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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包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

号对照表卷》 １ 册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 ８ 册。 前者是检索国图藏敦

煌遗书新旧编号对应关系的索引， 后者则是以条记目录的方式按新的编号体系即北敦号依次著录国图

藏全部敦煌遗书保留的文物、 文献、 文字等诸种研究信息。 编纂者在充分总结以往馆藏目录著录内容

的基础上， 所设计的具体著录事项则远远超过以往的馆藏目录， 很多事项均属首创。 所以， 该目录设

计的著录内容不仅是敦煌遗书馆藏目录的集大成之作， 也为以后英藏、 法藏、 俄藏等馆藏目录的编纂

提供了著录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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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广锠教授主编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 该目录包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表卷》 １
册， １０１ １ 万字，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出版；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

卷》 ８ 册， １４３１ ４ 万字，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出版。 以上两种合计 １５３２ ５ 万字， 就字数而言，
这两种皇皇巨著虽不敢说是全世界篇幅最大的馆藏目录， 说它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敦

煌遗书馆藏目录则是毫无疑义的。
１９００ 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 与殷墟甲骨、 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

大库档案被列为上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 而敦煌遗书又是四大发现中最重要的

发现。
由于历史原因， 敦煌遗书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 法、 俄、 日等国。 现在， 英国国家

图书馆、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

敦煌遗书的主要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总数有 １６５００ 多号。 绝大多数为汉

文， 约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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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敦煌遗书入藏起至二十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中国国家图书馆先后编纂了 《敦煌石室

经卷总目》 《庋藏册》 和 《数据目录》 《敦煌石室写经残卷详细目录》 《敦煌经典目》
《敦煌劫余录》 《敦煌石室写经详目》 《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 《敦煌劫余录续编》 等

目录， 涵盖所藏敦煌遗书 １１０００ 多号。 但其中正式发表的只有 ８０００ 多号。 占国家图书

馆所藏敦煌遗书的二分之一。 已经发表的目录， 由于大部分都完成得比较早， 其中不少

文献， 特别是佛教文献没有能够考订出来， 或者考订有错误， 需要进行重新审核修订。
为了给学术界提供一部定名准确、 著录详尽， 包括全部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 以方

广锠为首的编目团队自 １９８４ 年起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经过 ３０ 多年持续不断的努

力， 终于完成并出版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的 《新旧编号对照表卷》
和 《馆藏目录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表卷》 实际上是检索国图藏敦

煌遗书新旧编号对应关系的索引。 所以需要编纂这样一卷新旧编号对照表， 是由国图藏

品的来源及编目的历史造成的。 就藏品来源而言， 国图藏品的主体部分是 １９１０ 年从敦

煌直接押运而来， 但其后亦有不少藏品是通过其他途径陆续入藏的。 不同来源的敦煌遗

书具有不同的编号。 就编目的历史而言， 如上所述， 从 １９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一百多年间

国图正式编纂的目录就达八种。 不同时期编纂的目录对敦煌遗书所给的编号也不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编纂之前， 国图所藏敦煌遗书存在七种编号， 即

千字文号、 缩微胶卷号、 新字头号、 采访号、 简编号、 登字号、 善字号。 这七种编号每

种涉及的遗书多寡不一， 不少编号互相交叉， 有的遗书先后有多个编号。 这些不同的编

号大多曾在学术出版物上流传， 但多数研究者对这些编号的来源、 意义不甚了解， 乃至

出现误解、 误用的现象。 为了彻底解决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编号混乱的现象， 以方广锠

为首的编目课题组在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的基础上， 决定新设一种阿拉伯数字编号统摄

馆藏全部敦煌遗书。 即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给每件敦煌遗书以新的编号， 次序排列， 并接

受我的建议， 用 “北敦” （ＢＤ） （意为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 两字作为新编号

的字头。
采用新的统一编号虽然解决了国图藏敦煌遗书编号混乱的问题， 但同时也就出现了

新旧编号对接的问题。 因为过去使用的千字文编号和缩微胶卷编号等旧编号都在过去的

出版物上流传甚广， 如果没有检索新旧编号对照的工具书， 人们就无从检索旧编号在新

的编号系统中的位置。 这不但不利于新的编号的流行， 也会给学界增加新的困扰。 《中
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表卷》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

卷编者共编制了九个对照表， 即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分册简表》 《千字文号与

北敦号、 缩微胶卷号、 临字号对照表》 《缩微胶卷号与千字文号、 北敦号、 临字号对照

表》 《临字号与千字文号、 北敦号、 缩微胶卷号对照表》 《残字号与北敦号、 临字号对

照表》 《新字号与北敦号、 临字号对照表》 《简编号与北敦号对照表》 《善字号与北敦

号对照表》 《登录号与北敦号对照表》。 通过这八个对照表， 读者可以轻易地检索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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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国图任何一种编号在新的北敦编号体系中的位置。 在 《馆藏目录卷》 中， 编者又以

参考号的形式， 罗列了每件遗书曾经有过的其他编号， 以便读者了解该件在旧的编号体

系中的位置。 这样， 读者可以通过 《新旧编号对照表卷》 和 《馆藏目录卷》 双向检索

每件国图藏敦煌遗书在新旧编号体系中的对应位置， 从而完美地实现了新旧编号系统的

对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 ８ 巨册实际是 《中国国家图书

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的主体部分。 这一卷是以条记目录的方式按新的编号体系即北

敦号依次著录国图藏全部敦煌遗书保留的文物、 文献、 文字等诸种研究信息。 其著录的

具体内容包括编号、 文种、 分类号、 文献的名称 （卷本、 卷次）、 参考号 （千字文编

号、 缩微胶卷编号等）； 总体数据 （包括长度、 高度、 纸数、 总行数与每行字数）、 每

纸数据 （包括长度和抄写行数）、 外观描述 （包括装帧形态、 首尾存况、 纸张及加工工

艺、 遗书卷首附件、 卷面保存情况、 卷面附加物、 界栏、 尾部情况、 古代裱补、 现代修

整等）、 多主题著录 （著录多主题遗书中的各主题文献）、 多主题关系 （著录多主题遗

书中诸主题的相互关系）； 首对照 （著录该主题文献首部文字残全情况及与对照本文字

行款的对照）、 尾对照 （著录该主题文献尾部文字残全情况及与对照本文字行款的对

照）、 录文、 说明； 首题、 尾题； 异同 （著录该主题文献与对照本的异同）； 首缀残

（著录该遗书首部与哪一件遗书可以缀接）、 尾缀残 （著录该遗书尾部与哪一件遗书可

以缀接）、 特殊缀接 （著录遗书与哪一件或哪几件遗书虽非典型的首尾缀接， 但可以其

他形态对接）、 集合 （著录该遗书与哪一件或哪几件遗书虽不能直接缀接， 但原属同一

遗书）； 题记 （著录该主题遗书的题记、 题名、 勘记）、 印押 （著录该主题文献中的印

章、 画押）、 杂写 （著录附着于该主题文献所在遗书， 由同一抄写者或由其他人随意抄

写的文字）、 护首与扉页 （著录该遗书所附护首及扉页的情况）； 年代 （著录该主题文

献的抄写年代）； 文字 （著录该主题文献的字体， 以及避讳字、 古字、 合体字、 异体字

的使用情况）、 书写符号与修订 （著录该遗书卷面各种书写符号、 涂改、 修订等情况）；
收藏鉴赏 （著录该遗书在现代流传过程中由现代人所附加的内容， 包括装裱、 题签、
题记、 印章、 扉画、 勘记等）； 图版 （著录该遗书在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及 《敦
煌宝藏》 中的出处）； 揭裱互见 （著录从该遗书上揭下且另行编号的古代遗书。 或著录

该遗书系从哪一种遗书上揭下）； 备注 （著录该遗书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以上所列

条记目录共有 １３ 条， 每条下著录的内容一项至数项不等， 总共需要具体著录的项目达

４０ 多项。 当然， 由于每件遗书的具体情况不同， 所著录的具体项目也有差异， 其著录

原则是每件遗书对应诸项著录相关信息， 有则著录， 无则空缺。
由于敦煌遗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所以相关目录对它的著录越详细， 读者就越能全

面了解其承载的多方面信息。 以往的目录多偏重文献价值的著录， 对其他方面关注不

多。 如最早公开出版的国图馆藏目录 《敦煌劫余录》， 著录的内容包括经题和每卷起、
迄， 纸数、 行数、 题记和残缺情况等， 均属对遗书文献价值的记录。 以后国图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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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劫余录续编》 等目录， 其著录内容比 《敦煌劫余录》 有所增加， 但仍然基本限于

对遗书文献价值的记录。 其他重要馆藏目录如 １９５７ 年出版的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

写本注记目录》， 著录的内容有十多项， 其内容虽仍以记录遗书的文献价值为主， 但已

包括对纸张的情况和字体的描述。 纸张情况属于对遗书文物价值的记录， 字体则属于对

文字价值的记录。 此后于 １９６３ 年和 １９６７ 年先后出版的两册 《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著录的内容增加到 ２０ 项左右， 也包括对纸张情况和字体的描述。 １９７０ 年后陆续出版的

《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 著录的项目一般不超过十项， 但仍然包括对纸张情况和字

体的描述。
由此可见， 在敦煌遗书馆藏目录的编目史上， 翟理斯的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

写本注记目录》 在内容著录上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编纂者没有明确按敦煌遗书的文物、
文献和文字三个方面进行著录， 但他设计的著录内容实际已经包括了这样三个方面。 这

一设计对以后的俄藏敦煌遗书和法藏敦煌遗书的目录编纂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的编纂者正是在充分总结以往馆藏目录著录

内容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用 “条记目录的方式著录每件敦煌遗书上保留的文物、 文献、
文字等诸种研究信息”。 而其设计的具体著录事项则远远超过以往的馆藏目录， 很多事

项均属首创。 所以，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 设计的著录内

容不仅是敦煌遗书馆藏目录的集大成之作， 也为以后英藏、 法藏、 俄藏等馆藏目录的编

纂提供了著录范式。
如上所述， 此前编纂的 《敦煌劫余录》 等国图馆藏目录， 都只是国图收藏的部分

敦煌遗书的目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则最终收录了国图收藏的全部

敦煌遗书。 这部最全的国图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在文献的定名方面也解决了一大批文书

的命名问题。
由于很多敦煌遗书是残篇断简， 确定这些文书的性质和名称， 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

造性劳动。 《馆藏目录卷》 在定名方面取得的进展首先是给一些原来未命名的文书确定

了名称。 如 ＢＤ００００１ 背， 《敦煌宝藏》 定名 “西域文五十七行”， 《馆藏目录卷》 具体

确定其为 “藏文秽迹金刚类经典或仪轨”。 其次， 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定名。 如

ＢＤ０００４１， 《宝藏》 定名为 《大悲明二赞》， 《馆藏目录卷》 考定其为 《楞伽经禅门悉昙

章》 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咒钞》 两件文献。 同时，
进一步明确了不够确切的定名。 如 ＢＤ００００２、 ＢＤ０００４７， 《宝藏》 定名 《佛名经》， 《馆
藏目录卷》 定名为 《佛名经 （十六卷本） 》， 这比 《宝藏》 更加准确和具体。 大部分

以往未能确定名称的文献在 《馆藏目录卷》 都给予了恰当的命名。
当然， 作为一部 １５００ 多万字的巨型目录， 面对纷繁复杂的敦煌遗书， 不可能一次

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 在著录体例和文书的定名、 定年等方面， 在目前的条件下都很难

做到尽善尽美。 比如著录体例， 录文一项就值得商榷。 首先从功能角度看， 目录的核心

是向读者提供内容的标题， 如果介绍内容也应该是用编者的语言概要介绍文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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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全文抄录。 如果是全文抄录， 著作的性质就变成释录而非目录了。 所以， 在目录

的著录体例中设置 “录文” 是不妥当的， 混淆了目录和录文类著作的功能。 从实际操

作看， 任何敦煌遗书的目录都不可能抄录全部敦煌遗书的内容， 只能是有选择地抄录。
因为工作量太大了， 实际情况也太复杂了。 这样的工作既非编目者所应承担， 亦非编目

者所能承担。 既然是有选择的抄录， 如何取舍， 也是难题， 势必造成体例不纯。 所以我

以为在著录体例中还是删掉录文一项为好。
第二个问题， 个人感觉这部目录的规模过于庞大了。 这样大的鸿篇巨制， 虽然有著

录详尽的优点。 但对于敦煌学以外其他各学科的学者， 他们可能更需要只包括敦煌遗书

标题的简明目录。 如果能有一册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明目录》， 其他学科的学者

就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了解国图藏敦煌遗书的全貌， 并从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文献。 因

为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的图版已经刊布， 读者也就能通过简明目录找到文书的图版。 而

每册的图版本来就附有条记目录， 读者如果认为有需要， 自可进一步查阅条记目录。 所

以， 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 希望国图目录的编纂者能尽快编纂一部 《国家图书馆藏

敦煌遗书简明目录》。
此外， 按照编者的设想，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还应该包括分类目

录和索引两个部分， 我也期待这两个部分能够尽早问世。
虽然留有一些问题和遗憾， 也有尚待完成的设想。 但定名准确、 著录详尽的 《中

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仍是一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的集大成之

作， 不仅为学术界了解国图所藏敦煌遗书提供了门径， 也为未来的敦煌遗书编目工作提

供了范例， 因而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是以方广锠为

首的学术团队 ３０ 多年持续努力的结果。 这个团队的主要人物除了方广锠外， 还有李际

宁和黄霞。 方广锠在总序中称李际宁是团队的栋梁， 黄霞则是 “第一等大功臣”， 但他

没有提到自己。 据我所知， 方广锠是这个团队的灵魂。 他不仅发凡起例， 制定规范， 很

多事情都是亲历亲为。 为了编目和学术研究， 他不仅亲自核查过国图藏的每件敦煌遗

书， 还全部核查过英藏和法藏的敦煌遗书， 并核查过俄藏、 日藏和其他散藏的很多敦煌

遗书。 他是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触摸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 这个记录不仅是空前的，
以后恐怕也很难有人能超越了。 就个人素养而言， 他既有在研究单位 （中国社科院）
和高校 （上海师范大学） 工作的经历， 又有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 所以具有研究和编

目两方面的素养。 在研究方面， 他是敦煌遗书特别是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翘楚， 著述

等身。 在敦煌遗书编目方面， 他创建的著录范式和编目体系， 不仅是对以往敦煌遗书编

目的总结， 也会成为以后敦煌遗书编目的标准。 其实， 与他积累的海量数据相比， 目前

出版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只是冰山之一角。 他的最终目标是编出

包括全世界敦煌遗书的 《敦煌遗书联合目录》， 我殷切期盼他能早日完成这个目标。
我和方广锠相交三十多年， 彼此相知甚深，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有兄弟之谊。 他

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评介



长我数岁， 我一直视其为兄长和楷模。 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 他献身敦煌学和佛学研究 ４０ 多

年， 期间失去很多， 牺牲巨大， 但他无怨无悔， 既不为世俗之功名利禄所左右， 亦不为

功利性甚强之学术评价体系所绑架， 一心一意， 醉心学术。 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敦煌学

的脊梁！
最近 ４０ 多年来， 中国的敦煌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改变了敦煌在中国， 敦煌

学在世界的局面。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 大力推动各国学者开

展对敦煌学的研究。 而今， 中国的敦煌学早已与国际敦煌学融为一体， 每年都有很多中

国的敦煌学家到各国参加学术活动， 我们也邀请各国的敦煌学家来中国访问和交流。 中

国的敦煌学家每年都要在国外和国内组织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到哈佛大学、 耶鲁

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伦敦大学、 法国远东学院和东洋文库等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

讲学。 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 全世界各国的敦煌学家有共同的话题和对话平台。
我们和外国的敦煌学家是在同一对话平台和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而不

是像某些人文学科那样， 实际未能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的研究者和西方的研

究者实际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中各自进行自说自话的研究。 这样一种状况当然

对双方的学术发展都是不利的。 我国的敦煌学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根本原因

是我国的敦煌学家在最近数十年来创造了一大批为国际敦煌学界公认的原创性成果。 而

这些成果的出现， 就是因为我国敦煌学界有一批像方广锠这样不图名利默默奉献的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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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林冠群

（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系， 台北市　 １１０）

摘要： 本文属唐代吐蕃人物研究之领域， 研究对象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恩兰达札路恭为公元 ８ 世纪中叶时期， 主导吐蕃政局与唐蕃关系的重要人物。 由于其姓名、 作为、 事迹

等， 让笔者怀疑其出身非吐蕃本土氏族， 而且学界对于恩兰达札路恭的研究， 仍有不足、 缺陷与扭曲之

处， 特别是为何后代藏族史家将恩兰达札路恭型塑成吐蕃反佛阵营中的大将， 反对赞普墀松德赞弘佛政

策的大奸巨恶， 而唐代文献中的恩兰达札路恭却是一位效忠赞普， 为蕃廷迭立不世出功劳的重臣， 如此

巨大的反差， 涉及了西藏历史编纂的方方面面， 值得探索。 本文将依据吐蕃碑铭、 敦煌古藏文卷子以及汉

史料与西藏教法史料所载， 以藏语文知识及史学方法， 由吐蕃重要人物的研究， 扩展到西藏历史编纂。

关键词： 吐蕃人物研究　 吐蕃大论　 恩兰达札路恭　 马重英　 长安陷落　 西藏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一、 前 言

人物研究于唐代吐蕃史领域而言， 除少数重要人物， 如历代赞普、 禄东赞 （ｍＧａｒ
ｓｔｏｎ ｒｔｓａｎ ｙｕｌ ｚｕｎｇ？ －６６７）①之外， 其余由于直接史料传世太少， 在研究上， 常遭到史料

不足、 文献难征的困扰。②然而， 唐代吐蕃关系着中国中古时期历史的发展至巨， 某些关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０２
作者简介： 林冠群 （１９５４－　 ）， 男， 福建林森人。 教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

西部边疆研究院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唐代吐蕃史、 藏族史、 中国民族史、 隋唐史研究。
　 ①　 新旧 《唐书·吐蕃传》 对禄东赞有所简要的叙述与评论， 而其他吐蕃大臣， 则未曾受到必要的重视。 另

于敦煌古藏文卷子之中， 亦载及禄东赞之事迹。 请参见李方桂 《吐蕃大相禄东赞考》， 《国际汉学会议论

文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 １９８１ 年， 第 ３６９ 页。
　 ②　 李方桂氏著有多篇唐代吐蕃人物研究的大作， 文中也多认为唐代史籍中， 关于吐蕃重要人物记载很少，

就是藏文的记载也很简略。 见李方桂 《钵掣逋考》， 文刊 《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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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吐蕃人物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为唐代吐蕃历史的发展与唐蕃关系史演进的重要

推手， 此乃治中国中古史者所必须加以重视， 且需着手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者， 其中以

本文研究的对象———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是为典型例子之一。
按恩兰达札路恭生卒年不详。 于吐蕃赞普墀松德赞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ｔｓａｎ ７５５－７９６

在位） 时期， 活跃于吐蕃政教， 叱咤于唐蕃战场。 其曾亲身经历吐蕃多件影响重大的

事件， 为蕃廷立下不世出的功劳， 包括： 第一， 揭发首席宰相 （大论） 末东查 （ ｖＢａｌ
ｌｄｏｎｇ ｔｓａｂ） 与宰相同平章事朗聂息 （Ｌａｎｇ ｍｙｅｓ ｚｉｇｓ） 弒杀赞普墀德祖赞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ｂｔｓａｎ ７０４－７５４）， 此事涉蕃廷内部的政教倾轧； 第二， 乘李唐安史乱兴， 曾与其他吐蕃

将领带兵鲸吞蚕食李唐河西陇右之地； 第三， 建议兴兵直取李唐京师， 并与其他三位将

领攻占长安 １３ 天； 第四， 于长安期间， 主导了立新君、 改元、 署置百官等， 成立 “傀
儡唐廷”； 第五， 呼应李唐叛臣仆固怀恩， 二度领兵入唐参与仆固怀恩之叛乱； 第六，
其于公元 ７８１－７８２ 年间出任吐蕃大论 （即首席宰相）， 位极人臣； 第七， 于公元 ７８２
年， 因反对与唐媾和， 遭到撤换， 大论位置不保等等。 依上述所言， 恩兰达札路恭可谓

自公元 ７５５ 年至 ７８２ 年之间， 长达 ２８ 年， 不但位居要津， 而且关系着吐蕃内外所有重

大事件。
更令人诧异的是， 唐代以后问世的西藏史籍， 将其载为一笃信吐蕃旧有宗教本教

（Ｂｏｎ ｐｏ） 的大臣， 并塑造成为一位带头反对并抵制赞普墀松德赞弘佛政策的 “巨奸大

恶” 型人物， 而遭到放逐等。① 唐代文献与唐以后史籍载记如是巨大的反差， 正反映了

恩兰达札路恭此重要的人物， 在古代历史意义上， 与今天的史学研究上， 均有其重要性

并具有重大意义。
有关恩兰达札路恭研究， 具体涉及的问题仍待解决者包括：
第一， 恩兰达札路恭揭发前任赞普遭弒， 因而受到重用， 此事涉及蕃廷内部的斗争

及政教冲突， 特别是牵涉到本教与佛教之间的竞争、 王室与大臣之间的倾轧等， 有关于

此， 学界似乎着墨不多， 究竟恩兰达札路恭于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第二， 据 《恩兰达

札路恭纪功碑》 碑铭所载， 为惩罚李唐悔约背盟， 恩兰达札路恭向赞普提议攻取长安

一事， 为何是由恩兰达札路恭倡议？ 而非其他大臣？ 此事涉及其出身究为何族有关， 学

界从未触及此问题， 笔者怀疑恩兰 （Ｎｇａｎ ｌａｍ） 氏族并非吐蕃本土氏族， 疑其可能是外

族归化于吐蕃者， 本文将查阅藏文史籍， 重译敦煌古藏文卷子及吐蕃碑铭， 从蛛丝马迹

中找出多条线索， 一一考实。 第三， 有关吐蕃攻占长安事件， 大陆学者王忠认为： “吐
蕃得入长安， 纯系偶然机会”②， 笔者曾撰文质疑。③ 现大陆学者任小波以为王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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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亦有其考量”，① 笔者以为吐蕃攻占长安事件， 究竟是 “偶然” 抑或是 “必然”？ 实

有再讨论的必要。 第四， 汉史籍所载之 “马重英”， 究竟是恩兰达札路恭的汉式名字？
抑或是大陆学界所指称为吐蕃位于青海缘唐边防机构名称？ 抑或是因恩兰达札路恭受封

采邑的名称而得名？ 所谓众说纷纭， 亟待由多方面包括从唐代汉蕃对音的角度等， 对上

述诸说提出商榷并重新论证。 第五， 恩兰达札路恭可能于公元 ７８１－７８２ 年之间受命为

吐蕃大论 （首席宰相）， 旋即于 ７８２ 年遭撤换， 从此于唐蕃双方的载记上销声匿迹。 恩

兰达札路恭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失去官位？ 第六， 恩兰达札路恭如此重要人物， 曾为吐蕃

立下彪炳功绩， 理应名垂青史， 但为何唐代以后的西藏史籍， 将其载成吐蕃反佛阵营的

大将， 反对赞普弘佛而遭到放逐？ 此涉及恩兰达札路恭的姓氏及其出身的问题， 亦即是

否因恩兰 （Ｎｇａｎ ｌａｍ） 此姓在藏文的意义， 让后代藏族史家有大作文章的依据？ 由此角

度似可导出吐蕃王朝以后的西藏历史编纂之方方面面。 亦即由吐蕃人物的研究， 导向传

统西藏僧侣史家的著史动机、 著史的价值观、 编纂历史的方法等面向， 饶具史学兴味与

历史意义。 笔者才疏学浅， 所言者可能有所误失， 期盼论者多予赐教指正。

二、 恩兰达札路恭的族属

英国理查逊氏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曾撰文怀疑恩兰氏 （Ｎｇａｎ ｌａｍ） 可能出自中亚地

区的氏族， 然而却未述明任何理由予以说明。② 笔者虽然认同理查逊氏之怀疑， 但是若

仅仅怀疑而无进一步论证， 则无法落实恩兰氏族乃非吐蕃本土氏族之主张， 并得以进一

步认识吐蕃王朝的多元性。 本文基于以上认知， 于相关史籍的载记中， 对于恩兰达札路

恭至少发现有五处疑点， 疑其非出自于吐蕃本土的氏族。
（一） 恩兰 （Ｎｇａｎ ｌａｍ） 姓氏文义不雅驯

就其姓氏恩兰 （Ｎｇａｎ ｌａｍ） 而言： 按 ｎｇａｎ 字为名词， 意为恶、 不幸、 污辱，③ 是为

具负面意义的单字， 由 ｎｇａｎ 字所衍生的词汇亦全属负面意义的语词， 诸如 ｎｇａｎ ｖｇｒｏ
（恶道）、 ｎｇａｎ ｎｇｏｎ （恶、 卑鄙）、 ｎｇａｎ ｐａ （恶、 劣、 丑、 谤人者、 卑鄙粗下者） 等。④

ｌａｍ 字则为道路、 行程。⑤ ｎｇａｎ ｌａｍ 二字合观则其本义为： “恶习、 放纵、 行为卑鄙”，⑥

于张怡荪所编之 《藏汉大辞典》 上则解作： “邪道、 歧途、 堕入歧途”。⑦ 笔者以为吐

蕃贵族焉有取姓意含如是负面者， 因此 Ｎｇａｎ ｌａｍ 可能并非吐蕃贵族原有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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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小波 《公元 ７６３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历史地理》 第 ３３ 辑， 上海，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１４ 页。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Ｔｉｂ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 １ １９７７ 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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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查阅相关史籍， 如 《贤者喜宴》 所著录 《墀德松赞兴佛证盟诏书》 中， 参与

兴佛盟誓的全体臣工之所属氏族， 计有 ３２ 支之多， 然而并未存有恩兰氏 （Ｎｇａｎ ｌａｍ）
之踪迹，① 另于 《贤者喜宴》 所记载吐蕃十八采邑之中， 享有采邑的 １８ 支氏族之中，
亦无恩兰氏的踪影；② 又如 《贤者喜宴》 与 《五部遗教》 所登载吐蕃军事建制各翼

（ｒｕ） 及各千户 （ｓｔｏｎｇ ｓｄｅ） 官员名录之中， 恩兰氏族亦渺无踪迹。③ 上述所提及各种

职位、 享有采邑的吐蕃氏族， 总计有 ７０ 支， 并无恩兰氏族的存在。 此是否意味着恩兰

氏族属外来者， 并非吐蕃本土固有的氏族， 因而无法享有本土氏族应有的特权， 与赞普

王室所赐之恩典， 必须极力争取立功的机会， 以便获得赞普的赏识与恩赐， 值得推敲。
（二） 汉史籍载另名 “马重英” 之意义

就汉文史籍所载恩兰达札路恭拥有一汉式名称而言： 《旧唐书·吐蕃传》 记载吐蕃

于广德元年 （７６３） 以吐谷浑、 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 由李唐降将高晖引入李唐京师之

后， 提及立故邠王男广武王承宏为帝的吐蕃大将 “马重英” 之名。④ 《资治通鉴》 亦

载： “吐蕃入长安， 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 改元， 置百

官， 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⑤ 上述汉文献所提及的马重英， 即为代宗永泰元年

（７６５） 乘仆固怀恩叛唐之际， 率领蕃军侵唐的吐蕃四大将领之一的马重英。⑥ 比对蕃方

文献敦煌古藏文卷子 Ｂ Ｍ Ｏｒ ８２１２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虎年 （７６２） 所载：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 ／ ｄａｎｇ ／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 ｂｔｓａｎ
ｂａ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ｄｒａ ｍａ ｄｒａｎｇｓｔｅ Ｋｅ （Ｋｅｎｇ） ｓｈｉ ｐｈａｂ ／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ｂｒｏｓ ／ ／

ｎａｓ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ｇｓａｒ ｄｕ ｂｃｕｇ ／ ⑦

尚结息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论达札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即恩兰达札路恭）、 尚东

赞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尚赞磨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ｂａ） 等引兵至京师， 陷京师， 李唐皇

帝出逃， 另立新的李唐皇帝。
上引文的 ４ 位将领之名， 并未有汉史籍所录之 “马重英”， 其余 ３ 位皆同。 因此， 李方

桂院士将蕃方文献所载之恩兰达札路恭， 比定为汉籍所载之马重英， 李方桂院士更尝试

解释为何恩兰达札路恭另名为马重英。 其以为恩兰达札路恭可能与夫蒙灵察一般， 取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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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Ｃｈｏｓ ｖｂｙｕｎｇ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ａｖ ｓｔｏｎ （ 《贤者喜宴》 ）， 叶 １２９ 上第 ３ 行， 至叶 １３０
下第 ７ 行。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 Ｃｈｏｓ ｖｂｙｕｎｇ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ａｖ ｓｔｏｎ （ 《贤者喜宴》 ）， 叶 １９ 下第 ３－５ 行。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 Ｃｈｏｓ ｖｂｙｕｎｇ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ａｖ ｓｔｏｎ （ 《贤者喜宴》 ）， 叶 ２０ 上第 ４ 行至叶 ２０ 下

第 １ 行。 另见 Ｇ Ｔｕｃｃ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ａｉｎｔｅｄ Ｓｃｒｏｌｌｓ ｖｏｌ ３ Ｒｏｍａ： Ｌｉｂｒｅｒｉａ ｄｅｌｌｏ Ｓｔａｔｏ， １９４９ ｐｐ ７３７－７３８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上 《吐蕃传上》， 台北： 鼎文书局， １９８０ 年， 第 ５２３７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唐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冬十月戊寅 （初九） 条， 台北： 逸舜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第 ７１５１－７１５２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上 《吐蕃传上》 第 ５２４０ 页记载： “吐蕃大将尚结息赞磨、 尚息东赞、
尚野息及马重英率二十万众至奏天界”， 其中尚结息赞磨应为尚赞磨， 尚息东赞即为尚东赞。
Ａｒｉａｎｅ Ｓｐａｎｉｅｎ ＆ Ｙｏｓｈｉｒｏ Ｉｍａｅｄａ ， Ｆｏｎｄｓ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Ｔｉｂｅｔａｉｎ ｉｎ Ｃｈｏｉｘ 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ｉｂｅ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ｓ ａ ｌａ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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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李方桂院士举 《旧唐书》 卷一〇九 《李嗣业传》 所载， 夫蒙灵察又为马灵察， 夫

蒙为羌部落人之名， 因此恩兰达札路恭有可能属羌部落人， 而取马姓。① 笔者以为李方

桂院士上述的推论， 似值得进一步商榷， 因为恩兰达札路恭另名马重英， 与夫蒙灵察又

为马灵察， 二者同取 “马” 姓似相彷彿， 但夫蒙灵察与恩兰达札路恭二人似乎不存有

任何的相似性， 因为第一， 夫蒙灵察将原姓 “夫蒙” 改为 “马”， 保留原有名字的形

式， 明显与恩兰达札路恭另名 “马重英” 的形式完全不同， 二者间似难 “同理可证”；
第二， 恩兰达札路恭另有汉式名字 “马重英” 一事， 有多种可能性， 或有可能 “马重

英” 为其本名， 则其可能来自于中亚已信奉伊斯兰教取名为Ｍａｈｍｅｔ 或Ｍｕｈａｍｕｄ 者， 进

入中原后， 取其原名第一音， 再取 “重英” 为名， 而成 “马重英”， 入蕃尔后再改用吐

蕃姓氏名讳； 或有可能其为早已进入中原之中亚人士， 为方便与中原人士往返而取用汉

式名字， 而早为中原人士所熟知， 故于效力于蕃廷后， 虽已改名换姓， 但仍为中原人士

所熟知， 故仍称其汉式名字 “马重英”， 而不名其蕃式姓名。
大陆朱悦梅教授则另持一说， 其据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兰却加教授告知， 谓

“马重英” 并非恩兰达札路恭的汉文名字， 而是 ｒＭａ ｋｈｒｏｍ （玛曲节度） 的汉语音译，
朱教授据此以为恩兰达札路恭于公元 ７０４ 年前后驻玛曲节度统领吐蕃东道之军。② 朱教

授言下之意指恩兰达札路恭因此为唐人载为 “马重英”。 按此说早于 １９８２ 年王尧于

《吐蕃金石录》 已言及 “马重英” 的藏文对音为 ｒＭａ ｇｒｏｍ。③ 但笔者以为有所疑义， 其

一： 恩兰达札路恭于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中， 首次出现于公元 ７６２ 年， 为攻占长安的

蕃军将领之一， 在此之前， 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并未载及恩兰达札路恭之名， 而且

７０４ 年至 ７６２ 年， 间隔了 ５８ 年， 似乎不太可能， 而且朱教授未提任何依据， 指恩兰达

札路恭于公元 ７０４ 年前后驻于玛曲节度； 其二： 按 ｒＭａ ｋｈｒｏｍ 或 ｒＭａ ｇｒｏｍ 与马重英之间

的藏汉音转， 应以唐代时期唐蕃汉蕃语之间的音转为准， 不能以今音度之， 因此 Ｋｈｒｏｍ
的汉语音译， 可能是 “乞隆姆” 或 “克隆姆”， 而非今音的 “冲姆”； 若以 “马重英”
以蕃语音译则为 ｍａ ｊｕｎｇ ｅ，④ 显然， “英 ｅ” 韵母与 ｍ 韵母并不吻合。 更何况敌方边防

重地机关名称， 唐方将之误载或误解为人名， 其无知如此， 可能性极低矣。
另有大陆学者任小波重新解释了 “马重英” 的意思， 提出马重英可能为藏文 ｒＭａ

ｇｒｏｍ 的汉文音译， 而 ｒＭａ ｇｒｏｍ 有二解， 一为吐蕃位于青海地区接界李唐的边防机构之

名称； 二为据埋藏本古籍 《五部遗教》 所载吐蕃中翼 “十六境域” （ｙｕｌ ｇｒｕ ｂｃｕ ｄｒｕｇ）
之中， 就有恩兰及彭域二地， 就位于拉萨北边， 是为恩兰氏族的领地， 该地设有 ｒ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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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ｍ （马氏军镇） 因而得名； 而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原始位址就在此， 即今拉萨

北方的蔡公堂 （Ｔｓｈａｌ ｇｕｎｇ ｔｈａｎｇ） 支村， 任氏综合上言以为： “马重英” 当即出自吐蕃

本部又从黄河上游领兵东进并攻陷长安的 ｒＭａ ｇｒｏｍ （马氏军镇） 的译音； 恩兰达札路

恭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作 “马重英”， 盖因其曾担任彭域千户长， 亦即为马氏军镇统帅之

职。① 按恩兰达札路恭领军攻入长安的时间为公元 ７６３ 年， 事成后回蕃， 方受赞普赐赠

彭域， 其氏族成员被永久赋与彭域千户长之职， 此于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之第 ４１
行至 ４７ 行有载：

　 　 ｓｋｕ ｓｒｕｎｇｓ ｖｐｈａｎ ｙｕｌ ｂａｖｉ ｓｔｏｎｇ ｄｐｏｎ ｄｕ ｇｚｈａｎ ｓｕ ｙａｎｇ ｍｙｉ ｇｚｈｕｇ ｐａｒ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ｉ ｍｙｅｓ ｐｏ ｇｓａｓ ｓｌｅｂｓ ｇｙｉ ｂｕ ｔｓｈａ ｒｇｙｕｄ ｐｅｌｄ ｌａｓ ｇａｎｇ ｒｎｇｏ ｔｈｏｇ ｐａｖ ／ ｄｍａｎｇｓ
ｖｄｒａｎｇ ｂａ ｇｃｉｇ ／ ｓｋｕ ｓｒｕｎｇ ｖｐｈａｎ ｙｕｌ ｂａｖｉ ｓｔｏｎｇ ｄｐｏｎ ｇ－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ｄｕ ｓｔｓａｌｄ ｐａｒ ｇｎａｎｇ
ｎｇｏ ／ ／ ②

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 永不授与他人， 论达札路恭之先祖色腊的子孙后代之

中， 任何有一能力且能公正待民者， 永远授与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③

由上引碑铭所载即知， 并非如任氏所云恩兰达札路恭本身曾任彭域千户长， 而是恩兰达

札路恭攻下长安回朝后， 蕃廷奖赏其家族成员之一， 授与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 恩兰

达札路恭本身未曾担任过禁卫军彭域千户长， 这是任氏的误解， 此其一； 其二， 如任氏

所云， 所谓 ｒＭａ ｇｒｏｍ 有二处， 其中一处位于吐蕃中翼之恩兰氏族的领地， 领地就称为

ｒＭａ ｇｒｏｍ， 任氏又将之视为 “马氏军镇”， 此似乎值得商榷， 因为按吐蕃的地方建制，
蕃廷于吐蕃本部地区设立翼 （Ｒｕ） 及千户 （ ｓＴｏｎｇ ｓｄｅ）， 于军事占领区方设立 Ｋｈｒｏｍ
或 Ｇｒｏｍ （军镇）， 此已为中外学界之定论！④ 如是， 于吐蕃本部的核心区中翼， 焉有设

立 ｒＭａ ｇｒｏｍ “马氏军镇” 的可能？ 更何况 ｒＭａ 氏确属吐蕃氏族之一， 怎可能与另一姓

氏 Ｎｇａｎ ｌａｍ 有所交互使用或混淆呢？ 总之， 因恩兰达札路恭另有一汉式姓名， 更增其

为非吐蕃本土固有氏族的可能性。
（三） 恩兰达札路恭原非佛教徒

就其宗教信仰而言： 羌部落的宗教属于萨满教， 较接近于吐蕃原有的本波 （Ｂｏｎ
ｐｏ）， 因此在取用汉姓之时， 除非改宗伊斯兰教， 取用伊斯兰式之名， 否则衍用伊斯兰

式的 “马” 姓之可能性极低； 据藏文史籍如 《大臣遗教》 《王统世系明鉴》 《新红史》
《拔协》 《贤者喜宴》 诸书， 均载达札路恭毁佛或信奉本波之事迹， 例如 《王统世系明

鉴》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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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任小波 《公元 ７６３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第 １０８－１１７ 页。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正面碑铭第 ４１－４７ 行。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６６－６７ 页。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３ 页， 并依原文文意对译文作部分更动。
详见 Ｇéｚａ Ｕｒａｙ， “ＫＨＲＯ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７ｔｈ－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ｒｉｓ ＆
Ａｕｎｇ ｓａｎ Ｓｕｕ Ｋｙｉ （ｅｄｓ ），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Ｈｕｇｈ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 １９７９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Ａｒｉｓ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ｐｐ ３１０－３１８ 马德 《ＫＨＲＯＭ 词义考》， 《中国藏

学》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８－１０１ 页。



　 　 国王 （墀松德赞） 虽喜爱佛法， 但是大臣玛尚仲巴杰与达扎路恭 （Ｔａ ｒａ ｋｌ⁃
ｕｇｏｎｇ） 等人势大， 其余人不能对抗。①

《新红史》 则载：
　 　 王子墀松德赞十三岁继王位。 大臣玛祥仲巴杰及达热禄恭 （ ｒｔａ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等

不喜佛法者权势甚大， ……②

《贤者喜宴》 记载：
　 　 当由汉人梅果 （ ｒｇｙａ ｍｅ ｍｇｏ）、 天竺阿年达 （ ｒｇｙａ ｇａｒ ａｖａ ｎａｎｄａ） 及精通汉语

者加以翻译。 此三人在海波山 （ｈａｓ ｐｏ ｒｉ） 的鸟穴内将佛典译成藏语。 这时， 另外

之大臣恩达剌路恭 （ｂｌｏｎ ｐｏ ｎｇａｍ ｔａ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及舅臣 （ｍａ ｚｈａｎｇ） 等等来到跟

前， 说道： “你们三个勤奋人在那里做什么？ 舅臣的小法有载： 人死如果做冥福，
定予只身流放； 不得奉行供养南方泥婆罗之神佛。 这些你们没听到吗？ 凡所行之诸

多事务， 如与佛法言论相同者， 无需禀告于王， 即当埋于沙中， 然后以小法惩处。
这是否还要辩论？” 于是， 对于此事， 整事大臣会议 （ｂｋａｖ ｙｏ ｇａｌ ｖｃｈｏｓ ｐａｖｉ ｍｄｕｎ
ｓａ） 接到紧急信息……③

上引三文之达扎路恭 （ Ｔａ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达热禄恭 （ ｒｔａ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恩达剌路恭

（Ｎｇａｍ ｔａ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指的就是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只不过

后世史籍将 Ｎｇａｎ ｌａｍ 合为 Ｎｇ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简化为 Ｔａ ｒａ 或 ｒｔａ ｒａ， ｋｈｏｎｇ 字则与 ｇｏｎｇ 字

互通。 上引三文显指恩兰达札路恭属反佛大臣之阵营， 与赞普在宗教上持对抗的态度。
但究竟上述藏文史籍大部属公元十二世纪以后问世之 “教法史籍”， 其内容或有荒诞不

经， 可信度较低， 但某些情节的叙录， 似非空穴来风， 有其传承， 诚如王忠所云教法史

料究竟出自藏族史家之手， 偶有所述， 或为故老相传， 或为亲见遗文遗物，④ 不能忽略

其重要性。 笔者以为就其姓氏的藏文意义看来， 极有可能是因其来自于中亚的异教徒，
于吐蕃奉佛的赞普而言， 其所信奉之宗教相对于佛教之正道， 就是 “歧途” 或 “导入

歧途的恶道”， 由于其为外来者入仕于蕃廷， 立有大功， 遂赐与蕃式姓氏， 以代表具有

异教意涵的 Ｎｇａｎ ｌａｍ （歧途、 恶道） 赐之， 表其所信之宗教异于佛教。 就因为此姓，
遂为后世藏族史家误其为反佛者与赞普对抗， 于是创作出许多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情节，
用以表现佛教与本教之间在唐代吐蕃历史上的斗争与倾轧。

虽然恩兰达札路恭原非佛教徒， 然而， 墀松德赞赞普于公元 ７６１ 年下定决心奉佛，
至 ７７９ 年于甫完工之桑耶寺正殿， 召集王室与全体臣工发誓永世奉佛的誓文之中， 恩兰

３１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萨迦·索南坚赞著， 陈庆英、 仁庆扎西译注 《王统世系明鉴》，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６４
页。
班钦索南查巴著、 黄颢译 《新红史》，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第 ２５ 页。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 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２５ 页。 笔者依 《贤者喜宴》 原文对译文作了部份调整。 原文见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Ｃｈｏｓ
ｖｂｙｕｎｇ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ａｖ ｓｔｏｎ （ 《贤者喜宴》 ）， 叶 ７８ 下， 第 ３－６ 行。
王忠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前言。



达札路恭赫然名列其中。① 此正意味着恩兰达札路恭在赞普墀松德赞的强力推动佛教信

仰运动下， 为效忠赞普， 最终亦屈服于赞普之拥佛政策， 至晚于 ７７９ 年已改宗为佛

教徒。
（四） 建议赞普攻取长安

就其建议赞普攻取长安一事而言： 恩兰达札路恭曾参与吐蕃于公元 ７６３ 年攻占李唐

长安的行动， 此事件的来龙去脉， 据约立于公元八世纪时期逻些布达拉宫前之 《恩兰

达札路恭纪功碑》 碑铭有所记载：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ｓａｎ ｔｈｕｇｓ ｓｇａｍ ｌａｖ ｂｋａｖ ｇｒｏｓ ｇｙｉｓ ｒｇｙａ ｃｈｅ ｂａｓ ／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ｇａｒ ｍｄｚａｄ ｄｏ ｃｏｇ ｄｕｖａｎｇ ｌｅｇｓ ｓｔｅ ／ ｒＧｙａｖｉ ｋｈａｍｓ ｓｕ ｇｔｏｇｓ ｐａｖｉ ｙｕｌ ｄａｎｇ ｍｋｈａｒ ｍａｎｇ
ｐｏ ｂｃｏｍ ｓｔｅ ｂｓｄｕｓ ｎａｓ ／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Ｈｅｖｕ ｖｇｉ ｗａｎｇ ｔｅ ｒｊｅ ｂｌｏｎ ｓｋｒａｇ ｓｔｅ ／ ｌｏ ｃｉｇ ｃｉｎｇ ｒｔａｇ ｄｕ
ｄｐｙａ ｄａｒ ｙｕｇ ｌｎｇａ ｋｈｒｉ ｐｈｕｌ ｔｅ ／ ｒＧｙａ ｄｐｙａｖ ｖｊａｌ ｄｕ ｂｃｕｇ ｇｏ ／ ／ ②

墀松德赞赞普智慧深远， 又由于有大议会之广大咨询， 在国事上有任何措置，
无不良善， 因此攻取甚多李唐所属土宇城池。 唐王孝感皇帝 （肃宗） 君臣惊骇，
每年持续地奉献 ［吐蕃］ 绢帛五万匹， 订定为唐朝缴纳之赋税。③

依上引文， 唐肃宗为吐蕃侵犯领土事， 允诺每年缴奉吐蕃绢缯五万匹， 以求止息吐蕃之

继续入侵。 但随后事情有了变化，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碑铭续载：
　 　 ｄｅｖｉ ｖｏｇ ｄｕ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ｙａｂ Ｈｅｖｕ ｖｇｉ ｗａｎｇ ｄｅ ｇｒｏｎｇｓ ｓｔｅ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ｓｒａｓ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ｐｏｒ ｚｈｕｇｓ ｎａｓ ／ Ｂｏｄ ｌａ ｄｐｙａｖ ｖｊａｌ ｄｕ ｍａ ｒｕｎｇ ｓｔｅ ／ ／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ｔｈｕｇｓ ｓｎｙｕｎｇ
ｂａｖｉ ｔｓｈｅ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ｉｓ ／ ／ ｒＧｙａ ｙｕｌ ｇｙｉ ｔｈｉｌｄ ／ ｒＧｙａ ｒｊｅｖｉ ｐｈｏ ｂｒａｎｇ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
Ｂｏｄ ｇｙｉｓ ｄｍａｇ ｄｒａｎｇ ｂａｖｉ ｂｋａｖ ｇｒｏｓ ｇｙｉ ｍｇ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ｇｓｏｌｄ ｎａｓ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ｄｒａｎｇ ｂａｖｉ ｄｍａｇ
ｄｐ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ｈｏｒ ／ ／…④

其后， 李唐皇帝之父孝感皇帝 （肃宗） 驾崩， 其皇子广平王 （代宗） 践位后，
认为不宜向吐蕃缴纳贡赋， 于赞普心中气愤之时， 咨询以恩兰达札路恭为首的大议

会， 主张蕃军应攻取唐土的中心李唐皇帝的宫殿京师之后， 任命攻打京师之大将

军……⑤

上引文指出唐肃宗驾崩， 代宗继位后， 不接受其父皇对吐蕃的承诺， 而引起赞普的不

满， 遂由恩兰达札路恭为首的大议会提议赞普发兵直入京师。 上述事件的内容及恩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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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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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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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７７９ 年， 墀松德赞于桑耶寺君臣盟誓， 生生世世拥护佛教， 立佛教为国教。 当时参与盟誓的众相计有

９ 位， 分别为大论尚野息舒丁、 论达札路恭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尚结赞拉囊、 论杰札勒色、 论赞热

多雷、 尚杰年达恭、 论赤岗嘉恭、 坚错赞、 尚结赞列恭等。 上文所列排名仅次于大论之后的论达札路恭，
即为恩兰达札路恭。 详见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 ｏｐ ｃｉｔ ｆ １０９ ｂ 第 ４ 行至 ｆ １１０ ａ 第 ２ 行。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第 ４１－４９ 行。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６－７７ 页。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４ 页， 以及李方桂、 柯蔚南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台北： “中研

院” 史语所专刊之九十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５９ 页。 并依原文意义作适当的调整。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第 ４９－５６ 行。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７－７８ 页。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４ 页， 并依原文文意对译文作部分更动。



札路恭所扮演的角色， 让吾人忆起回纥登里可汗乘李唐国丧之际， 率部众入唐的情景。
即如 《旧唐书·回纥传》 所载： “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 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 可汗

乃举国南下， 将乘我丧。”① 《资治通鉴》 则有较为详细且更为生动的记载， 其云：
　 　 及代宗崩， 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 登里骄不为礼。 九姓胡附回纥者， 说登里

以中国富饶， 今乘丧伐之， 可有大利。 登里从之， 欲举国入寇。②

上引文所指之 “九姓胡附回纥者”， 即为登里可汗身边的粟特胡策士， 彼等劝进登里可

汗利用李唐有丧， 进寇李唐可有大利。 亦即， 恩兰达札路恭如同其他粟特胡一般， 显然

属长期与李唐有所互动， 了解中国内情并晓知李唐政局的人士， 因其有此方面的专长，
为赞普所信任的 “李唐通”， 所以能向赞普提建言， 怂恿赞普墀松德赞乘隙侵渔李唐。
如此行径， 与依附回纥之粟特胡如出一辙。 而且要求李唐每年贡奉绢帛的主意， 亦可能

出自于恩兰达札路恭。 从另一方面看， 为何是由恩兰达札路恭倡议攻取长安？ 而非由常

驻唐蕃边区， 担任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尚赞摩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ｂａ）， 亦非当时的大论韦囊热

达赞 （ｄＢａｖｓ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 此事似涉及其出身究为何族有关， 因 《恩兰达札

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第 ２５－２６ 行提及： ｒＧｙａｖｉ ｓｒｉｄ ｇｙｉ ｎｙａｍ ｄｒｏｄ ｒｔｏｇ ｃｉｎｇ （他了知李

唐政局的败坏），③ 按理长驻唐蕃边区的尚赞摩应该是最清楚者， 因为驻区最靠近李唐，
其必须搜集敌情， 经常呈报大论， 如此应该是尚赞摩与大论韦囊热达赞最了解李唐内部

的情况， 为何是恩兰达札路恭？ 由此观之， 恩兰达札路恭是否属于投靠吐蕃效忠于蕃廷

的粟特胡？ 此可能性似乎值得斟酌再三， 然因文献难征， 缺乏直接证据， 只能留待

后日。
另方面， 吐蕃占领长安以后的举措， 据 《旧唐书·吐蕃传》 记载：
　 　 降将高晖引吐蕃入上都城， 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广武王承宏为帝，
立年号， 大赦， 署置官员， 寻以司封崔瓖等为相……吐蕃居城十五日退， ……④

《资治通鉴》 则记载：
　 　 吐蕃入长安， 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 改元， 置

百官， 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 ……⑤

按上二引文所载， 值得斟酌再三者在于所有吐蕃在长安的作为， 是由降于吐蕃之李唐泾

州刺史高晖所主导， 还是由马重英？ 此涉及吐蕃停留在长安短短十余日之中， 竟然会想

到为李唐另立朝廷的作法， 究竟是预谋？ 抑或临时兴起， 作即兴式的演出？ 依吐蕃攻取

长安的动机， 乃在于惩罚唐代宗， 未兑现其父王向吐蕃年纳五万匹绢帛的承诺分析， 吐

蕃进入长安后的一系列行为， 应属胸有成竹的可能性较大。 降将高晖可能仅是属带路向

５１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５ 《回纥传》， 第 ５２０８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６ 德宗建中元年 （７８０） 六月甲午朔条， 第 ７２８２ 页。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第 ２５－２６ 行。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４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上 《吐蕃传上》， 第 ５２３７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唐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冬十月戊寅条， 第 ７１５１－７１５２ 页。



导的角色， 因为按 《实录》 所载吐蕃系于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十月庚午 （初一日）
寇泾州， 刺史高晖以城降，① 准此， 从十月初一至十月戊寅 （初九日） 吐蕃入长安城，
共 ９ 天的时间， 如此短暂时间， 以吐蕃之作风， 如何完全信任高晖？ 加上吐蕃甫入长安

即着手进行另立 “新唐廷” 事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二件事： 其一， 为新任广武帝立

新年号， 即改元， 此事只有中原人士方知其改朝换代的重大象征意义， 是高晖所提议，
抑或马重英所为？ 其二， 李唐实施多相制， 马重英竟也完全按李唐的体制， 找出司封崔

瓖、 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 亦即吾人可据以上所述分析， 似乎吐蕃进入长安的主要

目的， 就是在另立 “新唐廷”， 对所有建立 “新唐廷” 的内容与程序， 均了然于胸， 方

能于短时间内完成此事。 由此方面分析， 吐蕃主其事者马重英对李唐非得有足够的知

识， 否则就算有降将高晖于旁建议， 也无法竟其功。
（五） 因功受賞的特殊模式

就恩兰达札路恭因功受封赏的情形而言， 按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碑铭记载：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ｄａｎｇ ／ ｚｌａ ｇｏｎｇ ｇｉ ｂｕ ｔｓｈａ ｒｇｙｕｄ ｇａｎｇ ｎｙｅ ｂａ ｇｃｉｇ ｄｎｇｕｌ ｇｙｉ
ｙｉ ｇｅ ｃｈｅｎ ｐｏ ｇ－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ｄｕ ｓｔｓａｌｄ ｐａｒ ｇｎａｎｇ ｎｇｏ ／ ／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ｉ ｐｈａ ｚｌａ
ｇｏｎｇ ｇｉ ｂｕ ｔｓｈａ ｒｇｙｕｄ ｖｐｈｅｌｄ ｇｙｉ ｒｎａ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ｙｉ ｇｅ ｐａｖｉ ｔｈａｎｇ ｄａｎｇ ／ ｄｍａｇ ｓｕｍ ｒｇｙａｒ
ｇｎａｎｇ ｎｇｏ ／ ／ ｓｋｕ ｓｒｕｎｇｓ ｖｐｈａｎ ｙｕｌ ｂａｖｉ ｓｔｏｎｇ ｄｐｏｎ ｄｕ ｇｚｈａｎ ｓｕ ｙａｎｇ ｍｙｉ ｇｚｈｕｇ ｐａｒ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ｉ ｍｙｅｓ ｐｏ ｇｓａｓ ｓｌｅｂｓ ｇｙｉ ｂｕ ｔｓｈａ ｒｇｙｕｄ ｐｅｌｄ ｌａｓ ｇａｎｇ ｒｎｇｏ ｔｈｏｇ ｐａｖ ／
ｄｍａｎｇｓ ｖｄｒａｎｇ ｂａ ｇｃｉｇ ／ ｓｋｕ ｓｒｕｎｇ ｖｐｈａｎ ｙｕｌ ｂａｖｉ ｓｔｏｎｇ ｄｐｏｎ ｇ－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ｄｕ ｓｔｓａｌｄ ｐａｒ
ｇｎａｎｇ ｎｇｏ ／ ／ ②

论达札路恭与大公之子孙最近支脉之一， 永久赐与大银字告身。 论达札路恭之

父大公之子子孙孙， 均授予朝廷官员告身， 并赐予三百军士。 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

职， 永不授与他人， 论达札路恭之先祖色腊的子孙后代之中， 任何有一能力且能公

正待民者， 永远授与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③

归纳上引文所载蕃廷对恩兰达札路恭家族的赏赐， 包括授与大银字告身、 赐予三百军

士、 封授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等。 上述三项中的后二项， 引起笔者的注意， 原因在于

吐蕃本土贵族均有属于自身的部落， 当其出仕蕃廷之时， 蕃廷按其官职授与告身， 若立

有大功者， 则另授采邑与奴户， 并保证不无罪剥夺任何土地财产等，④ 少有提及像授与

恩兰达札路恭家族兵丁与彭域 （ｖｐｈａｎ ｙｕｌ） 千户长的永久职务。 例如因拥立有功， 赞

普墀德松赞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ｓｒｏｎｇ ｂｔｓａｎ ７９７－８１５） 赏赐僧相娘定埃增 （Ｍｙａｎｇ ｔｉｎｇ ｎｇｅ ｖｄｚｉｎ）

６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详见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唐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冬十月条所附 《资治通鉴考异》 之说

明， 第 ７１５０ 页。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正面碑铭第 ３５－４７ 行。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６５－６７ 页。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３ 页， 并依原文文意对译文作部分更动。
详见松赞干布与韦氏家族盟誓的誓词。 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 北京： 民族

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１６３－１６５ 页。



诸项当中， 提及 ｓｄｅｖｉ ｄｐｏｎ ｐｏ ｒｇｙｕｄ ｄｕ ｇｎａｎｇ ｂａ （赐与其世袭部落长一职）①， 原因就在

于娘氏为吐蕃本土贵族， 自有部落， 无需赞普赐与兵丁， 相较于由外地迁徙而来的外族

如中亚地区家族等， 就需要蕃廷的协助， 包括赐与采邑土地， 与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的

军士等。 由此点看恩兰氏族的来源， 似乎与非吐蕃本土氏族有关。
有关于此， 另有一重要证据， 即吐蕃官员于蕃廷立有大功者， 获得颁赐立碑， 并撰

刻铭文以记其事功之时， 此碑均立于该有功官员所属氏族之原领地， 也就是其家乡故

里， 以表彰其功勋， 永传后世。 例如前文所提及之僧相娘定埃增， 其所获颁之石碑

“谐拉康碑”， 就坐落于拉萨河 （ｓＫｙｉｄ ｃｈｕ） 的上游区， 即今拉萨东北墨竹工卡县止贡

区宗雪公社第五生产队。② 此处应即是娘定埃增所属娘氏 （Ｍｙａｎｇ） 的领地， 按敦煌古

藏文卷子 Ｐ Ｔ １２８６ 《小王家臣及赞普世系表》 所列， 娘氏为垄若 （Ｋｌｕｍ ｒｏｖｉ ｙａ ｓｕｍ）
小王南巴布森帝 （Ｎａｍ ｐａｖｉ ｂｕ ｇｓｅｎｇ ｔｉ） 之家臣，③ 其领地位于逻些城东北拉萨河的上

游区， 二者正是相同的地望， 于此可见， 大臣纪功石碑乃立于其所属领地， 并非立于吐

蕃首府逻些； 又如吐蕃工布藩国国王与吐蕃赞普盟誓， 誓后所立石碑， 就立于工布地

区， 即今林芝县米瑞区广久公社第五生产队。④ 由上述二例可确证， 吐蕃立碑之习， 系

将石碑立于当事人的领地。 由此看来，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立于逻些布达拉宫之前， 正

意味其为外来者， 当时并未享有采邑领地， 故立之于布达拉宫之前。 事后， 赞普再封赐

恩兰氏族予彭域地区， 按彭域 （ｖｐｈａｎ ｙｕｌ） 原为遭王室所灭岩波 （Ｎｇａｓ ｐｏｖｉ ｋｈｒａ ｓｕｍ）
小王古止精波杰 （ｄＧｕｇ ｇｒｉｖｉ ｚｉｎｇ ｐｏ ｒｊｅ） 之领地， 现赐与恩兰氏族， 显然恩兰氏族确为

外来氏族， 应信而有征。
然而， 西方学者哈梭德 （Ｇｕｎｔｒａｍ Ｈａｚｏｄ） 于 《古代西藏纪年： 一本西藏最早历史

之译注》 一书中， 论及有关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原始位址的问题， 其以蔡公堂支

村的一座大型古墓、 古代恩兰系地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ｒｉ） 以及系长碑 （Ｓｒｉ ｒｄｏ ｒｉｎｇ） 的故事为

标题， 进行简要论述， 包括指认距拉萨北方 １２ 公里处的一座大古坟为恩兰达札路恭之

墓、 原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原位址于蔡公堂支村， 系于 １６９３ ／ ９４ 年间由第五辈达赖喇嘛

总管第悉桑结嘉错所命， 移至今布达拉宫之前， 连同一块无字碑叫内碑， 雪碑就被称之

为外碑， 原内外二碑都应该在蔡公堂支村， 原因在于此处就是恩兰氏族的采邑， 另一采

邑在彭域。⑤ 另于该书页 ２１６ 解释吐蕃大事纪年中的一个词汇： 新恩兰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ｔｓａｌ ｇｓａｒ ｐａ）， 此地原为赞旺 （ｂｔｓａｎ ｖｂａｎｇ） 氏族的领地， 以此可证明恩兰氏族是属于赞

７１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谐拉康碑甲》 西面碑铭第 ４２ 行。 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１１２ 页。
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１１５ 页。
Ａｒｉａｎｅ Ｓｐａｎｉｅｎ ＆ Ｙｏｓｈｉｒｏ Ｉｍａｅｄａ ， Ｆｏｎｄｓ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Ｔｉｂｅｔａｉｎ ｉｎ Ｃｈｏｉｘ 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ｉｂｅ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ｓ ａ ｌａ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ＰＴ １２８６ ｐｌ ５５４ 第 １４－１５ 行。
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１００ 页。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ｓＦｉｒ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ｅｉｎ： Ö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２００９ ， ｐｐ １８１－１８２



旺六族 （ｂｔｓａｎ ｖｂａｎｇ ｒｕｓ ｄｒｕｇ） 群体中的一支。① 笔者以为哈梭德以上论点多所疑义：
第一， 彭域是原拉萨河河谷地区地方势力古止森波杰 （ｄＧｕｇ ｇｒｉｖｉ ｚｉｎｇ ｐｏ ｒｊｅ） 的领地，
原非恩兰氏族固有的领地； 第二， 彼等称蔡公堂支村原是赞旺氏族的领地， 但按赞旺藏

文为 ｂｔｓａｎ ｖｂａｎｇ， 意即赞普臣民， 可能并非氏族之姓， 因为笔者曾爬梳目前所能见及之

吐蕃氏族姓氏， 整理成 “唐代吐蕃氏族一览表”， 计有 １１４ 支，② 其中并无 ｂｔｓａｎ ｖｂａｎｇ；
亦有可能是直属于赞普王室的采邑， 上述赞旺六族可能就是为王室照管经营王室采邑者

的代称， 有关于此， 实有待进一步的考索； 第三， 恩兰氏的采邑均十分接近拉萨， 是为

赞普王室未崛起之前强劲对手森波杰的领地， 恩兰氏族实际上并未列名于森波杰阵营

之中。
再者， 藏族学者江琼·索朗次仁以为 １４３４ 年问世的 《汉藏史集》 载及 Ｐｈｙｉｖｉ ｒｄｏ

ｒｉｎｇ （立于弃之长碑）， 指的就是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是为立于 Ｐｈｙｉ （今音

“弃” ） 的石碑， Ｐｈｙｉ 古音则为 “庇”， 与今日蔡公堂支 （Ｋｒｉ） 村之语音为 ｓＰｉ （汉音

译为 “毕” ）， 二者发音相近； 又今当地耆老亦言， 相传该村有石碑 “飞” 至布达拉宫

前的传说， 依此， 索朗次仁以为公元 １６９４ 年由第五辈达赖的总管桑结嘉措 （Ｓａｎｇ ｒｇｙａ
ｒｇｙａ ｍｔｓｈｏ） 所命， 将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由蔡公堂支村移至布达拉宫之前；③ 索

朗次仁续考恩兰氏族的发祥地， 认为依 《第吴宗教源流》 所载， 恩兰氏族为吐蕃中翼

十六将 （ｔｓｈａｎ） 之一， 由此研判恩兰的领地位于中翼境内， 境内又有山名为恩兰仲巴

山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ｇｒｏｎ ｐａ ｒｉ）， 境内又有一座大古坟， 似应为恩兰达札路恭之墓， 据上分析

恩兰氏族之起源地就在蔡公堂支村。④ 就以上江琼·索朗次仁的论点， 姑不论以语音来

识别古今之地名， 或以地方的传说， 作为根据来指认某事， 是否为可靠踏实的方法； 首

先就应辨明究竟 《五部遗教》 所载的吐蕃中翼 “十六境域” （ｙｕｌ ｇｒｕ ｂｃｕ ｄｒｕｇ） 之中，
就有恩兰及彭域二地的说法， 与 《第吴宗教源流》 所载之恩兰氏族为吐蕃中翼十六将

（ｔｓｈａｎ） 之一的说法， 究竟是同一？ 还是不同？ 恩兰是氏族姓氏、 彭域是地名， 而且二

书所载的吐蕃地方建制是属何时期？ 此攸关后续的论证； 另 《贤者喜宴》 记载 ｖＰｈａｎ
ｙｕｌ ｓｔｏｎｇ ｓｄｅ ｓＧｒｏ ｄａｎｇ ｒＭａ ｙｉ ｙｕｌ⑤ （彭域千户为卓氏与玛氏之地）。 由上引文得知彭域

似原为吐蕃氏族卓氏 （ｓＧｒｏ） 与玛氏 （ｒＭａ） 的领地， 赞普因恩兰达札路恭立功， 将彭

域转赐给恩兰氏， 如是恩兰氏明显属于后来者， 也就是外来者。 再者， 恩兰氏族所获包

括彭域或蔡公堂支村的领地， 乃恩兰达札路恭立功后， 方由墀松德赞赞普封赐， 如是，
更能证实恩兰氏族并非吐蕃本土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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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 ２１６
林冠群 《唐代吐蕃史研究》， 台北： 联经，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７１－５７２ 页， 表 １３： “唐代吐蕃氏族一览表”。
江琼·索朗次仁 《雪碑最初立碑位置考》， 《西藏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８－３９ 页。
江琼·索朗次仁 《雪碑最初立碑位置考》， 第 ４０－４１ 页。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 Ｃｈｏｓ ｖｂｙｕｎｇ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ａｖ ｓｔｏｎ （ 《贤者喜宴》 ）， 叶 １９ 下第 ４ 行。



三、 吐蕃政教冲突中的恩兰达札路恭

恩兰达札路恭首次出现于吐蕃文献载记之中， 且具确切时间者， 为敦煌古藏文卷子

Ｂ Ｍ ８２１２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于虎年 （７６２） 冬末所载， 参与攻陷李唐京师之

役。① 但实际上， 其于公元 ７６２ 年之前早已出现于吐蕃政坛。 据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

碑》 背面碑铭第 １－２０ 行记载：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ｒｔｓａｎ ｇｙｉ ｒｉｎｇ ｌａｖ ／ ／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ｉｓ ／ ／ ｇｌｏ ｂａ ｎｙｅ
ｂａｖｉ ｒｊｅ ｂｌａｓ ｂｙａｓ ｐａ ／ ／ ｖＢａｌ ｌｄｏｎｇ ｔｓａｂ ｄａｎｇ ／ Ｌａｎｇ ｍｙｅｓ ｚｉｇｓ ／ ｂｌｏｎ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ｈｏ ｂｙｅｄ
ｂｙｅｄ ｐａ ｌａｓ ／ ｇｌｏ ｂａ ｒｉｎｇｓ ｎａｓ ／ ／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ｙａｂ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ｒｔｓａｎ ｇｙｉ ｓｋｕ ｌａ ｄａｒｄ ｔｅ
ｄｇｏ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ｓｏ ／ ／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ｓｒａｓ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ｓａｎ ｇｙｉ ｓｋｕ ｌａ ｎｉ ｄａｒｄ ｄｕ ｎｙｅ ／ ／
Ｂｏｄ ｍｇｏ ｎａｇ ｐｏｖｉ ｓｒｉｄ ｎｉ ｖｋｈｒｕｇ ｄｕ ｂｙｅｄ ｐａ ｌａｓ ／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ｉｓ ｖＢａｌ ｄａｎｇ Ｌａｎｇ ｇｌｏ ｂａ
ｒｉｎｇｓ ｐａｖｉ ｇｔａｎ ｇｔｓｉｇｓ ／ ／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ｓｒａｓ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ｓａｎ ｋｙｉ ｓｎｙｅｎ ｄｕ ｇｓｏｌｄ ｎａｓ ｖＢａｌ
ｄａｎｇ Ｌａｎｇ ｇｌｏ ｂａ ｒｉｎｇｓ ／ ｂｄｅｎ ｐａｒ ｇｙｕｒｄ ｔｅ ｋｈｏｎｇ ｔａ ｎｉ ｂｋｙｏｎ ｐｈａｂ ｓｔｅ ／ ／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ｌｏ
ｂａ ｎｙｅｖｏ②

于墀德祖赞赞普之时， 恩兰路恭尽忠职守。 末东查与朗聂息正担任众相， 心生

叛逆之后， 危害赞普父王墀德祖赞御体致使殒命宾天， 赞普子墀松德赞御体亦差点

遭到伤害， 并扰乱吐蕃民政。 路恭揭发末氏及朗氏叛逆之证据， 启奏赞普子墀松德

赞， 证实末氏及朗氏之反叛， 将彼等治罪， 路恭忠心耿耿。③

据上引碑铭揭示了吐蕃史上弒杀赞普父子的一桩疑案， 以及恩兰达札路恭于此疑案中所

扮演的角色。 但碑铭并未显示此疑案发生的时间。 据敦煌古藏文卷子 Ｂ Ｍ Ｏｒ ８２１２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羊年 （７５５） 记载：

　 　 Ｙａｂ ｇｙｉ ｋｈｏｒ ｐｈａ ｄａｇ ｄｍａｇ ｍｙｉｓ ｐｈａｂ ／… ／ Ｌａｎｇ ｖＢａｌ ｇｙｉ ｂｒａｎ ｓｐｙｕｇｓｔｅ ／ ｍｔｏｎｇ ｓｏｄ
ｄｕ ｂｔｏｎ ／…Ｌａｎｇ ｖＢａｌ ｂｋｙｏｎ ｐａｂ ｐｅｖｉ ｎｏｒ ｂｒｔｓｉｓ ｐａｒ…④

对于上引古藏文， 各家理解不同。 王尧、 陈践二氏于 １９９２ 年原译为： “以兵力捕杀谋害

９１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资治通鉴》 于唐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的冬季十月戊寅 （初九） 记载蕃军攻入长安， 至十月庚寅 （二十

一） 撤出长安， 此即吐蕃攻占李唐京师 １３ 天， 吐蕃武功最辉煌的一页。 但 《吐蕃大事纪年》 却将此事载

于公元 ７６２ 年的冬季项下， 与汉史料所载相差一年。 此处应以汉史料所载时间为准， 详见第 ７１５１－７１５３
页。
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２－７３ 页。
译文语词说明如下： ｇｌｏ ｂａ ｎｙｅ ｂａｖｉ ｒｊｅ ｂｌａｓ ｂｙａｓ ｐａ 中之 ｒｊｅ ｂｌａｓ， 采李方桂、 柯蔚南二氏之主张， 为 “职责、
任务” 之意， 因此语意为 “执行忠心的职责”， 此意正好以 “尽忠职守” 表达， 恰如其分。 ｂｌｏｎ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以 “众相” 译之， 乃因 ｖＢａｌ ｌｄｏｎｇ ｔｓａｂ 时任首席宰相， Ｌａｎｇ ｍｙｅｓ ｚｉｇｓ 任宰相同平章事， 因此以 “众相”
加以涵盖。 Ｂｏｄ ｍｇｏ ｎａｇ ｐｏｖｉ ｓｒｉｄ ｎｉ ｖｋｈｒｕｇ ｄｕ ｂｙｅｄ ｐａ ｌａｓ， 王尧氏译之为 “蕃境黔首庶政大乱”， 但因 ｖｋｈｒｕｇ
（骚乱、 扰乱） 为名词， ｄｕ 介系词， ｂｙｅｄ ｐａ （作、 制造） 为动词， 故整句应是某人或某事扰乱吐蕃民政。
详见李方桂、 柯蔚南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第 １５４－１５７ 页。 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４ 页。
Ａｒｉａｎｅ Ｓｐａｎｉｅｎ ＆ Ｙｏｓｈｉｒｏ Ｉｍａｅｄａ ， ｏｐ ｃｉｔ Ｂ Ｍ ８２１２ （１８７） ｐｌ ５９２ 第 １２－１３ 行、 １６ 行。



父王之元凶……迁出末氏、 朗氏之奴户， 令二人偿命。 ……清点朗氏末氏获罪谴者之财

产……”① 后于 ２００８ 年改译为： “以兵力捕杀谋害父王之元凶……迁出末氏、 朗氏之奴

户， 驱至董索 （ｍｔｏｎｇ ｓｏｄ）。 ……清点朗氏末氏获罪谴者之财产……”② 黄布凡、 马德

二氏译为： “士兵捕获一伙 （刺杀） 父王之近侍。 …逐朗氏与末氏之奴隶， 驱赶至东

碎。 ……没收遭罪谴者之财产……”③ 道特森氏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则译为： Ｔｈｅ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ｓａｃｋ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ｅｎｔ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ｙ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ｎｄ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ｌ； ｔｈｅｙ ｓｅｎｔ
ｔｈｅｍ ｔｏ Ｍｔｏｎｇ －ｓｏｄ …Ｔｈｅ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 ｃｏｎｆｉｓ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ｒａｃｅｄ Ｌａｎｇ ａｎｄ
ｖＢａｌ …④ （士兵袭击了父王之随员……彼等驱逐了朗氏与末氏之奴隶， 将之驱赶至

Ｍｔｏｎｇ－ｓｏｄ。 ……彼等计算或没收遭贬黜的朗氏与末氏之财产。 ……） 按上引古藏文之

ｋｈｏｒ ｐｈａ， 在今日辞书解为 “眷属”，⑤ 但此处之词义不可能作如是解， 而 ｋｈｏｒ ｚｕｇ 有周

围、 四周之意，⑥ 是以 ｋｈｏｒ ｐｈａ 应解作 “四周或周围之人”， 黄布凡、 马德二氏与道特

森氏译之为 “近侍” 或 “随员”， 较近于原意。 原文之 ｐｈａｂ 为动词 ｖｂｅｂｓ 之完成式， 有

“放倒、 降下、 贬抑” 之意，⑦ 因此黄布凡、 马德二氏与道特森氏所翻译者， 较符合原

文之意义。 就上引公元 ７５５ 年的纪事而言， 似为前任赞普墀德祖赞遇弒后， 现任赞普墀

松德赞处理父王遇弒事件的后续情况， 包括追究父王身边的侍从， 驱逐朗、 末二氏的奴

户等。 李唐方面亦获得蕃方通报， 于玄宗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 记录云： “赞普乞黎苏笼

猎赞死， 大臣立其子婆悉笼猎赞为主， 复为赞普。”⑧ 汉史籍所载赞普号虽有误，⑨ 但印

证蕃方的记录， 证实公元 ７５５ 年吐蕃确实发生赞普位的更迭， 只是唐方并未获得蕃廷发

生赞普遇弒， 吐蕃内部动荡的情资。 于此吾人可确定公元 ７５４－７５５ 年间， 吐蕃赞普墀

德祖赞遭到弒杀殒命。 此命案发生的原因、 过程， 以及为何是由一位出自非吐蕃本土氏

族的官员检举命案元凶等， 各方史籍均失载， 仅能以当时吐蕃的政教状况作为背景， 以

及后代藏族史家所撰史籍之载记当中， 捕捉蛛丝马迹。
按吐蕃内部的纷争， 主要仍出自于宗教信仰的问题。 此于墀松德赞于发布的兴佛证盟

第二诏书 （ｂｋａｖ ｇｔｓｉｇｓ ｇｎｙｉｓ ｐａ） 之中， 有很清楚的表述。 其述及吐蕃奉行佛教的历史云：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ｂｚｈｉ ｍｅｓ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ｇｙ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ｒａ ｓａｖｉ ｂｉ ｈａｒ ｂｒｔｓｉｇｓ ｔｅ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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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 第 １５５ 页。
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９９ 页。
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５５ 页。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ｓＦｉｒ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 １２８
张怡荪 《藏汉大辞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４５ 页。
张怡荪 《藏汉大辞典》， 第 ２４５ 页。
张怡荪 《藏汉大辞典》， 第 １９７４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上 《吐蕃传上》， 第 ５２３６ 页。
按上引 《旧唐书》 所载二位赞普名号皆有误。 “乞黎苏笼猎赞” 之 “乞黎” 藏文对音为 ｋｈｒｉ， “苏笼” 为

ｓｒｏｎｇ 之对音， “猎赞” 为 ｌｄｅ ｂｔｓａｎ 之对音， 合为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ｔｓａｎ， 此应为于 ７５５ 年登基的墀松德赞赞普

名号。 “婆悉笼猎赞” 则有类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ｔｓａｎ 之对音， 亦指墀松德赞。 墀松德赞父王墀德祖赞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ｂｔｓａｎ） 于汉史料则译之为 “弃隶蹜赞”。
详见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ｖ 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 ｏｐ ｃｉｔ 叶 １１０ 上第 ３ 行至叶 １１１ 下第 ３ 行。



ｋｙｉ ｃｈｏｓ ｔｈｏｇ ｍａ ｍｄｚａｄ ｔｓｈｕｎ ｃｈａｄ ／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ｙａｂ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ｂｒｔｓａｎ ｇｙ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Ｂｒａｇ
ｄｍａｒ ｇｙｉ ｋｗａ ｃｈｕｒ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ｋｈａｎｇ ｂｒｔｓｉｇｓ ｔｅ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ｋｙｉ ｃｈｏｓ ｍｄｚａｄ ｐｈａｎｄ ｃｈａｄ ｇｄｕｎ
ｒａｂｓ ｌｎｇａ ｌｏｎ ｎｇｏ ／ ／ ①

于四代赞普先祖墀松赞 （松赞干布） 之时， 建造了逻些贝哈尔寺 （ ｒａ ｓａｖｉ ｂｉ
ｈａｒ 大昭寺）， 开始奉行佛法以来， 至赞普父王墀德祖赞之时， 建造了红岩嘎丘寺

（Ｂｒａｇ ｄｍａｒ ｇｙｉ ｋｗａ ｃｈｕｒ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ｋｈａｎｇ）， 奉行佛法已达五代矣。
上引文显示吐蕃王室建造佛寺， 信奉佛教的情况， 这仅只属于吐蕃宫廷的信仰， 王室无

法将佛教信仰推广于宫廷之外， 墀松德赞于兴佛证盟第二诏书述说其原因如下：
　 　 ｄｅ ｎａ Ｂｏｄ ｋｙｉ ｃｈｏｓ ｒｎｙｉｎｇ ｐａ ｍａ ｌａｇｓ ｌａ ／ ｓｋｕ ｌｈａ ｇｓｏｌ ｐａ ｄａｎｇ ｃｈｏ ｇａ ｍｙｉ ｍｔｈｕｎ ｐａｓ
／ ｋｕｎ ｋｙａｎｇ ｍａ ｌｅｇｓ ｓｕ ｎｇｏｇｓ ｔｅ ／ ｌａ ｌａ ｎｉ ｓｋｕ ｌａ ｄｍａｒ ｙａｎｇ ｎｇｏｇｓ ／ ｌａ ｌａ ｎｉ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ｇｏｎｇ ｇｉｓ ｋｙａｎｇ ｎｇｏｇｓ ／ ｌａ ｌａ ｎｉ ｍｉ ｎａｄ ｐｈｙｕｇｓ ｎａｄ ｂｙｕｎｇ ｇｉｓ ｋｙａｎｇ ｎｇｏｇｓ ／ ｌａ ｌａ ｎｉ ｍｕ ｇｅ
ｌａｎｇｓ ｂａｂ ｋｙｉｓ ｋｙａｎｇ ｎｇｏｇｓ ｓｏ…②

于此， 由于 （指佛教） 对于吐蕃之古老教法不善， 与敬奉生命神之仪轨不相

符合， 因此， 众人疑 （佛法） 不善， 有人疑其会不利于身， 有人担忧其会造成政

权衰落， 有人顾虑其会使人疫畜病， 有人怀疑其会招致灾荒飢馑。③

基于以上原因， 吐蕃某些大臣反对王室的佛教信仰， 墀松德赞续于第二诏书叙述云：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ｙａｂ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ｋｙｉ ｖｏｇ ｄｕ ｚｈ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ｋｈａ ｃｉｇ ｇｉｓ ｈｕｒ ｖｄｕｎｓ ｋｙｉ ｂｌｏ
ｚｈｉｇ ｐｈｙｕｎｇ ｓｔｅ ／ ｙａｂ ｍｙｅｓ ｋｙｉ ｒｉｎｇ ｔｓｈｕｎｄ ｃｈａｄ ／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ｋｙｉ ｃｈｏｓ ｍｄｚａｄ ｐａ ｙａｎｇ
ｂｓｈｉｇ ｇｏ ／ ｄｅ ｎａｓ ｙａｎｇ ｓｎｙａｄ ｎｉ ｌｈｏ ｂａｌ ｇｙｉ ｌｈａ ｄａｎｇ ｃｈｏｓ Ｂｏｄ ｙｕｌ ｄｕ ｂｇｙｉ ｂａｖｉ ｍｙｉ ｒｉｇｓ
ｓｈｅｓ ／ ｇｚｈａｎ ｙａｎｇ ｐｈｙｉｎｄ ｃｈａｄ ｂｇｙｉｄ ｔｕ ｍｉ ｇｎａｎｇ ｂａｒ ｂｋａｖ ｋｈｒｉｍｓ ｂｒｉｓ ｓｏ ／ ④

父王赞普归天之后， 某些大臣居心叵测， 毁弃历代先祖以来所奉行之佛法。 然

后又借口南方蛮貊之神祉与教法不宜行之于吐蕃， 继而立下以后不得奉行 （佛法）
之法令。⑤

墀松德赞之父墀德祖赞遇弒于公元 ７５４－７５５ 年之间， 墀松德赞于 ７５５ 年继位为赞普， 理

当掌握大权， 焉有放任 “某些大臣”， 不但毁弃历代王室先祖所奉行之佛法， 且立法禁

佛。 由于吐蕃传世文献难征， 无法得知上述 “某些大臣” 指涉何人？ 然而后代教法史

籍却有所记载， 吾人试举较为常用的三种教法史籍为例， 说明如下：
《贤者喜宴》 引 《拔协》 云：
　 　 父王墀德祖赞 ６３ 岁时， 因在羊卓巴园 （Ｙａ ｖｂｒｏｇ ｓｂａ ｔｓｈａｌ） 赛马而死。 是时，

１２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ｖ 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 ｏｐ ｃｉｔ 叶 １１０ 上， 第 ４－５ 行。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ｏｐ ｃｉｔ 叶 １１０ 下， 第 ２－３ 行。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 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第 １８５ 页。 笔者依 《贤者喜宴》 原文

对译文作了部分调整。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ｏｐ ｃｉｔ 叶 １１０ 上， 第 ６－７ 行。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 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第 １８４ 页。 笔者依 《贤者喜宴》 原文

对译文作了部分调整。



王子随即执政， 但尚未成年， 因此， 舅臣玛祥仲巴杰 （Ｚｈ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ｇｒｏｍ ｐａ
ｓｋｙｅ） 说道： “王之寿短， 乃系推行佛法之故， 遂不吉祥。 所谓后世可获转生， 此

乃妄语。 消除此时之灾， 当以本教行之。 谁推行佛法， 便将其孤身流放边地。” 并

制订了 “小法” （ｋｈｒｉｍｓ ｂｕ ｃｈｕｎｇ）。①

《西藏王统记》 记载：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ｏｓ ｌａ ｄｇａｖ ｎａｖａｎｇ ／ ｂｌｏｎ ｐｏ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ｋｈｒｏｎ ｐａ ｓｋｙｅｓ ｄａｎｇ ／ ｓＴａｇ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ｌａ ｓｏｇｓ ｄｂａｎｇ ｃｈｅｓ ｐａｓ ／ ｇｚｈａｎ ｇｙｉｓ ｒｇｏｌ ｍａ ｎｕｓ ｓｏ ／ ②

王虽喜佛法， 但因大臣玛祥仲巴杰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ｋｈｒｏｎ ｐａ ｓｋｙｅｓ） 及达札路恭

（ｓＴａｇ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等人权势极大， 谁都无能敌也。
第五辈达赖所著之 《西藏王臣史》 则载曰：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ｓｏｇｓ ｋｙｉｓ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ｓｋｕ ｔｓｈｅ ｔｈｕｎｇ ｂａ ｄａｎｇ ｂｋｒａ ｍｉ ｓｈｉｓ ｐａ ｃｈｏｓ ｋｙｉｓ ｌａｎ ｐａｓ
ｃｈｏｓ ｂｙａｒ ｍｅｄ ｐａｖｉ ｋｈｒｉｍｓ ｂｃａｓ ｔｅ ／ ｓｈàｋｙａ ｍｕ ｎｉ ｒｇｙａ ｙｕｌ ｄｕ ｓｋｙｅｌ ｂａｖｉ ｔｈａｂｓ ｂｙａｓ ｋｙａｎｇ

ｍａ ｔｈｅｇ ｐａｒ ｓａ ｖｏｇ ｔｕ ｓｂａｓ ／ ｖｐｈｒｕｌ ｓｎａｎｇ ｄｕ ｂｓｈａｓ ｒａ ｂｙａｓ ／ ③

玛祥等人将赞普短寿及不祥之事， 均借口说是奉佛法所遭到的恶报， 遂订定废

佛的法律， 也将从汉地运来的释迦牟尼佛像埋进地下， 将拉萨神变寺也改成屠

宰场。
综合上列三则引文的内容， 回应了 “某些大臣” 为何人的问题， 是为 “权势极大， 谁

都无能敌” 的舅臣玛祥仲巴杰 （Ｚｈ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ｇｒｏｍ ｐａ ｓｋｙｅ） 及达札路恭 （ｓＴａｇ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而且是为信奉本教的大臣。 有关上述教法史籍所载， 站在当时吐蕃所实

施的政治制度而言， 乃绝无可能的情事。 笔者说明如下：
按吐蕃原实施独相制， 就如同汉史料所记载： “置大论以统理国事”④、 “事无大小，

必出于宰相便宜从事。”⑤ 吐蕃大论乃实际执掌国事者， 遂有噶尔氏家族成员揽政达 ５０
年的往例， 吐蕃为革除大论揽权的弊端， 于公元 ７０１ 年开始将独相制改造成群相制， 亦

即任命三至十余位大臣为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ｋｙｉ ｂｌｏｎ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ｂｋａｖ ｌａ ｇｔｏｇｓ ｐａ （宰相同平章事），
以瓜分大论的权力， 共同议决国事。⑥ 从此吐蕃政坛上难再有如禄东赞、 赞业多布、 论

钦陵等三位大论般的浩大权势， 可独自裁决国事。 由此观之， 教法史籍所载的 “权势

极大， 谁都无能敌的舅臣玛祥仲巴杰 （Ｚｈ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ｇｒｏｍ ｐａ ｓｋｙｅ） 及达札路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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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原文见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ｏｐ ｃｉｔ ｆ ７５ａ 第 ７ 行至 ｆ ７５ｂ 第 １－２ 行。 译文见黄颢译注 《 〈贤者喜

宴〉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ａｖ ｓｔｏｎ） 摘译 （五） 》，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１９８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７ 页。
Ｓａ ｓｋｙａ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ｈａｎ， ｒＧｙａｌ ｒａｂｓ ｇｓａｌ ｂａｖｉ ｍｅ ｌｏｎｇ （ 《西藏王统记》，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第 ２０３－２０２ 页。）
ｒＧｙａｌ ｄｂａｎｇ ｌｎｇａ ｐａ ｃｈｅｎ ｍｏｓ ｂｒｔｓａｍｓ ｐａ， Ｂｏｄ ｋｙｉ ｄｅｂ ｔｈｅｒ ｄｐｙｉｄ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ｍｏｖｉ ｇｌｕ ｄｂｙａｎｇｓ （ 《西藏王臣记》，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第 ５４ 页。）
［唐］ 杜佑 《通典》 卷 １９０ 《边防六·西戎二·吐蕃》， 第 １０２３ 页。
［宋］ 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 卷 ９６１ 《外臣部土风三》， 第 ４９８５ 页。
林冠群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第 ２３４－２４２ 页。



（ｓＴａｇ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 乃出现于公元 ７５５ 年以后， 距离吐蕃实施群相制已超过五十余

年， 吐蕃焉有可能再度出现如独相时期般之独断乾坤的大臣？
吾人复由墀松德赞于公元 ７５５ 年即位， 年仅 １３－１４ 岁的角度观之， 由于年纪仍轻，

裁决国政之权仍不免旁落于 “某些大臣”。 按当时吐蕃体制， 能够统理国事者， 当然是

由首席宰相所领衔的宰相会议， 吾人可覆核玛祥仲巴杰与达札路恭是否担任当时的首席

宰相以及名列当时群相之中， 即可断定上引教法史籍所载之正误。
由于吐蕃传世文献对于吐蕃各朝所任命的群相阙载， 仅能就敦煌古藏文卷子 《吐

蕃大事纪年》 的载记之中， 爬梳何人分摊了吐蕃大论的原有职权， 包括代表赞普召集

并主持吐蕃各地盟会； 率领军队征伐四方， 以执行向外扩张政策； 主掌外交事务， 代表

赞普出使外邦； 代表赞普与外邦媾和； 厘定租税， 前往吐蕃各地征收税赋、 清点人口

（大料集）；① 裁决行政及司法案件等等。② 由此即可查对出当时究竟有那些人担任群相

的职务。 玆根据敦煌古藏文卷子 Ｂ Ｍ ８２１２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所载， 公元 ７５５－

７６３ 年之间分担了大论职权者， 制表如下 （表 １）：
表 １　 公元 ７５４－７６３ 年间吐蕃群相任职表

年代 姓名 所担任工作
累计众
相人数

７５５ 年
论弃桑雅卜拉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ｙａｂ ｌａｇ）、 尚东赞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攻陷洮州城堡 ２

７５５ 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ｓｇｒａ ｓｔａｇ ｔｓｈａｂ）、 论芒赞彭冈 （Ｂｌｏｎ
ｍａ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ｖｐｈａｎ ｇａｎｇ）、 论多热 （Ｂｌｏｎ ｍｄｏ ｂｚｈｅｒ） 主持垛麦夏盟 ５

７５５ 年 琛尚结息舒丁 （ｍＣｈｉ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ｓｈｕ ｔｅｎｇ） 主持冬盟 ６

７５６ 年 论结桑甲贡 （Ｂｌｏｎ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ｋｏｎｇ） 主持夏盟 ７

７５６ 年 论弃桑雅卜拉、 尚东赞 攻陷巂州 ７

７５６ 年 论结桑甲贡、 野达墀恭 （ｒＧｙａｌ ｔａ ｋｈｒｉ ｇｏｎｇ） 主持冬盟 ８

７５６ 年 论弃桑雅卜拉 主持垛麦夏盟 ８

７５６ 年 论曩热达赞 （Ｂｌｏｎ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 主持垛麦冬盟 ９

７５７ 年
大论曩热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尚结息。 论结桑甲贡任
副大论多年后身亡。 主持夏盟 ８

７５７ 年 尚东赞、 论芒赞彭冈 主持垛麦夏盟 ８

３２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林冠群 《唐代吐蕃的相制》， 载 《唐代吐蕃史论集》， 第 １７２－１７５ 页。
林冠群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第 １２８、 １９３－１９５ 页。



年代 姓名 所担任工作
累计众
相人数

７５７ 年 论芒赞彭冈、 论多热 主持垛麦冬盟 ８

７５７ 年 大论曩热
攻陷大宗喀及

临洮城
８

７５８ 年 尚东赞 主持垛麦夏盟 ８

７５８ 年 论弃桑雅卜拉、 论结桑达囊 （Ｂｌｏｎ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ｓｔａｇ ｓｎａｎｇ） 引兵至凉州城 ９

７５９ 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论多热 主持垛麦夏盟 ９

７５９ 年 论结桑达囊 主持冬盟 ９

７５９ 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主持垛麦冬盟 ９

７５９ 年 论弃桑雅卜拉、 尚东赞、 尚赞磨 （摩）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ｂａ） 攻陷小宗喀 １０

７６０ 年 大论曩热 主持夏盟 １０

７６０ 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论囊热赞恭 （Ｂｌｏｎ 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ｒｔｓａｎｇ ｋｈｏｎｇ） 主持垛麦夏盟 １１

７６１ 年 论结桑达囊
攻陷巴高、
交乡二城

１１

７６１ 年 尚东赞
攻陷松州、
桑格尔

１１

７６２ 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主持垛麦冬盟 １１

７６２ 年
尚结息、 论达札路恭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尚东赞、 尚
赞磨

攻陷李唐京师 １２

７６２ 年 尚结息舒丁 主持大会盟 １２

７６３ 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主持垛麦夏盟 １２

７６３ 年 任命论弃桑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为大论 １２

　 　 据上表所示， 公元 ７５５－７６３ 年间吐蕃曾担任群相者计有论弃桑雅卜拉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ｙａｂ ｌａｇ）、 尚东赞 （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论绮力思札达则 （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ｓｇｒａ ｓｔａｇ
ｔｓｈａｂ）、 论芒赞彭冈 （Ｂｌｏｎ ｍａ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ｖｐｈａｎ ｇａｎｇ）、 论多热 （Ｂｌｏｎ ｍｄｏ ｂｚｈｅｒ）、 琛尚结

息舒丁 （ｍＣｈｉ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ｓｈｕ ｔｅｎｇ）、 论结桑甲贡 （Ｂｌｏｎ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ｋｏｎｇ）、
野达墀恭 （ｒＧｙａｌ ｔａ ｋｈｒｉ ｇｏｎｇ）、 论曩热达赞 （Ｂｌｏｎ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 论结桑达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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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ｎ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ｓｔａｇ ｓｎａｎｇ）、 尚赞磨 （摩）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ｂａ）、 论囊热赞恭 （Ｂｌｏｎ 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ｒｔｓａｎｇ ｋｈｏｎｇ）、 论达札路恭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等， 共计 １３ 位。 其中于 ７５５
年原任首席宰相末东查因谋叛遭治罪去职后， 首席宰相一职由论曩热达赞 （Ｂｌｏｎ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 接任， 至 ７６３ 年则改由论弃桑雅卜拉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ｙａｂ ｌａｇ） 接任。

吾人查阅上述 ７５５－７６３ 年间担任首席宰相与群相名单， 即可发现教法史籍所载之

“权势极大， 谁都无能敌的舅臣玛祥仲巴杰 （Ｚｈ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ｇｒｏｍ ｐａ ｓｋｙｅ） ”， 并

未列名其中， 如是何来 “权势极大， 谁都无能敌”？ 另位达札路恭 （ ｓＴａｇ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则可能就是 ７６２ 年方列位群相的论达札路恭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准上， 吾人可

确定教法史籍所载 “某些大臣” 就是 “舅臣玛祥仲巴杰 （Ｚｈ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ｇｒｏｍ ｐａ
ｓｋｙｅ） 及达札路恭 （ｓＴａｇ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 等人， 确为错误的记载。 “某些大臣” 应该就

是当时担任首席宰相的论曩热达赞 （Ｂｌｏｎ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 及其所领衔宰相会议

中超过半数以上的群相， 因为当时只有实际掌政的首席宰相及宰相会议， 方能越过未成

年赞普的意志而订定禁佛法律。 恩兰达札路恭迟至 ７６２ 年方挤进群相行列， 并未参与群

相制定禁佛法律的行动， 无法证明其为反佛阵营的一员。
然而， 吾人是否察觉到墀德祖赞遇弒、 揪出及处置凶手以后， 紧接着首席宰相与宰

相会议违反赞普意志， 订立禁佛法律， 此一连串事件之间， 是否意味着赞普的遇弒， 与

反佛行动有所关联？ 按推动佛教信仰为历代吐蕃赞普的既定方针， 吐蕃历经松赞干布、
贡松贡赞、 芒伦芒赞、 都松芒保杰、 墀德祖赞等五代赞普都无法如愿， 就是因为朝中有

大臣反对。 据 《拔协》 的记载， 墀德祖赞曾发现藏在琛浦 （ｍＣｈｉｍｓ ｐｈｕ） 仓库中的先

祖松赞干布遗诏， 其上写道： 当我之子孙后代名字中有 “德” （ ｌｄｅ） 字之赞普时， 佛

教将出现等。 墀德祖赞见此文后想到： 此名中有 “德” （ ｌｄｅ） 字者， 应该就是我。① 于

是决定追随先祖遗志， 提倡佛教。 墀德祖赞着手弘佛事宜， 包括派人前往印度求法； 遣

使者往冈底斯山迎回数部佛经； 并建造五座神殿存放供养佛经；② 邀请译师翻译佛教经

典， 将汉文本 《金光明最胜大乘经 》 《 毘奈耶分别品》 译成藏文；③ 于札玛 （ Ｂｒａｇ
ｄｍａｒ） 建噶丘寺、 于琛浦建神殿等。 墀德祖赞还自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萨毗 （Ｔｓｈａｌ
ｂｙｉ）， 迎回遭于阗国驱逐的一批佛僧， 于逻些城建造七座大寺供养这批于阗僧侣， 吐蕃

境内之佛教活动因而大增，④ 引起信奉本教的贵族及大臣的疑惧， 激发彼等之危机感。
为挽救彼等之危局， 于是进行了一场反佛的阴谋， 试图从根刨除佛教在吐蕃的所有的生

机， 一举去除醉心于弘佛的现任赞普、 拥佛的宰相以及一切从事佛教信仰的活动， 并控

制尚未成年的继位赞普等。 遂有上文所述赞普遇弒， 首席宰相末东查、 群相朗聂息遭举

５２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Ｒ Ａ Ｓｔｅｉｎ， Ｕｎｅ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ｄｅ ｂｓａｍ－ｙａｓ： ｓＢａ ｂžｅｄ，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６１， ｐ １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ｏｐ ｃｉｔ ｆ ７１ ａ 第 ３－４ 行。
第五世达赖喇嘛著 《西藏王臣记》 （藏文本），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５０ 页。
Ｆ 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 Ｉ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３５－１９５１
ｐｐ ８０－８３



发为元凶， 受到惩治， 并立下禁佛法律等之情事。①

就整体墀德祖赞遇弒事件而言， 恩兰达札路恭当时虽非群相， 但据恩兰达札路恭纪

功碑左面碑铭记载：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 ｎ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ｄａｎｇ ｙｏ ｇａｌ ｖｃｈｏｓ ｐａ ｃｈｅｎ ｐｏｒ ／ ｂｋａｖ
ｓｔｓａｌｄ ｋｙｉｓ ｋｙａｎｇ ／ ｂｋａｖ ｌｕｎｇ ｄａｎｇ ｖｄｒａ ｂａｒ ｒｊｅ ｂｌａｓ ｄｋａｖ ｄｇｕ ｎｙａｍｓｕ ｂｌａｎｇｓ ｔｅ ｐｈｙｉ ｎａｎｇ
ｇｎｙｉｓ ｇｙｉ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ｋｈａｂ ｓｏ ｄｐｅｎｄ ｐａ ｄａｎｇ ｃｈｅ ｃｈｕｎｇ ｇｎｙｉｓ ｌａ ｄｒａｎｇ ｚｈｉｎｇ ｓｎｙｏｍｓ ｔｅ ／
Ｂｏｄ ｍｇｏ ｎａｇ ｐｏｖｉ ｓｒｉｄ ｌａ ｐｈａｎ ｐａ ｌｅｇｓ ｄｇｕ ｂｙａｓ ｓｏ ／ ／ ②

论达札路恭受命为大内臣兼首席司法大臣， 其顺从赞普诏命， 历经许多艰困之

职责， 贡献于内外政务等国事， 处理大小事均正义且公正， 对于吐蕃民政作了许多

有益且良善的作为。③

就上引文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墀德祖赞遭弒之时， 恩兰达札路恭所担任的官职： ｎ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ｄａｎｇ ｙｏ ｇａｌ ｖｃｈｏｓ ｐａ ｃｈｅｎ ｐｏ。 王尧氏认为此官为 “大内相平章政事”④， 但 “平
章政事” 是群相的官称， 恩兰达札路恭当时并非群相， 显然有误， 而且 ｙｏ ｇａｌ ｖｃｈｏｓ ｐａ
之 ｙｏ 为 “弯曲、 歪斜” 之意， ｙｏ ｇａｌ ｐａ 意为 “矛盾”， ｖｃｈｏｓ ｐａ 有 “修正、 改正” 之

意，⑤ 所以 《新唐书》 译之为 “整事大臣”， “整事” 就是 “整饰”， 类似唐朝进言直谏

的御史大夫、 谏议大夫的官职。⑥ 吾人观上引左面碑铭所载 ｃｈｅ ｃｈｕｎｇ ｇｎｙｉｓ ｌａ ｄｒａｎｇ
ｚｈｉｎｇ ｓｎｙｏｍｓ…ｂｙａｓ ｓｏ （处理大小事均正义且公正）， 指的正是其担任类似唐朝进言直谏

的御史大夫或谏议大夫， 并负有审判罪犯之司法官职的形象写照。 由身兼首席司法大臣

的恩兰达札路恭揭发命案及凶手， 并绳之以法， 似乎是再自然不过了。 但实际上， 在赞

普遇弒与举发凶手之间有个重要联结， 即既能去除现任赞普， 同时又能拔除赞普所信任

的首号大臣， 将弒杀现任赞普的元凶， 指向赞普所重用的宠臣， 如此一来， 就将现有拥

佛的权力核心一举而摧毁殆尽。 执行此重要环节任务之人， 云其非吐蕃反佛阵营的一

员， 谁能相信？ 而且此人必为该阵营相当重要的一员。
职是之故， 恩兰达札路恭以其非吐蕃本土氏族以及非佛教徒的身份， 不但参与了反

佛的行动， 且为反佛阵营中执行反佛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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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详见林冠群 《玛祥仲巴杰与恩兰达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统建立前的政教纷争》， 《唐代吐蕃史论集》， 北

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３２３－３２７ 页。
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１ 页。
译文参酌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ＨｅｒｔＦｏｒｄ， １９８５， ｐ ５ 李方桂、 柯蔚南 《古
代西藏碑文研究》， 第 １５２ 页。 笔者并依原文作部分调整。
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３ 页。 李方桂、 柯蔚南二氏则疑之为 Ｇｒｅａ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 （大行政

官）， 理查逊氏则只音译， 并未译出。 详见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 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ｐ ５ 李

方桂、 柯蔚南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第 １５２ 页。
陈楠 《吐蕃职官制度考论》， 第 ９０ 页、 ９１ 页。
陈楠 《吐蕃职官制度考论》， 第 ９０－９１ 页。



四、 唐蕃关系中的恩兰达札路恭

（一） 安史乱期间的恩兰达札路恭

正当吐蕃政情汹涌， 国内动荡之际， 李唐亦于玄宗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 十一月九日

爆发安史之乱， 蕃唐内部俱生巨变。 吐蕃一方迅即控制局势， 其原因在于反佛阵营乃依

预谋， 有条不紊地按步骤执行， 包括弒杀原任赞普， 嫁祸并惩治原任赞普所宠信之宰

相， 控制未成年的新任赞普， 立下禁止佛教信仰的法律等， 一切都在反佛势力掌控之

中。 然而， 李唐于安禄山举起反叛的大旗之后， 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李唐内部几乎全面

崩坏， 朝廷无力独自处理反叛势力， 为避免叛军直入关中， 拿下二京， 遂调回原戍守西

北之边军勤王， 造成与吐蕃接界的边防空虚， 给予吐蕃入侵可乘之机。 隔年， 唐肃宗至

德元载 （７５６） 吐蕃即连陷李唐之威戎、 神威、 定戎、 宣威、 制胜、 金天、 天成等军

（以上诸军辖于陇右节度使， 约今青海湖之东与东北地区）， 以及石堡城、 百谷城、 雕

窠城 （今青海同仁县境） 以及嶲州 （今西昌） 等地；① 至德二载 （７５７） 十月陷西平；②

乾元元年 （７５８） 陷河源军 （今青海西宁附近）；③ 上元元年 （７６０） 陷临洮西之神策军

及廓州 （约今青海贵德、 化隆西一带）；④ 唐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七月吐蕃入大震关，
攻陷兰、 廓、 河、 鄯、 洮、 岷、 秦、 成、 渭等州， 尽取陇右之地。⑤

对于吐蕃乘李唐内乱， 于公元 ７５５－７６３ 年间入侵李唐之情形， 吐蕃方面的记载如何？
据敦煌古藏文卷子 Ｂ Ｍ ８２１２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所载，⑥ 制表如下 （表 ２）：

表 ２　 《吐蕃大事纪年》 所载 ７５５－７６３ 年侵唐表

年代 侵唐蕃将名讳 攻打唐境名称

７５５ 年
１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论弃桑与
尚东赞
２ 不明

１ Ｍｋｈａｒ ｔｅｖｕ ｃｕ ｐｈａｂ 陷洮州城
２ ｔｅｖｕ ｃｕｒ ｄｒａ ｍａ ｄｒａｎｇｓｔｅ 攻打洮州

７５６ 年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ｄａｎｇ Ｋａｇ ｌａ
ｂｏｎｇ 论弃桑与尚东赞与阁逻凤

Ｓｅ ｃｕ ｐｈａｂ 陷雟州

７２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１９ 肃宗至德元载 （７５６） 十二月是岁条， 第 ７０１１ 页。 另见 Ａｒｉａｎｅ Ｓｐａｎｉｅｎ
＆ Ｙｏｓｈｉｒｏ Ｉｍａｅｄａ ， ｏｐ ｃｉｔ Ｂ Ｍ Ｏｒ ８２１２ （１８７） ｐｌ ５９２ 第 ２１－２２ 行。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０ 肃宗至德二载 （７５７） 十月， 第 ７０３８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０ 肃宗乾元元年 （７５８） 是岁条， 第 ７０６６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１ 肃宗上元元年 （７６０） 八月条、 是岁条， 第 ７０９６、 ７１０２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七月， 第 ７１４６ 页。
藏文部分详见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 第 １０９－１１１ 页； 译文部分参见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 第 １５５－１５６ 页。



年代 侵唐蕃将名讳 攻打唐境名称

７５７ 年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大论曩热等
ｒＧｙａｖｉ ｍｋｈａｒ ｔｓｏｎｇ ｋａ ｃｈｅｎ ｐｏ ｄａｎｇ Ｓｅｇ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陷李唐之鄯州城 （西平） 及制
胜军①

７５８ 年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ｄａｎｇ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ｓｔａｇ ｓｎａｎｇ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论弃桑与结桑达囊等

Ｋｈａｒ ｔｓａｎ ｌｅｎｇ ｃｕ 攻打凉州城

７５９ 年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ｂａ 论弃桑、 尚东赞与尚赞磨

Ｔｓｏｎｇ ｋａ ｃｈｕｎｇｕ ｐｈａｂ 陷小宗喀②

７６１ 年
１， Ｂｌｏｎ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论结桑等
２，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尚东赞

１， Ｋｈａｒ ｔｓａｎ ｂａ ｇｏ ｄａｎｇ Ｋｅｖｕ ｓｈａｎ ｇｎｙｉｓ
ｐｈａｂ 陷凉州巴高及交河县
２， Ｚｏｎｇ ｃｕ ｄａｎｇ Ｚａｎｇｓ ｋａｒ ｇｎｙｉｓ ｐｈａｂ 陷松
州及桑噶尔③

７６２ 年

１，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尚结息与尚东赞等
２，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ｄ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ｂａ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尚结
息、 论达札、 尚东赞与尚赞磨等

１， Ｂｕｍ ｌｉｎｇ ｌｃａｇ ｚａｍ ｒｇａｌ ｔｅ Ｄｒａ ｃｅｎ ｄｒａｎｇ
ｓｔｅ ｖＢｕ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ｄａｎｇ Ｚｉｎ ｃｕ ｄａｎｇ Ｇａ ｃｕ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ｒＧｙａｖｉ ｍｋｈａｒ ｍａｎｇ ｐｈｏ ｐｈａｂ 越凤
林铁桥， 攻陷临洮军、 成州、 河州等众多
李唐城池④

２，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ｄｒａ ｍａ ｄｒａｎｇｓｔｅ Ｋｅ ｓｈｉ ｐｈａｂ 攻
打李唐京师， 攻陷京师⑤

　 　 吾人比较上述唐蕃双方对于 ７５５－７６３ 年间， 吐蕃侵唐的过程， 唐方对失陷土地之

地名与失陷时间， 记载较详， 但对蕃方历次战役的领军者阙载； 而蕃方对所攻陷的唐境

地名及攻陷时间， 记载较为不详， 但补阙了历次战役的领军将领名讳。 此使吾人得以藉

唐蕃双方载记的比较， 找出恩兰达札路恭在侵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另有吐蕃碑刻恩

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所载， 亦为最直接的史料， 不可或缺。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

亦记载， 恩兰达札路恭于 ７５５－７６３ 年期间对唐之举措。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

第 ２１－４１ 行记载：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ｓａｎ ｇｙ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ｌｏ ｂａ ｎｙｅ ｂａ ｌａ

８２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此处王尧、 陈践二氏译作 “大宗喀与临洮城”； 黄布凡、 马德二氏译为 “鄯州与制胜军”； 道特森氏于注

释中采他人见解为 “河源军与绥戎军”。 按： 公元 ７５７ 年汉史料载西平失陷， 西平即为鄯州城。 另王尧、
陈践二氏于其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８ 年大作之 《吐蕃大事纪年》 录文中， 均将 Ｓｅｇ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误读为 Ｐｅｇ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又将 Ｐｅｇ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与 ７６２ 年打下的 ｖＢｕ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相混淆， 故造成其解读之困扰。 比较上述三者之理解， 黄

布凡、 马德二氏所译较为合理， 故采用之。 详见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 第

３１、 １０９、 １５５ 页； 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第 ５６ 页， 另见该书编年史之人名、 地名、
事件笺证部分， 第 １１９ 页；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 １３０
小宗喀今青海湟源县一带， 疑为唐代河源军所在。
黄布凡、 马德二氏以为此地名与松州 （治所在今松潘） 并提， 可能离今松潘不远。 黄布凡、 马德 《敦煌

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第 １２０ 页。
详见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第 ５７ 页、 １２１ 页。
《资治通鉴》 于唐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的冬季十月戊寅 （初九） （第 ７１５１－７１５３ 页） 记载蕃军攻入长安， 至

十月庚寅 （二十一日） 撤出长安。 但 《吐蕃大事纪年》 却将此事载于公元 ７６２ 年的冬季项下， 显然有误。



ｂｋａｖ ｇｒｏｓ ｃｈｅ ｎａｓ ／ ｔｈｕｇｓ ｂｒｔａｎｄ ｔｅ ／ ／ Ｎ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ｂｋａｖ ｌａ ｇｔｏｇｓ ｐａｒ ｂｃｕｇ ｎａｓ ／ ／ ｒＧｙａｖｉ
ｓｒｉｄ ｇｙｉ ｎｙａｍ ｄｒｏｄ ｒｔｏｇ ｃｉｎｇ ／ ｋｈａｒ ｔｓａｎ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ｔｈｏｇ ｍａ ｄｒａｎｇｓ ｐａｖｉ ／ ｄｍａｇ ｄｐｏｎ ｄｕ ／
ｂｋａｖ ｓｔｓａｌｄ ｇｙｉｓ ｋｙａｎｇ ／ ｄｇｒａｖ ｔｈａｂｓ ｍｋｈａｓ ｌａ ｇｒｏｓ ｇｙｉｓ ｓｏｎｇ ｄｅ ／ ｒＧｙａｖｉ ｋｈａｍｓ ｓｕ ｇｔｏｇｓ
ｐａｖｉ Ｖａ ｚｈａ ｄａｎｇ ｐｏ ｂｓｄｕｓ ／ ｒＧｙａ ｌａｓ ｍｎａｎｇｓ ｐｈａｌ ｓａ ｃｈａ ｂｃａｄ ｐａｓ ／ ｒＧｙａ ｓｐａ ｇｏｎｇ ｓｔｅ ／ ／
ｒＧｙａｖｉ ｋｈａｍｓ ｓｕ ｇｔｏｇｓ ｐａ ｄＢｙａｒ ｍｏ ｔｈａｎｇ ／ ｘｘｘｘｘｘｘ ｎａ ｄａｎｇ ／ Ｔｓｏｎｇ ｋａ ｐｈｙｏｇｓ ｘｘｘｘｘｘ
ｄａｎｇ ｎａｓ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ｘｘｘｘｘｘｘ ｎｇ ｐｈｏ ｇｃａｌｄ ／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ｉｓ ｘｘｘｘｘｖ ｖｋｈｒｕｇ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ｒａ
ｘｘｘｘｘｘ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ｃｈｅｎ ｐｈｏ ｍｄｚａｄ ｘｘｘｘｘｘ ｂｋａｖ ｇｒｏｓ ｃｈｅｎ ｐｈｏ ｇｓｏｌｄ ｘｘｘｘ ｇｌｏ ｂａ ｎｙｅ ｚｈｉｎｇ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ｌａ ｄｐｅｎｄ ｐａｖｉ ｓｅｍｓ ｄｋａｖ ｂａ ｂｙａｓ ｓｏ ／ ／…①

于墀松德赞赞普之时， 恩兰路恭忠心耿耿， 赞普经咨询大议会后， 决定任命其

为内臣同平章事。 他了知李唐政局的败坏， 受命为首征凉州之将军， 在其精于克敌

之术指挥之下， 首将居于唐境的吐谷浑打下， 砍除了李唐对该地的大部份权势， 李

唐为之惊恐。 于李唐境内的雅摩塘……以及宗喀方面， ……等地区……以及麦等

等， 缴出许多贡赋， 路恭……混乱的敌人……他做出了杰出的统治②……他请求大

议会……忠心且执行了对国家有益的艰巨任务。③

依上引碑铭所载， 恩兰达札路恭于惩治弒杀赞普父王元凶以后， 因功而官职获得提升为

Ｎ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ｂｋａｖ ｌａ ｇｔｏｇｓ ｐａ， 汉译为 “内臣同平章事”， 意即以内臣的官位加衔 “同平章

事” （ｂｋａｖ ｌａ ｇｔｏｇｓ ｐａ） 而成为群相。 观上引碑铭所载任群相时之作为， 包括了对赞普

提供李唐内部政情的咨询、 领兵对外作战等， 凡此均属群相职权。 然而， 其身份仍是群

相中地位最低者， 因为其他群相官称一律为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ｋｙｉ ｂｌｏｎ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ｂｋａｖ ｌａ ｇｔｏｇｓ ｐａ
“宰相同平章事” 的情况下， 其以僚寀级官员 “内臣” （ｎａｎｇ ｂｌｏｎ） 的身份加衔方式，
挤入群相行例， 情况相当特殊。

依上引碑铭， 其任群相后所负担的第一项任务， 为 ｋｈａｒ ｔｓａｎ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ｔｈｏｇ ｍａ

９２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第 ２１－４１ 行。 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３－７６ 页。 另见李方桂、
柯蔚南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第 １４３－１４５ 页。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ｉｏｎｓ ｐｐ ８
－１０ 三者录文有歧异处， 以李方桂、 柯蔚南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所录为准。
此处碑铭为：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ｃｈｅｎ ｐｈｏ ｍｄｚａｄ， 王尧氏译作 “利于社稷”， 理查逊氏译为： ｇｒｅａｔ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杰出的

统治）， 李方桂与柯蔚南二氏则译为： ｍａｄ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建立一大政府）。 按此处碑铭乃置于叙述恩

兰征讨凉州过程中， 打下了唐境内的吐谷浑、 雅摩塘以及宗喀方面其他地区之后， 因此对于此句的理解，
笔者以为对于征服以后之地区必须妥为善后， 以免管理未妥， 而有后顾之忧， 是以理查逊氏与李方桂、 柯

蔚南二氏所译较近于碑铭原意。 笔者采用理查逊氏之译法。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４ 页；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 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ｉｏｎｓ Ｈｅｒｔｆｏｒｄ １９８５ ｐ １３ 李方桂、 柯蔚南 《古代西藏碑文研

究》， 第 １５９ 页。
译文系参酌理查逊氏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李方桂、 柯蔚南二氏及王尧氏等诸家之翻译， 再加上笔者个人

见解而成。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３６ 行所载： ｘｘｎｇ ｐｈｏ ｇｃａｌｄ ／ 各家译法不同， 王尧氏译作： “开
始纳贡”； 理查逊氏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译为： ｍａｎｙ （ ｔａｘ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ａｉｄ （缴纳许多贡赋）； 李方桂则单译

为： “传扬”。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４ 页； 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ｉ⁃
ｏｎｓ Ｈｅｒｔｆｏｒｄ １９８５ ｐｐ ９－１３； 李方桂、 柯蔚南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第 １５８－１５９ 页。



ｄｒａｎｇｓ ｐａｖｉ ／ ｄｍａｇ ｄｐｏｎ ｄｕ ／ ｂｋａｖ ｓｔｓａｌｄ ｇｙｉｓ ｋｙａｎｇ “受命为首征凉州之将军”。① 但以此

比对表 ２ 所列攻打凉州事， 系于公元 ７５８ 年， 亦即恩兰达札路恭于 ７５５ 年为王室护驾立

功后， 隔 ３ 年方受命攻打凉州， 而且其非主帅， 主帅为表 ２ 所列之论弃桑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与论结桑达囊 （Ｂｌｏｎ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ｓｔａｇ ｓｎａｎｇ）， 其中论弃桑全名为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ｙａｂ ｌａｇ， 于 ７６３ 年接任为首席宰相。 （请见表 １ 末栏） 由此研判， 恩兰达札路恭由于

“了知李唐政局的败坏”， 以及 “精于克敌之术”， 其于征讨大军之中所担任的工作， 可

能是供主帅咨询的 “参谋长” 之类的职能， 而非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战将。
吾人观表 ２ “吐蕃大事纪年” 所列， 自 ７５５－７６２ 年间， 吐蕃历次领军侵唐的将领，

亦即就是吐蕃的群相， 计有： 论弃桑、 尚东赞、 大论曩热、 论结桑达囊、 尚赞磨、 尚结

息等 ６ 位， 其中参与历次战役频率最高者为尚东赞 ５ 次， 其次为论弃桑 ４ 次， 而恩兰达

札路恭并未列名其中。 直到攻入长安之役， 方见恩兰达札路恭之名， 而且排名于主帅尚

结息之后， 于尚东赞、 尚赞磨之前， 名列第二。 上述现象似乎说明了一件事实， 恩兰达

札路恭似非吐蕃于 ７５５－７６２ 年间攻打李唐的要角， 要角是为上述的 ６ 位群相。 然而， 直

到攻打长安一事上， 恩兰达札路恭方正式妆扮出台， 有关于此， 势需论及吐蕃为何兴兵

攻打长安， 及其攻打长安的来龙去脉， 方能理解恩兰达札路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蕃军

进占长安究竟纯系偶然抑或必然？
（二） 蕃军进占长安系偶然抑或必然

据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４１－４９ 行记载：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ｓａｎ ｔｈｕｇｓ ｓｇａｍｓ ｌａｖ ｂｋａｖ ｇｒｏｓ ｇｙｉ ｒｇｙａ ｃｈｅ ｂａｓ ／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ｇａｒ ｍｄｚａｄ ｄｏ ｃｏｇ ｄｕｖａｎｇ ｌｅｇｓ ｓｔｅ ／ ｒＧｙａｖｉ ｋｈａｍｓ ｓｕ ｇｔｏｇｓ ｐａｖｉ ｙｕｌ ｄａｎｇ ｍｋｈａｒ ｍａｎｇ
ｐｏ ｂｃｏｍ ｓｔｅ ｂｓｄｕｓ ｎａｓ ／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Ｈｅｖｕ ｖｇｉ ｗａｎｇ ｔｅ ｒｊｅ ｂｌｏｎ ｓｋｒａｇ ｓｔｅ ／ ｌｏ ｃｉｇ ｃｉｎｇ ｒｔａｇ ｄｕ
ｄｐｙａ ｄａｒ ｙｕｇ ｌｎｇａ ｋｈｒｉ ｐｈｕｌ ｔｅ ／ ｒＧｙａ ｄｐｙａｖ ｖｊａｌ ｄｕ ｂｃｕｇ ｇｏ ／ ／ ②

墀松德赞赞普智慧深远， 又由于有大议会之广大咨询， 在国事上有任何措置，
无不良善， 因此攻取甚多李唐所属土宇城池。 唐王孝感皇帝 （肃宗） 君臣惊骇，
每年持续地奉献绢帛五万匹， 订定为缴纳之唐赋税。③

上引碑铭所载， 为蕃方记录唐肃宗君臣因畏惧吐蕃连番攻陷唐土， 为让吐蕃停止继续肆虐，
同意每年支付吐蕃 ５ 万匹绢缯。 但唐方之允诺每年呈奉绢缯一事， 究发生于何年？ 碑铭并未

提及， 此可从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４９－５２ 行的记载， 推敲而出。 其载云：

０３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大陆学者任小波氏于其大作中以为上引蕃文中之 ｋｈａｒ ｔｓａｎ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ｔｈｏｇ ｍａ ｄｒａｎｇｓ ｐａｖｉ ／ ｄｍａｇ ｄｐｏｎ 文意为：
“凉州道行军元帅”， 确有其见地。 但漏失了上引蕃文中之 ｔｈｏｇ ｍａ （初、 首、 始、 开头）， 即为首次、 首度

之意。 原意应为： “首度攻打凉州之将军”。 至于元帅则另有其人， 据敦煌古藏文卷子 Ｂ Ｍ ８２１２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所载为论弃桑与结桑达囊二人。 详见任小波 《公元 ７６３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

军政体制探例》， 第 １１５ 页。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南面 （背面） 碑铭第 ４１－４９ 行。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６－７７ 页。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４ 页， 以及李方桂、 柯蔚南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第 １５９ 页。 并

依原文意义作适当的调整。



　 　 ｄｅｖｉ ｖｏｇ ｄｕ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ｙａｂ Ｈｅｖｕ ｖｇｉ ｗａｎｇ ｄｅ ｇｒｏｎｇｓ ｓｔｅ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ｓｒａｓ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ｐｏｒ ｚｈｕｇｓ ｎａｓ ／ Ｂｏｄ ｌａ ｄｐｙａｖ ｖｊａｌ ｄｕ ｍａ ｒｕｎｇ ｓｔｅ ／ ／…①

其后， 李唐皇帝之父孝感皇帝 （肃宗） 驾崩， 其皇子广平王 （代宗） 践位后，
认为不宜向吐蕃缴纳贡赋， ……

据上引文称肃宗崩后， 代宗不愿履行其父王对吐蕃之承诺。 按肃宗崩于宝应元年

（７６２） 四月丁卯， ２ 天后代宗即位。② 吐蕃于来年 （７６３） 七月大寇河陇， 陷秦、 成、
渭三州， 入大震关， 尽有李唐陇右之地。③ 九月寇泾州， 十月寇唐畿。 按既然肃宗已允

诺吐蕃每年缴交汉缯， 而且依照敦煌古藏文卷子 Ｂ Ｍ Ｏｒ８２１２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虎年 （７６２） 所载：

　 　 ｍＤｏ ｓｍａｄ ｇｙｉ ｄｇｕｎ ｖｄｕｎ ／ ｇＴｓｅｒ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ｓｇｒａ ｓｔａｇ ｔｓｈａｂ ｇｙｉ ｂｓｄｕｓ ／ ｒＧｙａ ｖｉ ｄｐｙａ
ｄａｒ ／ ｍｏ ｐｈｙｏｇｓｕ ／ ｓｔｏｎｇ ｄｐｏｎ ｙａｎ ｃａｄ ｂｙａ ｓｇａｒ ｓｔｓａｌｄ ／ ／ ④

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于 “则” 地， 由论绮力思札达则召集， 以唐人岁输之绢缯

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⑤

上引文明确记载李唐所 “岁输” 的绢缯， 确实送到吐蕃手里， 而且吐蕃相当于汉地州

县级地方长官以上的官员， 皆获有蕃廷颁赠唐人所献的绢缯。 由此可确证恩兰达札路恭

纪功碑碑铭所载唐廷每年缴付吐蕃五万匹汉缯， 系千真万确的事实。 只是向外邦纳贡这

种丧失天可汗之尊， 极为屈辱的情事， 李唐史官为顾及朝廷颜面予以阙略。
究竟肃宗于何时同意向吐蕃纳贡？ 《资治通鉴》 记载吐蕃曾于肃宗宝应元年 （７６２）

正月， 再度遣使请和。⑥ 《新唐书·吐蕃传》 则记载： “吐蕃使数来请和， 帝虽审其谲，
姑务纾患， 乃诏宰相郭子仪、 萧华、 裴遵庆与盟。”⑦， 其中 “帝虽审其谲， 姑务纾患”
之意为： 肃宗虽然了解吐蕃并非真心请和， 但为了能舒缓吐蕃边患， 只有接受吐蕃所提

的一切条件。 《旧唐书·吐蕃传》 记其事云：
　 　 肃宗元年建寅月甲辰 （宝应元年正月）， 吐蕃遣使来朝请和， 敕宰相郭子仪、
萧华、 裴遵庆等于中书设宴。 将诣光宅寺为盟誓， 使者云： 蕃法盟誓， 取三牲血歃

之， 无向佛寺之事， 请明日须于鸿胪寺歃血， 以申蕃戎之礼。 从之。⑧

上述三则汉史料所载， 均未述明唐蕃双方议盟之内容， 但 《旧唐书·吐蕃传》 却清楚

地记载双方慎重盟誓的过程。 此意味着唐蕃双方之间似有重大的约定， 此约定正是蕃方

所记载的李唐同意每年贡奉吐蕃五万匹汉缯， 如是方有向佛寺盟誓， 同时又于鸿胪寺采

１３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第 ４９－５２ 行。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７－７８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０ 《肃宗本纪》， 第 ２６３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１ 《代宗本纪》， 第 ２７１、 ２７３ 页。
Ａｒｉａｎｅ Ｓｐａｎｉｅｎ ＆ Ｙｏｓｈｉｒｏ Ｉｍａｅｄａ ， ｏｐ ｃｉｔ Ｂ Ｍ Ｏｒ ８２１２ （１８７）  ｐｌ ５９３ 第 ４８－４９ 行。
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 第 １５６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２ 肃宗宝应元年 （７６２） 建寅月 （正月） 甲辰条， 第 ７１１８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６ 上 《吐蕃传上》， 第 ６０８７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上 《吐蕃传》， 第 ５２３６－５２３７ 页。



三牲血歃盟之需要。 吾人于此似可确定肃宗于公元 ７６２ 年正月同意向吐蕃纳贡后， 接着

迅即将汉缯五万匹运送至吐蕃， 一则表现出信守承诺的决心， 以安吐蕃之心， 一则亦寄

望吐蕃遵守盟约， 停止入侵唐境。
然而， 唐代宗于 ７６２ 年四月登基后， 于广德元年 （７６３） 四月派遣散骑常侍李之

芳、 太子左庶子崔伦出使吐蕃， 遭到扣留。① 唐使遭扣显示唐蕃关系已然生变， 至于为

何遭扣的原因， 汉史料并未记载。 按唐使李之芳等于四月出发， 七月应已抵达蕃京逻些，
向蕃廷递交国书并禀报此行的目的， 但随即遭到扣留， 紧接着吐蕃采取军事行动， 至该年

七月已攻入大震关， 双方关系生变的原因， 就是上文所述之代宗拒绝履行其父王之承诺。
蕃廷对于代宗违反盟约的反应，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有所记载， 其云：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ｔｈｕｇｓ ｓｎｙｕｎｇ ｂａｖｉ ｔｓｈｅ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ｉｓ ／ ／ ｒＧｙａ ｙｕｌ ｇｙｉ ｔｈｉｌｄ ／ ｒＧｙａ
ｒｊｅｖｉ ｐｈｏ ｂｒａｎｇ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 Ｂｏｄ ｇｙｉｓ ｄｍａｇ ｄｒａｎｇ ｂａｖｉ ｂｋａｖ ｇｒｏｓ ｇｙｉ ｍｇ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ｇｓｏｌｄ ｎａｓ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ｄｒａｎｇ ｂａｖｉ ｄｍａｇ ｄｐ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ｈｏｒ ／ ／ Ｚｈａｎｇ ｍＣｈｉｍｓ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ｓｈｕ ｔｈｅｎｇ ｄａｎｇ ／ ／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ｇｎｙｉｓ ／ ｂｋａｖ ｓｔｓａｌｄ ｔｅ ／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ｄｒａｎｇｓ ｎａｓ ／ ／…②

于赞普心中气愤之时， 咨询以恩兰达札路恭为首的大议会， 主张蕃军应攻取唐

土的中心李唐皇帝的宫殿京师之后， 赞普任命尚琛结息许丁与论达札路恭二人为攻

取京师的大将军， 率军进攻京师之后……。③

吐蕃碑铭所载， 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吐蕃进取李唐京师长安的原因， 就是新任的李唐皇帝

违反盟约， 为惩罚背盟遂出兵直取李唐京师。 换言之， 吐蕃之入长安并非偶然机会， 而

是一种兴师问罪之举， 是为赞普经过蕃廷廷议后所作的决策， 系为有计划、 有决心的举

措。 任小波氏主张： “当时唐朝军政之废弛、 长安陷落之迅疾， 恐怕亦在吐蕃赞普、 将

帅意料之外。”④ 因而认为王忠氏之 “吐蕃得入长安， 纯系偶然机会” 的说法， “似亦

有其考量”。⑤ 笔者以为此说未妥， 原因在于唐使李之芳大约于 ７６３ 年七月抵蕃告知不

再贡奉汉缯， 墀松德赞立即扣留唐使， 并召开廷议， 决议攻取长安， 以报复李唐新政权

之背盟。 吐蕃从 ７６３ 年七月展开进取长安的军事行动， 据 《旧唐书·代宗本纪》 所载

该年七月吐蕃就已攻入大震关， 九月八日方下泾州， 而泾州之攻克， 还是泾州刺史投降

所致， 至十月二日方寇奉天、 武功、 盩厔。⑥ 此意味着吐蕃从大震关经泾州至京畿，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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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上 《吐蕃传》 第 ５２３７ 页。 另见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０
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四月辛丑条， 第 ７１４３ 页。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第 ４９－５９ 行。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７７－７９ 页。
此处王尧氏译作： “值赞普心中不怿之时， 恩兰路恭乃首倡兴兵入唐， 深取京师之议， 赞普遂以尚琛野息

书通与论达札路恭二人为攻京师之统军元帅， 直趋京师……”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４ 页。
上述译文如 “首倡兴兵入唐， 深取京师之议” 与原文 ｒＧｙａ ｙｕｌ ｇｙｉ ｔｈｉｌｄ ／ ｒＧｙａ ｒｊｅｖｉ ｐｈｏ ｂｒａｎｇ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 Ｂｏｄ
ｇｙｉｓ ｄｍａｇ ｄｒａｎｇ ｂａｖｉ ｂｋａｖ ｇｒｏｓ ｇｙｉ ｍｇ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ｇｓｏｌｄ 本义有所出入。 至今仍有未察而继续袭用者， 似有未妥。
详见任小波 《公元 ７６３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第 １１４ 页。
任小波 《公元 ７６３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第 １１４ 页。
任小波 《公元 ７６３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第 １１４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１ 《代宗本纪》， 第 ２７３ 页。



费大约 ２－３ 个月， 代表李唐并非毫无招架之力， 关键就在于吐蕃早已下定决心对唐采

取 “犁庭扫穴”。 更何况李唐 “军政之废弛” 情况， 早已是吐蕃周知之情事， “吐蕃赞

普、 将帅” 实无需讶异！ 就因吐蕃主政大臣早知李唐内部的混乱， 方才达成直取长安

的共识。 如是， 吐蕃之入长安为偶然机会否？
（三） 恩兰达札路恭深谙李唐之道

另一蕃方传世史料敦煌古藏文卷子 Ｂ Ｍ Ｏｒ ８２１２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于虎年

（肃宗宝应元年， ７６２） 之载记， 对吐蕃攻入长安之原因与过程亦有所说明。 其载：
　 　 …ｄｇｕｎ ｓｍａｄ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ｎｏｎｇｓ ｎａｓ ／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ｇｓａｒ ｄｕ ｂｃｕｇ ｐａ ／ ／ ｄｂｙａｖ ｄａｒ ｄａｎｇ ｓａ
ｒｉｓ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ｖｂｕｌ ｄｕ ｍａ ｒｕｎｇ ｎａｓ ／ ／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ｚｈｉｇ ｎａｓ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 ｐａｓ ／ ｂｕｍ ｌｉｎｇ ｌｃａｇ ｚａｍ ｒｇａｌ ｔｅ ／ ／ ｄｒａ ｃｅｎ ｄｒａｎｇ ｓｔｅ ／ ｖＢｕ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ｄａｎｇ Ｚｉｎ ｃｕ ｄａｎｇ Ｇａ ｃｕ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 ｒＧｙａｖｉ ｍｋｈａｒ ｍａｎｇ ｐｈｏ ｐｈａｂ ｓｔｅ ／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
ａｌ ｚｉｇｓ ｓｌａｒ Ｂｏｄ ｙｕｌ ／ ｄｕ ／ ｍｃｈｉｓ ｔｅ ／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 ／ ｄａｎｇ ／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ｄ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 ｂｔｓａｎ ｂａ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 Ｋｅｎｇ ｓｈｉｒ ｄｒａ ｍａ ｄｒａｎｇｓｔｅ Ｋｅ
（Ｋｅｎｇ） ｓｈｉ ｐｈａｂ ／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ｂｒｏｓ ／ ／ ｎａｓ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ｇｓａｒ ｄｕ ｂｃｕｇ ／ ｎａｓ ／ ｄｒａ ｍａ ／ ｓｌａｒ
ｌｏｇ ｎａｓ ／ ／…①

下半冬， 唐皇帝驾崩后， 新皇帝登基， 以向 （吐蕃） 贡奉丝绸及土地等为不

宜而毁约后。 尚结息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与尚东赞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等越凤林铁

桥， 率大军攻克武胜军、 成州、 河州等众多李唐城池。 尚结息返回吐蕃本土。 尚结

息、 论达札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即恩兰达札路恭）、 尚东赞、 尚赞磨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ｂａ）
等引兵至京师， 陷京师， 李唐皇帝出逃， 另立新的李唐皇帝。 大军撤回。②

上引古藏文纪事， 有三处值得注意， 其一： 为 ｄｂｙａｖ ｄａｒ ｄａｎｇ ｓａ ｒｉｓ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ｖｂｕｌ ｄｕ
ｍａ ｒｕｎｇ ｎａｓ ／ ／一句中之 ｓａ ｒｉｓ 一词， 王尧、 陈践以及黄布凡、 马德等理解为 “土地”，③

但国外学者如道特森氏则译为 “地图”。④ 勿论 ｓａ ｒｉｓ 作 “土地” 或 “地图” 之解， 都

意味着唐廷承认吐蕃拥有历年来攻占李唐失陷土地的主权。 《吐蕃大事纪年》 上载， 正

可补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与汉史料之阙漏； 其二： 代宗毁约后， 吐蕃执

行惩罚李唐之军事行动， 主要由尚结息 （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与尚东赞 （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二人负责， 而非恩兰达札路恭； 其三： 记载于征讨李唐战役途中， “尚结息返回

吐蕃本土”， 此意味着蕃廷召开大议会 （即廷议）， 将战场主帅尚结息召回， 参与蕃廷

的廷议， 待议决后， 随即由尚结息率领恩兰达札路恭、 尚东赞、 尚赞磨等群相执行任务，

３３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ｉａｎｅ Ｓｐａｎｉｅｎ ＆ Ｙｏｓｈｉｒｏ Ｉｍａｅｄａ， ｏｐ ｃｉｔ Ｂ Ｍ Ｏｒ ８２１２ （１８７）  ｐｌ ５９３－５９４ 第 ４８－５５ 行。
译文参酌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５７ 页， 并依

原文将译文作部分更动。
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 第 １５６ 页。 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

注》， 第 ５７ 页。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ｏｐ ｃｉｔ ｐ １３２ 另张怡荪氏所编之 《汉藏大辞典》 中， ｓａ ｒｉｓ 亦作 “地图” 一义。 详见 《汉
藏大辞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２９０９ 页。



攻入长安。 由上述显示， 恩兰达札路恭虽曾于 ７５８ 年参与吐蕃首次征讨凉州之战役， 但事

实上， 其于 ７５５－７６２ 年间仍大部份待在蕃廷， 供赞普于处理对唐事务时之咨询。
吐蕃攻下长安城后， 汉史料记载恩兰达札路恭之名为 “马重英”， 以及其进入长安

城后之作为， 已于上文述明， 此处不拟赘述， 唯恩兰达札路恭建议吐蕃攻取长安， 以及

占领长安城后， 于 １３ 天的占领期间， 为唐朝立新皇帝、 改元、 大赦、 署置百官、 任命

群相等作法， 都显示其为熟谙李唐事务的 “李唐通”。 毋怪乎， 汉史料于载记吐蕃进入

长安以后， 未载吐蕃其他将领包括主帅尚结息之名讳， 唯独只记载 “吐蕃大将马重英”
之名。 汉史料之载记印证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背面碑铭所载， 在在意味着恩兰达札

路恭于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主导了整起吐蕃攻取长安， 并为唐朝建立傀儡朝廷的事件。
吾人省视吐蕃进占长安、 建立唐朝傀儡朝廷一事， 正意味着当时以李唐天子为核心

的中华天下秩序， 遭到严重破坏， 因为代表李唐中华天下秩序的最高权位者天子， 为避

入侵之蕃军而自京师出亡， 竟遭到恩兰达札路恭予以撤换， 换言之， 即吐蕃不承认未履

行盟约的现任李唐天子， 而另立李唐天子。 如此一来不就证明当时吐蕃是以上国之姿，
对下国不当行为的处置。 吐蕃攻陷长安事件所呈现的意义， 在于吐蕃所主导的天下秩序

压过了李唐所主导的天下秩序， 就如同盛唐时期李唐对诸外蕃的作法， 若彼等违反天下

法而失礼， 则李唐以兵犁其庭、 扫其穴， 甚至更换其统治者， 以作为惩罚， 具相同之意

义。① 上述就证明了整起事件的主导者恩兰达札路恭， 确实理解 “中华天下秩序” 的内

涵与操作， 将李唐视同吐蕃天下的属国， 以李唐素来对待 “失礼” 属国的作法处置李

唐。 于此， 吾人谓恩兰达札路恭深谙李唐之道， 谁曰不宜。
（四） 恩兰达札路恭属蕃唐关系中之鹰派人物

吐蕃攻占李唐京师之部众， 于广德元年 （７６３） 自长安撤出后， 并未调回吐蕃本部， 而

是屯聚于原、 会、 成、 渭等， 邻近唐蕃边界陇坻不远之诸地，② 随时伺机进犯李唐。 代宗

广德二年 （７６４） 李唐仆射、 大宁郡王仆固怀恩被逼而反， 首度引回纥、 吐蕃十万众来

犯京畿。③ 此次仆固所引吐蕃部众， 恩兰达札路恭是否参与其中， 史未明言， 不得而知。 代

宗永泰元年 （７６５） 仆固怀恩卷土重来， 第二度举兵叛唐， 《资治通鉴》 载其事云：
　 　 仆固怀恩诱回纥、 吐蕃、 吐谷浑、 党项、 奴剌数十万众俱入寇， 令吐蕃大将尚

结悉赞磨、 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 党项帅任敷、 郑庭、 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 吐

谷浑、 奴剌之众自西道趣盩厔， 回纥继吐蕃之后， 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④

上引文之 “吐蕃大将尚结悉赞磨、 马重英等”， 应为尚结息、 尚赞磨、 马重英等。 另

《旧唐书·吐蕃传》 则记载参与李唐叛军之吐蕃部众将领为： “尚结息赞磨、 尚息东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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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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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林冠群 《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 第 ３９６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十一月壬寅条， 第 ７１５７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代宗广德二年 （７６４） 八月条， 第 ７１６６ 页。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代宗永泰元年 （７６５） 九月庚寅朔条， 第 ７１７６ 页。



尚野息及马重英”，① 《旧唐书》 之记载 “尚结息赞磨”， 就是 “尚赞磨”； “尚息东赞”
系因蕃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中 ｓｔｏｎｇ， 于古藏文之上加音 ｓａ 亦发音， 故译音作 “尚息东

赞”， 与尚东赞同一； “尚野息” 即为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之译音， 同于 “尚结息”； “马重英”
就是恩兰达札路恭。 如是， 攻取长安的吐蕃四大将领再度汇集， 利用仆固怀恩叛唐之际，
领军再度入侵唐境， 李唐京师震骸。 自永泰元年 （７６５） 九月一日起， 至怀恩姪仆固名臣

于闰十月降唐止， 仆固怀恩叛唐事件落幕， 蕃军肆虐唐境近 ２ 个月后退回蕃界。
吾人观代宗大历年间 （７６６－７７９）， 吐蕃近乎比年寇略李唐， 此时吐蕃是由尚结息出任首

席宰相之时期， 尚结息全名为琛尚结息舒丁 （ｍＣｈｉ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ｓｈｕ ｔｅｎｇ）， 系为吐蕃攻

陷李唐京师的统帅， 可谓经常参与对唐作战的鹰派人物。 当时恩兰达札路恭亦可能于首席宰

相尚结息鹰派作风的领导下， 经常领兵对唐作战， 例如 《新唐书·吐蕃传》 记载：
　 　 ［大历］ 十三年 （７７８）， 虏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 塞汉、 御史、 尚书

三渠以扰屯田， 为朔方留后常谦光所逐， 重英残盐、 庆而去。 乃南合南诏众二十万

攻茂州， 略扶、 文， 遂侵黎、 雅。 时天子已发幽州兵驰拒， 虏大奔破。②

依上引文所载， 恩兰达札路恭系执行战略性的任务， 攻击李唐三处水渠， 干扰灵州的屯

田， 事后再蹂躏盐、 庆二州。 接着再与南诏联军攻打位于川边的茂、 扶、 文、 黎、 雅等

州， 足迹自北而南， 十分活跃。 特别是恩兰达札路恭所负责与南诏联军攻打茂、 扶、 文

等诸州一事， 虽未载及此事所发生的时间， 但却与唐德宗试图改变对蕃政策有所关联。
唐德宗于公元 ７７９ 年五月癸亥即位以后， 立即改变对蕃政策， 亟力争取吐蕃为与国

而对蕃亲善。 同年八月乙巳， 命集代宗时期所覊留的吐蕃使者及俘虏 ５００ 人， 各赐袭

衣， 由韦伦携往吐蕃， 表达与吐蕃改善关系的意愿。③ 然而， 吐蕃于德宗登基当年

（７７９） 之十月初一， 即已发动十万众分三路进寇李唐剑南，④ 据 《旧唐书·吐蕃传》
所载， 当时墀松德赞所发三路军分别为： 北路攻击李唐之灵武； 东路进击李唐山南道之

扶、 文二州； 东南路则进袭李唐剑南道， 大军朝灌口进发。⑤ 《旧唐书》 此处所载吐蕃

三路军有往击灵武者， 可能有误。⑥ 《资治通鉴》 则有不同的记载， 其于大历十四年

（７７９） 十月初一记载：
　 　 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 三道入寇， 一出茂州， 一出扶、 文， 一出黎、 雅， 曰：

５３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下 《吐蕃传》， 第 ５２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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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司马光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６ 代宗大历十四年 （７７９） 冬十月丁酉朔条， 第 ７２７０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下 《吐蕃传》， 第 ５２４５ 页。
《旧唐书·吐蕃传》 所载， 系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与唐使韦伦之间的对话。 众所皆知， 吐蕃君臣均极擅长

于外交辞令， 对于涉及李唐的相关事务， 皆可能以夸大的方式描述， 墀松德赞为强调吐蕃军事行动的庞大

与夸耀战力， 作了夸张的叙述， 声言蕃军分北、 东、 东南三路进攻李唐。 墀松德赞所言， 奥妙处在于吐蕃

实际上并未于北路发兵往袭灵武， 因此其巧妙地作了一个人情给李唐， 云 “今灵武之师， 闻命辄已”， 作

为对于李唐破天荒的首度主动请和， 一种友好的回应。 《资治通鉴》 则是如实地记载吐蕃与南诏联军， 分

三路进击李唐。 详见林冠群 《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 第 ４３６－４３７ 页。



“吾欲取蜀为东府。”①

笔者以为 《资治通鉴》 如实地记载了吐蕃与南诏联军， 分三路进击李唐。 因为若与南

诏联军， 当然是以蜀地为目标， 不可能远及于千里以外的灵武。 而且所攻击的目标， 与

《新唐书·吐蕃传》 所载恩兰达札路恭所负责与南诏联军一事完全符合。
对于德宗主动约和的诚意， 吐蕃有所回应， 也因此配合李唐进行双方关系的改善。

唐蕃双方开始酝酿和盟， 以终止双方的战争状态。 双方频繁互派使节， 洽商和盟事宜，
不意蕃方竟有大臣反对， 《旧唐书·吐蕃传》 载其事云：

　 　 ［建中三年 （７８２） ］ 九月， 和蕃使、 殿中少监、 兼御史中丞崔汉衡与蕃使区

颊赞至。 时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 以尝覆败于剑南， 思刷其耻， 不肯约和。 其

次相尚结赞有材略， 因言于赞普， 请定界明约， 以息边人。 赞普然之， 竟以结赞代

结息为大相……。②

上引文所载显示， 反对与唐和盟的大臣为时任首席宰相的尚结息， 反对的原因是因其生

性残暴， 且曾于剑南遭到李唐反击而溃败， 因此反对和盟。 上引 《旧唐书·吐蕃传》
所载看似毫无疑义的吐蕃内情， 但实际上却是张冠李戴。

按敦煌古藏文卷子 Ｐ Ｔ １２８７ 《吐蕃赞普传记第二》 所载， 墀松德赞时期有 ６ 任首

席宰相 （大论）， 依任期先后分别为： 韦曩热达赞 （ｄＢａｖｓ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 管墀

桑雅卜拉 （ｍＧｏｓ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ｙａｂ ｌａｇ）、 琛尚结息舒丁 （ｍＣｈｉ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ｓｈｕ ｔｅｎｇ）、
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那曩尚结赞拉囊 （ ｓＮａ ｎａｍ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ｔｓｈａｎ ｌｈａ ｓｎａｎｇ）、 没卢乞力徐然夏 （ｖＢｒｏ ｋｈｒｉ ｇｚｕ ｒａｍ ｓｈａｇｓ） 等。③ 另 《贤者喜宴》 Ｊａ
章所著录公元 ７７９ 年墀松德赞兴佛证盟诏书之中， 有共同起誓之大小臣工名单， 该名单

中众相依序排列有： 大论尚结息舒丁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ｇｚｉｇｓ ｓｈｕ ｔｈｅｒ）、 论达札

路恭 （Ｂｌｏｎ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尚结赞拉囊 （Ｚ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ｔｓｈａｎ ｌｈａ ｓｎａｎｇ） 等等。④ 在上

引二则吐蕃传世史料的相互印证下， 于琛尚结息舒丁与那曩尚结赞拉囊之间， 事实上存

有一任首席宰相恩兰达札路恭， 而且尚结息于公元 ７７９ 年时仍任首席宰相。 至建中三年

（７８２）， 亦即上引 《旧唐书·吐蕃传》 所载者， 为吐蕃撤换首席宰相 （即大论） 的原

因与经过， 撤换首席宰相的时间应于公元 ７８２ 年， 因为主和的尚结赞于建中四年

（７８３） 正月初十已与唐陇右节度使张镒盟于清水，⑤ 于此吾人可确定尚结赞确定至少于

７８３ 年年初以前已接任首席宰相， 按吐蕃对于会盟一事极为挑剔， 有关会盟各种细节，
以及盟誓誓词、 盟誓方式、 边界的订定等， 均需双方使节来回奔波， 传递意见协商等，
在在都需要一段不算短的沟通与筹备时间。 是以吐蕃于公元 ７７９ 年至 ７８２ 年更换了 ２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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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论， 其一为尚结息， 另一则为恩兰达札路恭。 而 《旧唐书·吐蕃传》 所载漏失了尚

结息与尚结赞之任职大论之间， 仍有一位任期短暂的恩兰达札路恭。 亦即尚结赞所取代

大论职位的对象， 应为恩兰达札路恭， 而非尚结息。① 准上， 汉史料每载及吐蕃内情

时， 不是挂一漏万， 就是张冠李戴， 良有以也。
不过上引 《旧唐书·吐蕃传》 所载之内容， 也点出了恩兰达札路恭的作风， 事实

上亦同于尚结息， 亦属对唐强硬的鹰派人物。 其于汉史料载记 “马重英” 之名， 经常

参与唐蕃战争， 例如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记载其攻凉州， 陷唐属吐谷浑部， 并陷

长安；② 并二度助仆固怀恩叛唐等； 且于大历十三年 （７７８） 袭灵、 盐、 庆等州。③ 恩兰

达札路恭实际率军参与了大历十四年 （７７９） 之蕃诏联军， 分三路进袭剑南， 据 《资治

通鉴》 记载蕃诏联军受到唐军痛击云：
　 　 初， 马璘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 遣入宿卫， 为右神策都将。 上发禁兵四

千人， 使晟将之， 发邠、 陇、 范阳兵五千， 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 以救蜀。
东川出军， 自江油趣白坝， 与山南兵合击吐蕃、 南诏， 破之。 范阳兵追及于七盘，
又破之， 遂克维、 茂二州。 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 又破之。 吐蕃、 南诏饥寒陨于崖

谷死者八九万人。 吐蕃悔怒， 杀诱导使之来者。 异牟寻惧， 筑苴咩城， 延袤十五

里， 徙居之。 吐蕃封之为日东王。④

上引文所载为唐蕃之间的一次重要战役， 关系着尔后唐蕃之间于剑南边界形势优劣的转

变， 以及吐蕃与南诏之间联盟的松动等。 此战役蕃诏联军连吃败仗， 结果造成蕃诏联军

伤亡惨重。 此役蕃军主帅恩兰达札路恭颜面尽失， 因此记恨于心， 是以不愿同意与唐约

和， 而于公元 ７８２ 年遭到急欲与李唐立盟的赞普， 解除其首席宰相的职位， 由尚结赞接

任。 从此恩兰达札路恭之名消失于蕃汉史料之中， 不复载其相关事迹。

五、 后代史籍中的恩兰达札路恭

吐蕃王朝可谓为藏族历史长河中之黄金岁月， 威震全亚， 叱咤二百余年。 但在赞普

王室与大臣贵族之间， 佛教与本教之间， 交织斗争倾轧之下， 吐蕃王朝于公元九世纪下

半叶以后崩溃， 社会崩解， 辉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原本墀松德赞于 ７７９ 年定佛教为国教以后， 历经三朝， 以朝廷之力广为弘扬， 遍建

７３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④

以上详见林冠群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第 ２７７－２７９ 页。
详见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 第 ８４ 页。
［宋］ 司马光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５ 代宗大历十三年 （７７８） 二月己亥、 七月辛未条， 第 ７２５１、 ７２５２ 页。
［宋］ 司马光等撰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６ 代宗大历十四年 （７７９） 冬十月丁酉朔条， 第 ７２７０ 页。



寺院， 鼓励出家， 译经造佛， 广邀大德等。① 佛教僧侣因而获得崇高的地位， 受到朝廷

与民间的供养， 不事生产， 专业弘法修行。 然而， 历经吐蕃王室百年来的全力支持， 佛

法得以兴盛， 于民间弘传， 但因王室分裂， 王朝崩溃， 使得原有的政治社会支撑佛教的

力量崩解， 导致佛法中衰， 无以为继。 如此促使佛教寺院关闭荒废， 僧人四散且大部还

俗， 大隐于民间， 最后甚至佛法绝迹于吐蕃本部， 而进入彼等所谓的黑暗时期。②

时至公元十世纪后半期， 已在吐蕃民间扎根的佛教， 再度兴起。 不同于吐蕃王朝时

期是以朝廷之力推动， 再兴的佛教已是民间自发的信仰， 佛教寺院与僧侣成为维系吐蕃

社会、 安定吐蕃社会的一股力量。 特别是佛教僧侣， 因为彼等为当时吐蕃社会中稀有的

识文之人， 于是取代了原有吐蕃王朝史官的位置， 掌握了写史之权。 众所周知， 佛教僧

侣著史系基于使佛教更为发扬光大， 以叙述佛教弘通经过为中心， 引用佛教教义立证，
站在信仰之角度看历史的进展，③ 是为以所谓的僧院式史观或唯宗教史观写史。 其写史

之架构， 是以大乘佛教的编辑模式： 即历史事件充满了奇迹及灵异， 事实与想象、 神话

传说纠缠不清，④ 疏略政治、 军事、 经济民生、 社会等俗世事务， 且大部份不说明引用

资料出处， 不列参考书目，⑤ 没有确切纪年等。 在如是著史的模式， 以及认为所谓的历

史不关涉到宗教， 那还有什么价值可言的概念下， 唐代吐蕃王朝的历史在彼等手中， 成

为一部佛教弘通的过程史， 与佛教如何战胜横逆的斗争史。 其中墀松德赞从其父王遭

弒， 冲龄即位， 推动佛教信仰受阻， 至排除层层阻碍， 到成功立佛教为国教止， 就成为

彼等最佳著史的题材。
本文以记载分量较伙的 《拔协》 （ｓＢａ ｂｚｈｅｄ）⑥ 为主， 辅以其他藏文史籍诸如 《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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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落蕃后为吐蕃赞普所任用的原李唐河西观察判官王锡， 其于呈奏墀松德赞的第二道表章中， 描述墀松德赞

奉佛的一些作法云： “伏见赞普罄诚节竭身力， 或澄心而妙一禅定， 或发惠而广译真经， 更建立伽蓝， 雕

刻素像， 交驰驿使， 请德僧徒…虽修塔建寺， 邀诸僧尼， 写经设斋， 运泥造佛……” 详见 ［法］ 戴密微

著， 耿昇译 《吐蕃僧诤记》， 台北： 商鼎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２８０－２８２ 页。
吾人观整部藏族历史的发展， 摆脱不了厚重的宗教色彩。 以唐代吐蕃历史演进而言， 明为赞普王室与贵族

之间的利得争斗， 实为在地蕃教与外来佛教之间的缠斗。 甚且吐蕃王朝的崩溃， 也与宗教信仰以及宗教意

识型态的激烈冲突有关。 继吐蕃之后， 历经一段四百余年没有中央政府存在的所谓 “黑暗时期”， 以藏人

的眼光目之， 所谓 “黑暗时期”， 是因教法不行于世的结果。 详见 Ｈｅｌｍｕｔ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ｉｂｅｔ， Ｄｅｎｉｓ Ｓｉｎｏｒ 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９２－３９３ 另见林冠群

《唐代吐蕃史研究》， 第 １３ 页。
林传芳 《西藏佛教史料的特质与种类》， 《狮子吼》 第 ９ 卷第 ９ 期， 台北， １９７０ 年， 第 ２４ 页。
Ａ Ｉ Ｖｏｓｔｒｉｋｏｖ， ｏｐ ｃｉｔ ｐ ５９ Ｇ Ｔｕｃｃ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ａｉｎｔｅｄ Ｓｃｒｏｌｌｓ ｐ １４０
Ａ Ｉ Ｖｏｓｔｒｉｋｏｖ， ｏｐ ｃｉｔ ｐ ６０
Ｒ Ａ Ｓｔｅｉｎ ， Ｕｎｅ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ｂｓａｍ－ｙａｓ ： ｓＢａ ｂｚｈｅｄ ， Ｐａｒｉｓ ， １９６１ 《拔协》 为墀松德赞时期的拔

色囊、 拔桑希及其他人所写的桑耶寺编年史。 以后受僧侣、 赞普及大论之篡改及抄录， 形成三部份， 因而

无法找出原本。 现存之 《拔协》， 则为 ｓＢａ ｂｚｈｅｄ ｓｈａｂｓ ｂｔａｇｓ ｍａ （ 《拔协补篇》 ） 手抄本， 由法国石泰安氏

（Ｒ Ａ Ｓｔｅｉｎ） 于 １９６１ 年编纂出版。 本文采用佟锦华、 黄布凡译注 《拔协》 （增补本译注）， 成都： 四川民

族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５６ 页。



者喜宴》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ａｖ ｓｔｏｎ）①、 《大臣遗教》 （Ｂｌｏｎ ｐｏ ｂｋａｖ ｔｈａｎｇ）②、 《西藏王统记》
（ｒＧｙａｌ ｒａｂｓ ｓａｌ ｂａｖｉ ｍｅ ｌｏｎｇ）③ 等， 剔除鬼神灵异的部份， 互补各书所阙漏， 综合整理

出彼等所呈现当时吐蕃佛本斗争的情形与恩兰达札路恭的形象：
父王墀德祖赞六十三岁时， 因在羊卓巴园赛马时坠马而死。 是时， 王子随即执政，

是为墀松德赞， 尚未成年， 虽喜佛法， 但以玛祥仲巴杰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ｋｈｒｏｎ ｐａ ｓｋｙｅｓ）、 达

札路恭 （ｓｔａｇ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等权臣威势极大， 莫能敌也。 舅臣玛祥仲巴杰 （Ｚｈ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ｋｈｒｏｍ ｐａ ｓｋｙｅｓ） 说道： “王之寿短， 乃系推行佛法之故， 实在不吉祥。 佛法说

来世可以转生， 乃是骗人的谎言。 为消除此时之灾， 应当奉行本波教。 谁若再推行佛

法， 定将其孤身流放边地。 从今以后， 除本波教外， 一律不准信奉其他宗教。 小昭寺的

释迦牟尼佛像是汉地的佛像， 要送回汉地去。” 并制订了禁行佛教的 “小法 （Ｋｈｒｉｍ ｂｕ
ｃｈｕｎｇ） ”。 大臣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ｒｔａ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则引进甚为纯净的本教， 自

己研读五部本教金蓝经， 并向其他人传播本教。 同时吐蕃寺院遭到拆毁， 逻些大昭寺被

改为屠宰场， 杀了牲畜， 剥下鲜血淋淋的皮子搭在佛像上， 内脏等挂在佛像手上。 信奉

佛法的大臣芒氏 （Ｍａｎｇ 为朗氏 Ｌａｎｇ 之笔误） 和末氏 （ ｖＢａｌ） 二人等被治罪杀害。 从

此， 吐蕃被驱入黑暗的深渊。 在这段时期， 吐蕃在 “小法” 的统治下， 遭受很大灾难。
王子长大成年， 看到了父祖留下的文书， 与部分大臣言道： “从文书中看， 我的父祖辈

认为佛法是好的。” 于是下令由汉人梅果 （ ｒＧｙａ ｍｅ ｍｇｏ）、 天竺阿年达 （ ｒＧｙａ ｇａｒ ａｖａ
ｎａｎｄａ） 及精通汉语者翻译从汉地带来的佛经。 此三人在海波山 （Ｈａｓ ｐｏ ｒｉ） 的鸟穴内

将佛典译成藏语。 这时， 大臣恩达剌路恭 （ｂｌｏｎ ｐｏ Ｎｇａｍ ｔａ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及舅臣 （Ｍａ
ｚｈａｎｇ） 等来到跟前， 说道： “你们三个勤奋人在那里做什么？ 舅臣的小法有载： 人死如

果做冥福， 定予只身流放； 不得奉行供养蛮貊 （Ｌｈｏ ｂａｌ） 之神佛。 这些你们没听到吗？
凡所行之诸多事务， 如与佛法言论相同者， 无需禀告于王， 即当埋于沙中， 然后以小法

惩处。 这是否还要辩论？” 于是， 对于此事， 整事大臣会议 （ ｂｋａｖ ｙｏ ｇａｌ ｖｃｈｏｓ ｐａｖｉ
ｍｄｕｎ ｓａ） 接到紧急信息， 要求处置。 王弘佛之意志遭挫， 暂掩信佛旗鼓， 但为弘佛大

业， 不愿屈服， 遂与拥佛大臣老桂氏 （ｖＧｏｓ ｒｇａｎ） 设计翦除玛祥仲巴杰。 先买通宫廷

占卜师， 声称为了王之御体及国政， 需两位职权最高的重臣， 在王预修的墓地内住三

年， 以增长王寿并兴旺国政。 此神谕一出， 老桂氏放话说在王身边者以我最大， 自愿被

埋， 如此激起玛祥比试之心， 玛祥中计， 竟与老桂氏同埋于墓中， 老桂氏用计逃出墓

９３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 Ｃｈｏｓ ｖｂｙｕｎｇ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ｖｉ ｄｇａｖ ｓｔｏｎ ， ｐａｒｔ ＩＶ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１９６２ 《贤者喜宴》 为

巴窝祖拉陈瓦于 １５６５ 年所著。 该书堪称为教法史料中最富参考价值的一部文献， 最常为学者所引用。
十四世纪问世的 《大臣遗教》 为 《五部遗教》 （ｂＫａｖ ｔｈａｎｇ ｓｄｅ ｌｎｇａ） 中之一部。 《五部遗教》 为伏藏师额

煎林巴 （Ｏ ｒｇｙａｎ ｇｌｉｎｇ ｐａ） 所发掘问世， 其内包括有 《神鬼遗教》 《大王遗教》 《后妃遗教》 《译师遗教》
《大臣遗教》 等五部， 属西藏文献类别中之埋藏本古籍 （ｇＴｅｒ ｍａ， ｇＴｅｒ ｋｈａ）， 系由伏藏师受到神谕或梦

啓， 于秘密处发掘而出。 故此类文献大略均属伪书。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ｈａｎ ： ｒＧｙａｌ ｒａｂｓ ｇｓａｌ ｂａｖｉ ｍｅ ｌｏｎｇ （ 《西藏王统纪》，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西藏

王统纪》 为索南坚赞于 １３６８ 年， 于墀松德赞时期之政教中心桑耶寺所著者。



穴， 玛祥则永远被困于墓中， 惨遭活埋， 与世隔绝。 王用计去除反佛大患后， 为彻底击

溃本教， 命佛本辩论， 本教方面的辩论首席代表就是昂姆大剌路恭 （Ｎｇａｍ ｔａ ｒａ ｋｌｕ
ｇｏｎｇ）。 结果佛教大胜。 接着， 为弘佛需要正式的大型佛教道场， 于是决定建筑桑耶寺。
大剌路恭厌恶佛法， 气愤地说： “建造神殿是佛教的事， 我不好此事， 我乃崇信本教。”
王因此而惩治其罪， 派人捆以草绳， 以带剌的鞭子抽打， 放逐北方， 以儆效尤， 此举使

所有臣民畏惧， 不敢再行反对。 后来大剌路恭被赦回蕃廷， 参与了桑耶寺的修建， 建造

了主寺旁边的黑塔， 塔上方饰以保护之守卫神铁嘴夜叉， 以供奉佛教。①

上述后代藏文史籍所载的内容， 有数处值得注意， 其一： 所载拥佛与反佛之间的斗

争过程， 宛若章回小说般高潮迭起， 具高度的叙事性质。 其二： 不容否认， 彼等执笔者

确实阅及唐代吐蕃的材料， 有部份的叙述与吐蕃传世史料所载相符， 例如制订禁佛法

律、 二位大臣朗氏末氏遭到治罪遇害、 整事大臣会议处理违反法律之人与事等， 证明其

著史叙事并非全然空穴来风。 其三： 其所记载疏略有关俗世之政治、 军事、 外交、 经济

社会等层面， 完全专注于宗教。 其四： 其所记载许多情节， 均为吐蕃传世史料所阙载

者， 其真伪有待验证， 例如赞普与大臣老桂氏之计赚反佛首脑玛祥仲巴杰， 将之活埋，
一举扫除了弘扬佛法最大的阻碍， 此有类乡野传奇或趣谈的笔法， 难以置信。

其五： 彼等所载的玛祥仲巴杰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ｋｈｒｏｍ ［ ｋｈｒｏｎ、 ｇｒｏｍ］ ｐａ ｓｋｙｅｓ ［ ｓｋｙ⁃
ａｂｓ］ ）， 据 《大臣遗教》 记载那曩氏族 （ｓＮａ ｎａｍ） 有 ４ 位成员出任贡论 （Ｇｕｎｇ ｂｌｏｎ
即大论）， 第一位为尚结赞 （ｒＧｙａ ｔｓｈａ ｌｈａ ｓｎａｎｇ）， 第二位为芒聂色赞 （Ｍａｎｇ ｓｎｙａ ｂｓｅ
ｂｔｓａｎ）， 第三位即为玛祥仲巴杰 （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ｋｈｒｏｍ ｐａ ｓｋｙａｂｓ）， 第四位为赞巴布仁

（ｂＴｓａｎ ｐａ ｂｕ ｒｉｎｇ） 等②， 意指玛祥仲巴杰出自墀松德赞母舅氏族那曩氏， 且曾出任大

论。 然而， 以此载记较之于敦煌古藏文卷子 Ｐ Ｔ １２８７ 《吐蕃赞普传记第二》 （即吐蕃

历任大论世系表） 所载， 除却尚结赞 （ ｒＧｙａ ｔｓｈａ ｌｈａ ｓｎａｎｇ） 外， 其余三者之名均不见

于属吐蕃传世史料 《吐蕃赞普传记第二》 之中， 更何况尚结赞之名于 《吐蕃赞普传记

第二》 载为 ｒＧｙａｌ ｔｓｈａｎ ｌｈａ ｓｎａｎｇ， 二者有所出入， 此代表 《大臣遗教》 此处的载记并不

可靠， 大有疑义， 不能采信。 纵使采信其出自外戚氏族那曩氏， 但在其未出任首席宰相

或群相， 乃至于其他官职的情况下， 何来权力处理或干预朝中事务？ 更何况其名并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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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有关后代藏文史籍， 所载之墀松德赞早期吐蕃佛本斗争的情形， 与恩兰达札路恭的形象， 主要参考佟

锦华、 黄布凡译注 《拔协》 （增补本译注），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５６ 页。 ｄＰａｖ ｂｏ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Ｏｐ ｃｉｔ 叶 ７８ 下、 叶 ８９ 下－９０ 上、 叶 ９１ 上、 叶 ９６ 下。 Ｂｌｏｎ ｐｏ ｂｋａｖｉ ｔｈａｎｇ ｙｉｇ （ 《大臣遗

教》 ）， 叶 ６５ 下－６６ 上， ｇＴｅｒ ｓｔｏｎ Ｏ ｒｇｙａｎ ｇｌｉｎｇ ｐａ ， ｂＫａｖ ｔｈａｎｇ ｓｄｅ ｌｎｇａ Ｐａｒｔ ｆｉｖｅ， Ｂｌｏｎ ｐｏ ｂｋａｖ ｔｈａｎｇ ｙｉｇ 
ｐａｒｏ １９７６ 索南坚赞著、 刘立千译注 《西藏王统记》，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２０－１２７ 页。
上述各处之玛祥仲巴杰之藏文名字， 各书所载不尽相同， 但所指均为同一人； 另大剌路恭或达札路恭之藏

文名字， 亦同于玛祥仲巴杰藏文名字情形相同。
Ｂｌｏｎ ｐｏ ｂｋａｖｉ ｔｈａｎｇ ｙｉｇ （ 《大臣遗教》 ）， 叶 １２ 上， 第 ４－５ 行。



现于吐蕃传世史料及汉史料之中， 因此， 其人其事很可能如同 “双母夺子” “宴前认

舅”① 以及 “朗达玛毁佛”② 般， 乃后代藏史撰著者所创造出来虚构的人物与故事，③

用以象征佛本斗争过程中， 拥本大臣之顽劣愚昧与残暴， 拥佛人士之智慧无双， 历经千

辛万苦， 终克服横逆， 促使佛教得以弘扬于吐蕃。
其六： 比较吐蕃传世史料、 汉史料所载之恩兰达札路恭事迹， 与后代藏文史籍之载

记， 吾人可以发现二者之间， 既有南辕北辙之处， 亦存有极为雷同之处。 前者所载， 恩

兰达札路恭原非佛教徒， 于墀德祖赞遇弒之时， 附合辟佛势力， 但于墀松德赞继立后，
即戮力效忠于赞普， 为吐蕃作出许多贡献， 甚至改变自身的信仰， 参与 ７７９ 年由赞普亲

自主持的桑耶寺拥佛盟誓， 终至位极人臣。 而后者所载， 恩兰本身为彻头彻尾、 死忠的

本教徒， 不但执着于自身的信仰， 而且始终与拥佛阵营对抗， 直至辟佛首脑玛祥遭铲除

以后， 自身亦因反对建筑桑耶寺而遭放逐， 最后屈服于蕃廷的意志被赦回， 参与了桑耶

寺的建筑。 二者所载之人与事， 在叙述情节发展的主架构， 基本是吻合的， 开始时二者

均载恩兰为辟佛者， 最后恩兰改宗为佛教徒， 佛教得到最后的胜利。 换言之， 后世之撰

史者于撰述恩兰达札路恭之事迹时， 事实上是掌握了某些古老的材料， 但却漏失更多、
更宝贵的史料， 诸如敦煌文献、 碑铭以及汉史料等等， 而且又受到唯宗教史观的指导，
以致在编纂书写时， 创造了辟佛的首脑人物， 却将事实上存在的人物如恩兰达札路恭，
拟成配角， 再设计出许多虚拟的情节， 而制造出一出佛教突破困境， 最终战胜邪魔外

道， 激励人心， 坚定佛教信仰决心的历史传承， 试图影响世人并永垂后世。 此与彼等所

制造之朗达玛毁佛事迹般， 如出一辙。

１４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研究

①

②
③

例如 《西藏王统纪》 《西藏王臣记》 等教法史料， 均有如下记载： 墀德祖赞原配姜摩尺尊 （ｖｊａｎｇ ｍｏ ｋｈｒｉ
ｂｔｓａｎ） 生姜诧拉温 （ｖｊａｎｇ ｔｓｈａ ｌｈａ ｄｂｏｎ） ， 由于俊美无双， 遣使赴唐求婚， 唐室许以金城公主， 姜诧拉温

于迎娶途中突遭变故横死， 金城公主无奈改嫁满脸胡须的家翁墀德祖赞， 于阳铁马年生墀松德赞。 墀德祖

赞另妃那曩氏， 心生嫉妒， 声言我亦有孕， 趁墀德祖赞出外巡查， 将墀松德赞据为己出， 金城公主投诉无

用， 整日以泪洗面。 墀德祖赞返回获知原委， 声明待墀松德赞满周岁， 为设站立喜宴， 届时那曩氏及汉人

舅氏前来聚会， 再行辨明。 当日那曩舅氏及汉人舅氏分立两侧， 赞普将盛满酒液之金杯， 交与墀松德赞，
吩咐自行分辨谁是舅氏， 将金杯献与舅氏， 墀松德赞举杯开步， 迳赴汉人舅氏跟前唱云： “墀松德赞乃汉

家甥， 何求那曩为舅氏”， 将金杯献于汉人， 金城公主破涕为笑……。 上述即为 “双母夺子” “宴前认舅”
故事内容， 详见索南坚赞著、 刘立千译注 《西藏王统纪》， 第 １１７－１１９ 页； 五世达赖著、 刘立千译注 《西
藏王臣记》， 第 ３４－３５ 页。
详见林冠群 《唐代吐蕃史研究》， 第 ３３９－３５８ 页。
笔者于 １９８９ 年曾撰写 《玛祥仲巴杰与恩兰达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统建立前的政教纷争》 一文， 文中质

疑 “玛祥仲巴杰” 并非人名， 而是掌军权之母舅氏族集团的代称。 任小波氏指称此主张属 “臆测”。 按

“臆测” 乃凭想象揣度、 推测之意， 于此， 笔者有必要予以说明。 由于 “玛祥仲巴杰” 此人并不存在于吐

蕃史上， 此名疑系后代藏族史家所制造， 这是毫无疑义且可以确认者。 因此笔者从文献上找出四个层面的

理由， 分别为 １ 奇怪且不合理的名字； ２ 于吐蕃传世史料上未见其名； ３ 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包括大

论、 群相等； ４ 不合情理且令人发噱之遭骗被活埋的情节等， 而认为 “玛祥仲巴杰” 并非人名， 而是后

世藏族史家所制造的一个群体的代称。 对于一个有疑问的名词， 笔者在有理有据的情况下， 尝试解析其内

含的真正意义， 识者对于如此解析是否妥适？ 是否合理？ 当然可以评论。 但在未详予评析则迳下 “臆测”
一词， 似乎有失公允。 详见林冠群 《玛祥仲巴杰与恩兰达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统建立前的政教纷争》，
第 ３１６－３４９ 页。 任小波 《公元 ７６３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第 １１３ 页。



六、 结论

恩兰达札路恭得以跃上历史舞台， 除了揭发赞普遭弒及举发逆弒元凶外， 主要仍因

其提议兴师直取长安， 并于长安主导建立傀儡唐廷一事， 而受到蕃廷褒扬， 为其竖立一

座造型奇特的石碑， 将其为吐蕃所建立的功劳， 以及受到蕃廷褒奖的内容， 一五一十地

雕刻于该石碑之上， 使得属于八世纪中叶时期的人物， 至今因此碑铭的载记， 而仍鲜活

地呈现于今人的眼前。
恩兰达札路恭非吐蕃本土氏族， 身份特殊， 于竞争激烈的吐蕃官场上必须具备政治

敏感度， 藉以洞悉时势， 方能力争上游。 其于墀德祖赞遇弒前后， 本教徒势力方殷， 趋

附于本教阵营， 诬蔑 ２ 位信佛宰相为弒杀赞普元凶； 待继位之赞普渐得势以后， 更弦易

张， 效忠赞普， 运用对李唐之熟稔， 发挥所长， 供赞普咨询， 得以持续于蕃廷平步青

云， 甚至改变自身原有信仰， 改宗佛教， 以附和赞普的意志。 由此可以了解其柔软的身

段与灵活的政治手腕， 充分显现出归化于吐蕃的外族， 所具有的特征。 特别是利用蕃唐

之间强弱形势的逆转， 唐代宗遣使面告李唐不再执行先皇的承诺， 缴纳贡赋五万匹汉缯

之时， 其建议兴兵攻打李唐京师， 以惩罚李唐之背盟， 赞普采纳， 恩兰达札路恭因而获

任为攻打长安的四大将领之一， 不但完成赞普所赋与的任务， 且于 １３ 天占领期间， 完

成立帝、 改元、 大赦、 署置百官等中原建立新朝廷的一系列必要措置， 于此确证其为不

折不扣深谙李唐之道的 “李唐通”， 汉史料载记其具汉式姓名 “马重英”， 其来有自。
此代表其早与中原有密切往返， 只是史乘失载。 其所提议直取长安一事， 乃在知悉李唐

内部紊乱， 可一举而成的分析下， 向赞普建议， 这是唐弱蕃强的局势使然， 在李唐悔约

背盟的情况下， 吐蕃执意兴师问罪， 大军直入长安， 乃是 “必然”， 并非 “偶然”。 恩

兰达札路恭得以叱咤吐蕃政坛， 并于 ７８１－７８２ 年间荣登吐蕃首席宰相宝座， 泰半是因

处理对唐事务。 然而 “成也李唐， 败也李唐”， 其于 ７７９ 年曾兵败于川边， 颜面大失，
致更加仇恨李唐。 唐德宗于即位后改变对蕃政策， 致力于与吐蕃和谈， 双方于 ７８０ 年议

和， 决定画界盟誓， 而恩兰达札路恭反对， 于 ７８２ 年遭到去职处分， 从此消失于吐蕃历

史的载记之中。 恩兰达札路恭因其特殊的姓氏， 恩兰 Ｎｇａｎ ｌａｍ 字义为恶趣、 恶道， 相

对于佛教 Ｄａｍ ｐａｖｉ ｃｈｏｓ （正法） 是为 “外道” 异教之义， 致为后世藏史撰述者， 将之

形塑为反佛阵营的大将， 并杜撰出佛本斗争的情节， 将恩兰达札路恭描述为反佛的狠角

色， 致使吐蕃时期的恩兰达札路恭与后代所撰述的恩兰达札路恭， 有着南辕北辙的形

象。 其忠心于赞普， 为吐蕃立下彪炳功勋的真实面目， 于后世竟遭扭曲为反朝廷、 反佛

的巨奸大恶。 如此际遇， 让吾人对治史如部分后世藏文史籍者， 如此厚诬古人， 不禁兴

起慨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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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
摄节度功德颂》 研究

郑炳林　 魏迎春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敦煌写本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是敦煌名士窦良器于大中四年十月撰

写的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地区德政的一篇贺词。 颂词中记载吐蕃陷落敦煌与阎朝达成的城下之盟及其

敦煌陷落的时间和张议潮收复敦煌河西诸州的背景， 特别是对论恐热帅部追击尚婢婢就食部落而对河

西诸州形成的焚烧杀戮景象也有描述， 是一篇价值极高而且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的碑刻抄本。

关键词：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吐蕃　 敦煌　 张议潮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敦煌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是吐蕃占领敦煌和张议潮收复敦煌的时间和过

程， 学术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探讨， 很多历史事件逐渐明晰， 由于其中很

多问题缺乏直接的资料， 所以很多研究结论还悬而未决， 落实不到实处。 最近我们在整

理敦煌写本碑铭赞文献中， 对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进行释文和

注释， 其记载有助于我们对吐蕃占领敦煌和张议潮收复敦煌问题的解决。 敦煌写本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是一篇价值极高而且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的

碑刻抄本。 该篇功德记是张议潮收复敦煌之处撰写的功德颂， 详细记载了吐蕃占领敦煌

的过程和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敦煌的过程， 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历史都是正史文献很

少记载和记载不清楚的， 通过对这篇碑抄的研究， 可以了解吐蕃对敦煌地区占领的过程

和张议潮收复敦煌历史事件真实情况。 我们对这篇功德颂进行全面的研究， 现将我们的

研究心得提供给学术界， 请大家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２１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俄藏蒙古文献目录译介与研究” （１８ＺＤＡ３２２）；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 （２０１９ｊｂｋｙｊｄ０１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北朝

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 （１８ＺＤＡ１７７）
作者简介： 郑炳林 （１９５６－　 ）， 男， 陕西黄陵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史地研究。 魏

迎春 （１９７１－　 ）， 女， 甘肃兰州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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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释录和撰写年代

敦煌写本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节度功德颂》， 很少有学者给予关注， 一则由

于该卷文书抄写非常潦草， 释读非常困难； 其次我们在从事 《敦煌碑铭赞辑释》 时，
曾经对其进行过释读，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 释文错误很多， 而且定名也有问题， 将其定

名为 《上节度书》， 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该文书的内容， 但是将其附注在张议潮名下，
认为是记载张议潮的事迹， 这是比较正确的①。 后来因此多年来敦煌学界对这篇文书没

有进行过专门研究， 对这篇文书反映的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专门的探讨。 为了便于对这篇

文书进行研究， 我们将其释录如下：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本郡窦夫子谨贺。
右三危故境， 列积垓壤之封； 五郡城域， 逐併南蕃之化。 虽仍併一旅， 承问天

阙； 幕府倾移， 施信不散。 全城纳效， 爰及六十余载。 又遇陷落蕃庭， 灾害随生；
运属艰危， 声复律吕， 举国倾坏， 兵甲竞兴， 彼此相攻， 父南子北， 惟赖铁骑闻

信。 然而煞人结憎连郡， 隳山村而掠野。 伏惟节度公心如铁石， 志等松筠， 知去就

之心， 识存亡之理。 孤贞绝域， 抗节危城， 丑类披犀汗血。 或列千乘雷振， 曳红旗

而闪天； 或进骑云屯， 声鼓鼙而动地。 昼攻夜守， 春候秋防； 一郡赖大树之荫， 四

塞怯接飞之手。 是以南蕃匍匐， 北狄来济； 杂舍羌浑， 悚然归伏。 既而王祥有终，
易俗移风之教， 缮行来， 歌息盗。 所以轻云夜散， ［得］ 睹苍天； 重雾晨开， 还瞻

白日。 伏惟节度公功方德厚， 瀚海之勋靡阻； 申调下琴， 悲请奏际天之劳。 须奏

□□□□， □□坎分。②

敦煌写本 Ｐ ２６８６ 号， 王重民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伯希和劫经录记载： “２６８６ 借劵三

通。 第一通有印， 有手节押。”③ 关于背面没有任何记载。 施萍婷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新编》 伯希和劫经录： “Ｐ ２６８６ 借劵三通。 说明： 第一通有印， 有手节押。 背有文字，
字迹草， 且已不清， 内有 ‘伏惟节度’ 等等。”④ 前者没有注意到背面文字内容， 后者

虽然注意到文字内容， 由于书写过于潦草， 无法辨认， 也没有释读并给予定名。 《法藏

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１７ 册定名为 “呈大蕃国沙州敦煌郡节度公贺文”⑤。 由于文书首行末

尾三字残损不清， 但可以肯定最先无 “呈” 字， 肯定不是贺文。 末尾最后一个字应当

是 “颂”， 所以我们认为残缺三字应当是 “功德颂”。 加上原文首行 “大蕃沙州敦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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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４０３ 页。
郑炳林、 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４８ 页。
王重民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２７０ 页。
施萍婷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 第 ２５０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１７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２４５ 页。



摄节度” 和行文中有 “节度公”， 故定名为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敦煌写本 Ｐ ２６８６ 号正面为 《巳年二月六日普光寺人户李和和等便麦契》， 硬笔书

写， 可以确定吐蕃时期文书， 内容为：
　 　 巳年二月六日普光寺人户李和和为种子及粮用， 遂于灵图寺常住处便麦肆汉

硕， 粟捌汉硕， 典贰升。 铁铛壹口。 其麦粟并限至秋八月内还纳足， 如违限不还，
其麦粟请倍， 仍往掣夺家资等物， 用充麦粟直。 如身不在， 一仰保人等代还， 恐人

无信， 便立此契， 用为后验。
便麦粟人李和和 （押）。
保人男屯屯 （押）。

同卷第二件记载：
　 　 同前年月日僧广惠幢亦于处便粟两汉硕捌斗， 其粟同前契还纳为限， 用为

后验。
便粟人广惠幢。
保人弟僧宝印。

同卷第三件记载：
　 　 同前年月日纥骨萨部落百姓王清清， 遂于 ［常住处］ 便种子麦肆汉硕， 并同

前契 ［还纳为限， 用为后验］。
便麦人王清清。
保人□□□。

这三件契约文书是连抄在一起的一组借贷契约， 根据内容我们得知普光寺户李和和因为

缺乏种子和粮用， 于巳年二月六日向灵图寺常住仓借贷粟麦和典及铛等物品， 并限定秋

八月内全部归还， 如果不归还， 将用家资充借贷麦粟直。 如果自己还不起， 由保人儿子

李屯屯归还。 另外两件都发生同一天， 僧广惠幢， 保人是其弟僧宝印； 一个是纥骨萨部

落百姓王清清， 保人残缺， 应当是其弟或者子， 虽然借贷麦粟不同， 但是归还时间一

样， 这件借贷文书与其他借贷契约不同之处是没有规定归还的利息。 就是说寺户为种子

或生活向寺院常住仓借贷粮食物品， 只要到时归还本， 不需要负担利息。 由此我们得

知， 这件文书在当年的八月在粟麦物品归还之后， 就变成废弃物品， 可以当作他用。 判

定背面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撰写年代， 就必须先搞清楚正面的巳年是哪

个时期的契约。 巳年， 应当是吐蕃统治时期， 吐蕃时期的巳年有 ７８９ 年 （己巳）、 ８０１
年 （辛巳）、 ８１３ 年 （癸巳）、 ８２５ 年 （乙巳）、 ８３７ 年 （丁巳） 和 ８４９ 年 （己巳） 六个

时间， 又根据功德颂中记载有 “全城纳效， 爰及六十余载”， 吐蕃统治敦煌从目前研究

看是贞元二年 （岁次丙寅， ７８６）， 往后推六十年， 即 ８４６ 年， 因此该功德记撰写时间

应当在会昌六年 （８４６） 之后的大中年间， 这样我们推测契约的巳年， 应当是 ８４９ 年即

己巳年。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书写很潦草， 不像是草稿， 应当是撰写原

稿， 他的撰写时间我们根据功德颂末尾另外一行有个时间 “十月日”， 我们虽然还不能

５４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研究



判定他与功德颂的关系， 应当是同时撰写， 很可能就是 《大蕃沙州敦煌郡节度公摄节

度功德颂》 的撰写题记， 因此这篇功德颂具体撰写时间是己巳年 （８４９）。
敦煌写本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的撰写时间， 我们还可以根

据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提供的信息证明。 文书称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
这显然是指张议潮， 那么张议潮什么时候称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 就是说什么时候张

议潮被吐蕃授予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 即出任节度使， 我们从敦煌文献中找不到任何

佐证材料， 敦煌文献仅此一例。 从功德颂中记载张议潮担任节度使之后， “伏惟节度公

心如铁石， 志等松筠， 知去就之心， 识存亡之理。 孤贞绝域， 抗节危城， 丑类披犀汗

血。 ……昼攻夜守， 春候秋防； 一郡赖大树之荫， 四塞怯接飞之手。 ……伏惟节度公功

方德厚， 瀚海之勋靡阻； 申调下琴， 悲请奏际天之劳。 须奏□□□□， □□坎分。” 说

明张议潮吐蕃时期出任节度使为保卫敦煌郡免遭战火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守卫敦煌这座

绝域危城抗击丑类中， 使一郡等到庇护， 因此撰写者赞颂他功方德厚， 有瀚海之勋绩。
吐蕃攻占敦煌之后， 在此设置节度使， 称之为瓜州节度使衙， 或者称之为瓜沙境大

行军都节度衙幕府， 而敦煌设置都督节儿管理， 因此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吐蕃的最高统治

者是节儿， 而瓜沙地区的最高统治结构是瓜州节度使衙， 最高统治者就是瓜州节度使，
首任节度使就是尚绮心儿。 直到吐蕃统治末期， 瓜州节度使的治所一直在瓜州， 当时沙

州僧人智照曾担任瓜沙境大行军都节度衙幕府判官， 丁卯年 （８４７） 曾为其亡母抄写

《佛说报父母恩重经》 说明到大中元年瓜州节度使仍然是敦煌一带的最高管理者。 功德

颂记载为沙州敦煌郡摄节度， 表明当时节度使的治所是在沙州敦煌而不是瓜州。 沙州敦

煌郡摄节度， 得知这个节度使是临时代理不是正式任命， 因此当时张议潮是临时代理节

度使行使职权， 而不是正式作为节度使来行使职权。
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 张议潮是大中二年占领瓜沙地区。 Ｓ ７８８ 《沙州图经》 记载

寿昌县： “建中初陷吐蕃， 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 这些记载我们还可以通过 Ｐ ３６３３
《辛未年 （９１１） 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 记载得到佐证： “至大中三

（二） 年， 本使太保起敦煌甲□□ （兵， 趁） 却吐蕃， 再有收复。 尔来七十余年， 朝贡

不断。”① 张议潮是大中二年收复敦煌， 这也得到敦煌写本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

德政之碑》 记载的证实：
　 　 燉煌、 晋昌收复已讫， 时当大中二载。 题笺修表， 纡道驰函。 上达天闻。 皇明

披览， 龙颜叹曰： “关西出将， 岂虚也哉！” 百辟欢呼， 抃舞称贺。 便降驲骑， 使

送河西旌节， 赏赉功勋， 慰谕边庭收复之事， 授兵部尚书， 万户侯。 图谋得势， 转

益雄豪。 次屠张掖、 酒泉， 攻城野战， 不逾星岁， 克获两州。 再奏天阶， 依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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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 加授左仆射。 官高二品， 日下传芳。 史策收功， 名编上将。①

从这碑文的记载看， 似乎大中二年唐朝就送河西旌节授张议潮兵部尚书， 大中三年收复

张掖酒泉后加授张议潮左仆射。 敦煌文献的记载与正史的记载都有一定的差距， 唐朝政

府实际授予张议潮的官职， 总是低于或者晚于敦煌文献的记载。 因此碑文的记载很可能

是敦煌的使节与中央政府协调答应授予的官职， 未必是当时实际授予的官职。 张议潮在

境内大肆宣扬唐朝政府给予旌节和官职， 就是一种借助唐朝唤起敦煌精神， 从而达到凝

聚民心的作用， 因此这只是一种宣传效应， 而不是实际情况的反映。
直到大中五年唐朝才正式授予张议潮官职。 根据 《旧唐书·宣宗纪》 记载大中五

年 “八月……以义潮为瓜、 沙、 伊等州节度使。” 《新唐书·吐蕃传下》 记载： “明年，
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 沙、 伊、 肃、 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 ……帝嘉其忠， 命使者赍诏

收慰， 擢义潮沙州防御使， 俄号归义军， 遂为节度使。” 《唐会要》 卷 ７１ 州县改置下陇

右道沙州： “大中五年……至十一月， 除义潮检校吏部尚书， 兼金吾大将军， 充归义军

节度， 河、 沙、 甘、 肃、 伊、 西等十一州管内观察使， 仍许于京中置邸舍。” 《新唐书》
卷 ６７ 《方镇年表》 记载大中五年： “置归义军节度使， 领沙、 甘、 瓜、 肃、 鄯、 伊、
西、 河、 兰、 岷、 廓十一州， 治沙州。” 就是说大中五年唐朝才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

检校吏部尚书。 本卷记载的摄节度， 就是指摄州事。 《新唐书·吐蕃传下》 追述张议潮

沙州起义称 “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 一日， 众擐甲噪州门， 汉人皆助之， 虏守者惊走，
遂摄州事。” 《资治通鉴》 卷 ２４９ 大中五年 “春， 正月， 壬戌， 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

义潮遣使来降。 义潮， 沙州人也， 时吐蕃大乱， 义潮阴结豪杰， 谋自拔归唐。 一旦， 帅

众被甲噪于州门， 唐人皆应之， 吐蕃守将惊走， 义潮遂摄州事， 奉表来降。 以义潮为沙

州防御使。” 根据归义军在敦煌的称谓都要比唐中央封授高的规律， 所以沙州敦煌郡摄

节度就是自己在敦煌地区的号称。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 应当是吐蕃统治敦煌末期到大中五年之间。 按 ７８６ 年吐蕃

陷落敦煌， 爰及六十余载应当是 ８４６ 年， 即会昌六年， 从碑文内容看， 应当是张议潮得

到敦煌的控制权但是还没有归附唐朝， 从孤城绝域看应当是张议潮敦煌起义之后的某一

时间段， 即大中二年。 而大中初年敦煌出现的最大历史事件就是张议潮收复敦煌， 碑抄

记载的正好就是敦煌这个时期的历史。 因此大中初年出任敦煌郡节度公只有张议潮。 文

书标题记载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 由此得知， 文书的年代不会晚于大中五年正月

唐朝政府正式承认敦煌张议潮的归附并授予节度使之后。 因此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

度功德颂》 只能撰写于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敦煌之后到大中五年正月唐朝接受张议潮

归附之前。
功德颂的作者窦夫子， 又名窦良骥 （又作窦良器）， 大蕃国子监博士， 其作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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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吐蕃后期或者归义军初期①。 撰写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的时间

应当在大中四年年末， 因为大中五年 （８５１） 唐朝政府就正式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

使， 接受张议潮归唐， 所以这块碑文虽然撰写出来， 并没有镌刻树碑。

二、 吐蕃占领河西敦煌及其对敦煌的经营

敦煌写本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记载内容很多， 主要集中在

两点， 第一是吐蕃对敦煌的占领， 第二是张议潮对敦煌的收复。 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

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记载吐蕃对敦煌的占领称： “右三危故境， 列积垓壤之封； 五郡

城域， 逐併南蕃之化。 虽仍倂一旅， 承问天阙； 幕府倾移， 施信不散。 全城纳效， 爰及

六十余载。” 这段记载了吐蕃占领敦煌的问题有， 第一是五郡城域逐倂南蕃之化， 第二

仍倂一旅承问天阙， 第三幕府傾移施不散， 第四全城纳效爰及六十余年。
碑文首先记载敦煌已经称被围困的封疆， 吐蕃已经逐渐占领河西五郡的城域。 五郡，

即沙州敦煌郡， 瓜州晋昌郡， 肃州酒泉郡， 甘州张掖郡， 凉州武威郡。 Ｐ ３５３５Ｖ 《河西诸

州地理形势处分语》 记载： “凉州， 其地也， 故雍州之西界， 实武威之旧区。 黄河一曲疏

其东， 白云数片浮其上， 前凉后凉之接触， 吕光 ［□□］ 之殊途。 历祀五百年， 沐我皇

之息矣。 甘州， 其地也， 未当鹑首， 实控永平之郊， 正是屋兰， 更遭临泽之壤。 禹分九

土， 导弱川之向西流。 李陵爰书， 接贰师而坐张掖。 既迁汉魏之化， 遂赖我唐之风焉。 建

康军， 其地也， 段开封之国， 沮渠受邑之郊， 实在北凉之西， 乃宅西戎之左。 处乾坤之

分， 当二蕃之要冲。 前瞻白云之岩， 却带居延之曲。 是我国家之胜境也， 惟贤者而居之

矣。 肃州， 其地也， 州得酒泉之郡， 乡连会川之郊； 控骍马之途， 据玉门之险。 少卿以之

训卒， 贰师以之扬麾。 雄之若斯， 五六百岁， 遂赖我唐之圣化也。 沙州， 其兹也， 地疎龙

勒， 境控阳关。 广至分其中， 宜禾在其内， □平川土， 西被流沙， 稽古而言， 实在兹矣。
故知风烟郁葱， 延接菖蒲之原； 车马骈阗， 竟出敦煌之郭。 实我皇之有道， 唯辑宁而之有

方焉。”② 是抄写于其他文献中的一段叙述河西地理形势最直接的资料， 我们根据敦煌写

本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 残卷的记载内容得知， 这就是抄录河西五郡的处分语汇集而成，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河西五郡的重要性。 吐蕃占领河西五郡， 也是从东而西逐渐占领， 最后

将敦煌变成一座绝域孤城。 吐蕃占领河西诸郡， 根据 《元和郡县图志》 卷四十陇右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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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良器的作品很多， 即吐蕃时期敦煌文士窦良骥， 又名窦良器， 简称窦骥或者窦器。 （Ｐ ３４２５）、 窦夫子

（Ｐ ４６４０）、 扶风窦 （Ｐ ３７０３） 等， 敦煌文书中保留其作品主要有 Ｐ ３４２５ 《金光明最胜王会功德之赞》、
Ｐ ３７０３ 《释迦牟尼如来涅槃会功德之赞》、 Ｐ ４６３８、 Ｐ ４６４０ 《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
Ｐ ４６４０ 《吴僧统碑》、 Ｐ ４６４０ 《故吴和尚赞》、 Ｐ ４６４０ 《先代小吴和尚赞》、 Ｐ ４６４０ 窦骥撰 《往河州蕃使

纳鲁酒赋此一篇》、 羽 ６８９ 《吐蕃监军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 Ｐ ｔ １０７０ 《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

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 等。
Ｐ ３５３５Ｖ 《河西诸州地理形势处分语》， 是抄写于其他文献中的一段叙述河西地理形势的语言， 我们根据

记载内容确定内容。



记载凉州 “广德二年陷于西蕃。” 甘州 “永泰二年陷于西蕃。” 肃州 “大历元年陷于西

蕃。” 瓜州 “大历十一年陷于西蕃。” 沙州 “建中二年陷于西蕃。”① 其中关于敦煌的陷蕃

时间， 当实际情况出入很大。 《新唐书·吐蕃传》： “虏围凉州， 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能

守， 跳保甘州， 而凉州亡。”② 《旧唐书·吐蕃传》 记载： “广德二年， 河西节度杨志烈

被围， 守数年， 以孤城无援， 乃跳身西投甘州， 凉州又陷于寇。”③ 《资治通鉴》 代宗广

德二年 （７６４） 记载： “未几， 吐蕃围凉州， 士卒不为用； 志烈奔甘州， 为沙陀所

杀。”④ 永泰元年 （７６５） 闰十月， 乙巳 “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 请遣使巡抚河西及

置凉、 甘、 肃、 瓜、 沙等州长史。 上皆从之。”⑤ 广德二年凉州被围， 河西节度使迁徙

甘州。 大历元年 （７６６） 凉州沦陷， “夏， 五月， 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⑥ 就是

说从河西节度使放弃凉州， 退守沙州敦煌， 使吐蕃逐渐形成对敦煌的合围， 所谓垓壤之

封就是吐蕃占领河西五郡之后， 截断沙州同唐朝的联系， 成为一个被围困的孤危之城。
南蕃， 是唐朝和归义军对吐蕃的统称。 Ｐ ２５５５ 窦昊撰 《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

书》 记载： “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 敦煌写本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

之碑》 记载： “併南蕃之化”。 Ｐ ３６３３ 《辛未年 （９１１） 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

圣天可汗状》 记载： “太保见南蕃离乱， 乘势共沙州百姓同心同意， 穴白趁却节儿， 却

着汉家衣冠， 永抛蕃丑。” “罗通达所入南蕃， 只为方便打叠吐蕃。” 归义军后期将居住

于敦煌之南以吐蕃为主的南山人也称之为南蕃。 Ｐ ３５５６ 《衙内都押衙故紫亭镇将张庆

德邈真赞并序》 记载： “后迁紫亭镇将， 数年而控扼南番 （蕃） ”。 Ｓ ５９５７ 《愿文》 记

载： “伏惟我使主负天资之貌， 含江海之鸿才； 备日角之威， 纳乾坤之美德。 怀风云之

神操， 怗静六戎； 抱文武之雄谋， 兼精三略。 故得南蕃顺化， 垂肱跪膝而来降； 北狄归

心， 披带拜舞而伏款。” 倂南蕃之化就是指河西五郡被吐蕃占领后， 风俗已经被吐蕃化

了。 《新唐书·吐蕃下》 记载： “州人皆胡服臣虏， 每岁时祀祖父， 衣中国之服， 号恸

而藏之。”⑦ 所谓南蕃之化就是胡服臣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这个通常被唐朝或者归义

军对吐蕃贬称的词语， 为什么会在这篇碑文中使用？ 碑文前面称之为大蕃后面称之为南

蕃， 两个褒贬不一的词汇， 用在同一篇作品中指同一个主体的用意是什么。 是否说明这个

时期张议潮名义上还是吐蕃的一个地方政权， 实际上已经与吐蕃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表现

张议潮归唐还没有得到唐朝的认可， 不敢在敦煌直接打出反抗吐蕃大旗帜的尴尬与无奈。
碑文记载 “仍倂一旅， 承问天阙。” 就是河西节度使西迁敦煌之后， 仍然坚守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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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６ 下 《吐蕃传下》， 第 ６１０１ 页。



与吐蕃抗争， 亦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 战争的激烈程度， 我们可以通过 Ｐ ４６４０ 《沙州

释门索法律窟铭》 的记载了解大致情况： “属天保 （宝） 之末， 逆胡内侵， 土 （吐）
蕃乘危， 敢犯边境。 旋洎大历， 以渐猖狂； 积日相持， 连营不散。 公誓雄心而御捍， 铁

石之志不移。 全孤垒于三危， 解重围于百战。 策功茂实， 赐信牒而光荣。 好爵自縻， 上

帝闻其雅誉”① 河西节度使保卫沙州的战争， 是一场与吐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 所谓

积日相持， 连营不散， 全孤垒于三危， 解重围于百战， 就是最好的描写。
《颜鲁公宋广平碑》 记载宋衡大历十二年 （７７７） 回归唐朝， 很多专家认为他们是

唐蕃关系缓和之后， 通过吐蕃送归这些人回到唐朝， 我们根据碑文的记载得知， 宋衡等

人很可能是通过草原丝路回鹘道回到唐朝政府的。 周鼎在吐蕃攻打沙州后， 仍然派遣使

者请救回鹘， 就是说当时敦煌的河西节度使已经在做经由回鹘道到达唐朝的努力。
当时唐朝和河西节度使都在做打通回鹘道的努力， 回鹘道的开通的时间， 就是吐蕃

进攻沙州占领寿昌县的时间。 《新唐书·地理志》 没有具体时间记载： “吐蕃既侵河陇，
惟李元忠守北庭， 郭昕守安西， 与沙陀、 回纥相依， 吐蕃攻之久不下。 建中二年， 元

忠、 昕遣使间道入奏， 诏各以为大都护， 并为节度。” 《旧唐书·德宗纪》 建中二年记

载： “秋七月戊子朔， 诏曰： ‘二庭四镇， 统任西夏五十七蕃、 十姓部落， 国朝以来，
相奉率职。 自关、 陇失守， 东西阻绝， 忠义之徒， 泣血相守， 慎固封略， 奉遵礼教， 皆

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 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 四镇节度留后

郭昕可安西大都护、 四镇节度观察使。’ 自河、 陇陷虏， 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 间者李

嗣业、 荔非元礼、 孙志直、 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 初， 李元忠、 郭昕为伊西北庭留

后， 隔绝之后， 不知存亡， 至是遣使历回鹘诸蕃入奏， 方知音信， 上嘉之。 其伊西北庭

将士敍官， 乃超七资。”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７ 唐德宗建中二年 （７８１）： “北庭、 安西自吐

蕃陷河、 陇， 隔绝不通， 伊西、 北庭节度使李元忠、 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 数

遣使奉表， 皆不达， 声问绝者十余年； 至是， 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 上嘉之。
秋， 七月， 戊午朔， 加元忠北庭大都护， 赐爵宁塞郡王； 以昕为安西大都护、 四镇节度

使， 赐爵武威郡王； 将士皆迁七资。” 《旧唐书·德宗纪》 记载建中四年 （７８３） 五月

“乙未， 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 北庭都护李元忠加左右仆射。” 《新唐书·回鹘上》 贞元

五年 （７８９） 记载： “初安西、 北庭自天宝末失关、 陇， 朝贡道绝。 伊西北庭节度使李

元忠、 四镇节度留后郭昕数遣使奉表， 皆不至。 贞元二年， 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鹘， 乃得

至长安。 帝进元忠为北庭大都护， 昕为安西大都护。 自是， 道虽通， 而虏求取无涘。”
回鹘道开通之后唐朝不仅和安西北庭节度使联系畅通， 也同敦煌河西节度使的联系也建

立起来， 唐朝政府通过回鹘道了解到敦煌河西节度使的情况。 《旧唐书·德宗纪上》 建

中三年 （７７６） 五月 “丙申， 诏： ‘故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 故河西节度使周鼎、 故

西州刺史李琇璋、 故瓜州刺史张铣等， 寄崇方镇， 时属殷忧， 固守西陲， 以抗戎虏。 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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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异域， 多历岁年， 以迨于兹， 旅榇方旋， 诚深追悼， 宜加宠赠， 以贲幽泉。 休明可赠

司徒， 鼎赠太保， 琇璋赠户部尚书， 铣赠兵部侍郎。’ 皆陇右牧守， 至德已来陷吐蕃而

殁故， 至是西蕃通和， 方得归葬也。” 既然杨休明、 周鼎等人灵柩能够归葬长安， 那么

就说明吐蕃还没有占领敦煌。 因此 “承问天阙” 就是指敦煌河西节度使奉使唐朝。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 传世典籍和敦煌文献记载都相同， 但是学术界都不认可这种记

载， 并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 有大历十二年 （７７７） 说①； 建中二年 （７８１） 说②； 贞元元

年说， 贞元二年说， 贞元三年说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同吐蕃占领敦煌的过程有

很大关系。 《元和郡县图志》 卷四十陇右道下沙州条记载建中二年 （７８１） 陷吐蕃， 敦煌

文献 《寿昌县地境》 也记载： “建中初陷吐蕃。”④ Ｓ ７８８ 《沙州图经》 记载寿昌县： “建
中初陷吐蕃。”⑤ 吐蕃对寿昌县的占领并不标志着吐蕃对沙州的占领。 学术界很多学者都

不认同建中二年的说法， 特别是陈国灿和池田温先生， 他们都主张贞元二年 （７８６） 吐蕃

陷落敦煌⑥。 根据 《大历碑》 记载大历十一年 （７７６） 八月李氏家族建成 １４８ 窟， 节度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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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燮 《唐方镇年表补正》， 《唐方镇年表》，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 第 ３ 册。 马德 （ 《沙州陷蕃年代

再探》，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对此观点进行了论证。
见于 《元和郡县图志》 卷 ４０ 沙州。 徐松 《西域水道记》 同意沙州于建中二年陷入吐蕃。 史苇湘 （ 《吐蕃

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 Ｓ １４３８ 〈书仪〉 残卷的研究》， 《敦煌研究》 创刊号） 提出， 敦煌的 “陷
落” “降下” “蕃和” 不止一次， 而最初的政权易手只能是建中二年。 李永宁 （ 《也谈敦煌陷蕃年代》，
《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 １９８４ 年） 的看法也与此相似。 向达 （ 《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 《唐
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年） 则根据敦煌所出的两种地志， 力驳罗氏之说， 认为陷蕃

年代仍是建中二年 （７８１）。 日本学者藤枝晃 （ 《吐蕃支配期の敦煌》， 《东方学报》 第 ３１ 册， １９６１ 年） 认

为建中二年说是有据可依的。
早在 １９１４ 年罗振玉 （ 《补唐书张议潮传》， 《永丰乡人杂著》， 《罗雪堂先生全集》 初编第 ２ 册， 台北文华

出版公司， １９６８ 年） 就对建中二年说提出质疑， 并推定沙州陷蕃时间为贞元元年 （７８５）。 劳贞一 （《唐五

代沙州张曹两姓政权交替之史料附记》， 《大陆杂志》 第 ２７ 期）、 苏莹辉 （ 《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 《再
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 《敦煌论集》， 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６９ 年） 原来也持此说。 法国敦煌学家戴密微

（ 《吐蕃僧诤记》，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认为敦煌陷蕃时间为贞元三年 （７８７）， 铙宗颐 （ 《论
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 《东方文化》 第 ９ 卷， １９６４ 年）、 苏莹辉 （ 《敦煌学概要》， 台北： 学生书局，
１９７１ 年） 均从此说， 苏莹辉又创 “寿昌、 敦煌并非同时陷落” 的说法。 池田温 （ 《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
注 ６， 《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１９７２ 年） 倾向于贞元三年 （７８７） 说。 山口瑞凤 （ 《吐蕃佛教年

代考》， 《国外藏学研究选译》，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 《敦煌の历史》，
东京： 大东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也基本同意戴氏的观点， 但认为具体时间为贞元二年 （７８６）。 １９８５ 年， 陈

国灿 （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又见于 《敦煌学史事新证》，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针对以上诸说， 对敦煌陷蕃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最终得出贞元二

年 （７８６） 敦煌陷蕃的说法， 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肯定， 成为学术界基本认同的一种说法。 不过， 安忠义

（《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期） 又提出贞元四年 （７８８） 说， 陷蕃时间的问题

仍然存在许多争论， 还未彻底解决。 参金滢坤 《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综述》， 《丝绸之路》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
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６０ 页。
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第 ５７ 页。
据陈国灿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认为吐蕃陷落沙州的时间

是丙寅年十一月 （贞元二年， 即 ７８６ 年）， 阎朝任节度使的时间是 ７７７－７８６ 年， 前后共十年。 《新唐书·
吐蕃传》 记载： “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 吐蕃对沙州战争开始于大历十一年 （７７６） 八月后。 大历十二年

初阎朝杀周鼎， 宋衡等人于十二年十一月自吐蕃归唐即说明这个原因。 若颜真卿记载无误， 那么周鼎任河

西节度使的时间当在 ７６８－７７７ 年， 杨休明在位时间 ７６６－７６８ 年。 敦煌使用唐朝年号一直到 ８０３ 年， Ｐ ３６２４
《劝善文》 尾题： “贞元十九年甲申岁次正月廿三日。” 表明到这个时期， 吐蕃的统治还不稳固。



鼎还带领随行官员参加了石窟落成庆典仪式①。 我们根据 《新唐书·吐蕃下》 记载：
　 　 始， 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 赞普徙帐南山， 使尚绮心儿攻之， 鼎请救回鹘，
逾年不至， 议焚城郭， 引众东奔， 皆以为不可。 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

草， 晨入谒辞行， 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 彀弓揖让， 射沙奴即死， 执鼎而缢杀之，
自领州事。 城守者八年， 出绫一端募麦一斗， 应者甚众。 朝喜曰： ‘民且有食， 可

以死守也。’ 又二岁， 粮械皆竭， ……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②

由 《颜鲁公宋广平碑》 记载宋衡谪居沙州， “与节度周鼎保守敦煌仅十余岁……大历十

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归入。”③ 因此阎朝出任节度使只能在 ７７６ 年八月之后， 从大

历十一年往后推十一年就是 ７８６ 年， 陈国灿先生认为阎朝接替周鼎是 ７７７ 年。 因此 《元
和郡县图志》 《寿昌县地境》 《沙州图经》 记载建中二年是吐蕃开始进攻沙州前， 先攻

占领敦煌周边地区， 特别是敦煌西南的寿昌县， 距离敦煌城一百二十里， 是个相对独立

政区单位， 又紧邻南通吐蕃的把疾道， 西南紧邻石城镇， 因此吐蕃要对敦煌城形成合围

之势， 必须先占领寿昌县。 Ｐ ３６３３ 《辛未年 （９１１） 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

可汗状》 记载： “天宝之年， 河西五州尽陷， 唯有敦煌一郡， 不曾破散。”④ 河西五州中

没有包括敦煌， 因此敦煌和其他诸州没有同时陷蕃。 碑文记载 “全城纳效， 爰及六十余

载。” 全城纳效就是指吐蕃对敦煌的占领。 我们将功德颂的撰写时间确定为大中 （８５０）
四年十月， 以此往前推六十年就是 ７９０ 年， 如果以建中二年 （７８１） 为吐蕃占领敦煌的时

间， 到大中四年已经七十年。 所以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应当是贞元二年 （７８６）。
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记载吐蕃占领敦煌时， 同敦煌的守将

达成协议， 即 “幕府倾移， 施信不散。” 即 《新唐书·吐蕃下》 记载阎朝任河西节度使

城守八年， “又二岁， 粮械皆竭， 豋城而呼曰： ‘苟毋徙佗境， 请以城降。’ 绮心儿许

诺， 于是出降。 ……赞普以绮心儿代守。 后疑朝谋以变， 置毒靴中而死。” 所谓施信不

散， 就是毋徙他境的承诺。 我们通过对敦煌文献研究， 吐蕃占领敦煌之后， 是践行其占

领敦煌时的承诺。 不仅敦煌居民没有大的迁徙， 而且财产和社会地位都给予保证。
吐蕃统治敦煌， Ｐ ４６４０ 《阴处士碑》 与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记载基

本相似： “属以五色庆云， 分崩帝里； 一条毒气， 扇满幽燕。 江边乱踏于楚歌， 陇上痛

闻 ［于］ 豺叫。 枭声未殄， 路绝河西。 燕向幕巢， 人倾海外。 羁维板籍， 已负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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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碑》 记载： “时节度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国公周公， 道洽生知， 才膺命世。 清明内

照， 英华外敷。 气迈风云， 心悬日月。 文物居执宪之重， 武威当杖钺之雄。 括囊九流， 住持十信。 爰因搜

练之暇， 以申礼敬之诚。 揭竿操矛， 闟戟以从。 蓬头胼胁， 傍车而趋。 熊罴启行， 鹓鸾陪乘。 隐隐轸轸，
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也。 层轩九空， 复道一带。 前引箫唱， 上干云霓。 虽以身容身， 投迹无地； 而举足下

足， 登天有阶。 目穷二仅， 心出三界。”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６ 下 《吐蕃传下》， 第 ６１０１ 页。
《全唐文》 卷 ３３８ 颜真卿 《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
Ｐ ３６３３ 《辛未年 （９１１） 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 参唐耕耦、 路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

文献真迹释录》 第 ４ 辑， 第 ３８０ 页。



歃血盟书， 义存甥舅。 熊罴爱子， 拆襁褓以文身； 鸳鸯夫妻， 解鬟钿而辫发。 岂图恩移

旧日， 长辞万代之君； 事遇此年， 屈膝两朝之主。 自赞普启关之后， 左衽迁阶； 及宰辅

绶印之初， 垂祛补职。 蕃朝改受 （授） 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 承基振豫， 代及

全安。 六亲当五秉之饶， 一家蠲十一之税。 复旧来之井赋， 乐已忘亡； 利新益之圆

（园） 池， 光流境 （竟） 岁。”①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得知， 吐蕃占领敦煌重新进行户籍

登记， 成为吐蕃的著籍人口； 与敦煌汉族进行盟誓， 取遏宁双方的关系； 胡服辫发改归

吐蕃民俗， 敦煌居民归属吐蕃政权。 吐蕃政权给予汉族大姓很多的特权， 将归属吐蕃的

敦煌上层补授各级官职， 免除什一之税。 我们从敦煌文书的记载中得知， 吐蕃完成对河

西节度使财产接受之后， 马上将部分资产赏赐给敦煌归附吐蕃的官员， 将敦煌无主的房

屋地产也分派这些投靠吐蕃的官吏。 我们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得知， 吐蕃瓜州节度使衙

机构的各级曹司官员都是敦煌河西节度使衙的官员， 敦煌地区大都督、 都督和部落使都

是敦煌汉族担任， 而敦煌地区的吐蕃人担任节儿、 监军之类官职， 吐蕃实际上是通过敦

煌汉族大姓实施统治的。 《阴处士碑》 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从 Ｐ ４６４０ 《吴僧统碑》 中得

到证实： “属大漠风烟， 杨 （阳） 关路阻， 元戎率武， 远守敦煌。 警候安危， 连年匪

解， 随军久滞， 因为敦煌县人也。 复遇人经虎噬， 地没于蕃。 元戎从城下之盟， 士卒屈

死休之势。 桑田一变， 葵藿移心。 师律否臧， 屯亶若此。 犹钟仪之见絷， 时望南冠； 类

庄象之执珪， 人听越音。 故知事因畜散， 物极必移。 方承见在之安， 且沐当时之教。 曲

肱处于仁里， 靡践公门； 乐只而逸情怀， 周给知足。”② 所谓元戎从城下之盟， 就是指

阎朝同尚绮心儿进行的毋徙他境的约定， 即碑文记载的施信不散。 Ｐ ２９９１Ｂ 《报恩吉祥

之窟记》 记载敦煌镇国和尚的情况称： “时属黎甿失律， 河右尘飞； 信义分崩， 礼乐道

废； 人情百变， 景色千般； 呼甲乙而无闻， 唤麴萨 （庭门） 而则诺。 时运既此， 知复

奈何。 ……出入金阙， 恭奉国师； 典御一方， 光被四众。 加以慕祖宗之恩， 不坠于家

风； 钦孝悌之徒， 修身于后代。 其氾氏之戚里， 盖乃金枝玉叶， 帝子帝孙， 与盘石而连

基， 共维城而作固。”③ 镇国被吐蕃奉为国师而典御一方。 吐蕃能够顺利统治敦煌并得

到敦煌大姓的认可， 与其通过城下之盟施信不散的允诺有很大关系。
我们通过对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关于吐蕃占领河西敦煌的记载分析

研究， 这些记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载， 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

载， 恢复当时历史的面貌， 纠正历史记载的不足和失误， 为很多研究提供佐证。

三、 唐、 吐蕃及其敦煌张议潮等势力间在河西陇右的博弈

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记载论恐热与尚婢婢在陇右的战争导

３５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研究

①
②
③

郑炳林、 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 》， 第 ２１５ 页。
郑炳林、 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 》， 第 ２７３ 页。
郑炳林、 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 》， 第 ８１５ 页。



致吐蕃内乱： “又遇陷落蕃庭， 灾害随生； 运属艰危， 声复律吕， 举国倾坏， 兵甲竞

兴， 彼此相攻， 父南子北， 惟赖铁骑闻信。 然而煞人结憎连郡， 隳山村而掠野。” 这个

记载是吐蕃内乱引起河西陇右战乱的真实写照。
吐蕃内乱开始于达磨赞普之死继任者选择不服众望引起的。 会昌二年 （８４２） 十一

月 “丁卯， 吐蕃遣其臣论普热告达磨赞普之丧， 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弔祭使。”① 吐蕃达

磨赞普死亡， 无子， 其相立妃子琳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 引起朝野诸臣反对，
吐蕃内部发生内乱。 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 “是岁， 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 自称

国相。” 杀吐蕃宰相尚思罗， “恐热并其众， 合十余万。 自渭川至松州， 所过残灭， 尸

相枕藉。”② 会昌三年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与论恐热大战， 论恐热大败。 次年三月论

恐热攻打尚婢婢又被击败， 退保薄寒山。 吐蕃内乱发生之后， 唐朝从东部开始着手经营

河西陇右， 而敦煌的张议潮从西部着手收复河西地区。 唐武宗会昌四年 （８４４） 二月：
“朝廷以回鹘衰微， 吐蕃内乱， 议复河、 湟四镇十八州。 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 使

之先备器械糗粮及诇吐蕃守兵众寡。”③ 胡三省注称四镇十八州就是唐陇右、 河西节度

使管诸州， 吐蕃占领陇右、 河西之后， 将唐两个节度使分为瓜州节度使、 凉州节度使、
鄯州节度使和河州节度使： “开元之盛， 陇右、 河西分为两镇而已。 盖沦陷之后， 吐蕃

分为四镇也。 十八州， 秦、 原、 河、 渭、 兰、 鄯、 阶、 成、 洮、 岷、 临、 廓、 叠、 宕、
甘、 凉、 瓜、 沙也。”④ 唐朝经营吐蕃对象主要是四镇十八州。 《新唐书·回鹘传下》 记

载： “帝令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 朝廷亦以河、 陇四镇十八州久沦戎狄， 幸回鹘破弱，
吐蕃乱， 相残齿， 可乘其衰。⑤” 就是说在唐武宗会昌四年就开始经营河陇地区， 这些

地区就包括瓜沙在内。 会昌五年十二月 “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 婢婢遣厖

结藏将兵五千拒之， 恐热大败， 与数十骑遁去。 婢婢传檄河、 湟， 数恐热残虐之罪曰：
‘汝辈本唐人， 吐蕃无主， 则相与归唐， 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 于是诸部从恐热者

稍稍引去。”⑥ 大中元年 （８４７） 论恐热乘武宗之丧， 诱回鹘、 党项寇盐州等河西地区。
大中二年十二月： “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 尚婢婢遣其将拓跋

怀光击之于南谷， 大破之， 急藏降。”⑦ 南谷应当在论恐热管辖的西境。 大中三年二月双

方大战于河州， 尚婢婢兵败。 从会昌二年到大中三年间， 吐蕃论恐热与尚婢婢酣战与河湟

地区， 而大中二年张议潮在沙州起事赶走节儿， 并往东占领瓜州， 三年取得甘州、 肃州，
似乎吐蕃交战双方并不关注这件事， 就是说直到大中三年张议潮并没有举起反抗吐蕃的大

旗， 名义上他还是吐蕃管辖之下的将领。 唐朝政府忙于经营三州七关归唐， 对远在西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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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４６ 唐武宗会昌二年， 第 ７９６９ 页。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４６ 唐武宗会昌二年， 第 ７９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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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张议潮归唐， 并没有给予重视， 只是 “诏邠宁节度使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①

所谓应接河西， 就是唐朝政府派遣邠宁节度使张君绪负责经对敦煌的张议潮的策应。
唐朝政府对吐蕃的经营很快在大中年间就有了成效， 在唐朝政府的策动下， 大中三

年二月秦、 原等三州七关归唐。 三州七关归唐事件，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 首先是三

州七关兵民是主动归唐还是唐朝政府与吐蕃宰相论恐热条件交换的结果。 根据 《资治

通鉴》 唐宣宗大中三年 （８４９） 二月记载：
　 　 吐蕃秦、 原、 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 以太仆卿陆耽为宣慰使， 诏泾原、
灵武、 凤翔、 邠宁、 振武皆出兵接应。②

七关即石门、 驿藏、 木峡、 制胜、 六磐、 石峡、 萧关， 都在原州界。 早在唐宪宗时吐蕃

就有意愿归还秦、 原、 安乐州③， 因为陇山山脉的主要关隘都在这三州。 唐代宗大历六

年 （７７１） 二月 “河西、 陇右、 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潞、 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上言：
‘凡所掌之兵， 当自训练。 今自河、 陇达于扶、 文， 绵互二千余里， 抚御至难， 若吐蕃

道岷、 陇俱下， 臣保固汧、 陇则不救梁、 岷， 进兵扶、 文则寇逼关辅， 首尾不赡， 愿更

择能臣， 委以山南， 使臣得专备陇坻。’ 诏许之。”④ 吐蕃占领秦、 原、 安乐三州后， 唐

朝西部几乎无险可守。 “陇山高峻， 南连秦岭， 北抵大河。 ……原州据其中间， 当陇山

之口”⑤。 唐曾经想移京西兵原州， 移郭子仪兵于泾州， 分兵守石门、 木峡， 渐开陇右，
进达安西。 吐蕃经常经原州青石岭入寇， 唐德宗建中元年 （７８０） 杨炎为相， “杨炎欲

城原州以复秦、 原， 名李怀光居前督作， 朱泚、 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⑥ 这些地方是

临近唐朝边境， 所以发动沿边各节度使出兵接应， 这也是唐朝经营河陇吐蕃的成果。 到

当年七月唐朝才完成了对三州七关的收复。 同年六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占取原州及石门

等七关， 七月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占取安乐州， 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 凤翔节度使李

珌占取秦州。 八月唐将安乐州为威州， “河、 陇老幼千余人诣阙， 乙丑， 上御延喜门楼

见之， 欢呼舞跃， 解胡服， 袭冠带， 观者皆呼万岁。” 举行规模盛大的收复庆典仪式。
并下令 “募百姓垦辟三州、 七关土田， 五年不租税； 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
四道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 官给牛及种粮。 温池盐利可赡边陲， 委度支制置。 其三

州、 七关镇戍之卒， 皆倍给衣粮， 仍二年一代。 道路建置堡栅， 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

子弟通传家信， 关镇毋得留难。 其山南、 剑南边境没蕃州县， 亦令量力收复。”⑦ 在唐

朝政府的号召之下， 西川节度使杜悰取维州，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取扶州。 三州七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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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宰相论恐热管辖的范围， 没有他的默许， 三州七关兵民的归唐基本不可能， 所以

《旧唐书·吐蕃传》 记载是论恐热将三州七关奉送给唐朝政府的： “大中三年春， 宰相

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 以秦、 原、 安乐等三州并石门、 木硖等七关款塞， 泾原节度使康

季荣以闻， 命太仆卿陆耽往劳焉。 七年七月， 河、 陇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 上御延喜

楼观之， 莫不欢呼忭舞， 更相解辫， 争冠带于康衢， 然后命善地以处之， 观者皆称万

岁。”① 《新唐书·宣宗纪》 记载大中 “三年二月， 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 石门驿藏木

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② 另外 《唐会要》 吐蕃也记载到这个事件：
　 　 大中三年春， 吐蕃宰相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 以秦原安乐等三州， 并石门木峡

等七关款塞， 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状闻， 上命太仆卿陆躭往劳焉。 其年七月， 河陇

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下， 上御延禧楼观之， 莫不懽呼作舞， 更相解辫， 争冠带于

康衢， 然后命善地以处之， 观者咸称万岁。③

从这些记载看， 三州七关就是吐蕃论恐热为了取得唐朝的支持， 将起归还给唐朝， 其目

的是感酬谢唐朝在其对吐蕃河州节度使宰相尚与思罗、 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的战争中唐朝

给予的支持。 无论如何， 唐朝利用吐蕃内乱取得三州关， 特别是将陇山山脉的关隘收归

唐朝， 消除了吐蕃对唐朝长安的威胁。 《新唐书·吐蕃下》 “于是凤翔节度使李玭复清

水； 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 取石门等六关， 得人畜几万； 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
诏为威州； 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 凤翔收秦州；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 凤翔兵

与吐蕃战陇州， 斩首五百级。 是岁， 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 天子为御延喜楼， 赐冠带， 皆

争解辫易服。” 唐朝借助吐蕃内乱收复三州七关加深了和扩大吐蕃内部的河陇战乱。
尚婢婢兵败河州后因乏粮往甘州西就水草， 论恐热遣兵追之瓜州， 将战乱之火漫延

到河西地区。 《资治通鉴》 记载大中四年 （８５０） 九月尚婢婢与论恐热战， 兵败。 “婢婢

粮乏， 留拓跋怀光守鄯州， 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 恐热闻婢婢弃鄯州， 自将

轻骑五千追之， 至瓜州， 闻怀光守鄯州， 遂大掠河西鄯、 廓等八州， 杀其丁壮， 劓刖其

羸老及妇人， 以槊贯婴儿为戏， 焚其室庐， 五千里间， 赤地殆尽。”④ 而 《新唐书·吐

蕃下》 记载大中三年 “婢婢粮尽， 引众趋甘州西境。 以拓拔怀光居守， 恐热麾下多归

之。 恐热大略鄯、 廓、 瓜、 肃、 伊、 西等州， 积尸狼藉， 麾下大怨， 皆欲图之。 ……宣

宗诏太仆卿陆躭持节慰劳， 命泾原、 灵武、 凤翔、 邠宁、 振武等兵迎援。 恐热既至， 诏

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 恐热倨夸自大， 且求河渭节度使， 帝不许。 ……于是趋落门

川收散卒， 将寇边， 会久雨粮绝， 恐热还奔廓州。”⑤ 论恐热入朝是陆耽持节活动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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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而且唐朝以很高的规格迎接其入朝。 所以我们认为尚婢婢就食于张议潮事件发生于

大中三年， 《资治通鉴》 记载有误。 根据 《张淮深碑》 《寿昌县地境》 《沙州伊州地志》
记载， 张议潮大中二年收复瓜沙二州， 大中三年收复甘、 肃二州， 大中四年收复伊州。
如果尚婢婢是大中四年就食甘州西， 当时甘州已经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张议潮的管

辖领地， 吐蕃鄯州节度使帅部落到张议潮的辖区就食， 实际上就是帅部投靠敦煌的张议

潮。 如果尚婢婢大中三年就食甘州西， 张议潮就是利用尚婢婢和论恐热在甘州肃州造成的

战乱， 趁机出兵收复肃、 甘二州， 实际上就是保卫瓜、 沙驱逐论恐热的劫掠。 尚婢婢就食

甘州投靠张议潮的原因， 就是直到大中四年张议潮在其占领地区还没有真正打出反抗吐蕃

的大旗， 他名义上还是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 是吐蕃管辖的一个节度使。 所谓 “运
属艰危， 声复律吕； 举国倾坏， 兵甲竞兴。 彼此相攻， 父南子北； 铜头铁额， 同只狡而煞

人； 结境连郡， 隳山村而掠野。” 叙述的就是论恐热追击尚婢婢到瓜州的战争， 对河西地

区地区所造成的破坏。 这里叙述的 “南蕃匍匐” 就是指吐蕃尚婢婢投靠张议潮就食。
吐蕃内乱发生后唐朝从东部经营河陇， 而敦煌张议潮从西部逐渐收复河西。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记载到张议潮的功绩时称： “伏惟节度公心

如铁石， 志等松筠， 知去就之心， 识存亡之理。 孤贞绝域， 抗节危城， 丑类披犀汗血。
或列千乘雷振， 曳红旗而闪天； 或进骑云屯， 声鼓鼙而动地。 昼攻夜守， 春候秋防； 一

郡赖大树之荫， 四塞怯接飞之手。 是以南蕃匍匐， 北狄来济； 杂舍羌浑， 悚然归伏。 既

而王祥有终， 易俗移风之教， 缮行来， 歌息盗。 所以轻云夜散， ［得］ 睹苍天； 重雾晨

开， 还瞻白日。 伏惟节度公功方德厚， 瀚海之勋靡阻； 申调下琴， 悲请奏际天之劳。”
这些记载同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记载张议潮的事迹基本一致： “侠少

奇毛， 龙骧虎步， 论兵讲剑， 蕴习武经。 得孙吴白起之精， 见韬钤之骨髓。 上明乾像，
下达坤形。 观荧或 （惑） 而芒衰， 知吐蕃之运尽。 誓心归国， 决意无疑。 盘桓卧龙，
候时而起。 率貔貅之众， 募敢死之师， 俱怀合辙之欢， 引阵云而野战； 六甲运孤虚之

术， 三宫显天一之神； 吞陈平之六奇， 启武侯之八阵； 纵烧牛之策， 破吐蕃之围。。 残

烬星散， 雾卷南奔。 燉煌、 晋昌收复已讫， 时当大中二载。 题笺修表， 纡道驰函。 上达

天闻。 皇明披览， 龙颜叹曰： “关西出将， 岂虚也哉！” 百辟欢呼， 抃舞称贺。 便降驲

骑， 使送河西旌节， 赏赉功勋， 慰谕边庭收复之事， 授兵部尚书， 万户侯。 图谋得势，
转益雄豪。 次屠张掖、 酒泉， 攻城野战， 不逾星岁， 克获两州。 再奏天阶， 依前封赐，
加授左仆射。 官高二品， 日下传芳。 史策收功， 名编上将。”① 我们从 《张淮深碑》 记

载中得知， 张议潮大中二年收复敦煌、 晋昌， 大中三年收复酒泉、 张掖， 这里记载我们

注意到几点， 收复敦煌、 晋昌时募敢死之师而进行野战， 运用各种战阵奇谋突破吐蕃包

围， “白刃交锋， 横尸遍野”， 战争非常残酷， 将残余吐蕃军队赶回南部吐蕃地区。 而

在收复甘肃二州， 用的语言不同 “次屠张掖、 酒泉， 攻城野战”， 说明张议潮收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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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炳林、 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 》， 第 １５４－１５５ 页。



掖、 酒泉， 采取的进攻的手段取得的。 Ｐ ３７７７ 《张族庆寺文》 记载： “伏惟我尚书渥窪

龙种， 丹穴凤雏； 禀气精灵， 生便五色。 金门赐诏， 天委忠心； 变戎马之南郊， 成礼乐

之风俗。 拥旌负节， 竭力尽忠； 报主酬恩， 丹诚恳切。 所以握明条而开一道， 怀机密而

谋四方； 秣马三危， 横行五郡。 兵雄陇上， 守地平原； 教武则剑气横空， 搜练则阵云朝

合。 劬劳为战， 决胜三处， 有死而荣， 无生而辱。 故以惠解孤悬， 信沐恒洁。 或于管

内， 遍修葺于伽蓝， 梵日弥遐； 立沫布□□□， □施驼马。 以践群为佛缘， 僧馔家而竭

府库。”① 文书中称张议潮的官职是尚书， 应当是张议潮大中二年到大中四年间的称号，
所记载的就是张议潮收复敦煌、 晋昌、 甘州、 肃州等地的经过。

这样一来大中年间在河西陇右地区出现四股势力， 分别是： 敦煌的张议潮大中二年

收复瓜沙之后， 向唐朝派出高进达等十余位使节经由天德军进入长安； 三州七关的兵

民， 在唐朝的策动和吐蕃大将论恐热的允许下， 大中三年投降唐朝， 唐派遣凤翔、 灵

武、 邠宁、 泾原、 振武等节镇出兵应接； 吐蕃大将论恐热在打败吐蕃东军节度使宰相尚

与思罗占领河州， 在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争夺河西陇右的战争失败， 因劫掠河西诸州而

失去民众信任， 众叛亲离， 在唐朝的策动下， 随迎援三州七关的兵马进入唐朝， 请求唐

朝援助兵马并授予河渭节度使， 力图恢复管辖范围； 鄯州节度使尚婢婢， 在抗击论恐热

的战斗中先胜后败， 因粮食匮乏而帅部落就是甘州西。 这是四股力量中的三股与唐朝有

联系， 除了三州七关兵民是唐朝策动的结果外， 张议潮大中二年以来连续派遣其兄张议

谭为专使入朝， 与唐朝接洽归唐事宜； 论恐热亲自入朝希望唐朝政府援助并授予旌节；
而作为鄯州节度使的尚婢婢也倾向唐朝， 宁愿地方给唐朝也不愿受制于论恐热， 最后到

甘州西就是很可能投靠准备积极归唐的张议潮， 和张议潮形成为一股力量。② 对于唐朝

政府来说， 论恐热与张议潮间是敌对关系， 援助论恐热就不能接受张议潮， 如何在二者

之间进行取舍，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接受论恐热的条件并出兵援助， 可能很快就能够

收复吐蕃河州节度使， 并进而取得吐蕃鄯州节度使， 况且唐朝在论恐热身上已经做了大

量工作， 也初见成效。 敦煌的张议潮发展迅速， 到大中四年已经取得河西四州之地， 基

本上是吐蕃瓜州节度使衙管辖范围， 发展势头迅猛。

８５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郑炳林、 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 》， 第 ６６４－６６５ 页。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５０ 唐懿宗咸通七年 （８６６） 记载： “春， 二月， 归

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 北庭、 轮台、 清镇等城。 论恐热寓居廓州， 纠合旁侧诸部， 欲

为边患， 皆不从。 所向尽为仇敌， 无所容。 仇人告拓跋怀光于鄯州， 怀光因兵击破之。” 冬十月 “拓跋怀

光以五百骑入廓州， 生擒论恐热， 先刖其足， 数而斩之， 传首京师。 其部众东奔秦州， 尚延心邀击， 破

之， 悉奏迁于岭南。 吐蕃自是衰绝， 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胡三省注： “考异曰： 《实录》： ‘义潮又奏鄯

州城使张季颙押领拓跋怀光下使送到论恐热将， 并随身器甲等， 并以进奉。’ 《新吐蕃传》 曰： ‘鄯州城使

张季颙与尚恐热战， 破之， 收其铠甲以献。’ 今从 《国史补》、 《实录》。” 就是说原来尚婢婢的部下拓拔怀

光到咸通七年已经成为归义军鄯州城使张季颙的押领， 成为张季颙的部下。 那么以此推断尚婢婢很可能往

甘州西就食， 实际上就是帅部投靠张议潮。 论恐热是被鄯州城使张季颙押领拓跋怀光所杀， 仆固俊应当是

协助攻打， 或者仆固俊所杀的不是尚恐热， 而是吐蕃敦煌节儿论莽热， 大概在张议潮起兵后， 逃往南蕃，
后进入吐蕃西州庭州管区， 这些地方原来属于瓜州节度使管辖。 张议潮大中四年对伊州的战争， 很可能就

是追击吐蕃敦煌节儿论莽热部。



唐朝最后接受张议潮的归唐请求， 而拒绝了论恐热的派兵马援助授予河渭节度使的

请求。 论恐热杀吐蕃东道节度使， 已经掌控了河渭地区， 即吐蕃河州节度使管辖范围，
只是没有得到吐蕃的正式任命而已。 既然得不到吐蕃政权的承认， 论恐热入朝实际上就

是希望得到唐朝的承认和兵马援助。 唐朝无论接受张议潮的归唐或者接受论恐热的请

求， 都是一样的， 都是虚衔封授， 不进行实际控制。 权衡利弊， 唐朝政府最终还是选择

了张议潮， 张议潮是敦煌汉族， 虽然其政权组成由胡汉联合建立， 但是汉族是其主体，
易于控制； 张议潮接受了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的就食， 实际上等于建立张议潮与代表河西

陇右地区正宗吐蕃政权的联合， 这样既不引起吐蕃的反对， 也易于唐朝政府对其产生影

响。 但是对论恐热的河州， 唐朝很难做到有效控制， 论恐热向唐朝请求兵马援助和授予

河渭节度使， 是为解决目前的窘境， 当其恢复元气实力壮大之后， 按照论恐热的一贯做

法， 很可能就和唐朝关系破裂， 就会起兵反唐， 论恐热最终的目标不是河渭节度使就满

足了他的欲望， 他的目的是当吐蕃赞普。 所以当唐朝拒绝了他的要求， 返回经过咸阳桥

感叹称 “我举大事， 觊得济此河与唐分境。” 当他回到落门川就 “收散卒， 将入寇。 会

久雨粮绝， 恐热还奔郭州。”① 应当说唐朝对论恐热和张议潮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敦煌写本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是一篇非常珍贵的碑抄， 通

过我们的研究得知， 他是敦煌名士窦良器与大中四年十月撰写的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地

区德政的一篇贺词， 颂词中记载吐蕃陷落敦煌与阎朝达成的城下之盟及其敦煌陷落的时

间， 同敦煌其他文献资料形成很好的佐证。 特别是关于张议潮收复敦煌河西诸州的背景

等， 也有明确的记载， 特别是论恐热帅部追击尚婢婢就食部落而对河西诸州形成的焚烧

杀戮景象描述， 亦可与历史文献记载互为参证， 实为难得。

９５敦煌写本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研究

①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６ 下 《吐蕃传下》， 第 ６１０６－６１０７ 页。



Ｐ Ｔ ５２８ 号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第一部分之译解

———有关多闻子天王敦煌藏文密典研究之一

才　 让

（西北民族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３０）

摘要：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之内容是相关修习法的简要概括， 可能是吐蕃人所作。 其中的

修法、 密咒等， 反映了吐蕃时代的多闻子信仰流行的情况。 在后弘期文献中， 尚未发现与此一致者。

所讲述的修习仪轨等， 可在与多闻子有关的密典 （唐代汉藏译本） 中能找到依据。

关键词： 吐蕃　 多闻子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６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２７－１２

在四大天王中， 多闻子天王尤受佛教徒之崇拜， 密教中更是如此， 形成许多专门的

修习仪轨。 多闻子的信仰遍及大乘佛教传播之地， 被视为佛教的护法神， 又成为国家或

地方的保护神， 兼具战神、 财神等多项职责。 多闻子天王的造像亦见于佛寺石窟， 是较

为常见的佛教艺术题材。 唐代从西域于阗、 河西走廊至中国内地， 风行毗沙门信仰， 有

关文献或图像遗存至今可见， 故受学界之关注， 图像史等方面的成果较多。①吐蕃王朝

时期， 相关多闻子的密典译介为藏文， 多闻子信仰随之传入吐蕃。 敦煌藏文文献中保存

有数种多闻子的经典， 对研究吐蕃时期 （包括后吐蕃时期） 的多闻子信仰， 提供了文

献依据， 并可弥补后世藏文 《大藏经》 中吐蕃时期的多闻子天王文献保存不足之缺憾。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３－１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敦煌藏文密教文献的翻译与研究” （１４ＢＺＪ００８）
作者简介： 才让 （１９６３－　 ）， 男， 藏族， 青海化隆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藏学研究。
　 ①　 与吐蕃毗沙门造像相关的研究成果， 参见谢继胜 《榆林窟 １５ 窟天王像与吐蕃天王图像演变分析》， 《装

饰》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５４－５９ 页； 谢继胜 《吐蕃天王图像式样考》， 载沈卫荣、 谢继胜主编 《贤者新宴

———王尧先生八秩华诞藏学论文集》，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７７－１９４ 页； ［日］ 佐藤有希

子著、 牛源译 《敦煌吐蕃时期毗沙门天王像》，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３－４１ 页； 霍巍 《从于阗

到益州： 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流变》， 《中国藏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４－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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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Ｐ Ｔ ５２８ 号解题

Ｐ Ｔ ５２８ 号为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是与多闻子天王相关的一组密典， 内容

包括献供、 观修、 赞颂等。 属于卷轴装， 字体为草体， 但字间距和行距较密， 字体又

小， 拼写多有不规范处， 在识读方面有一定的困难。
此卷号内包括三种文献：
第一种， 又可分为三小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 １ 行至 １６ 行止， 首题：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ｓｐｙａｎ ｄｒａｎｇ ｚｈｉｎｇ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ｄｂｕｌ ｂａ ｄａｎｇ ／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ｇｓｏｌ ｚｈｉｎｇ ｄａｍ ｔｓｈＩｇ ｂｓｋｕｌ
ｂａ’ ／翻译： “迎请多闻子天王献供养， 及祈求成就、 催劝誓言。” 尾题：’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ｉ ｃｈｏ ｇ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ｈＡ＋ｏ ／翻译： “圣多闻子供养仪轨， 完毕。” 第二

部分从第 １６ 行起， 至第 ２８ 行结束， 首题：’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ｉ ｔｈａｂｓ ／翻译

“圣多闻子修习法。” 第三部分从第 ２８ 行起， 至结尾第 ４７ 行止， 首题：’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ｂｇｙｉ ｂａ ／翻译： “向北方之国王献供养。” 尾题：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ｃｉｎｇ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ｇｓｏｌ ｂ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ｓｏ’ａ ／翻译： “向多闻子天王献供

养求悉地， 完毕。” 其后， 又附有 “多闻子天王心间所出心要咒语”。
第二种， 首题：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ｔｓｈａｎ ｂｒｇｙａ’ ｒｔｓ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ｋｙｉ

ｂｓｔｏｄ ｐａ ／翻译： “大天王多闻子一百零八名称赞。” 尾题经名与首题同， 只是加了 “完
毕” 一词。

第三种， 首题： ｄｐａｌ ｋｕ ｂｅ ｒａ ｌａ ｂｓｔｏｄ ｐａ ｄａｎｇ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ｒ ｂｃａｓ ｐａ ／翻译： “吉祥勾贝热

赞及心要。” 勾贝热 （Ｋｕ ｂｅ ｒａ） 意译 “丑身”， 多闻子的名称之一。
本文研究的是第一种文献。

二、 录文

１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ｓｐｙａｎ ｄｒａｎｇ ｚｈｉｎｇ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ｒ ｄｂｕｌ ｂａ ｄａｎｇ ／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ｇｓｏｌ ｚｈｉｎｇ ｄａｍ ｔｓｈＩｇ ｂｓｋｕｌ ｂａ，

２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ｂｕ ｌａ ｐｈｙａｇ ’ｔｓｈａｌ ｌｏ ／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ｇｚｈｏｎ ｎｕ ｄｐａｌ ’ｂｙｏｒ ｂａ ／ ｓｐｒｕｌ
ｐａ ｒｇｙａｌ ｂａ ｔｈｏ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 ｄｐａ’ ｂｏ ｈｕｒ ｋａｒ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ｍｔｓｈａｎ ／ ｂｃｕｓ

３ ｂｓｔｏｄ ｐａ ｄａｎｇ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ｄｉｒ ｂａｇｙｉ’ｏ ／ ／ Ａ＋ｏ ｍａ ｓｈ－ｉ ｂＡ ／ ｂｄｚａ ｓｐｏ ｔａ ｄ＋ｈｕｎ ／ ｒｉ ｋｕ
ｔａ ／ ｒａ ｋｕ ｔａ ／ ｒａ ｔｓｕ ｄｚｕ ｂｕ ｇａ ｍａ ｌｅ ／ ｂ＋ｈｅ ｓｈｒｉ ｂ＋ｈａ ｎＡ ／ ｂｕ ｒｏ ｐｏ ｔａ ／ ｓｐｏ ｔａ ／ ｄｕ ｎａ ｔ－ｉ

４ ｋｕ ｍａ ｒＡ ／ ｂ＋ｈａｍ ｍａ ｌｉ ｌＡ ／ ｋｕｒ ｔ＋ｙａ ／ ｄｚ＋ｙ－ｉ ｔｉ ｄｚｉ ｔｉ ／ ｒｉ ｌｉ ｒｉ ｌｉ ／ ｓｉ ｌｉ ｓｉ ｌｉ ／ ｐｕ ｒｂａ
ｋａ ｈｉ ／ ｂ＋ｈｉ ｂ＋ｈｉ ｋｉ ｋｉ ／ ｒａｌ ｌ＋ｙａ ／ ｐａ ｈｏ ｐａ ｈｏ ／ ｋａ ｈｏ ｋａ ｈｏ ／ ｂｉ ｂ＋ｈｉ ｋｉ ｋｉ ／

５ ｒａｌ ｌ＋ｙａ ／ ｓｈｒａ ｓａ ｔｉ ／ ｋａ ｍａ ｍａ ｌｉ ／ ｎａ ｍｏ ｓＵ ｔｅ ｔｒｉ ｓｈｉ ｈＡ＋ｏ ／ ／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ｇｚｈｏｎ ｎｕ
ｚｈｅｓ ｂｇｙＩ ｂａ ｌａ ／ ｂｓｎｙｅｎ ｃｉｎｇ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ｉ ｒｉｇｓ ｓｎｇａｇｓ ／ ｇｓａｎｇ ｂａ ’ｄｚｉｎ ｐａ

１６Ｐ Ｔ ５２８号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第一部分之译解———有关多闻子天王敦煌藏文密典研究之一



６ ｄｅｓ ／ ｄｅ ｂｚｈｉｎ ｇａｓｈｅｓｇａ ｐａ’ｉ ｓｐｒｕｌ ｂａ ／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ｇ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ａ ｔｈｏ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ａ ／ ’ｐｈｏ ｂｒａｎｇ ｋｈａ ｄｏｇ ｒ＋Ａｕｒ ｇａ ｔｈｉｇ ｌｅ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ｒ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ｒ ｄｂａｎｇ

７ ｂｓｋｕｒ ｔｅ ／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ｄａｎｇ ｙｅ ｓｈｅｓ ｄａｎｇ ／ ｓｎｙｉｎｇ ｒｊｅ ｌａｓ ｂｙｕｎｇ ｂａ ／ ｍｔｈａ’ ｙａｓ ｐａ’ ｉ ’
ｄｕｌ ｂａ’ｉ ｓｋａｌ ｂａ ｄａｎｇ ｌｄａｎ ｂａ’ｉ ｇｒ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ｙｅｄ ｂａ’ｉ ｂｓｔｏｄ ｐａ ／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ｄＩ ｄａｇ

８ ｒｉｇｓ ｓｎｇａｇｓ ’ｄｚｉｎ ｐａ ｂｒｊｏｄ ｐａｒ ｂｙａ’ｏ ／ ｍｔｓｈａｎ ｂｃｕ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ｎｉ ／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ｄａｎｇ ／
ｙｅ ｓｈｅｓ ｄａｎｇ ／ ｓｎｙｉｎｇ ｒｊｅ ｄａｎｇ ／ ｄａｍ ｔｓｈｉｇ ｄａｎｇ ／ ｔｉｎｇ ｎｇｅ ’ｄｚｉｎ ／ ｓｂｙｏｒ ｂａ ｄａｎｇ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ｄａｎｇ ／

９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ｂｓ ｄａｎｇ ／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ｄａｎｇ ／ ｌａｓ ｋｙｉ ｍａｔｈａ’ｏ ／ ／ ｄｅ ｄａｇ ’ｄｏｎ ｐａ ｎ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ｔｈｏｒ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ｌａ ｃｈｅ ｂａ ’ｄｏｎ ｐａ ｚｈｅｓ ｋｙａｎｇ ｂｙａ’ｏ ／ ／ ’ｄｉｓ ｔｈｕｇｓ ｄａｍ ｂｓｋｕｌ ｔｅ ／

１０ ｋｈ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ｋｈａ ｂｌｔａｓ ｌａ ／ ｋｈａ ｇｄｏｎｇ ｄｒｉ ｃｈｕｓ ｂｋｒｕｓ ｌａ ／ ｄｋｙｉｌ ｍｏ ｇｒｕｍ ｂｃａｓ ｔｅ
／ ｇａｒ ｔｈａｂｓ ｋｙｉｓ ｂｓｋｕｌ ｃｉｎｇ ／ ’ｄｉ ｓｋａｄ ｄｕ ／ ’ｄｚＡ ｈｕｎｇ ｐｈａｎｇ ｈＡ＋ｏ ／ ｂ＋ｈｉ ｓｈｒＩ ｍａ

１１ ｎＡ＋ｅ ／ Ａ Ａ Ａ ｚｈｅｓ ｂｇｙｉ ／ ｌａｇ ｐａ ｇｎｙｉｓ ｔｈａｌ ｍｏ ｌａｎ ｇｓｕｍ ｂｒｄａｂｓ ｔｅ ／ ｄｅ ｎａｓ ｇｚｈａｎ ｋｈｕ
ｔｓｈｕｒ ｂｃｉｎｇｓ ｌａ ／ ’ｄｚｕｂ ｍｏ ｇｎｙｉｓ ｂｓｇｒｅｎｇ ｓｔｅ ／ ｒｔｓｅ ｙｉｄ ｔｓａｍ ｂｚｈｕｇｓ

１２ ｎａｓ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ｋｈａ ｂｌｔａ ｚｈｉｎｇ ／ ｒｋａｎｇ ｐａ ｇ ｙａｂ ｂａ ｌｔａｒ ｂｙａ ｚｈＩｎｇ ／ ｇｌｕ ｇａｒ ｒｏｌ ｍｏ
ｓｈｉｎ ｔｕ ’ｂｕｌ ／ ｂｄａｇ ｎｙｉｄ ｌｈａ ｍｏ ’ｇｅ ｍａ ’ｇｅ ｔｉｎｇ ｂｙｉｎ ｋｙｉｓ ｂａｒｌａｂａｓａ ｔｅ

１３ ｒｋａｎｇ ｇ ｙａｓ ｐａ ｇ ｙａｂ ｐａ ｌｔａｒ ｂｙａ ｚｈｉｎｇ ｇｏｎｇ ｍａ’ 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ｄｋｙｉｌ ’ ｋｈｏｒ
ｇｒｕ ｂｚｈｉ ｍｄａ’ｇａｎｇ ｔｓａｍ ｌａ ｓｅｒ ｂｏ ｂｇｙｉ ／ ｇｄｕｇｓ ｓｅｒ ｐｏ ｇｃｉｇ ｄａｎｇ

１４ ｐａｎ ｓｅｒ ｐｏ ｇｃｉｇ ｄａｎｇ ｇｕｒ ｇｕｍ ｇｙｉ ｃｈａｂ ｄａｎｇ ｂｓｒｅｓ ｓｔｅ ／ ｚｌａ ｂａ ｎｙａ ｇｓｕｍ ｄａｎｇ ／ ｇｎａｍ
ｓｔｅｎｇ ｌａ ／ ’ｄｚａｂ ｂｇｙｉ ｚｈｉｎｇ ｇｓａｌ ｂａ ｎｉ ／ ’ｏ ｍａ ｄａｎｇ ／ ｋｈｒｅ ｄａｎｇ ’ｂｒａｓ ｄａｎｇ

１５ ｂａｇ ｇｚｈｉｂ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ｂｓｒｅｓ ｔｅ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ｒ ｂｇｙｉ ’ｏ ／ ／ ｄｕｓ 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ｄｕ ｂｚｌａｓ
ｐａ ｎｉ ／ Ａ＋ｏｍ ｂ＋ｈａ ｓｈｒｉ ｒａ ｍａ ｎｅ’ｄｚＡ ｈｒｏ ｚｈｅｓ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１６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ｉ ｃｈｏ ｇ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ｈＡ＋ｏ ／ ／ ／ ’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ｉ
ｔｈａｂｓ ｎｉ ／ ｋｈ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ｂｌｔａｓ ｔｅ ｓｔｏｎｇ ｋｈａｍｓ ｒｉｌ ｇｓｅｒ ｇｉ

１７ ｒａｎｇ ｂｚｈｉｎ ｄｕ ｇｙｕｒ ｐａｒ ｂｓａｍｓ ｌａ ／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ｎａｓ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ｇｓｅｒ ｇｙｉ ｋｈｒａｂ ｍｎａｂｓ
ｐａ ／ ｇｄａｎ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ｇｙｉ ｋｈｒｉ ｌａ ｂｚｈｕｇｓ ｓｈｉｎｇ ’ｋｈｏｒ ｌｎｇａ ｂｒｇｙａｓ ｂｓｋｏｒ ｂａ

１８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ｄｅ’ｉ ｐｈｙａｇ ｇ ｙａｓ ｐａ ｎａ ｒｉｎ ｐｏ ｃｈｅ’ｉ ｄｂｙｉｇ ｔｏ ｔｈｏｇｓ ｐａ ／ ｇ ｙｏｎ ｐａ ｎａ ｇｄｕｇ
ｐａ ｇｚｈｉｌ ｂａ’ｉ ｍｃｈｏｄ ｒｔｅｎ ｂｓｎａｍｓ ｐａ ｚｈｉｇ ／ ｂｄａｇ ｇｉ ｍｎｇｏｎ ｇｓｕｍ

１９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ｒ ｂｓａｍ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ｄｂｕｌ ｌｏ ／ ／ ｄｅ ｌｔａｒ ｂｓｇｏｍｓ ｎａ ｚｈａｇ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ｃｉｇ
ｌｏｎ ｎａｓ ／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 ｔｈｏｇ ｍａ ｒｌｕ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 ｚｈｉｇ’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ｒｉｇｓ

２０ ｄｅ’ｉ’ｏｇ ｔｕ ｒｔａ ｚｈｏｎ ｎａｍ ／ ｄｒｅ’ｕ ｚｈｏｎ ｎａｍ ／ ｂｙａ ｂａ ｚｈｏｎ ｐａ ’ｏｓ ／ ｍｙｉ ｌａ ｚｈｏｎ ｐａ ’ａｍ
ｄｅ ｌｔａ ｂｕ ｃｉ ’ｄｒａ ｙａｎｇ ｒｕｎｇ ｓｔｅ ／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 ｍｔｈｏｎｇ ｎａ ｄｇａ’ ｂａ ｄａｎｇ ｍｙｉ ｄｇａ’ ｂａ ｍｙｅｄ ｐａｒ

２１ ｓｅｍｓ ｍｎｙａｍ ｐａｒ ｂｚｈａｇ ｇｏ ／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 ｄｅ ｄａｇ ｍｔｈｏｎｇ ｎａｓ ｒｔａｇ ｔｕ ｂｓａｍｓ ｋｙｉ ｎｙａｍｓ ｐａｒ
／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ｙａｎｇ ’ｊａｂ ｔｕ ｍｉ ｎｕｓ ｓｕ ｂｇｙｉ ／ ｄｅ ｎａｓ ｎｕｂ ｍｏ’ｏｄ ｚｅｒ

２２ ｐｏ ｒｎｇａ ｔｓａｍ ｚｈｉｇ ｎａｓ ｎａｍ ｇｓａｌ ’ｏｎｇｓ ｎａｓ ｂｄａｇ ｌａ ｐｈｏｇ ｃｉｎｇ ｔｈｉｍ ｐａｓ ｂｄａｇ ｂｒｇｙａｌ ｂａｒ’
ｏｎｇ ｎｇｏ ／ ｄｅ ｌａｓ ｓａｎｇｓ ｎａｓ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ｎｙｉｄ ｍｎｇｏｎ ｐａ ｋｈｏ ｎａｒ ｇｓｈｅｇｓ

２６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２３ ｎａｓ ／ ｃｉ ’ｄｏｄ ｃｅｓ ’ｄｒｉ ｂａ’ｉ ｒｉｇｓ ｋｙｉｓ ／ ｂｄａｇ ｃｉ ｓｍｏｎ ｃｉｎｇ ｇｎｙｅｒ ｂａ’ｉ ｄｎｇｏｓ ｐｏ ｄｅ ｄａｇ
ｇｓｏｌ ｃｉｇ ／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ｄｉ ｄａｇ ｔｈｏｂ ｎａ ／ ｐｈｙｉｎ ｃｈａｄ ｂｓａｍｓ ｐａ ｔｓａｍ

２４ ｇｙｉｓ ｃｈｏｇ ｇｏ ／ ／ ｔｓｈｅｒ ｍａ ｃａｎ ｇｙｉ ｓｈｉｎｇ ｇ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ｒｕｎｇ ｔｅ ／ ｐｈｕｒ ｂｕ ｚｕｒ ｂｚｈＩ ｂａ ／ ｒｉｎｇ
ｔｈｕｎｇ ｇｉ ｔｓｈａｄ ｎｉ ｓｏｒ ｄｒｕｇ ｐａｒ ｂｙａｓ ｔｅ ｄｅｓ ｓｈ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 ｄａｇ ｌａ ｂｔａｂ

２５ ｎａ ／ ｇｄｏｎ ｄａｎｇ ｎｏｒ ｍｙｉ ｓｔｅｒ ｃｉｎｇ’ｐｈｒａｇ ｄｏｇ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ｄｇｒａ ｐｈａｍ ｄｇｏｓ ｐａ 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ｇｎｏｎ ｐａｒ ’ｇｙｕｒ ｒｏ ／ ｄｇｒａ ｄｅ ｄａｇ ｇｉ ｓｅｍｓ ｇ ｙｅｌ ｂｏｒ ’ｇｙｕｒ ｒｏ ／

２６ ｇｎｏｄ ｐａｒ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ｓｅｍｓ ｃａｎ ｄａｇ ｋｙａｎｇ ｂｃｉｎｇｓ ｐａｒ ’ ｇｙｕｒ ｒｏ ／ ｄｅ’ 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ｄａｎｇ
ｐｈｙａｇ ｒｇｙａ ｌａ ／ ｌａｇ ｐａ ｇ ｙａｓ ｐａ’ｉ ｓｒｉｎ ｌａｇ ｄａｎｇ ｍａｔｈｅ’ｕ ｃｕｎｇ ｇｎｙｉｓ ｌａｇ

２７ ｍｔｈｉｌ ｄｕ ｄｇｕｇ ／ ｄｅ ｎａｓ ｍｔｈｅ ｂｏｎｇ ｍｎａｎ ／ ｇｕｎｇ ｍｏ ｄａｎｇ ’ｄｚｕｂ ｍｏ ｇｎｙｉｓ ｂｓｇｒｅｎｇ ｓｔｅ ／
ｐｈｕｒ ｂａ’ｉ ｍｇｏ ｌａ ｌａｎ ｇｓｕｍ ｄｕ ｂｒｄａｂｓ ｎａｓ ／ ｓｎｇａｇｓ ’ｄｉ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２８ Ａ＋Ｏ ｍａ ｒｂａ ｒａ ｒｂａ ｎａ ｈＵＭ ｂａ ｔａ ｓｗＵ ｈＡ ／ ／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ｂｇｙｉ ｂａ ／ ｋｈ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ｂｌｔａｓ ｎａｓ ／ ｍａ ’ｄａｌ ｇｒｕ ｂｚｈｉ

２９ ｄｂｙｉｂｓ ｓｎｙｏｍｓ ｓｈｉｎｇ ｌｅｇｓ ｐａ ｇｃｉｇ ｂｇｙｉｓ ｌａ ／ ｓｔｅｎｇ ｄｕ ｐａｄ ｍａ ｋｈ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ａ ｇｃｉｇ ｂｇｙｉｓ
ｔｅ ／ ｂｓｈｏｓ ｄａｎｇ ／ ｃｈａｎ ｋｈｕｒ ｄａｎｇ ／ ’ ｊａｍｓ ｄａｎｇ ／ ｄｎｇａｒ ｂｇａｓ ｄａｎｇ ／

３０ ｒｉｎ ｐｏ ｃｈｅ ｓｎａ ｌｎｇａ ｄａｎｇ ／ ｄｒｉ ｓｎａ ｌｎｇａ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 ｍａｒ ｍｙｅ ｄａｎｇ ／ ｍｅ ｔｏｇ
ｄａｎｇ ／ ｐｏｇ ’ｐｏｓａ ｐａ ｄａｎｇ ／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ｉ ｒｄｚａｓ ｓｎａ ｔｓｈｏｇｓ ｋｙｉｓ ｒｇｙａｓ ｐａｒ ｓｂｙａｒ ｔｅ ／ ｍｃｈｏｄ ｎａｓ

３１ ｂｄａｇ ｌｔａ ｄｅ ｂｓｇｏｍ ｂａ’ｉ ｐｈｙａｇ ｒｇｙａ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ｔｓｈｕｌ ｂｚｈｉｎ ｄｕ ｂｃｉｎｇｓ ｎａｓ ’ｊａｂ ｂｒｇｙａ
ｒｔｓ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ｄａｍ ／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ｃｉｇ ｂｚｕｎｇ ／ ｄｅ ｎａｓ ｂｓｈｏｍｓ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３２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ｉ ｚｈａｌ ｚａｓ ｂｓｔｓａｒ ｂａ ／ ｓｋｙｏｇｓ ｋｙｉ ｎａｎｇ ｄｕ ｄｒｉ ｃｈａｂ ｓｂｙａｒ ｔｅ ｂｚｈａｇ ｌａ ／ ｄｒｉ
ｃｈａｂ ｌａ ｇｄａｂ ｐａ’ｉ ｓｎｇａｇｓ ｌａ ／ ／ Ａ＋ｏｍ ａ ｍｒｉ ｔａ ’ｕｎ ｔＡ（？）ｌｉ ｈａ ｎａ ｈａ ｎａ ｈＵ～Ｍ

３３ ｐｈａｄ ｃｅｓ ｌａｎ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ｃｉｇ ｄｕ ｂａｓｎｇａｇａｓａ ｎａｓ ／ ｃｈａｂ ｄｅ ｓｏｒ ｍｏ ｇｓｕｍ ｇｙｉ ｒｔｓｅ ｍｏｒ
ｂａｂｌａｎｇａｓａ ｓｈｉｎｇ ／ ｓｂｒａ ｐｈ＋ｂ＋ｒａ ｂｓｈｏｓ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ｓ ｌａ ｇｔｏｒ ｒｏ ／

３４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ｌａ ｂｓｔｏｄ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ｎｉ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ｓｄｅ ｂｏ ｃｈｅ ／ ｙｏｎ ｔａｎ ｃｈｅ ｌａ ｓｇｙｕ ’
ｐｈｒｕｌ ｃｈｅ ／ ｄｂａｎｇ ｃｈｅｒ ｇｒａｇｓ ｓｈｉｎｇ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ｃｈｅ ／ ｇｄｏｎ ｂｇｅｇｓ

３５ ｒｎａｍｓ ｎｉ ｚｈｉ ｍｄｚａｄ ｐａ ／ ｂｄｕｄ ｋｙｉ ｓｔｏｂｓ ｒｎａｍｓ ’ｊｏｍｓ ｍｄｚａｄ ｐａ ／ ｂｙａｎｇ ｃｈｕｂ ｔｈｕｇｓ ｒｊｅｒ
ｌｄａｎ ｐａ ｓｔｅ ／ ｍｇｏｎ ｐｏ ｋｈｙｅｄ ｌａ ｇｓｏｌ ｂａ ｎｉ ／ ｇｚｈａｎ ｇｙｉ ｓｌａｄ ｄｕ

３６ ｍａ ｌａｇｓ ｔｅ ／ ｂｄａｇ ｇｉ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ｂｚｈｅｓ ｎａｓ ｓｕ ／ ｂｓａｍ ｐａ ｙｉｄ ｂｚｈｉｎ ｒｄｚｏｇｓ ｍｄｚａｄ ｇｓｏｌｄ ／
ｚｈｅｓ ｔｓｈｉｇ ｔｕ ｓｂｙｏｒ ｄｏ ／ ／ ｄｅ ｎａｓ ｓｐｙａｎ ｄｒａｎｇ ｂａ’ｉ ａ ｒｇａ ｓｂｒｉ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３７ ｔｅ ／ ｓｎｇａｇｓ ’ｄｉ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Ａ＋ｏｍ ｂ＋ｈｅ ｓｈｒａ ｍａ ｎｅ ｚｈｅｓ ｌａｎ ｌｎｇａ ｄｒｕｇ ｔｓａｍ ｂｒｊｏｄ ／ ｄｅ
ｎａｓ ｂｓａｍ ｒｇｙｕｄ ｎｉ ／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ｎａｓ ｍｇｏｎ ｐｏ ｒｔａ ｎｇａｎｇ ｄｋａｒ ｌａ ｂｃｉｂｓ

３８ ｐａ ｌａ ／ ｇｓｅｒ ｇｙｉ ｙａ ｌａｄ ｃａｎ ／ ｐｈｙａｇ ｇ ｙａｓ ｐａ ｎａ ｒｉｎ ｐｏ ｃｈｅ’ｉ ｐｈｏ ｂｒａｎｇ ｚｕｒ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ａ ／
ｐｈｙａｇ ｇ ｙｏｎ ｐａ ｎａ ｒａｌ ｇｙｉ ｂｓｎａｍｓ ｐａ ／ ’ｋｈｏｒ ｄａｎｇ ｂｃａｓ ｐａ ｇｃｉｇ

３９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ｒ ｂｓａｍｓ ｌａ ／ ａ ｒｇａ ｓｂｒｅ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ｔｅ ／ ／ ｓｎｇａｇｓ ｌａ Ａ＋ｏｍ ｂ＋ｈｉ ｓｈＩ ｍａ ｎｅ
ｐｒａ ｔｉ ｓｈＡ＋ｕｈＵＭ ｚｈｅｓ ｂｒｊｏｄ ｎａｓ ／ ｌａｎ ｇｃｉｇ ｓｂｒｅ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ｐａｓ ｓｎｙｕ ｄａｇ ｐａｒ ｂｓａｍ ／

４０ ｌａｎ ｇｎｙｉｓ ｋｙｉｓ ｇｓｕｎｇ ｄａｇ ｐａｒ ｂｓａｍ ／ ｌａｎ ｇｓｕｍ ｇｙｉｓ ｔｈｕｇｓ ｄａｇ ｐａｒ ｂｓａｍ ｓｔｅ ／ ／ ｍｇｏｎ ｐｏ

３６Ｐ Ｔ ５２８号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第一部分之译解———有关多闻子天王敦煌藏文密典研究之一



ｎｙｉｄ ｋｙ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ｎｉ ／ Ａ＋ｏｍ ｂ＋ｈｉ ｒｉ ｎｅ ｔｈＩ ｒｉ
４１ ｈＵ～Ｍ ｚｈｅｓ ｐａ’ｄｉ ｂｒｇｙａ ｒｔｓ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ｄａｍ ｙａｎｇ ｎａ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 ／ ｄｇｅ

’ｄｕｎ ｇｃｉｇ ｇｉ ｓｈｅｓ ｒａｂ ｋｙｉ ｐｈａ ｒｏｌ ｄｕ ｐｈｙＩｎ ｐａ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ｍｄｏ ｓｄｅ ｇｚｕｎｇｓ
４２ ｐｈｒａ ｍｏ ｇｃｉｇ ｄｕ ｋｕｇ ｇｏ ／ ｄｅ ｎａｓ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ｄａｎｇ ｇｓｏｌ ｂａ ｇｄａｂ ｐａ ｂｇｙｉｓ ｐａ ｌａｇｓ ｐａ’ ｉ

ｒｊｅｓ ｌａ ／ ｂｓｈｏｓ ｎｙｕｎｇ ｚｌａｒ ｇｃｉｇ’ｐｈｒｕｌ ｓｔｅ ／ ｓｎｇａｇｓ ｌａ ｓａｎｇ ｇｒａ ｍａ ｈＡ ｙａ
４３ ｈＵ～Ｍ ｚｈｅｓ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 ／ ｂｓｈｏｓ ’ｐｈｅｌ ｂａｒ ｂｇｙｉ ｂａ’ｉ ｓｎｇａｇｓ ｌａ ／ ｏｍ ｂａ ｒａ ｂａ ｒａ ／ ｓａｍ

ｂａ ｒａ ｓａｍ ｂａ ｒａ ／ ｓｕ ｒｕ ｓｕ ｒｕ ／ ｐｕ ｓｕ ｒｕ ｐｕ ｓｕ ｒｕ ／ ｓｍｉ ｒａ ｓｍｉ ｒａ ／
４４ ｓａ ｒｂａ ｐｒｅ ｔａ ｎａｎ ｓｗＡ ｈＡ ／ ｚｈｅｓ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 ／ ｓｎｇａｇｓ ’ｄｉ ｇｔｏｒ ｍａ ｓｐｙｉ’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ｓｔｅ ／

ｚｈａｌ ｚａｓ ｂｄｕｄ ｒｔｓｉ ｇｙｕｒ ｂａ ｄａｎｇ ／ ｓｔｏｎｇ ｇｓｕｍ ｇｙｉ ｓｔ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 ｇａｎｇ ｂａｒ
４５ ’ｐｈｅｌ ｂａ ｄａｎｇ ／ ｇａｎｇ ｌａ ｂｓｎｇｏ ｂａ’ｉ ｄｍｙｉｇｓ ｓｕ ｂａｂ ｐａｒ ｂｙａ ｂａ ｓｔｅ ／ ｓｐｙｉ’ｉ ｂｙｅ ｂｒａｇ ｎｉ

ｐｈｙａｇ ｒｇｙａｓ ’ｂｙｅｄ ｄｏ ／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４６ ｃｉｎｇ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ｇｓｏｌ ｂ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ｓＡ＋ｏ ／ ／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ｓｒａｓ ｋｙｉ ｔｈｕｇｓ ｋＡ ｎａｓ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ｌａ ／ ｙｅ ｄ＋ｈａｒ ｍａ ／ ｈｅ ｔｕ ／
４７ ｐｒａｂ＋ｈａ ／ ｈｅ ｔｕｎ ｔｅ ／ ｓｈａｎ ｔａ ／ ｄａ ｔｈＡ ｇ＋ｈａ ｔｏ ／ ｈ＋ｙｅ ｂ＋ｈａ ｇａ ｐａ ｔａｎ ／ ｓｈａｎ ｔｓａ ｙｏ ／ ｒａ⁃

ｎｉｒＡ＋ｏｄ＋ｈａ ／ Ａ＋ｅ ｂ＋ｈａｍ ｂａ ｄ＋ｈｉ ／ ｍＡ ｈＡ ｂ＋ｈｉ ｓｈｒａ ｒａ ｍＡ ｎｅ ／ ／

三、 翻译

迎请多闻子天王献供养， 及祈求成就、 催劝誓言。
向天王多闻子敬礼！
向梵天童子富有者， 变化国王 （ ｒＧｙａｌ ｂａ， 似是 ｒＧｙａｌ ｐｏ 之误———译者） 具顶鬘，

从勇士嘿若噶所得名， 即以十种名号做此赞颂并修习。
“嗡玛室婆， 班遮波达答忽那， 日勾达热勾达， 热孜资布噶摩列， 布夏跋哈那， 布

若波达， 波达， 都那底勾摩罗， 跋摩里拉， 勾达雅， 资第资第， 日里日里， 斯里斯里，
浦巴噶合， 毗毗勾勾， 惹拉雅， 巴合巴合， 噶合噶合， 布合勾勾， 惹拉雅， 释萨第， 噶

摩摩拉， 南无苏迪智西合。”
此乃对梵天童子名者， 念诵并修习之秘密明咒。 此持秘密者， 是如来之化身， 又名

夜叉之王顶鬘。 在称为红色明点宫中， 向此大王授灌顶， 即从福德、 智慧和慈悲中所

生。 因所教化之弟子无边无际， 获得美名， 对此行称赞， 及持此等明咒而修习。 所谓

“十名” 者， 是指福德、 智慧、 慈悲、 誓言、 三摩地、 加行、 国王、 胜方便 （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ｂｓ）、 修习、 事业究竟 （ ｌａｓ ｋｙｉ ｍｔｈａ’）。 诵念此等句子， 即谓向天王顶鬘者之大

赞颂。
催劝誓言 （之法）：
面向北方， 用净水洗脸， 跏趺坐， 以舞姿催劝。 诵：
“杂洪邦合， 毗沙门尼， 阿阿阿。”

４６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双手拍三次掌， 之后其余手指握拳， 二中指竖立， 指顶略弯。 面向北方， 右足作转

动状， 献美妙歌舞音乐， 请主宰天女格玛格灯 （’ｇｅ ｍａ ’ｇｅ ｔｉｎｇ） 予以加持。 右足作转

动状， 并诵念上述心要咒语。
做一四方形坛城， 一箭杆 （长宽）， 为黄色， 并 （立） 一黄色伞盖和黄色幡， （准

备） 混合有藏红花的净水， 在三个十五日 （Ｎｙａ ｇｓｕｍ）①、 三十日念诵咒语而祈请， 将

牛奶、 小米、 大米、 面粉 （Ｂａｇ ｇｚｈｉｂ， 应是 ｚｈｉｂ） 混合而做供养。 若经常念诵， 则诵：
“嗡跋沙热玛尼杂合。”

圣多闻子供养仪轨完毕。
圣多闻子修习法：
（修者） 脸朝北， 心想整个大千世界变成黄金一般， 在北方处， 圣者 （多闻子） 着

金甲， 坐于夜叉宝座上， 五百眷属围绕， 圣者右手持宝杖， 左手持镇压凶暴者的宝塔。
心想 （如此圣者） 于我之眼前降临， 献供养。 如此观修达二十一天， 则首先出现的征

兆是大风， 其后 （之征兆） 是见骑乘马者， 或骑骡者， 或骑鸟者， 或骑人者。 无论出

现何种， 皆可视为征兆。 见此类征兆时， 无所欢喜与不欢喜， 心中平等待之。 见此等征

兆时， 心意要坚固， 并尽量念诵心咒。 之后， 晚上在天空出现如鼓形状的黄色光芒， 射

向自己并融于身中， 使人昏迷。 之后醒来， 圣者 （指天王———行者） 会当下真实现身，
询问 （修习者）： “有何愿望？” 自己无论发任何愿， 要祈求 （获得） 圣者所司之财物。
若此等修习成就已得， 则往后仅意想即可。

凡长刺之木皆可， （所制） 之橛子为四边形， 长短六指， 将此钉于巨木之上 （Ｓｈｉｓ
ｃｈｅｎ ｂｏ）， 则可镇服所有魔鬼， 以及需要击败的那些不仅不给财物， 且行妒忌等之敌

人， 令此等敌魔心意散乱， 亦能束缚行损害事之有情。 此之心要 （咒语） 和手印： 右

手之无名指和小指曲向掌心， 其上压拇指， 食指和中指伸。 在橛子上端拍击三次， 并诵

念此咒语： “嗡跋那跋那吽派娑哈。”
向北方之圣者献供养法：
脸向北方， 制作一四方形坛城 （Ｍａ’ ｄａｌ）， 形制整齐而精美。 其上制作一八瓣莲

花， 食子、 柔软 （物） （’ ｊａｍｓ， 应是’ ｊａｍ， 似指丝绸———译注）、 甜食 （ｄｎｇａｒ ｂａｇｓ）、
五种珍宝、 五种味 （ｄｒｉ ｓｎａ ｌｎｇａ） 等， 及酥油灯、 安息香 （Ｓｏｇ ｓｐｏｓ）、 供物等， 陈列丰

盛的各种物品。 献供后， 观想自身为彼神， 手印等按法持之， 并诵念心要咒语一百零八

遍或二十一遍。 之后， 净化食子等供养的饮食， 先在勺中配置好净水， 向净水诵念

咒语：
“嗡阿弥达温达里哈那哈那吽派。”
诵念二十一遍。 之后， 用三指顶取净水， 噗噗地撒向食子等供物。 （诵） 天王之

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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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天王大部众，
具大功德大神变，
具大威名大福德，
一切魔障皆息灭，
魔之诸军尽摧毁，
具足菩提慈悲心。
向汝怙主做启禀：
他者之事不允诺，
吾之供养请享用，
祈祷心愿如意满。
之后， 迎请 （天王）， 按次第 （Ａ ｒｇａ？） 奉献供物，① 诵念此咒语：
“嗡毗沙门尼。”
念五六遍。 之后， 于心中观想从北方处， 怙主 （指多闻子———译注） 骑纯白骏马，

着黄金盔甲， 右手持八角珍宝宫， 左手持宝剑， 与部属等一同前来。 按次第 （Ａ ｒｇａ？）
奉献供物， 诵念此咒语： “嗡毗沙门尼扎第续吽。”

第一次奉献时， 观想 （自己的） 身清净； 第二次 （奉献） 时， 观想语清净； 第三

次 （奉献） 时， 观想意清净。 怙主之心要咒语：
“嗡毗日尼替日吽。”
诵一百零八遍或一千零八遍。 由一位僧人， 诵般若波罗蜜等小部头的经、 陀罗尼。

之后， 善好完成供养和祈请后， 为使少量食子变化增长， 诵咒语：
“桑扎玛哈亚吽。”
令食子增长之咒语：
“嗡巴热巴热， 萨巴热萨巴热， 苏如苏如， 布苏如布苏如， 玛热米热， 萨跋者达南

娑哈。”
此属于通用的 （增长） 食子之心要咒语， 令 （所献） 饮食变成甘露， 充满三千大

千世界， 凡回想所缘皆能满足。 总的和特殊间， 则以手印区分。
向多闻子天王献供养求悉地， 完毕。
多闻子天王心间所出心要 （指咒语， 凡称 “心要” 者， 指根本咒语或核心咒语

———译注）： “叶达热玛， 黑底， 扎巴， 黑都第， 显达， 达它嘎多， 叶跋噶巴达那， 显

杂约， 端若达， 额跋玛巴谛， 摩诃毗沙门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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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ｒｇａ： 似是梵语借词， 后世规范的转写似为 ａｒｇ＋ｈａ， 有 “次第” 之义 （见 《梵藏对照词典》， 兰州： 甘肃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７０ 页）。 或为 ａｒｇ＋ｈＭ， 有 “供物”、 “功德水” 之义 （见安世兴编著 《梵藏汉对

照词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７５４ 页）。



四、 内容解析

以上经文属于密宗修习法， 按后期藏传佛教密典的划分法， 即可归类为事续部之

论典。
上所译 《迎请多闻子天王献供养， 及祈求成就、 催劝誓言》 中之修法、 密咒等，

在后弘期文献中， 尚未发现与此一致者。 其内容是相关修习法的简要概括， 可能是吐蕃

人所作， 具体时代尚难以判断。 所讲述的修习仪轨等， 可在与多闻子有关的密典 （汉
藏译本） 中能找到依据。 以下按三部分， 对其内容进行分析。

（一） 《圣多闻子供养仪轨》 （以下简称 《仪轨》 ）
１ 四句赞颂文之来源

首先是四句赞颂文， 这是密宗仪轨中常见的， 是请神献供的前奏。 通过赞颂来说明

神灵的渊源， 并彰显其拥有的无上法力， 从而获得神灵的欢喜 （如同原始宗教中的祭

祀仪轨）。 赞颂文有四句， 之后是诵念相关迎请之咒语。 之后之一段文字， 是对赞颂文

之简要解释。 可知该仪轨之赞颂中， 加入了多闻子的多种名号。 此四句赞颂文源自于

《大天王多闻子一百零八名称赞》 （以下简称 《名称赞》 ） 之结尾部分，① 试比较如下：
《仪轨》：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ｇｚｈｏｎ ｎｕ ｄｐａｌ ’ｂｙｏｒ ｂａ ／ （向梵天童子富有者）
《名称赞》：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ｇｚｈｏ （ｇｚｈｏｎ） ｎｕ ｄｐａｌ ｓｂｙｏｒ （ ’ ｂｙｏｒ） ｂａ ／ （向梵天童子富有

者）
《仪轨》： ｓｐｒｕｌ ｂａ ｒｇｙａｌ ｂａ （ｐｏ） ｔｈｏ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 （变化国王具顶鬘）
《名称赞》： ｓｐｒｕｌ ｂａ ｒｇｙａｌ ｂａ （ｐｏ） ｔｈｏ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 （变化国王具顶鬘）
《仪轨》： ｄｐａ’ｂｏ ｈｕｒ ｋａｒ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ｍｔｓｈａｎ ／ （从勇士嘿若噶所得名）
《名称赞》： ｄｐａ’ｂｏ ｈｕｒ ｋａｒ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ｙｉ ／ （从勇士嘿若噶所得之）
《仪轨》： ｂｃｕｓ ｂｓｔｏｄ ｐａ ｄａｎｇ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ｄｉ ｂｇｙｉ’ｏ ／ （即以十种名号做此赞颂并修习）
《名称赞》： ｍｔｓｈａｎ ｂｃｕｓ ｂｓｔｏｄ ｐａ ’ｄｉｓ ｂｓｔｏｄ ｄｏ ／ （以此十种名赞作赞颂）
比对： 第一句中， 《名称赞》 之 ｇｚｈｏ 和 ｓｂｙｏｒ， 应属抄写之误。 第二句二者完全相

同。 第三句最后一个字不同， 《名称赞》 中将 ｍｔｓｈａｎ 置于第四句句首。 第四句差别较

大， 主要是 《仪轨》 之诵文中加了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修习） 一词， 可能是为了与下文之内容

有关联， 而改动的。 通过以上之比较， 证明四句颂词来自于 《名称赞》。 亦可见 《名称

赞》 在建构毗沙门信仰中， 是一篇重要文献。
２ 赞颂文之含义

《仪轨》 赞颂文之后是念诵咒语， 之后的一段话是对赞颂文之解释， 就此可了解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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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所知此 《名称赞》 在敦煌藏文文献只有一种抄本， 未传至后世， 堪称海内孤本。 汉文佛典中， 亦未

发现。



颂文之含义。
第一句中的 “梵天童子”， 应是多闻子天王之别称， 同卷之 《名称赞》 中， 称其为

“金刚天王梵天童子身”。 对第二句中 “变化”， 下文中云 “如来之化身”， 亦即多闻子

是佛的变化身。 这种说法在吐蕃时代相关多闻子经典类译本和汉译本中未见， 但必有所

本。 后弘期所译藏文 《夜叉部主善舞殊胜观察》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ｇｙｉ ｓｄｅ ｄｐｏｎ ｇａｒ ｍｋｈａｎ
ｍｃｈｏｇ ｇｉ ｂｒｔａｇ ｐａ） 中言： “此天神之王者 （指多闻子———译者）， 乃大日如来心意中所

化， 所作如同佛之行为般 （ｌｈａ’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ｄｉ ｎｉ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ｓｎａｎｇ ｍｄｚａｄ ｄｅ ｂｚｈｉｎ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
ｉ ｔｈｕｇｓ ｌａｓ ｓｐｒｕｌ ｐ ｓｔｅ ／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ｋｙｉ ｍｄｚａｄ ｐａ ｊｉ ｌｔａ ｂａ ｚｈｉｎｇ ｄｕ ｍｄｚａｄ）。”① 可知， 多闻子

是佛的化身的说法， 出现是源自于印度佛典。 就此能说明多闻子在佛教神灵中的地位，
即多闻子是超世间的神灵， 这也可回答为何在后期的佛教中， 四天王中多闻子独享崇高

地位， 获得更多的信仰和崇拜的问题。 当然， 这一说法的出现的时代及流变， 有待进一

步探讨。② 此外， 上引佛典言多闻子是大日如来之化身， 而吐蕃密教中盛行大日如来信

仰， 多闻子信仰是否是大日如来信仰之组成部分， 亦值得考虑。
第二句中的 “国王具顶鬘”， 下文解释云 “夜叉之王名顶鬘”， 则可知国王即夜叉

王之省称， “具顶鬘” 亦是多闻子之别称。 第三句之 “勇士嘿若噶” （嘿若噶意译 “饮
血金刚”， 此处应是指金刚手） 指多闻子从嘿若噶接受灌顶， 获得十种名号。 之后， 解

释云： “言从福德、 智慧和慈悲中所生， 具足无际具缘教化。” 亦说明多闻子之本性，
体现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之精神。 同时， 据下文， “福德” 等是多闻子名号之组成部

分。 第三句之 “名” 和第四句句首之 “十” 指多闻子所具有的十种名号， 如其下文云：
“福德、 智慧、 慈悲、 誓言、 三摩地、 加行、 国王、 胜方便 （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ｂｓ）、 修习、 事业

究竟。” 此十种名号之渊源尚不明了， 已知的相关佛典中未见。 其中，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ｂｓ 亦见

于同卷之文 《名称赞》 中， 如云： “金刚最胜方便极殊胜。”
３ 催劝誓言

完成赞颂后， 是仪轨的第二阶段 “催劝誓言”。 正文中作 “劝勉其心意”。 这里的

誓言是指多闻子在佛前所立的誓言， 《大天王多闻子修法》 中言： “汝于释迦狮子前，
所立誓言请忆想。”③ 释迦狮子是释迦牟尼佛之别称之一。 《多闻子仪轨》 （ｂｅ＋ｅ ｓｈｒａ ｂａ
Ｎａ’ｉ ｒｔｏｇｓ ｐａ ｂｚｈｕｇｓ） 之结尾赞词中云 “守护北方大王多闻子， 受命金刚手之具誓中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ｋｙｏｎｇ ｂａ’ ｉ ｒｇｙａｌ ｃｈｅｎ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ｓｒｓａ ／ ／ ｐｈｙａｇ ｎａ ｅｄｏ ｒｊｅ’ ｉ ｂｋａ’ ｎｙａｎ ｄ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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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夜叉部主善舞殊胜观察》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ｇｙｉ ｓｄｅ ｄｐｏｎ ｇａｒ ｍｋｈａｎ ｍｃｈｏｇ ｇｉ ｂｒｔａｇ ｐａ）， 《甘珠尔 （对勘本） 》，
第 ９６ 册，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６８ 页。 该经文中提到的多闻子别称尚有 “政成” （ ｓｒｉｄ
ｇｒｕｂ）、 “休息者” （ｎｇａｌ ｂｓｏ ｐｏ）、 “丑身” （ｌｕｓ ｎｇａｎ ｐｏ） 等。
亦言多闻子是八地菩萨之化身， 或是北方多宝佛之化身。 是金刚手菩萨之部属。
卓桑宁布 （’ｇｒｏ ｂｚａｎｇ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大天王多闻子修法》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ｓｒａｓ ｋｙｉ ｓｇｒｕｂ ｔｈａｂｓ），
《丹珠尔 （对勘本） 》， 第 ４１ 册，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７５２ 页。 上所引句子亦见于 《多闻

子修习法》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ｓｒａｓ ｋｙｉ ｓｇｒｕｂ ｐａ’ｉ ｔｈａｂｓ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第 ７７８ 页。



ｔｓｈｉｇ ｃａｎ） ”① 《夜叉王修习法》中亦云：“之后赞颂而作劝勉者，往昔在秘密主座前，立誓

要守护圣法（ｄｅ ｎａｓ ｂｓｔｏｄ ｃｉｎｇ ｂｓｋｕｌ ｂａ ｎｉ ／ ｓｎｇｏｎ ｔｓｈｅ ｇｓａｎｇ ｂｄａｇ ｓｐｙａｎ ｓｎｇａ ｒｕ ／ ｄａｍ ｃｈｏｓ
ｂｓｒｕｎｇ ｂａｒ ｚｈａｌ ｂｚｈｅｓ ｂｚｈｉｎ）。”②秘密主是金刚手之别称之一。 一般护法神所发的誓言，
不外乎护持佛教、 协助佛教大师或施主成就心愿、 以种种方便利益众生等。 誓言也具有

象征意义， 即表达了神灵的职责之所在。 此种劝勉， 亦见于后弘期祭祀护法神 （包括

山神等） 的仪轨中。 催劝誓言的意义在于提醒神灵不要忘了职责， 其所发的誓言到了

兑现的时刻。
此 《仪轨》 中的劝勉法是， 身体要做一种舞姿， 口中诵念咒语。
４ 献供

首先， 是做长宽有一箭杆的四方形坛城，③ 插黄色伞盖和黄色幡。 其次， 制作供

品， 用牛奶、 小米、 大米和面粉混合而成。 献供的时间在十五日或三十日。 《仪轨》 中

所谓 “黄色”， 指向不明， 按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是用黄土所

成， 云： “便取黄土细攞。”④ 《仪轨》 中提到的供品即相关汉译经典中的 “乳粥”。
通过以上的解读， 可知 《仪轨》 是依据相关的经典而制定的， 但内容极为简略，

属于简要仪轨。
（二） 圣多闻子修习法

１ 观想法

观想出多闻子天王之形象， 着金甲， 坐夜叉宝座， 右手持宝杖， 左手持镇压凶暴者

的宝塔， 五百眷属围绕。 之后， 心想天王在自己眼前降临， 献供养。 如此观修达二十

一天。
关于修炼时出现的征兆， 该仪轨中云： “则首先出现的征兆是大风， 其后 （之征

兆） 是见骑乘马者， 或骑骡者， 或骑鸟者， 或骑人者。” 此亦见于有关多闻子之经典

中， 如汉译本 《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但有大风， 或云遍满， 布其坛上，
其法即成就。”⑤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中云： “或有大风， 或唯

有黑云起， 其法亦得成就。 若无上件诸验相者， 更诵咒一七遍， 缚得人者， 其咒法必得

成就。”⑥ 因此， 仪轨中提到的 “大风” 的征兆， 也是依据了相关的经典。 而所指 “骑
乘马者” 等， 汉译 《大方等大集经》 言北天王之骑乘时， 云： “彼或乘象游行十方，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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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多闻子仪轨》 （Ｂｅ＋ｅ ｓｈｒａ ｂａ Ｎａ’ ｉ ｒｔｏｇｓ ｐａ ｂｚｈｕｇｓ），《丹珠尔（对勘本）》，第 ４１ 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第 ７８３ 页。
噶热多杰（ｄｇａ’ｒａｂ ｔｄｏ ｒｊｅ， 极喜金刚） 《夜叉王修习法》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ｉ ｔｈａｂｓ）， 《丹珠尔

（对勘本） 》， 第 ４１ 册，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７６７－７６８ 页。
箭： 吐蕃的长度单位， 亦沿用至后期。 对 “箭” 所表示的具体长度， 有不同解释。 岩尾一史认为一箭等

于 ７５ 厘米左右， 王惠民认为一箭等于五尺 （参见王惠民 《吐蕃长度单位 “箭” 考》， 《藏学集刊》 第 ７
缉， 第 ４９－５４ 页）。
［唐］ 般若斫羯啰译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１９ 页。
［唐］ 不空译 《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２５ 页。
［唐］ 般若斫羯啰译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２２ 页。



复乘马， 或复乘驼， 或乘特牛， 或乘羖羊， 或乘白羊， 或复乘龙， 或复乘鸟， 或乘男

夫， 或乘妇女， 或乘童男， 或乘童女， 游行十方。”① 吐蕃时期所译藏文 《梵志与非梵

志顺随经》 亦有同样之内容， 云： “彼等骑乘大象， 游行于各方。 彼等骑乘马、 骆驼、
牛 （ｋｈｙｕ ｍｃｈｏｇ）、 水牛、 山羊、 绵羊、 蛇、 鸟、 男人、 女人、 童男子、 童女子游行于

各方。”②

修炼获得的成就就是天王在修者前面现身， 仪轨中云： “圣者现前真实现身， 询

问： ‘有何愿望？’ 自己无论发任何愿， 要祈求 （获得） 圣者所司之财物。 若此等修习

成就获得， 则往后仅意想即可。” 有关密典中亦有类似的说法， 《毘沙门天王经》 言毗

沙门以童子形或居士形现身， 如云： “现身作童子形， 或居士形， 右手持如意宝， 左手

持金箧， 颜貌寂静。 来至像前， 礼佛像已， 告行者言： ‘汝今于我欲求何愿？ 为入修罗

窟耶？ 为求伏藏耶？ 为求伏火水银耶？ 为求安怛那啰惹敬爱耶？ 雄黄成就耶？ 安膳那药

成就耶？ 持明成就耶？ 飞腾虚空耶？ 受命一大劫耶？ 如是等愿悉能成就。’ 持诵者白毘

沙门天王言： ‘愿我一切处通达， 获得金银无尽， 名称福德， 寿命无量劫， 飞腾虚空，
变化种种， 瑜伽自在。’ 毘沙门言： ‘随汝所愿。’ ”③ 相比而言， 仪轨的内容较为简

略， 但叙事的层次相近。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中亦云： “若诵

此咒十万遍满， 天王即现身。 若见天王之时， 即取坛上饮食供养天王， 便随行者所求愿

者皆令满足。”④ 《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亦言： “尔时毘沙门即现其身， 行者

若见神时， 取上好食饮， 供养毘沙门神通， 行者心中所愿， 其神悉见。”⑤

２ 镇魔伏敌法

观修法之后， 是镇魔伏敌法。 魔指佛教所谓的魔鬼， 而敌人指对修行者行损害、 妒

忌之 “有情”， 主要是指人。 其仪轨包括制作刺木的橛子、 制作坛城、 献供养、 观修本

尊、 以本尊之姿态诵念心要咒语一百零八遍或二十一遍。
（三） 献供养法

该仪轨由以下内容构成：
１ 准备供品等

要制作一四方形坛城 （ｍａ’ｄａｌ， 曼陀罗）， 上作八瓣莲花。 陈列供品的供品有食子、
丝绸、 甜食 （ｄｎｇａｒ ｂａｇｓ）、 五种珍宝、 五种味 （ ｄｒｉ ｓｎａ ｌｎｇａ）、 酥油灯、 安息香 （ ｓｏｇ
ｓｐｏｓ） 等。

０７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唐］ 昙无谶译 《大方等大集经》 卷 ５２ 《月藏分第十二毘沙门天王品第十四》， 《大正藏》， 第 １３ 册， 第

３５０ 页。
《梵志与非梵志顺随经》， 《甘珠尔对勘本》 第 ９８ 册，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９９ 页。 法天

译 《佛说毘沙门天王经》 卷 １ 云： “有药叉女众， 有乘象者， 有乘马者， 有乘驼者， 有乘水牛者， 有乘羊

者， 有乘蛇者， 有乘飞禽者， 有乘童男者， 有乘童女者， 以象前引。”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１７ 页。
［唐］ 不空译 《毘沙门天王经》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１６ 页。
［唐］ 般若斫羯啰译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２２ 页。
［唐］ 不空译 《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２５ 页。



２ 净化食子等供品

行者观想自身为毗沙门， 持手印， 诵念心要咒语一百零八遍或二十一遍。 此乃密宗

通行之修法， 即心观本尊、 手结手印、 口诵真言。 继以本尊之姿态， 净化食子等供养

物， 使普通的物品发生变化， 成为甘露妙品， 堪可供养神灵。
３ 赞颂请神

首先诵念偈颂体的赞颂文， 赞颂多闻子所具福德、 威势等。 之后， 观想多闻子及部

属从北方莅临修法处。 所观想之天王之形象： 骑纯白骏马，① 着黄金盔甲， 右手持八角

珍宝宫， 左手持宝剑。 此天王形象不常见。
４ 献供并净化三密

当神灵降临后， 进行三次献供， 均是在观想中完成， 且三次献供象征分别净化了行

者之三密 （身口意）。 最后， 诵毗沙门心要咒语， 由僧人诵念短小的经、 陀罗尼。 又，
诵念使食子增加之咒语， 以便满足神灵及部属。

此献供养法中省略了对神的祈愿， 即行者献供的目的或个人的意愿， 也省略了送神

部分。 此仪轨之咒语部分， 必有经典依据， 但尚未找到出处。

结语

通过以上的解读， 可知此仪轨修法是依据相关的多闻子天王的密典而来， 尤其是

唐、 吐蕃时代翻译的经典。 说明此仪轨反映了这一时期多闻子天王信仰的一些特征， 如

是保护神或战神， 兼具财神的功能。
在吐蕃时期编的 《旁塘宫目录》 中与毗沙门有关的经典有 《大经梵志与非梵志顺

随经》 （ｍｄ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ｋｕｎ ｔｕ ｒｇｙｕ ｄａｎｇ ｋｕｎ ｔｕ ｒｇｙｕ ｍａ ｙｉｎ ｐａ ｄａｎｇ ｍｔｈｕｎ ｐａ’ｉ ｍｄｏ），② 由主

校译师益西德等人翻译， 译自梵文， 此即为法天汉译本 《佛说毘沙门天王经》。 《旁塘

宫目录》 中未见 Ｐ Ｔ ５２８ 号类文献， 后期编纂的 《大藏经》 中亦未发现与上述敦煌文

献有关联者。 因此， 藏文 《大藏经》 中保存的有关多闻子的经典， 尚不足以反映吐蕃

时期或前弘期的多闻子信仰。 至少可以说吐蕃时代或前弘期在敦煌流传之部分藏文毗沙

门文献未传至后弘期， 前后弘期之间出现断层。 故此， 上述文献对研究吐蕃时期的密教

信仰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上述仪轨的部分内容， 在汉译毗沙门有关的经典中能找到相近

之内容， 似可说明这些文献的存在与敦煌地区的毗沙门信仰有关。

１７Ｐ Ｔ ５２８号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第一部分之译解———有关多闻子天王敦煌藏文密典研究之一

①

②

骑乘白马的多闻子天王， 见于黑水城出土之画像， 如 《骑白马的毗沙门》， 参见 《俄藏黑水城艺术品》 上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０、 ６１ 图。
见 《甘珠尔对勘本》 第 ９８ 册，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９３－７２４ 页； 拉萨版 《甘珠尔》， 密续

部 ｐａ 函 １０１ 叶 ｂ 面－１２４ 叶 ａ 面。 拉萨版中经文内容的刻印有重复， 《甘珠尔对勘本》 亦如此。



赞普墀松德赞之勋绩
———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１０ 节译释

朱丽双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墀松德赞在位时期， 吐蕃臻于极盛， 一方面乘唐安史叛乱之契机， 发兵东出西进， 占领原

属唐朝的河陇西域之地； 另一方面倡扬佛法， 立佛教为国教， 从根本上改变吐蕃人的信仰。 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１０ 节是对墀松德赞勋绩的颂扬。 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此节进行新的翻译， 对重点词汇和所述

事件提出新的解释， 并进而分析此节内容可分为六个小部分， 然其叙事顺序并不十分严谨。

关键词： 墀松德赞　 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１０ 节　 译释

中图分类号： Ｈ２１４； Ｋ２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一、 前言

墀松德赞（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ｓａｎ，ｒ ７５６－ｃ ７９７，ｃ ７９８－ｃ ８００）①在位时期， 吐蕃臻于

极盛， 一方面乘唐安史叛乱之契机， 发兵东出西进， 占领原属唐朝的河陇西域之地； 另

一方面倡扬佛法， 立佛教为国教， 从根本上改变吐蕃人的信仰。 Ｐ ｔ １２８７ 《吐蕃王臣传

记》 第 １０ 节②便是对墀松德赞勋绩的颂扬， 其内容大体与墀松德赞纪功碑 《琼结桥碑》
一致， 主要即这两点③。 不过若仔细分析， 此节内容还可进一步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１，
第 ３６６－３６７ 行， 总述赞普墀松德赞之时， 礼法纯良， 礼制闳阔； ２， 第 ３６８－３７４ 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５－２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吐蕃统治时期的于阗研究” （１８ＢＺＳ１２３）；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项目 “敦煌藏译汉文文献及其对吐蕃的影响” （２０１９ｊｂｋｙｚｘ００８）
作者简介： 朱丽双 （１９７２－　 ）， 女， 浙江平阳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藏学与古代于阗史研究。
　 ①　 墀松德赞执政时期据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ｒ Ö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２００９， ｐ １４３
　 ②　 关于 Ｐ ｔ １２８７ 的分节， 参见朱丽双、 黄维忠 《 〈古藏文编年史〉 研究综述》，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０１－１２５ 页。 按前文将 Ｐ ｔ １２８６＋Ｐ ｔ １２８７ 合称为 《古藏文编年史》。 现在看来这个定名不够确
切， 应据内容定名为 《吐蕃王臣传记》。

　 ③　 关于 《琼结桥碑》， 参见 Ｆａｎｇ Ｋｕｅｉ Ｌｉ ａｎｄ Ｗ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ｂｌｉ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ａｉｐｅｉ：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８７， ｐｐ ２２７－２３６

２７



具体描述墀松德赞执政期间的功业， 大体为惩恶扬善， 分别贤愚， 内使百姓安居乐业，
外无怨敌敢来较量； ３， 第 ３７４－３７６ 行， 奉行佛法； ４， 第 ３７６－３８５ 行， 描述此时期吐

蕃领域的扩张； ５， 第 ３８６－３９１ 行， 再度歌颂墀松德赞之宏伟政绩； ６， 第 ３９１－３９１ 行，
描述吐蕃对于阗与南诏的征战。 其中第 １ 和第 ５ 部分的用语与古藏文文献对其他赞普的

描述十分相似。 正如笔者他处所论， 在一系列与吐蕃先祖及历代赞普有关的古藏文文献

中， 礼法纯良 （ｃｈｏｓ （ｌｕｇｓ） ｂｚａｎｇ） 与礼制宏阔 （ｇｔｓｕｇ （ ｌｕｇ） ｃｈｅ） 被认为是吐蕃社稷

弘通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ｃｈｅｎ ｐｏ）、 宝位恒昌 （ｄｂｕ ｒｍｏｇ ｂｒｔｓａｎ ｐｏ） 的基础①。 总体上讲， 这两

部分内容有一定关联与延续性， 似应合为一处叙述。 同样地， 第 ４ 和第 ６ 部分皆记载吐

蕃国境的扩张， 亦应合为一处叙述。 换言之， 本节合理的叙述顺序当是 １→２→３→４→５
→６。 杜晓峰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曾指出， Ｐ ｔ １２８６＋ Ｐ ｔ １２８７ 如同史诗一样， 很可能没

有固定的文本， 而更似说书的底本， 处于不断地被人讲述的过程之中②。 可能正是因

此， 这件文书不仅各节排序混乱， 而且就是一节之内， 其叙事顺序也不那么严谨。
此节第 ４ 部分关于吐蕃领域扩张的内容， 乌瑞 （Ｇ Ｕｒａｙ） 曾撰文专门进行分析，

指出这里是按年代先后次序记载了 ７６２－７６５ 年之间吐蕃与唐朝作战及其结果， 分别是

１） 公元 ７６３ 年吐蕃占领唐都长安； ２） ７６４ 年唐西南边境’Ｇｕ ｌｏｇ 地方吐蕃的胜利； ３）
吐蕃在西域的胜利， 年代不详； ４） ７６４ 年吐蕃占领凉州； ５） 以上战争的结果， 吐蕃占

领陇山山脉以西地区， 成立德论大区 （ｂＤｅ ｂｌｏｎ ｋｈａｍｓ ｃｈｅｄ ｐｏ）； ６） ７６４－７６５ 年吐蕃集

会议盟， 对有功者进行赏赐③。 今据笔者考察， 上述第 ２ 点中的地名’Ｇｕ ｌｏｇ 对应于唐

朝史料中的宜禄， 地在今陕西长武县。 吐蕃将领韦·悉颊藏达囊 （ｄＢａ’ ｓ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ｓｔａｇ ｓｎａｎｇ） 与唐将浑瑊曾在 ７７３ 年于此作战。 第 ３ 点中提到的 Ｌｕｎｇ ｇ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可译作

“龙王”， 这里指焉耆王。 吐蕃攻占焉耆可能发生在 ７９１－７９８ 年之间。 另外此节最后部

分叙述吐蕃招抚于阗事是在 ７９８ 年， 吐蕃与南诏作战发生在 ８００ 年。 文书以上述这些重

大战事来概括墀松德赞时期吐蕃领域的扩张， 但并未完全按年代顺序来进行叙述。 另据

唐朝史料， ８００ 年前后唐和南诏联军与吐蕃作战互有胜利， 南诏没有因此战而成为吐蕃

“真正之属民”。 看来这部分内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最后应提及的是， 文书将吐蕃 ７９８ 年攻占于阗事与 ８００ 年攻打南诏事皆放在墀松德

赞统治时期。 而过去一般认为， 墀松德赞逝世于 ７９７ 年。 由于其长子牟墀赞 （Ｍｕ ｋｈｒｉ
ｂｔｓａｎ） 早逝， 王位由第二子牟尼赞 （Ｍｕ ｎｅ ｂｔｓａｎ） 继承。 牟尼赞执政 １ 年多去世， 其

弟墀德松赞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ｓｒｏｎｇ ｂｒｔｓａｎ） 继承王位。 但近年发现的 《旁塘目录》 （Ｄｋａｒ ｃｈ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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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此， 参见拙稿 《吐蕃崛起与儒家文化》， 待刊。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ｎ－Ｅｘｔａｎｔ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Ｐｏｔｈｉ，” ｉｎ Ｙｏ⁃
ｓｈｉｒｏ Ｉｍａｅｄａ，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Ｔ Ｋａｐ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Ｔｓｕｇｕｈｉｔｏ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ｅｄ ，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Ｐｈｉｌｏｌｏ⁃
ｇ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ＩＩＩ， Ｔｏｋｙｏ： ＩＬＣＡＡ， Ｔｏｋｙｏ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３１－２４５
Ｇ Ｕｒａ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ｈａｒ－ｃａｎ ａｎｄ Ｌｅ － ｕ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ａ Ｅｕ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ｎｄｒáｓ Ｒóｎａ－Ｔａｓ， Ｓｚｅｇｅ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ｔａ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９９－２０６



’ｐｈ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ｍａ） 有这样一条记录：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ｄｇｏｎｇｓ ｐａ ｎｇｅｓ ｐａｒ ’ｇｒｅｌ ｐａ’ ｉ ｍｄｏ ｂｓｈａｄ ｐａ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ｍｕ ｒｕｇ ｂｔｓａｎ ｇｙｉｓ
ｍｄｚａｄ ｐａ ／

《 〈解深密经〉 疏》， 赞普牟如赞造。①

据后世文献， 牟如赞是墀松德赞第三子， 牟尼赞之弟， 墀德松赞之兄。 杜晓峰据这

条记载并结合其他古藏文材料， 认为牟尼赞去世后， 牟如赞曾短暂执政， 并进一步推断

从 ７９７ 至 ８１５ 年之间吐蕃赞普的位序如下②：
约 ７９７ 年， 墀松德赞退位， 由牟尼赞继任。
约 ７９７－约 ７９８ 年， 牟尼赞执政， 后薨逝。
约 ７９８－约 ８００ 年， 墀松德赞与其子德松 （即墀德松赞， 后世文献又作 Ｍｕ ｔｉｇ ｂｓｔａｎ

ｐｏ、 Ｓａｄ ｎａ ｌｅｇｓ ｍｊｉｎｇ ｙｏｎ） 共同执政， 墀德松赞之兄牟如赞 （Ｍｕ ｒｕｇ ｂｔｓａｎ） 不服， 发

生王位之争， 墀松德赞薨逝。
约 ８００－约 ８０２ 年， 牟如赞执政。
约 ８０２－约 ８１５ 年， 墀德松赞再次执政， 牟如赞约于 ８０４ 年去世。
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１０ 节的记事可以说进一步支持了杜晓峰的推论。

二、 译注

１ 第 ３６６－３６７ 行：

＠ ／ ／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ｓａｎ ｇｙ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 ｃｈｏｓ ｂｚａｎｇ ｓｒＩｄ ｃｈｅ ｓｔｅ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ｎＩ
ｇｎａｍ ｓａ ｇｎｙＩｓ ｋｙｉ ｂａｒ ｙｕｌ ｄｕ ｂｒｎａｍ ｚｈＩｎｇ ／ ／ ’ｇｒｅｎｇ ｄｕｄ ｇｎｙｉｓ ｋｙＩ ｒｊｅ ｄａｎｇ ｂｄａｇ ｍｄｚａｄ ｐａ’Ｉ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ｃｈｅｎ ｐｏ ／ ｍｙＩ ’ｉ ｄｐｅｒ ｒｕｎｇ ｂａｒ ｍｄｚａｄ ｄｏ’ ／ ／

赞普墀松德赞之时， 礼法纯良 （ ｃｈｏｓ ｂｚａｎｇ）③， 国政弘通 （ ｓｒＩｄ ｃｈｅ）， 王居天地

（ｇｎａｍ ｓａ） 二者之间， 为直立人群 （ ’ｇｒｅｎｇ） 与俯行兽类 （ｄｕｄ）④ 之君主， 礼制宏阔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ｃｈｅｎ ｐｏ）⑤， 为人之楷模。

２ 第 ３６８－３７４ 行：

４７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ｏｄ ｌｊｏｎｇｓ ｒｔｅｎ ｒｄｚａｓ ｂｓｈａｍｓ ｍｄｚｏｄ ｋｈａｎｇ ｅｄ， ｄＫａｒ ｃｈａｇ ’ｐｈ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ｍａ， Ｐｅ ｃｉｎ：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ａｎｇ， ２００３，
ｐ ５５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Ｍｕ ｒｕｇ ｂｔｓ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ｍ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２５
在一系列和吐蕃政治文化有关的古藏文文献中， ｃｈｏｓ 与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意为 “礼”， 实指礼及与礼有关的礼法、
礼仪、 礼制等。 见拙稿 《古藏文政治文化术语 ｃｈｏｓ 与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探微》， 待刊。
乌瑞最早指出’ｇｒｅｎｇ 与 ｄｕｄ 二词的确切含义， 见其文 “’Ｇｒｅ ，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ｅｄ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
ｎｉｃ Ｎａｍｅ Ｃｈ’ｉａｎｇ，” Ａｃｔ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ｒｕｍＨｕｎｇａｒｉｃａｅ， ｖｏｌ ＸＩＸ， １９６６， ｐｐ ２４５－２５６
此处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意为 “礼”， 见前注③。



ｌｅｇｓ ｋｙｉ ｂｙａ ｄｇａ’ ｎＩ ｒａｎｇｓ ｐａｒ ｂｙｉｎ ／ ／ ｎｙｅｓ ｋｙＩ ｃｈａｄ ｐａ ｎＩ ｄｍｙｉｇｓ ｓｕ ｐｈｏｇ ｐａｒ ｍｄｚａｄ ｄｏ
／ ／ ’ｄｚａｎ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ｄｐａ’ ｂｏ ’ｉ ｒＩ ｍｏ ｂｓｋｙｅｄ ｄｏ ／ ／ ｎｇａｎ ｐａ ｍａ ｒａｂｓ ｎＩ ｃｈｉｓ ｋｙｉｓ ｇｓｏｓ ｓｏ’ ／ ／
ｄｅ ’Ｉ ｔｓｈｅ ｂｌｏｎ ｐｏ ｓｒｉｄ ｂｙｅｄ ｐａ ’ Ｉ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ａｎｇ ／ ｂｌｏ ｍｔｈｕｎ ｇｒｏｓ ｇｃｈｉｇ ｓｔｅ ／ ／ ｐｙＩ ’ ｉ ｄｇｒａ’
ｂｙｕｎｇ ｂａ ｌａ ／ ｔｈａｂｓ ｄａｎｇ ｙｅ ｍｙｉｇ ｃｈｅｒ ｂｙｅｄ ／ ｎａｎｇ ｇＩ ｃｈｏ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ａ ｄｒａｎｇ ｚｈＩｎｇ ’ ｇｒｕｓ ｓｕ
ｂｙｅｄ ／ ／ ’ｐｈｒａｇ ｍｙＩ ｄｏｇ ／ ｎｙｅｓ ｍｙＩ ｂｙｅｄ ／ ／ ｄｐａ’ ’ｄｚａｎｇｓ ｇｎｙＩｓ ｎＩ ｒｌａｇ ｐａ ｂｚｈｉｎ ｂｔｓａｌ ｔｅ ／
’ｄｚａｎｇｓ ｐａ ｄｐａ’ ｂｏ ｎｉ ｃｈｅ ｓａ ｃｈｕｎｇ ｓａｒ ｂｓｔｏｄ ｎａｓ ／ ｓａ ｓａ ｙｕｌ ｙｕｌ ｄｕ ｂｋｏｄ ｄｏ ／ ／ ’ｂａｎｇｓ ’ｏｇ
ｍａ ｄａｌ ｚｈＩｎｇ ｙｕｌ ｎａ ’ｋｈｏｄ ｐａ ｎＩ ／ ／ ’ｄｚａｎｇ ｄｒａｎｇ ｇｎｙＩｓ ｓｌｏｂ ｂｏ’ ／ ｄｍａｇ ｍｙｉ ｓｏ ｌａ ’ｋｈｏｄ ｐａ
ｎＩ ｄｐａ’ ｂａ ’ Ｉ ｔｈａｂｓ ｄａｎｇ ／ ｒｔｓａｌ ｓｌｏｂ ｂｏ ／ ／ ｂｌｏ ｓｇｙｕ ｇｎｙＩｓ ｋｙｉ ｒｌａｂｓ ｃｈｅｄ ｐｏｓ ｔｈｕｂ ｐａｓ ／ ／
ｓｄａｎｇ ｄｇｒａ’ ｓｄｏ ｂａ ｙａｎｇ ｍｙｅｄ ｄｏ ／ ／

为善者， 给予满意之赏赐； 作恶者， 科以应得之刑罚。 贤良英勇之士， 加官晋级

（ｒＩ ｍｏ ｂｓｋｙｅｄ）①； 下愚微贱 （ ｎｇａｎ ｐａ ｍａ ｒａｂｓ）② 之人， 以生计抚育 （ ｃｈｉｓ ｋｙｉｓ ｇｓｏｓ
ｓｏ’ ）。 尔时诸执政论臣 （ｂｌｏｎ ｐｏ ｓｒｉｄ ｂｙｅｄ ｐａ） 亦和衷共济 （ｂｌｏ ｍｔｈｕｎ ｇｒｏｓ ｇｃｈｉｇ）。 若

有外敌出现， 以谋略 （ｔｈａｂｓ） 与戒备 （ｙｅ ｍｙｉｇ）③ 应对之。 内政修明④， 精勤为之。 不

嫉妒， 不作恶。 英勇贤明之士， 如 ［精选］ 皮衣一般择用 （ｒｌａｇ ｐａ ｂｚｈｉｎ ｂｔｓａｌ ｔｅ）⑤。 英

勇贤明之士， 到处予以褒扬， 分授各地任职。 下层民庶， 令于各地劳作， 教以贤良、 正

直二事⑥。 军人守边者 （ｄｍａｇ ｍｙｉ ｓｏ ｌａ ’ｋｈｏｄ ｐａ ｎＩ）⑦， 教以英勇之谋略 （ ｔｈａｂｓ） 与武

艺 （ｒｔｓａｌ）。 因智慧谋略 （ｂｌｏ ｓｇｙｕ） 二者之声威赫赫 （ ｒｌａｂｓ ｃｈｅｄ ｐｏ）， 故能克敌制胜，
遂无怨敌敢来较量。

３ 第 ３７４－３７６ 行：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ｋｙＩ ｃｈｏｓ ｂｌａ ｎａ ｍｙｅｄ ｐａ ｂｒｎｙｅｓｔｅ ｍｄｚａｄ ｎａｓ ／ ／ ｄｂｕｓ ｍｔｈａ’ ｋｕｎ ｔｕ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５７赞普墀松德赞之勋绩———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１０ 节译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布凡和马德认为， ｒｉ ｍｏ 指 “章饰、 告身”， ｂｓｋｙｅｄ 是 “增大、 扩大” 的意思， 整个词组的含义可能指

“加官晋级” （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２９５ 页）， 本文从之。
此译文据王尧、 陈践 （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１５ 页）。
ｙｅ ｍｙｉｇ： 此词托玛斯 （Ｆ Ｗ Ｔｈｏｍａｓ） 释作 ｅｖ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ｒｔ， 从之。 见其著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ｓ ＩＩＩ，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５５， ｐ １７９
此句藏文作 ｎａｎｇ ｇＩ ｃｈｏ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ａ ｄｒａｎｇ， ｃｈｏｓ 当作 ｃｈｉｓ。 《唐蕃会盟碑》 东面碑文有 ｎａｎｇ ｇＩ ｃｈｉｓ ｓｂｙａｒｄ 之

语， 亦为 “内政修明” 之意。 参见任小波 《古藏文碑铭学的成就与前景———新刊 〈古藏文碑铭〉 录文评

注》，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６４－１７６ 页， 特别是第 １７３－１７４ 页。
这个句子中的 ｒｌａｇ ｐａ 一词颇为费解， 王尧、 陈践译作皮子 （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１１５ 页）； 黄布

凡、 马德认为 ｒｌａｇ ｐａ 通 ｓｌａｇ ｐａ， 意为皮袍、 皮衣 （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第 ２９４、 ２９５ 页）， 本文

从之。
此句藏文作’ｂａｎｇｓ ’ｏｇ ｍａ ｄａｌ ｚｈＩｎｇ ｙｕｌ ｎａ ’ ｋｈｏｄ ｐａ ｎＩ ／ ／ ’ ｄｚａｎｇ ｄｒａｎｇ ｇｎｙＩｓ ｓｌｏｂ ｂｏ’ ／ ， 王尧、 陈践译作

“民庶安泰而安有家室者， 教以贤良、 正直二事” （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１１５ 页）； 黄布凡、 马德

译作 “对于闲居在各地之下等庶民， 教以聪明与正直”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第 ２９４ 页）。 承陈践

老师指教， ｄａｌ （慢， 闲暇） 可能为 ｎｇａｌ （劳累） 的误写， ｎｇａｌ 还可组成 ｎｇａｌ ｒｔｓｏｌ， 意为 “劳动”。
托玛斯指出古藏文 ｓｏ 意为 “侦查与军事服务”、 “士兵” （Ｆ 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ｓ ＩＩＩ， ｐ １８８）。 此外还有 “边境” 之意， 见 Ｇ Ｕｒａ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ｈａｒ－
ｃａｎ ａｎｄ Ｌｅ － ｕ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 ２１４



ｋｈａｎｇ ｂｒｔｓｉｇｓ ｔｅ ／ ｃｈｏｓ ｂｔｓｕｇｓ ｎａｓ ／ ｔｈａｍｓ ｓｈａｄ ｋｙａｎｇ ｓｎｙｉｎｇ ｒｊｅ ｌａ ｚｈｕｇｓ ｚｈＩｎｇ ｄｒａｎ ｂａｓ ｓｋｙｅ
ｓｈｉ ｌａｓ ｂｓｇｒａｌ ｔｅ ／ ｇ 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ｄｕ ｂｔｏｎ ｔｏ ／ ／

得无上佛法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ｋｙＩ ｃｈｏｓ） 而奉行之， 自中央至边鄙 （ｄｂｕｓ ｍｔｈａ’ ） 皆建

立伽蓝， 树立教法 （ ｃｈｏｓ）， 一切 ［人众］ 入慈悲念处 （ ｓｎｙｉｎｇ ｒｊｅ ｌａ ｚｈｕｇｓ ｚｈＩｎｇ ｄｒａｎ
ｂａ）， 解脱生死， 登于永恒 （ｇ 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①。

４ 第 ３７６－３８６ 行：
ｒｊｅ ｂｌｏｎ ｍｏｌｔ ｅ ／ ｚｈａｎｇ ｍｃｈｉｍｓ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ｌａ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ｒｇｙａ ’Ｉ ｍｋｈａｒ ｋｉｎｇ ｓｈＩ ｐｈａｂ ｓｔｅ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ｇｗａｎｇ ｂｕ ｈｗａｎｇ ｔｅ ｂｓｋｏｓ ｓｏ ／ ／ ｌｅｇｓ ｐａ ｚｈｉｎ ｐａ’ ｉ ｂｙａ ｄｇａ’ ／ ｇ ｙｕ ’ Ｉ ｙｉ ｇｅ ｃｈｕ ｎｇｕ
ｎａｍ ｎａｍ ｚｈａｒ ｚｈａｒ ｂｙｉｎ ｎｏ ／ ／ ｄｂａ’ｓ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ｓｔａｇ ｓｎａｎｇ ｇｉｓ ／ ／ ｒｇｙａ ’Ｉ ｄｍａｇ ｐｏｎ ｈｏｎ ｄｚｅ
ｓａｎｇｓ ｄａｎｇ ／ ’ｇｕ’ ｌｏｇ ｓｇａｎｇ ｄｕ ｇ ｙｕｌ ｓｐｒａｄ ｎａｓ ／ ｒｇｙａ ｍａｎｇ ｐｏ ｂｔｈｕｎｇｓ ｓｔｅ ／ ’ｇｕ’ ｌｏｇ ｒｇｙａ
ｄｕｒ ｄｕ ｂｔａｇｓｏ’ ／ ／ ｓｂｒ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ｓｇｒａ ｌｅｇ ｚｉｇｓ ｋｙｉｓ ／ ｓｔｏｄ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ｄｒａｎｇｓｔｅ ／ ｍｕ ｙｕｎｇｓｕ ｇ ｙｕｌ
ｂｚｌｏｇ ｎａｓ ／ ｌｕｎｇ ｇ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ｎｕｎｇ ｋｏｇ ｍａｎ ｃｈａｄ ’ｂａｎｇｓ ｓｕ ｂｓｄｕｓ ／ ｄｂａ’ｓ ｂｔｓａｎ ｂｚｈｅｒ ｍｄｏ ｌｏｄ
ｌａ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ｓ ／ ｍｋｈａｒ ｔｓｈａｎ ｙａｎ ｃｈａｄ ｄｕ ｄｒａｎｇｔｅ ／ ｍｋｈａｒ ｃｕ ｐ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ｈａｂ ｎａｓ ／ ｄｏｒ ｐｏ ｂｔｏｎ
ｔｅ ’ｂａｎｇｓ ｓｕ ｂｚｈｅｓ ｓｏ ／ ／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ｃｈｅ ｓｔｅ ｌｏｎｇ ｓｈａｎ ｌａ ｒｇｙｕｄ ｙａｎ ｃｈａｄ ／ ／ ｐｙａｇ ｄｕ ｂｚｈｅｓ ｎａｓ ／
ｍｔｈｏｎｇ ｋｈｙａｂ ｋｈｒＩ ｓｄｅ ｌｎｇａ ｂｔｓｕｇｓ ／ ｂｄｅ ｂｌｏｎ ｋｈａｍｓ ｃｈｅｄ ｐｏ ｇｃｈｉｇ ｇｓａｒ ｄｕ ｂｓｋｙｅｄ ｄｏ ／ ／ ｂｌｏｎ
ｃｈｅ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 ’ ｄｚａｎｇｓ ｓｈＩｎｇ ｍｋｈａｓ ｌａ ／ ｂｋｒａ’ ｓｈＩｓ ｓｈｉｎｇ ｋｈａ ｄｒｏ ｂａｓ ／ ｎｏｒ ｂｕ
ｒＩｎｇ ｐｏ ｃｈｅ ’ｉ ｙｉ ｇｅ ｓｔｓａｌ ｔｏ ／ ／ ’ｂａｎｇｓ ｋｙＩ ｎａｎｇ ｎａ ／ ｄｏｒ ｔｅ ｐｙｕｇ ｔｓｈａｍｓ ｓｔｅ ’ｄｚｏｍ ｄｐａ’ ｂａ ’Ｉ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ｒ ／ ｓｔａｇｉ ｔｈｏｇ ｂｕ ｓｔｓａｌ ｔｏ ／ ／

君臣 （ｒｊｅ ｂｌｏｎ） 商议， 尚琛·结息 （Ｚｈａｎｇ ｍＣｈｉｍｓ Ｒｇｙａｌ ｚＩｇｓ） 等②， 攻下唐都京

６７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ｇ 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意为永恒。 见 Ｒ Ａ Ｓｔｅｉｎ， Ｒｏｌｆ Ｓｔｅｉｎ’ ｓ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Ａｎｔｉｑｕａ：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ｒ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ｄ ｂｙ Ａｒｔｈｕｒ Ｐ ＭｃＫｅｏｗｎ，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０， ｐ ２９
此人全称 Ｚｈａｎｇ ｍＣｈｉｍｓ ｒＧｙａｌ ｇｚＩｇｓ ｓｈｕ ｔｈｅｎｇ， 一般认为即唐史记载的吐蕃大相 “尚结息”。 林冠群推测他

担任大相的时间在公元 ７６８－７８２ 年。 见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ｐ １５２； 林冠群 《唐代吐蕃

宰相制度之研究》， 台北： 联经，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１５ 页。 又， 《新唐书》 卷 ２１６ 下 《吐蕃传》 下 （北京： 中

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６０９１ 页）： “ ［大历］ 三年 （７６８）， 虏引众十万复攻灵州， 略邠州。 先是， 尚悉结自

宝应 （７６２－７６３） 后数入边， 以功高请老， 而赞磨代之， 为东面节度使， 专河、 陇。” 佐藤长、 林冠群谓

此处之尚悉结即尚结息之笔误 （佐藤長 《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 京都： 同朋舍， １９５９ ／ １９７７ 年， 第 ５９６
页； 林冠群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第 ３１６ 页）， 是为确论。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上 《吐蕃传》 上 （北
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５２３９－５２４０ 页）： “ ［永泰元年 （７６５） ］ 秋九月， 仆固怀恩诱吐蕃、 迴纥之

众， 南犯王畿。 吐蕃大将尚结息、 赞磨、 尚息东赞、 尚野息及马重英率二十万众至奉天界， 邠州节度使白

孝德不能御， 京城戒严。” 中华书局标点本将尚结息与赞磨断为一人， 揆以前引 《新唐书·吐蕃传》 条，
尚结息与赞磨为二人， 当断开。 又据 《吐蕃大事纪年》， 攻打唐长安的四位吐蕃将领分别是尚结息、 恩兰

·达札路恭 （Ｎｇａｎ Ｌａｍ ｓＴａｇ ｓｇｒａ ｋｌｕ ｋｈｏｎｇ）、 尚息东赞 （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又译作尚东赞） 与尚赞磨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ｂａ）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ｐｐ １３２－１３３）， 则 《旧唐书》 引文中的尚野息

似亦重出， 当即尚结息， 古藏文 ｒｇｙａｌ 即可音译作 “野”， 又可作 “结”； 马重英则如前人所论， 为恩兰·
达札路恭 （李方桂 《马重英考》， 原载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第 ７ 卷， １９５６ 年， 第 １－８ 页； 此据 《李
方桂全集》 第 １ 卷 《汉藏语论文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３７５－３８０ 页）。



师 （Ｋｉｎｇ ｓｈＩ）， 立唐王广武皇帝 （ ｒＧｙａ ｒｊｅ ｇｗａｎｇ ｂｕ ｈｗａｎｇ ｔｅ）①。 为酬其勋绩②， 颁赐

小瑟瑟告身（ｇ ｙｕ ’Ｉ ｙｉ ｇｅ ｃｈｕ ｎｇｕ）③， 永无沦替④。 韦·悉颊藏达囊（ｄＢａ’ｓ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７７赞普墀松德赞之勋绩———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１０ 节译释

①

②
③

④

吐蕃曾于 ７６３ 年、 即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攻占长安。 关于此， 参见林冠群 《玉帛干戈： 唐蕃关系史研究》，
台北： 联经， ２０１６ 年， 第 ３９１－４００ 页。 据 《旧唐书》 卷 ８６ 《高宗诸子传》 （第 ２８３４ 页）、 卷 １２０ 《郭子仪

传》 （第 ３４５６ 页）、 《旧唐书·吐蕃传》 （第 ５２３７ 页）， 吐蕃所立 “广武皇帝” 乃邠王守礼之子广武王承

宏， 即金城公主之兄弟； 《册府元龟》 卷 ３９ 《帝王部·睦亲》 （苏晋仁、 萧鍊子校证 《 〈册府元龟〉 吐蕃

史料校证》，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第 １７５ 页）、 卷 ３５８ 《将师部·立功》 十一 （苏晋仁、 萧

鍊子校证 《 〈册府元龟〉 吐蕃史料校证》， 第 １７１ 页） 则记广武王承宏为邠王守礼之孙， 即金城公主之侄，
似误。
此处藏文作 ｌｅｇｓ ｐａ ｚｈｉｎ ｐａ’ｉ ｂｙａ ｄｇａ’，ｚｈｉｎ ｐａ 当作 ｚｉｎ ｐａ （捉持、 受持） 理解。
大量唐代文献将吐蕃最高级别告身的标志称作 “瑟瑟”， 其次有金、 金涂银、 银、 铜等 （参见霍巍 《吐蕃

“告身制度” 的考古学新印证》， 荣新江、 罗丰主编 《粟特人在中国： 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 北

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３２－１３３ 页）。 而据敦煌藏文写本 Ｐ ｔ １０７１ 等材料， 吐蕃最高级别的告身是

ｇ ｙｕ’Ｉ ｙｉ ｇｅ。 此处 ｙｉ ｇｅ 指告身， ｇ ｙｕ 字看来很可能即指瑟瑟。 《资治通鉴》 卷 ２０９ 中宗景龙三年 （７０９）
条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年， 第 ６６３７－６６３８ 页）： “乙亥， 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逆金城公

主”， 《考异》 引 《文馆记》 道： “吐蕃使其大首领瑟瑟告身赞咄、 金告身尚钦藏以下来迎金城公主。” 这

位尚赞咄藏文作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ｔｏ ｒｅ ｌｈａｓ ｂｙｉｎ， 《吐蕃大事纪年》 载 ７１０ 年金城公主由此人等迎至逻些 （Ｂｒａｎ⁃
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ｐ １０６）。 林冠群指出， 尚赞咄是吐蕃政坛上首位以王室外戚身份参与朝

廷重要政务的人物， 是吐蕃王室在 ６９８ 年履灭噶尔家族后的新举措 （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第 ２４０
－２４１ 页）。 作为迎娶金城公主的主要使臣， 尚赞咄具 “瑟瑟告身”， 瑟瑟对应的藏文必为 ｇ ｙｕ。 值得注意

的是， ８ 世纪中叶以后， 吐蕃瑟瑟告身之上似多出一种宝珠告身。 Ｏｒ ８２１２ ／ １８７ 《吐蕃大事纪年》 ７６４－７６５
年条在瑟瑟告身之上即有 ｋｅ ｋｅ ｒｕ’Ｉ ｙＩｇｅ， ｋｅ ｋｅ ｒｕ 来自梵语 ｋａｒｋｅｔａｎａ， 意为白色金绿石 （ｗｈｉｔｅ ｃｈｒｙｓｏｂｅｒｙｌ）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ｐ １３３）。 另下文谓大论囊热拉赞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 获赐大

宝告身 （ｎｏｒ ｂｕ ｒＩｎｇ ｐｏ ｃｈｅ’ｉ ｙｉ ｇｅ）。 前谓大量唐代史料所载吐蕃最高级别的告身标志是瑟瑟， 但笔者所见

有一条汉文史料例外。 《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三》 （苏晋仁、 萧鍊子校证 《 〈册府元龟〉 吐蕃史料校

证》， 第 ６－７ 页）： “爵位则以宝珠、 大瑟瑟、 小瑟瑟、 大银、 小银、 大石俞石、 小石俞石、 大铜、 小铜等为告

身， 以别高下。” 此处即以 “宝珠” 告身为最高告身。 不过这条记载在瑟瑟告身之下缺载金告身。 又， 关

于瑟瑟究为何物， 学界有许多讨论。 或谓祖母绿 （ｅｍｅｒａｌｄ）， 或谓蓝宝石 （ ｓａｐｐｈｉｒｅ）， 或谓方钠石 （ ｓｏｄａ⁃
ｌｉｔｅ）， 或谓天青石 （ ｌａｚｕｒｉｔｅ）， 或谓绿松山 （参见谢弗著， 吴玉贵译 《唐代的外来文明》 天青石条， 北

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４９９－５０４ 页、 第 ５３３－５３４ 页注 ８９）。 从藏文来看， ｇ ｙｕ 字今具两种

意思， 一指玉， 一指绿松石。 但古藏文 “玉” 另有一词， 作 ｓｈｅｌ。 比如于阗的玉河即称作 ｓｈｅｌ ｃｈａｂ （拙稿

《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 《中国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４－７５ 页）。 笔者推测作为告身

标志的 ｇ ｙｕ 多半指绿松石。 对此有两个佐证。 一是霍巍据考古实物指出， 目前并未发现用玉石制作 “告
身” 的材料， 使用最多的是绿松石、 红宝石等矿石， 尤以绿松石使用最为频繁 （ 《吐蕃 “告身制度” 的考

古学新印证》， 第 １４０ 页）。 二是 《新五代史》 卷 ７４ 《四夷列传》 记高居诲出使于阗途经藏族地区， 载其

习俗言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 第 ９１８ 页）： “吐蕃男子冠中国帽， 妇人辫发， 戴瑟瑟珠， 云珠之好

者， 一珠易一良马。” 今藏族女子仍好以绿松石缀发辫上以为饰， 高居诲所见之瑟瑟珠当为绿松石。 另外

从近年出土文物来看， 作为吐蕃告身标志的瑟瑟， 很可能特指波斯绿松石， 而非一般绿松石 （参见敦煌研

究院编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 图 “嵌绿松石蓝宝石紫水晶的金胸饰”， 敦煌，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９ 页）。 关于波斯绿松石， 参见陈春晓 《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 《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１－１４８ 页。 至于汉文史料中的瑟瑟， 或如刘后滨所言， 不是专指某种宝石， 而是颜色

相同或相近 （青、 碧、 蓝、 绿之类） 的一类宝石 （ 《 “瑟瑟” 考———兼论外来物品与唐诗语汇》， 《文史》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０５－２１８ 页）。
“为酬其勋绩” 以下至此的翻译据王尧与陈践， 见其著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１１５ 页。



ｓｔａｇ ｓｎａｎｇ）① 与唐将军浑宰相 （Ｈｏｎ ｄｚｅ ｓａｎｇｓ）② 战于宜禄冈（’Ｇｕ’ ｌｏｇ ｓｇａｎｇ）③， 杀众

多唐人， 遂命名宜禄（ ’ Ｇｕ’ ｌｏｇ）为 “唐人坟” （ ｒＧｙａ ｄｕｒ）。 悉勃兰·野悉诺历昔

（ｓＢｒ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ｓｇｒａ ｌｅｇ ｚｉｇｓ）④ 引兵西域 （ｓｔｏｄ ｐｈｙｏｇｓ）⑤， 于姆允 （Ｍｕ ｙｕｎｇｓ） 击退来犯

之敌， 收龙王 （Ｌｕｎｇ ｇ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⑥ 农谷 （Ｎｕｎｇ ｋｏｇ） 以东 （ｍａｎ ｃｈａｄ） 为属民。 韦·

８７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若据唐时对音， 此人当汉译作韦·悉颊藏悉诺囊。 按此人出现在 《吐蕃大事纪年》 ７４６ 年、 ７５８、 ７５９ 年、
７６１ 年条， 其中 ７５８ 年条记其与吴·墀桑雅拉 （ｍＧｏｓ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ｙａｂ ｌａｇ） 等引兵向凉州； ７６１ 年记其攻占

唐凉州 （Ｋｈａｒ ｔｓａｎ） 之番禾 （Ｂａ ｍｇｏ） 与交城（Ｋｅ’ｕ ｓｈａｎ） （凉州与番禾的比定据乌瑞与荣新江， 见 Ｇ
Ｕｒａｙ， “Ｋｈｒｏ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７ｔｈ－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ｉｎ Ｍ Ａｒｉｓ ａｎｄ Ａｕｎｇ Ｓａｎ
Ｓｕｕ－ｋｙｉ ｅｄｓ ，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Ｈｕｇｈ Ｒ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９７９， Ｗａｒｍｉｎｓｔｅｒ： Ａｒｉｓ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ｐｐ ３０－３１８； 荣新江 《通颊考》， 《文史》 第 ３３ 辑，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２５ 页； Ｇ Ｕｒａ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ｈａｒ－ｃａｎ ａｎｄ Ｌｅ － ｕ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ｐ １９６－２２７
Ｋｅ’ ｕ ｓｈａｎ 与交城的比定是笔者最近读书的心得。 《新唐书》 卷 ４０ 《地理志》 四 “凉州武威郡” 下记

“西二百里有交城守捉” ［第 １０４４ 页］， 据敦煌汉藏对音材料， “交” 对应的藏语即 ｋｅ’ ｕ， 唯 “城” 对应

的藏语略有不同， 作 ｓｈｉｎｇ。 见周季文、 谢后芳 《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８、 ２６ 页。）。 又 《旧唐书·吐蕃传》 下 （５２４７ 页） 载建中四年 （７８３） 唐蕃清水会盟时， 吐

蕃方面参加会盟的将相除尚结赞外， 还有 “论悉颊藏、 论臧热、 论利駞、 斯官者、 论力徐” 诸人， 其中

论悉颊藏似即 ｄＢａ’ｓ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ｓｔａｇ ｓｎａｎｇ。 悉颊藏与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当可堪同。 参见佐藤長 《古代チベット史

研究》， 第 ５５７ 页。
浑瑊原名浑日进。 史载他曾于代宗永泰三年 （７６６） 仆固怀恩叛乱中守奉天， 又在大历八年 （７７３） 与吐

蕃战于宜禄， 不利。 不过当时他还是郭子仪部下的先锋将。 据 《旧唐史》 卷一三四本传， 浑瑊初具尚书

职衔是在建中四年 （７８３） 朱泚之乱时， 为 “行在都虞候、 检校兵部尚书、 京畿渭北节度观察使” （第
３７０４ 页）。
佐藤长推测’ｇｕ ｌｏｇ ｓｇａｎｇ 为 ｄｇｕ ｌｏｇｓ ｓｇａｎｇ 之误， 指醴泉县的九嵕山 （ 《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 第 ５５７－５５８
页）； 毕达克 （Ｌｕｃｉｎｏ Ｐｅｔｅｃｈ） 则认为’ｇｕ’ ｌｏｇ 可与唐代史料中的 “宜禄” 堪同 （ “Ｌａ ｓｔｒｕｔｔｕｒａ ｄｅｌ ｍｓ Ｔｉｂ
Ｐｅｌｌｉｏｔ １２８７，” Ｒｉｖｉｓｔａ ｄｅｇｌｉ Ｓｔｕｄｉ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 ｖｏｌ ＸＬＩＩＩ， １９６９， ｐ ３５６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 Ｕｒａ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ｈａｒ－ｃａｎ ａｎｄ Ｌｅ － ｕ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ｐ １９９－２００， ｎｏｔｅ ２８）， 但乌瑞对此表示反对， 因为他说

藏文 ｄｚｅ ｓａｎｇｓ 二字无法与 “瑊” 勘同， 同时他对’ｇｕ’ ｌｏｇ 与 “宜禄” 的对音亦表怀疑 （Ｇ Ｕｒａｙ， “Ｔｈｅ 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ｈａｒ－ｃａｎ ａｎｄ Ｌｅ － ｕ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 ２００， ｎｏｔｅ ２８）。 笔者按， 今据学者整理的敦煌

汉藏对音材料， 藏文 ｌｏｇ 可对译 “禄”； “宜” 对应的藏文略有不同， 作’ ｇｉ， 不过’ ｇｕ 对应的汉语有

“疑”， 而疑与宜的古音十分接近 （周季文、 谢后芳 《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第 ６７、 ９３、 １３５ 页），’ｇｕ’
ｌｏｇ 可对译 “宜禄” 无疑。 至于藏文称浑瑊为 “宰相” （ｄｚｅ ｓａｎｇｓ）， 这是用他后来的职衔， 似亦无大错。
按唐宜禄县隶属邠州， 地在今陕西长武县 （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 ５ 册， 北京： 中国地图出

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４０－４１ 页）。 藏文此处称宜禄为’ ｇｕ’ ｌｏｇ ｓｇａｎｇ， ｓｇａｎｇ 有山地、 冈岳之意。 或许战争发

生之处为一山地， 故有此称。
王尧、 陈践将 ｓＢｒａｎｇ 译作 “白兰” （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１１５ 页）。 此人见于 ７７９ 年墀松德赞所

颁兴佛证盟诏书后面参与起誓的大臣名单， 此外其事迹不详。 见林冠群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第

２５５ 页。
白桂思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Ｉ Ｂｅｃｋｗｉｔｈ） 指出 ｓｔｏｄ ｐｈｙｏｇｓ 指西域。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Ｔｉｂｅｔａｎｓ， Ｔｕｒｋｓ， Ａｒａｂ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ｐ ２０３－２０３
Ｐ ｔ １２６３ 《藏汉词汇》 第 ８ 行有 ｌｕｎｇ ｒｊｅ， 对译汉文 “龙王”， 则此处之 Ｌｕｎｇ ｇ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当亦译作 “龙王”。
荣新江指出， 自晋以后直到唐中期， 汉文史料记焉耆的王族皆姓 “龙” （荣新江 《龙家考》， 《中亚学刊》
第 ４ 辑， 第 １４４－１６０ 页）， 则此处之龙王当即焉耆王 （参见叶拉太 《吐蕃地名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８６－１８８ 页）。 文书此句叙述或表明， ８ 世纪后半吐蕃曾占领焉耆。 考以吐蕃是在 ７９１ 年攻占

西州， ７９８ 年占领于阗， 则攻占焉耆的时间当在 ７９１－７９８ 年之间。



臧热奴路 （ｄＢａ’ ｓ ｂＴｓａｎ ｂｚｈｅｒ ｍｄｏ Ｌｏｄ）① 等， 引兵至凉州 （ｍＫｈａｒ ｔｓａｎ） 以西 （ ｙａｎ
ｃｈａｄ）， 攻克八州城 （ｍｋｈａｒ ｃｕ ｐａ）②， 择选洮逋 （ｄｏｒ ｐｏ）③， 招为属民。 社稷扩大， 陇

山山脉 （ Ｌｏｎｇ ｓｈａｎ ｌａ ｒｇｙｕｄ） 以西， 皆入掌握， 设五通颊 （ｍＴｈｏｎｇ ｋｈｙａｂ）④ 万户

（ｋｈｒＩ ｓｄｅ）⑤， 新生一德论大区 （ ｂＤｅ ｂｌｏｎ ｋｈａｍｓ ｃｈｅｄ ｐｏ）⑥。 大论囊热拉赞 （ ｓＮａｎｇ
ｂｚｈｅｒ ｚｌａ ｂｒｔｓａｎ）⑦ 贤明有学识， 吉祥好运， 赐大宝告身 （ｎｏｒ ｂｕ ｒＩｎｇ ｐｏ ｃｈｅ ’ ｉ ｙｉ ｇｅ）。

９７赞普墀松德赞之勋绩———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１０ 节译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前谓 《旧唐书·吐蕃传》 载建中四年 （７８３） 吐蕃方面参加清水会盟的将相中有 “论臧热”， 林冠群指出

“论臧热” 的对音当是 ｂｌｏｎ ｂＴｓａｎ ｂｚｈｅｒ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第 ２７７－２８０ 页）， 《贤者喜宴》 所载

７７９ 年墀松德赞兴佛证盟诏书后参与盟誓的大臣中有 Ｂｌｏｎ ｂＴｓａｎ ｂｚｈｅｒ ｍｄｏ ｌｏｄ， 亦当是一人。
ｍｋｈａｒ ｃｕ ｐａ： 山口瑞凤译作 “州城” （ 《沙州漢人による古代チベット二軍団の成立とｍＫｈａｒ ｔｓａｎ 軍団の位

置》， 《東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研究紀要》， 第 ４ 卷， １９８１ 年， 第 ２８ 页）， 荣新江具体考证此八

州城指凉州、 甘州、 肃州、 瓜州、 沙州、 伊州、 西州和庭州。 他指出唐初以来， 凉州以西属陇右道。 睿宗

景云二年 （７１１）， 唐从陇右道中分出河西道， 辖以上八州。 吐蕃正是乘唐安史之乱的契机， 从凉州开始，
自东而西， 陆续攻占唐河西道八座州城， “其时间顺序是： ７６４ 年占凉州， ７６６ 年占甘州、 肃州， ７７６ 年占

瓜州， ７８６ 年占沙州， ７８１ 年占伊州， ７９１ 年占西州， ７９０ 年占庭州。” 他进一步论道， 大概因为吐蕃攻占

的这八座城原来都是唐河西道的州， 所以才在 ｍｋｈａｒ “城” 字后加上一个汉语借词 ｃｕ “州” 作为修饰

（荣新江 《通颊考》， 第 １２６ 页）。
ｄｏｒ ｐｏ： 也见于本文书第 １５ 节第 ５２４ 行。 岩尾一史考证此为部族名称。 他们原住于洮州西部， 很可能就是

汉文史料中的 “洮州羌”。 ７ 世纪末这支羌人部落归附吐蕃， 并获得这个新的部族名称。 归附吐蕃后他们

最初的身份是平民 （’ｂａｎｇｓ）， 后沦为奴户， ８ 世纪后半再被选取为平民。 这个部族后来曾有一部分移居

凉州， ９ 世纪后半吐蕃王朝崩溃后， 肃州也有 ｄｏｒ ｐｏ 部 （ 《ドルポ考──チベット帝国支配下の非チベット
人集団──》，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卷 ３１，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１９ 页）， 本文 “洮逋” 二字为音译。
关于通颊部落， 参见荣新江 《通颊考》， 第 １１９－１４３ 页。
关于吐蕃的万户， 参见岩尾一史 《吐蕃の萬戶 （ｋｈｒｉ ｓｄｅ） について》， 《日本西藏學會々報》 第 ５０ 號，
２００４ 年， 第 ３－１５ 页； 英文版见 Ｉｗａｏ Ｋａｚｕｓｈｉ， “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ｋｈｒｉ－ｓｄｅ，” 沈卫荣主编 《西域历史语言研

究集刊》 第 １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２０９－２２６ 页。
王尧、 陈践译作 “安抚大使管辖之大区” （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１１５ 页）。 关于德论大辖区有很

多讨论， 但仍未有定论。 其管治范围或认为是河陇地区， 或认为包括全部河陇与西域地区， 参见 Ｈｕｇｈ 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ｄｅ－ｂｌ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ｔｏ Ｎｉ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ａｋｓ， Ｐ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ｒ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ｎｄ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８， ｐｐ １６７－１７６； 黄维忠 《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

第 ４ 期， 第 ５８－６４ 页。 近年出版的 《西藏历史地图集》 则将德论辖区划定在东起兰州、 西至米兰的地理范

围内， 包括凉州、 甘州、 肃州、 瓜州、 沙州、 宗喀及今柴达木盆地。 Ｋａｒｌ Ｅ Ｒｙａｖｅｃ，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ｔａｌｓ ｏｆ Ｔｉ⁃
ｂｅ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Ｍａｐ １１，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ｕｓ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ｉｒｃａ ６００－８４２ 若从本节叙述来看， 德论大区的主要管辖范围似为原属唐河

西道的八州城之地， 其西境可能一度远至焉耆。
据 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２ 节大相世系， 此人来自韦氏家族 （ｄＢａ’ ｓ） （参见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Ｆｏｕｒ， ｐ １５１）



民庶之中， 洮底 （Ｄｏｒ ｔｅ）、 秋琛 （Ｐｙｕｇ ｔｓｈａｍｓ） 和悉底综 （ｓＴｅ ’ｄｚｏｍ）① 英勇之标志，
赐以虎皮 （ｓｔａｇｉ ｔｈｏｇ ｂｕ）②。

５ 第 ３８６－３９１ 行：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ｉ ｚｈａ ｓｎｇａ ｎａｓ ／ ｔｈｕｇｓ ｓｇａｍ ｐａ ’Ｉ ｒｌａｂｓ ｄａｎｇ ／ ｄｂｕ ｒｍｏｇ ｂｒｔｓａｎ ｐｏ ’ｉ ｂｙｉｎ ｋｙｉｓ

／ ／ ｎｙｉ ｎｇｏｇ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ｇｚｈａｎ ｄｐｙａ’ ｐｈａｂ ｐａ ｄａｎｇ ／ ｒｇｙａｌ ｐｒａｎ ’ｂａｎｇｓ ｓｕ ｂｋｕｇ ｐａ ｌａ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ｐｈｙｉｒ ／ ／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ｍｔｈａ’ ｂｚｈｉｒ ｂｓｋｙｅｄ ／ ｎａｎｇ ｇＩ ｂｄｅ ｂａ ｎＩ ｓｎｙｏｍ ｐａｒ ｍｄｚａｄ ｄｅ ／ ／ ｂｏｄ ’ｂａｎｇｓ
ｋｙｉ ｎａｎｇ ｎａｓ ｚｈｏ ｓｈａ ’ｂｕｌ ’ｂｕｌ ｂａ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ｄａｇ ｐａｒ ｇ 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ｇＩ ｂｋａ’ ｄｒｉｎ ｍａ
ｂｙｉｎ ｂａ ｍｙｅｄ ｄｏ ／ ／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ｄＩ ｌａｓ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ｃｈｅ ｂａ ／ ｓｎｇｏｎ ｃｈａｄ ｇｄｕｎｇ ｒａｂｓ ｋｙｉｓ ｍｄｚａｄ ｐａ
ｌａ ｎＩ ｍａ ｂｙｕｎｇ ｎｇｏ ／ ／

赞普陛下， 英明濬哲， 宝位恒昌， 威光赫赫， 征天下别部之贡赋， 召抚小邦为属

民③， 如此等等， 是故国政远波四境， 内安乐均享。 吐蕃民庶中， 凡尽职效力者 （ ｚｈｏ
ｓｈａ ’ ｂｕｌ ’ ｂｕｌ ｂａ ｒｎａｍｓ）， 无不施以正善永恒之恩泽 （ ｙａｎｇ ｄａｇ ｐａｒ ｇ 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ｇＩ
ｂｋａ’ ｄｒｉｎ）。 赞普政事宏伟， 往昔历代 ［赞普］， 功业 （ｍｄｚａｄ ｐａ） 无出其右者。

６ 第 ３９１－３９７ 行：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ｄＩ ’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ｂｒｏ ｋｈｒｉ ｇｚｕ’ ｒａｍ ｓｈａｇｓ ｋｙｉｓ ／ ｓｔｏｄ ｐｈｙｏｇ ｓｕ ｄｒａｎｇｓｔｅ ／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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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托玛斯最早指出这是吐蕃本部中茹 （ｄｂｕ ｒｕ） 属下的三个千户 （ ｓｔｏｎｇ ｓｄｅ） 名称。 Ｆ 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ｓ ＩＩＩ， ｐ １６ 另参见岩尾一史 《吐蕃のルと千

戸》， 《東洋史研究》 第 ５９ 卷第 ３ 号， ２０００ 年， 第 ５９８ 页， 軍の千戶一覽表； 沈琛、 陈丽芳译 《吐蕃的茹

与千户》， 朱玉麒主编 《西域文史》 第 ８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５７ 页， 附表 １ 《吐蕃千户

表》； Ｓａｎｇ ｒｇｙａｓ ｍｋｈａｒ， “Ｔｕｎ ｈｏｎｇ ｇｔｅｒ ｙｉｇ ｌａｓ ‘ ’ｂａｎｇ ｋｙｉ ｎａｎｇ ｎａ ／ ｄｏｒ ｔｅ ｐｈｙｕｇ ｔｓｈａｍｓ ｓｔｅ ’ｄｚｏｍ ｄｐａ’ ｂａ ’ｉ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ｒ ／ ｓｔａｇｉ ｔｈｏｇ ｂｕ ｓｔｓａｌ ｔｏ’ ｚｈｅｓ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ｄｏｎ ｄａｎｇ ｄｅ ’ ｂｒｅｌ ｋｙｉ ｌｏ ｒｇｙｕｓ ｌａ ｄｐｙａｄ ｐａ，” ｉｎ Ｋｈａ ｓｇａｎｇ
ｂＫｒａ ｓｈｉｓ ｔｓｈｅ ｒｉｎｇ ｅｄ ， ｂｏｄ ｋｙｉ ｙｉｄ ｒｎｙｉｎｇ ｚｈｉｂ ’ ｊｕｂ 藏族文献研究， Ｐｅ ｃｉｎ：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 ２００３， ｐｐ
４１７－４３１。 或认为敦煌汉文文书中的 “擘三部落” 即 ｐｙｕｇ ｔｓｈａｍｓ 的对音。 现在看来， 此词更可能是 “分成

三个部落” 之意。 见杨际平 《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有 “擘三部落” 》，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９－２３ 页。
王尧、 陈践译作虎皮臂章 （ 《敦煌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１１５ 页）； 石泰安译作 ｇｌｏｂｕｌｅ（？） ｏｆ ａ ｔｉｇｅｒ（Ｒｏｌｆ Ａ
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ｆｏｒ Ｈｏｎｏｒｉｆ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ｐｏ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Ｋｉｎｇｓ，” ｉｎ Ｒｏｌｆ Ｓｔｅｉｎ’ ｓ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Ａｎｔｉｑｕａ， ｐ ９８）； 黄布凡、 马德译作虎皮衣 （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第 ２９４ 页）。 按 《册府元龟》
卷 ９６１ 《外臣部·土风三》 （苏晋仁、 萧鍊子校证 《 〈册府元龟〉 吐蕃史料校证》， 第 ５ 页）： “大略其官章

饰有五等： 一谓瑟瑟， 二谓金， 三谓金饰银上， 四谓银， 五谓熟铜。 各以方圆三寸褐上装之， 安膊前， 以

别贵贱。” 可见吐蕃告身 （即 “章饰” ） 的大小为方圆三寸， 佩带之处是胳膊。 不过如 《册府元龟》 前

引文所示， 吐蕃章饰多以矿石为标志， 虎皮作为勇士的标志一般多制成服饰。 Ｔｈｏｇ ｂｕ 今意为果实， 此处

将 ｓｔａｇｉ ｔｈｏｇ ｂｕ 暂译作虎皮， 但不能肯定确否。
自 “英明濬哲” 以下至此， 藏文作 ｔｈｕｇｓ ｓｇａｍ ｐａ ’ Ｉ ｒｌａｂｓ ｄａｎｇ ／ ｄｂｕ ｒｍｏｇ ｂｒｔｓａｎ ｐｏ ’ ｉ ｂｙｉｎ ｋｙｉｓ ／ ／ ｎｙｉ ｎｇｏｇ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ｇｚｈａｎ ｄｐｙａ’ ｐｈａｂ ｐａ ｄａｎｇ ／ ｒｇｙａｌ ｐｒａｎ ’ｂａｎｇｓ ｓｕ ｂｋｕｇ ｐａ，相似表达见于一系列其他与赞普功业有关的

古藏文文献， 如 Ｐ ｔ １６＋ＩＴＪ ７５１ 形容墀祖德赞 （Ｋｈｒｉ ｇｔｓｕ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ｓａｎ， ｒ ８１５－８３７？） 言： ｔｈｕｇ（ ｓ） ｓｋａｍ ｄｂｕ
ｒｍｏｇ ｂｔｓａｎ ｐａ’Ｉ ｃｈａｂ ｓｒｉｄ ｎＩ ／ ／ ｂｙＩｎ ｄｕ ｃｈｅ ｂａｓ ｎｙＩ ’ｏｇ ｌｈｏ ｂｙａｎｇ ｓｈａｒ ｎｕｂ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ｍｓ ｋｙａｎｇ ／ ｂｋａ’ ｌｕｎｇ ｇｕｓ
ｐａｒ ｍｎｏｓ ｔｅ ／ “ ［赞普］ 英明濬哲， 宝位恒昌， 社稷强盛， 权威赫赫， 使天下南北东西邦国恭敬听命”。 笔

者认为， 这种表达体现了儒家德治思想对吐蕃政治文化的影响 （ 《吐蕃崛起与儒家文化》， 待刊）。



’ｂａｎｇｓ ｓｕ ｂｋｕｇ ｎａｓ ｄｐｙａ’ ｐｈａｂ ｂｏ ／ ／ ’ｕｎｇ ｇＩ ’ｏｇ ｄｕ ｍｙｗａ ｄｋａｒ ｐｏ ’ｂａｎｇｓ ｓｕ ｍｎｇａ’ ｂａ ｌａｓ
／ ｇｌｏ ｂａ ｒＩｎｇ ｐａ ’Ｉ ｔｓｈｅ ／ ｄｍａｇ ｐｈｏｎ ’ｂｒｏ ｒａｍ ｓｈａｇｓ ／ ／ ｂｋａ’ ｓｔｓａｌ ｎａｓ ／ ｂｒａｇ ｒｔｓｅｒ ｎｏｌ ｔｈａｂｓ
ｂｋｙｅｄ ｂａ ’ｉ ｔｓｈｅ ／ ’ ｊａｎｇ ｍａｎｇ ｐｏ ｂｋｕｍ ｎａｓ ／ ／ ｓｐｙａ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ｎｙｉｎｇ ｒｉｍ ｄａｎｇ ／ ｓｎａ ｌａ ｇｔｈｏ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 ｄｍａｎｇｓ ｙａｎ ｃｈａｄ ｓｕｍ ｂｒｇｙａ’ ｒｔｓａ ｂｃｕ ｇｎｙＩｓ ｂｚｕｎｇ ｎａｓ ／ ’ ｊａｎｇ ｒｊｅ ｇｏｌ ｇｙｉｓ ｋｙａｎｇ ｐｙ⁃
ａｇ ’ｔｓｈａｌ ｔｅ ／ ’ｂａｎｇｓ ｒｎａｌ ｍａｒ ｂｋｕｇ ｎａｓ ／ ｄｐｙａ’ ｐｈａｂ ｓｔｅ ｓｎｇａ ｍｋｈｏ ｂｚｉｎ ｄｕ ｂｋｏｄ ｄｏ ／ ／

此王之时， 没庐·乞力欺徐滥铄 （ ’ Ｂｒｏ Ｋｈｒｉ ｇｚｕ’ ｒａｍ ｓｈａｇｓ）① 引兵西域 （ ｓｔｏｄ
ｐｈｙｏｇ）， 召抚于阗 （ｌＩ） 为属民， 征其贡赋。 尔后， 白蛮 （Ｍｙｗａ ｄｋａｒ ｐｏ） 原为属民，
忽生叛逆 （ｇｌｏ ｂａ ｒＩｎｇ ｐａ）。 时 ［赞普］ 敕令没庐·滥铄 （ ’ Ｂｒｏ Ｒａｍ ｓｈａｇｓ） 为将军，
于崖峰 （Ｂｒａｇ ｒｔｓｅ） 发兵交战， 杀众多南诏人 （’Ｊａｎｇ）， 擒获大小悉编 （ｓｐｙａ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ｎｙｉｎｇ ｒｉｍ）②、 各级佐吏 （ ｓｎａ ｌａ ｇｔｈｏｇｓ ｐａ） 及民庶三百十二人。 南诏王臣 （ ’ Ｊａｎｇ ｒｊｅ
ｇｏｌ）③ 亦来致礼， 召为真正之属民， 征其贡赋， 委以往昔之职守④。

作者附记： ２０１６ 年春， 黄维忠组织古藏文研习班， 跟陈践老师重读 Ｐ ｔ １２８７， 笔

者有幸参加此研习班， 获益良多。 本文即此次研读的成果之一， 谨此向陈践老师、 黄维

忠及读书班各位学友深致谢意！

１８赞普墀松德赞之勋绩———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１０ 节译释

①

②

③

④

张云最早指出’Ｂｒｏ Ｋｈｒｉ ｇｚｕ’ｒａｍ ｓｈａｇｓ 即 《陆贽集》 中的尚览铄 （ 《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 对话与沟通》，
《中国藏学》 ２０１１ 第 Ｓ１ 期， 第 １７ 页）。 沈琛进一步考述此人也见于 《新唐书·南诏传》， 作 “尚乞力欺徐

滥铄”， 他攻占于阗的时间是公元 ７９８ 年 （《７－１０ 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史探研》， 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博士论文，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第 １４９－１５２ 页）。
大小悉编 （ｓｐｙａ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ｎｙｉｎｇ ｒｉｍ）： 笔者推测 ｎｙｉｎｇ 可能同 ｎｙｕｎｇ， 意为少许、 些微。 林冠群认为吐蕃王

朝的悉编 （ｓｐｙａｎ） 意为 “监军” （ 《吐蕃职官 ｓｐｙａｎ （悉编） 研究———吐蕃地方职官委员制的形成与发

展》，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５ 页）。
或将’ｊａｎｇ ｒｊｅ ｇｏｌ 译作 “南诏之王阁罗 （凤） ”， 即将 ｇｏｌ 视为 “阁罗凤” 前二字的音译 （王尧、 陈践 《敦
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第 １１６ 页； 张云主编 《西藏通史·吐蕃卷》 上，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第 ２６５
页）， 但阁罗凤之名出现在同文书第 ３４５ 行和第 ３５０ 行， 作 ｋａｇ ｌａ ｂｏｎｇ， 与 ｇｏｌ 相差甚远。 笔者认为 ｇｏｌ 同
ｋｈｏｌ， ｒｊｅ ｋｈｏｌ 意为王臣。
《新唐书》 卷一四七上 《南诏传》 上 （第 ６２７６－６２７７ 页）： “吐蕃大臣以岁在辰 （８００）， 兵宜出， 谋袭南

诏， 阅众治道， 将以十月围巂州， 军屯昆明凡八万， 皆命一岁粮。 赞普以舅攘鄀罗为都统， 遣尚乞力欺徐

滥铄屯西贡川。 ……吐蕃引众五万， 自曩贡川分二军攻云南， 一军自诺济城攻巂州。 ……欺徐滥铄至铁

桥， 南诏毒其水， 人多死， 乃徙纳川， 壁而待。 是年， 虏霜雪早， 兵无功还， 期以明年。 吐蕃苦唐、 诏掎

角， 亦不敢图南诏。 皋令免 （引者按： 指其部将武免） 按兵巂州， 节级镇守， 虽南诏境亦所在屯戍。 吐

蕃惩野战数北， 乃屯三泸水， 遣论妄热诱濒泸诸蛮， 复城悉摄。 悉摄， 吐蕃险要也。” 由于’Ｂｒｏ Ｒａｍ ｓｈａｇｓ
即尚乞力欺徐滥铄， 则 Ｐ ｔ １２８７ 这里所述吐蕃攻打南诏与 《新唐书·南诏传》 的这段记载说的当是一件

事。 不过据汉文史料， 唐和南诏联军与吐蕃互有胜负， 南诏亦未因此战而被吐蕃征服。 或许藏文的’ ｊａｎｇ
不一定就指南诏， 也指本地区的其他部族， 如 “濒泸诸蛮”。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时代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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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９ 至 １０ 世纪， 随着藏、 汉两种文字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 的译出， 六字真言开始广泛

流传， 并对崇尚佛教的宋、 辽、 西夏产生深远的影响。 元代统治者尤为推崇藏传佛教， 六字真言则以

多种文字形式广为传播。 研究表明， 敦煌石窟所有六字真言题识不大可能像传统的观点认为始于元

代， 而应是产生于西夏而流行于元代。 就具体的时代作品而言， 西夏主要包括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

壁门上方和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团花中的文字； 元代则包括莫高窟北区诸石窟中的题识和 《莫高窟六字

真言碣》。 明确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产生的时代， 对研究敦煌西夏元洞窟的分期断代、 壁画内容、

艺术风格、 洞窟思想以及社会背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敦煌石窟　 六字真言　 西夏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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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真言， 又称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陀罗尼等， 读作 ｏｍ ｍａ－ｎｉ ｐａ－ｄｍｅ ｈūｍ， 汉语

写作 “唵嘛呢叭咪吽”， 本意为 “祈愿宝珠在莲花上”， 是佛教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
不仅深受藏传佛教的尊崇， 也是信仰观世音菩萨的核心。 张保胜首先对六字真言曼陀罗书

写形式和佛教内涵做了考释①。 今枝由郎以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六字真言为研究对象， 进一

步考证了其经典来源以及梵、 藏、 汉各个版本的产生时间与流传情况②。 阎文儒、 李永

宁、 敖特根等对元至正八年 （１３４８） 的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以下简称 《六字真言碣》 ）
的碑文、 立碑者、 立碑时代、 宗教性质及参与此次活动的人员情况作了充分的研究③。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敦煌西夏石窟研究” （１６ＺＤＡ１１６）； 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多

民族文化视域下的西夏凉州历史构建” （２０１８ＴＳ０４７）
作者简介： 沙武田 （１９７３－　 ）， 男， 甘肃会宁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李晓风 （１９９２－

　 ）， 女， 甘肃武威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夏学研究。
　 ①　 张保胜 《两副曼陀罗的考释》， 《南亚研究》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７－８２ 页。
　 ②　 ［日］ 今枝由郎 《敦煌藏文写本六字真言简析》， 王尧编 《国外藏学研究选译》，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第 ６０－６５ 页。
　 ③　 阎文儒 《元代速来蛮刻石释文》， 《敦煌研究》 试刊第 １ 期， １９８１ 年， 第 ３４－４２ 页； 李永宁 《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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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碣〉 研究》，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７７－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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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山、 彭金章通过发掘和整理敦煌北区石窟， 对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回鹘文经文题记进行

了详细的释读， 其中包括该窟中所有的六字真言题记①。 杨富学对河南浚县大伾山六字

真言题刻的内容、 佛教功能以及流传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并认为 “随着藏传佛

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 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 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

播， 则应自元朝始”②， 他进一步指出， 敦煌石窟所见六字真言 “都应与元末豳王家族

在 ４６４、 ４６５ 窟为中心的北区的活动息息相关”③。 此外， 他还将第 ４６４ 窟中所见六字真

言题识作为重要的断代依据之一， 认定 “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④。 近期， 又提出

“学术界所谓的 ‘西夏窟’， 除榆林窟第 ２９ 窟外， 其余大多应为元窟”⑤ 的观点。 因此，
明确六字真言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是我们进一步确定敦煌西夏元石窟分期断代的重要线

索。 那么， 把敦煌石窟所有六字真言创作的时间都确定在元代这一说法真的确信无疑

吗？ 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事实上， 在辽代佛塔、 辽代墓葬、 黑水城出土西夏刻本佛经以及武威西夏墓葬中，

发现了为数不少并具有明确纪年的六字真言， 这不得不使我们对六字真言产生与流传的

时间产生疑问， 是否真的是 “始于元朝” 呢？ 近来谢继胜撰文对平措林寺六体六字真

言碑作专题研究⑥， 其中已涉及六字真言的时代问题， 可供参考。
鉴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和研究需要， 本文通过梳理六字真言的历史演变， 为进一步认

识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的创作年代提供依据， 对该问题作一专题研究， 以还历史真实

面貌， 并求教于方家。

一、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

据统计， 敦煌石窟所见六字真言题识共 １２ 例， 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１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 甬道和后室组成， 共存有 ４ 例六字真言题识， 具体介绍如下：
该窟前室南壁通往东南侧室的通道口上方， 有墨书梵、 藏、 回鹘、 汉文六字真言

“唵麻弥把密吽”⑦。 前室北壁通往东北侧室的通道口上方， 有墨书 “寂静空” “禅” 以

及梵文、 回鹘文、 藏文、 汉文 “唵麻尼把密吽” 六字真言以及汉文 “诸行无常， 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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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山、 彭金章、 皮特·茨默 《敦煌莫高窟北区 Ｂ４６４ 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４－５４ 页。
杨富学 《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 浚县文物旅游局编 《大伾文化》 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８４ 页。
杨富学 《河西多体文字六字真言私臆》， 《中国藏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２ 页。
杨富学 《敦煌莫高窟 ４６４ 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６ 页。
杨富学 《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第 ４６ 页。
谢继胜 《平措林寺六体六字真言碑与蒙元真言碑源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８９ 本第四

分， ２０１８ 年， 第 ６６３－７０９ 页。
彭金章、 王建军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第三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６２ 页。



灭法，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的无常偈①。 前室西壁有回鹘文 “六字真言”②。 后室东

壁甬道口上方书梵文六字真言一排 （图 １）， 该梵文字体为兰札体。 梵文六字之间间以

花枝填充。 在门南北两侧有用白灰粉刷的表面上书写有长篇回鹘文， 现多已模糊③。

图 １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壁

　 　 ２ 莫高窟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莲花

该窟主室前部顶毁， 后部有中心龛柱， 中心柱东向面开一龛， 龛顶绘六字真言莲

花， 残， 现存 ２ 组 （图 ２）； 从现状分析， 原应有 ６ 组。 环绕中心龛柱的通道南、 北、
西三面的顶部， 皆绘与龛顶完全相同的六字真言莲花， 三面顶各 ５ 组共计 １５ 组六字真

言 （图 ３）。④ 每组莲花六朵莲瓣上分别书写梵文六字真言， 莲心为梵文种子字。 每朵

莲花周围、 相互之间以立体式缠枝环绕。 该梵文字体为兰札体。

　 　 图 ２　 莫高窟第 ９５ 窟龛顶六字真言莲花 图 ３　 莫高窟第 ９５ 窟中心龛柱

通道顶六字真言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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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六字真言碣》 六体文字六字真言

该碑现藏敦煌研究院， 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 （１３４８ 年）， 碑上方横书正楷 “莫高

窟” 三字， 中央阴刻一四臂观音坐像。 在其上方及左右方分别刻有汉、 藏、 梵、 回鹘、
西夏、 八思巴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 在六字真言外围有诸多题字， 主要包括功德主、 写

刻者等。 右题 “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①。
４ 莫高窟第 ４６５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后二室组成， 主室和前室均为覆斗形顶， 主室设中心圆坛。 在该窟前室东

壁北侧墨书汉文 “唵麻尼八弥吽” 一行②。
５ 莫高窟北区 Ｂ１２６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 甬道和后室组成。 前室西壁上部有朱红书写的梵文、 回鹘文、 藏文、
汉文六字真言； 北壁有朱红书写的汉文 “无观世音” 四字； 顶部从南向北朱书汉文：
“佛、 法、 僧” 三字③。

６ 莫高窟北区 Ｂ１３３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 甬道和后室组成。 后室西壁中部有梵文、 八思巴文、 藏文和汉文六字

真言， 似朱书， 现已褪色④。
７ 莫高窟北区 Ｂ１３４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 甬道和后室组成。 后室西壁有回鹘文、 梵文朱红题记， 梵文为六字

真言⑤。
８ 莫高窟北区 Ｂ２１７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窟顶为南北向脊的人字披顶， 西披书写有朱红色的汉文和回鹘 “唵嘛尼八咪

吽” 六字真言⑥。
９ 莫高窟北区未编号洞窟所见六字真言题识

通过实地调查， 其位于第 ４６５ 窟右上角的一个小龛。 该窟已全部塌毁， 仅存一壁

面， 上墨书梵文、 回鹘文和藏文六字真言， 下绘一朱红色藏式佛塔， 二侧分别题写

“见十方佛” 和 “深入禅定” ８ 字， 两侧又墨书汉文、 八思巴文 “唵麻弥把密吽” 六字

真言。 右下书写有朱红色 “诸行无□， 是生灭□， 生灭灭已， 寂灭为□” 的无常偈。
通过上文，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可分为单体梵文和多体文字合璧两种形式。 单体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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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真言主要绘于洞窟， 是壁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题识

中， 还书写有无常偈语， 亦或是绘有简单的藏式舍利佛塔，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二、 从佛典看六字真言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

探讨六字真言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轨迹， 对我们认识和理解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早期与 “六字咒” 相关经典的流传

关于 “六字咒” 的经典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有 《佛说六字咒王经》， 一

卷， 失译附东晋录。 《佛说六字神咒王经》， 一卷， 失译附东晋录。 《六字神咒王经》，
一卷， 失译附梁录。 《六字大陀罗尼咒经》， 一卷， 失译附梁录。

从经典名称看， 以上都与 “六字” 有关。 《佛说六字咒王经》 主要宣说关于观音的

咒语， 主要目的是能够使观世音 “照我身观我身怜悯我故”。 《佛说六字神咒王经》 《六
字神咒王经》 宣说内容同 《佛说六字咒王经》。 《六字大陀罗尼咒经》 并未提及观音，
旨在宣说六字大陀罗尼咒能使众生 “安隐安乐吉祥” 的法力。 从内容来看， 这些 “六
字咒” 经都与观音有关， 就其产生的时间， 应该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很流行了。 所

宣扬的都是观音救苦救难、 除恶降魔的怜悯与慈悲， 亦或是咒语的法力， 没有说明

“六” 字与咒语 （并不是六个字）、 观音之间的关系， 也未说明 “六” 的具体含义。 但

至少可以知道， 早在东晋时， 就已经有宣讲观世音慈悲的六字咒经文流传， 这也是

“六字” 与观音产生关系的最早线索①。
隋唐时期流行的 “六字经法”， 明确了 “六字” 与观音的关系。 唐代义净译 《大孔

雀咒王经》 是一部较为成熟的密教经典， 该部经首次将咒语被神化并称之为 “明王”。
然而， 唐密六字咒经与 “六字明王” 正好是观音 “六趣济渡” 宗教功能和咒语形象化

的早期形式。②

又据 《佛祖统纪》 卷四十二引 《独醒志》 所记， 北宋宣和元年 （１１１９） 三月：
　 　 京师大水， 鼋鼍出于院舍， 宫庙危甚。 诏灵素率道士治水， 屡日无验……俄

而， 泗州大圣显于大内， 凝立空中， 旁侍慧岸、 木叉。 上焚香拜祷， 大圣振锡登

城， 诵密语。 顷之， 一白衣裹巾跪于前， 若受诫谕者， 万众咸睹， 疑龙神之化人

也， 既而水退。 诏加僧伽大圣六字师号……③

泗州大圣是观音的化身， 在这里称其为 “六字师”， 显然寓意其为六字观音， 此六

字即是六字真言无疑， 也有以六字真言指代观音之意。 说明到了这一时期六字观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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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较流行。
（二） 宣说六字真言核心经典的产生与传播

宣说六字真言无上法力的经典， 学术界的共识是来源于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
（以下简称 《宝王经》 ）， 该经典旨在弘传观世音菩萨的无上法力仅仅通过诵持神奇的

六字真言 （经文中称 “六字大明陀罗尼” ） ｏｍ－ｍａｎｉ－ｐａｄｍｅ－ｈūｍ 即得以实现。 从时间

上来看， 该部经典的梵文本大约在 ６－７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①。 吐蕃时期， 西藏地区已经

开始信奉六字真言了， 现存最早的文献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７８６－８４８ 年） 留下的藏

文写本中的六字真言残片， 藏文本 《宝王经》 出现的时间可能最迟也超不过 ９ 世纪初

叶②。 当时， 西藏地区对六字真言的信奉就已存在， １１ 世纪以后， 即从藏传佛教后弘期

开始则广为流行③。 汉文本则是由宋代天息灾 （？ －１０００ 年） 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

（９８３） 所译， 共四卷。
由此可见， ９－１０ 世纪， 随着藏、 汉文本的译出， 无论是藏区还是汉地， 都成为信

仰观世音菩萨的重要经典依据， 其对六字真言的无上法力的解释与观音身形的描述达到

了标准化。 作为一部宣示法力的经典， 其主要流传的就是六字真言 “唵嘛呢叭咪吽”。
也就是说， 从佛典的角度来看， 六字真言出现的时间应该较早， ６－７ 世纪已经出

现， 到了 ９８３ 年天息灾译出汉文本的 《宝王经》， 应该是六字真言大量出现的另一个标

志性事件。 这一点恰好可以在辽西夏等文物中得到印证。
（三） 辽代六字真言相关经典

有宋一代， 印度僧人天息灾、 施护、 法天等人来到中原， 翻译了大量的密教经典，
使得密教在中原的发展得以恢复和发展， 密教经典的翻译再次兴盛起来。 宋朝处在民族

大融合的高峰期， 与其并存的辽政权深受唐宋密教和经典仪轨的影响。 辽统治者也较为

重视礼遇佛僧， 尤其是辽道宗笃信佛教、 礼佛敬僧、 广建佛塔， 是辽代历史上对佛教最

为虔诚的一位统治者。 辽代华严宗盛行， 密宗、 禅宗、 净土宗和律宗等也有一定的发

展。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显密兼修的 “显密圆通法师” 道敐， 他撰写的华严思想与密

教思想相融合的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对周边其他政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其

完成于寿昌三年 （１０９７） 以后到辽道宗去世之前即乾统元年 （１１０１） 之间④。 该经内容

包括陀罗尼经咒二十余道， 其中就包括参照 《宝王经》 而辑录的 《观自在菩萨六字大

明心咒》。
辽宁朝阳北塔在辽重熙十三年 （１０４４） 六月十六日重修时， 信徒李加遇等将自家

供养舍利等物以砖函的形式， 重葬于塔的第一层大檐四面， 在每个砖函内均有一块砖上

有墨书舍利瘗埋题记 （图 ４）， 其中即特别强调了 “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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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书写梵文六字真言， 又有对应的汉文六字真言 “麽抳钵讷铭吽”。 功德主分别是周文

恕和张匡干两家人①。 此舍利瘗埋题记中分别包括了 “一切如来心全身舍利宝箧经印陀

罗尼经”、 “法身偈”、 “六字大明陀罗尼”、 《大方广佛华严经》 中的核心内容， 与造

塔、 修塔及舍利瘗埋诸功德密切相关。 题写者一再强调 “舍利不是元物舍利”， 功德观

念浓厚。 其中的梵文和汉文的六字真言是对应的， 其内容来自 《宝王经》。 也就是说到

了 １０４４ 年， 在辽代佛教界， 梵文和汉字六字真言对应出现的情形已经较为常见了， 其

中梵文字体为当时常见的悉昙体。

图 ４　 朝阳北塔辽代重修砖函瘗埋舍利题记

　 　 （四） 西夏六字真言相关经典

西夏统治者尤为重视佛教， 各个宗派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然而密教在西夏发展较

为深远。 西夏境内流行的密教经典主要来自汉传和藏传两个方面。 这些佛经除译自汉文

和藏文外， 还有少量梵文经典等。 其中译自汉文的经典既有唐不空、 义净、 玄奘、 伽梵

达摩等和宋施护、 法天、 法显等人翻译的密教典籍， 也有西夏僧人根据当时流行的密教

经典辑录的 《密咒圆因往生集》。 《密咒圆因往生集》 在格式上直接借鉴了 《显密圆通

成佛心要集》， 还把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以及唐宋时期流行的密教典籍的相应内容

直接运用到了 《密咒圆因往生集》 中。 随着辽、 夏之间的交好，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

集》 在西夏大庆七年 （１２００） 之前就已传入西夏。 随之， 西夏僧人智广、 慧真于大夏

天庆七年 （１２００） 参考和借鉴了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的相关内容， 结合其他流行

的密教经典， 辑录完成了 《密咒圆因往生集》， 由金刚幢译定完成， 之后成为广为流行

的密教典籍②。 其中根据 《宝王经》 辑录出来的 “六字大明陀罗尼” 就是西夏流行甚

广的密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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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初， 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地区盗掘了大量文献、 文物， 包括一大

批刻本佛经， 其中有不少关于六字真言的内容。 通过整理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刻本佛经

和武威西夏墓出土文献， 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六字真言。 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并辑录

列表梵文六字真言。
１ 俄 ＴＫ１３６ 《六字大明王功德略》， 西夏乾祐十六年 （１１８５） 智通施， 卷末有汉、

梵文六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捺銘 （二合） 吽” （图 ５）。①

图 ５　 俄 ＴＫ１３６ 《六字大明王功德略》

　 　 ２ 俄 ＴＫ１２ 《佛说转女身经》， 西夏天庆二年 （１１９５） 皇太后罗氏发愿所施， 有六

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口能铭 （二合） 吽”。②

３ 俄 ＴＫ１０２ 《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 有汉文、 梵文六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口能銘 （二合） 吽”。③

４ 俄 ＴＫ１３７ 《圣六字大明王心咒》， 有汉字六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口能铭

（二合） 吽”。④

５ 俄 ＴＫ１６５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有汉文六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口能銘 （二合） 吽”。⑤

６ 俄 ＴＫ２７０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 内有 “六字大明真言” 梵文、 汉文

（图 ６）， 对音汉字为 “唵么抳钵讷铭 （二合） 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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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俄 ＴＫ２７０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
　 　 从上文可知， 西夏时期六字真言广为流行， 较多出现在各类佛典当中， 且梵汉对

应， 其字体为兰扎体。
（五） 小结

六字咒早在东晋南朝时期已经伴随着相关经典的译出而开始出现， 到了吐蕃时期随

着梵文本 《宝王经》 的出现， 在敦煌发现有藏文本的 《宝王经》， 说明六字真言在 ９ 世

纪已经流行， 而 ９８３ 年天息灾译出汉文本 《宝王经》， 应该是六字真言大量出现的标志

性事件和根本经典， 在辽和西夏有较多的历史遗存， 往往是梵汉对应出现， 其中辽塔中

的梵文字体为悉昙体， 而西夏刻本佛经中的梵文字体则为兰札体。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西夏木缘塔周身皆书兰扎体梵字经咒。 霍巍先生认为， 兰札体流

行的时间更早， 梵文悉昙体 “到晚唐逐渐被梵文蓝查体和天城体所代替”。① 在莫高窟

第 ７６ 窟八塔变佛画中就有兰札体梵文经咒。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唐卡中也有书写兰札

体梵文的现象。 这足以说明至少在西夏时期， 兰扎体梵文就已经盛行了。 然而， 林光明

先生则认为 “若就中国流传梵字的时间顺序来看……兰扎体则是始于元而盛于明清”，
而 “汉地的兰扎体梵字在元代虽未盛行， 但亦保留很多兰扎体经幢、 石碑等书迹”②。
由此， 后世大多学者将元代定为兰扎体在中国流行的最早年代③。 就上述研究而言， 兰

札体梵字最早出现在元朝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三、 宋辽金夏时期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我们发现受佛教的影响， 信仰佛教的宋辽金西夏人往往把对六字真言的信仰也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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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中来。
（一） 辽代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在辽代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六字真言， 其中最为典型的出自宣化辽代壁画墓群①。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 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墓群进行了四次发掘， 共发掘古墓

十五座， 其中有九座墓是张氏和韩氏的家族墓， 时间都处在辽代晚期。 在该墓群中除了

精美而丰富的壁画内容外， 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葬具陀罗尼木棺。 这些陀罗尼木棺虽各

有不同程度的毁损， 但根据仅存的陀罗尼经咒依然能够辨识出其中所写的内容。 六字真

言就是这些陀罗尼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咒语， 主要题写在棺身左壁或者右壁， 并且皆

有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 现根据墓主卒年时间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
１ 宣化 Ｍ１０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墓主张匡正， 卒于辽道宗清宁四年 （１０５８）， 道宗大安九年 （１０９３） 改葬于

此。 出土陀罗尼经咒木棺一具， 木棺之顶部和四壁均书有墨书经咒文， 有汉文和梵文

（图 ７）。 棺身左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共 １１ 行， 其中汉文题名有 “佛说生天陀罗

尼” “佛说转生净土陀罗尼” “五字大明陀罗尼” “六字大明陀罗尼” “满愿陀罗尼”
“授菩提心戒真言” “地质” 等。
　 　 ２ 宣化 Ｍ７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墓主张文藻， 卒于辽道宗咸雍十年 （１０７４）， 道宗大安九年 （１０９３） 改葬于

此。 出土陀罗尼经咒木棺一具， 木棺顶部和四壁均书有墨书经咒文， 有汉文和梵文。 其

中木棺右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 （图 ８）， 共存 １１ 行， 汉文题名分别是 “佛说生天

陀罗尼” “佛说转生净土陀罗尼” “五字大明陀罗尼” “六字大明陀罗尼” “满愿陀罗

尼” “授菩提心戒真曰……” 等。

图 ７　 宣化 １０ 号墓木棺 图 ８　 辽代宣化 Ｍ７ 木棺右壁

墨书梵、 汉文经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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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宣化 Ｍ３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属于夫妻合葬墓， 其墓主张世本， 卒于辽道宗大安四年 （１０８８）， 道宗大安九

年 （１０９３） 改葬于此， 其妻焦氏孀居多年后卒于金皇统三年 （ １１４３）， 皇统四年

（１１４４） 改葬于此。 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木棺保存较完整。 木棺右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

经咒 １１ 行， 汉文题名分别是 “佛上生天陀罗尼” “六字大明陀罗尼” “五字大明陀罗

尼” “转生净土陀罗尼” “观音菩萨满愿陀罗尼” “授菩提心戒真言……” 等。
４ 宣化 Ｍ１ 木棺的六字真言

该墓中木棺已腐朽， 仅存棺板 ７ 块， ５ 块在棺壁上墨书梵文陀罗尼经咒， 其中一块

棺板包括三个智炬咒和六字大明咒， 其余各块经文内容大同小异。
由上可知， 在辽代晚期， 六字真言已被广泛地运用于世俗墓葬。 从名称上看， 汉文

都写作 “六字大明陀罗尼”， 这与 《宝王经》 中记载的名称相一致。 从佛教功能上看，
运用在墓葬中， 正与 《宝王经》 中宣说的超度亡灵免受六道轮回之苦的夙愿相吻合。
从字体形式上看， 这些陀罗尼皆由悉昙体 （Ｓｉｄｄｈａｍ） 书写而成①。

（二） 西夏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在甘肃武威西郊附近先后发现了 ７ 座西夏墓葬， 出土了木缘

塔、 木棺、 木版画等一批重要文物， 有一定数量的陀罗尼经咒， 就包括梵文、 汉文六字

真言。 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１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 １ 号墓出土木缘塔 １ 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缘塔为松木质， 高 ４３ 厘米， 底径 ２９ 厘米。 塔座缺， 塔身由六角形木版组成，
表面用蓝色打底， 用黄色书写梵文咒语。 用卯榫和木楔固定。 塔顶残缺不全， 六角形顶

盖， 木板上有墨书题记： “彭城刘庆寿母李氏顺桥， 殖大夏天庆元年 （１１９４） 正月卅日

身殁， 夫刘仲达讫”。 最后还有一行梵文六字真言②。 塔顶分两层， 上面画红、 白色云

纹图案； 顶呈垛形， 用白底蓝边黑线勾画线条。 塔身底色及咒语剥落严重， 顶残缺不

全， 塔身为两截， 底缺。
２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 １ 号墓出土木缘塔 ２ 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缘塔为松木质， 仅存塔身木版六块、 塔座和一块墨书汉文塔盖。 塔身表面用蓝

色打底， 用黄色书写梵文咒语。 木缘塔内制六边形盖子上墨书汉文： “故亡考任西路经

略司兼安排官□两处都案刘仲达灵匣， 时大夏天庆八年 （１２０２） 岁次辛酉仲春二十三

日百五侵晨葬讫， 长男刘元秀请记”。 最后还有一行梵文六字真言③。
３ 武威西郊十字路口西夏墓梯形小木棺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棺左帮墨绘五男仕， 立姿， 面均向左。 内侧刻画西夏文六字， 前两字不清，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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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观点。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张大千通过考察， 提出该窟为 “西夏、 回鹘修”①。
敦煌研究院整理的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认为该窟是 “西夏窟 （元重修） ”②。 梁尉英

指出该窟为 “西夏洞窟”③。 谢继胜通过后室壁画艺术风格的考察， 进一步将其确定为

“西夏窟”④。 除了上述学者提出的西夏说以外， 新近杨富学提出元代说⑤。
因此， 目前学界对于第 ４６４ 窟后室壁画的创作时代有西夏说和元代说两种。 就西夏

说而言， 谢继胜认为，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窟顶藻井中央大日如来像的藏传绘画风格是

西夏时期常见的艺术风格， 画面整体风格与宁夏贺兰山山嘴沟西夏壁画较为接近。
杨富学除了反驳谢继胜上述看法的同时， 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能够直接否定西夏说

的观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后室东壁甬道顶部书有梵文六字真言， 读作： ｏｍ ｍａｎｉ
ｐａｄｍｅ ｈūｍ （唵嘛尼把密吽， 又见于前室南北二壁）， 与壁画浑然一体， 属于同一时代

之物。 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⑥ 因此， 将第 ４６４ 窟后室断定为元代早期洞窟。
但据我们的研究知， 六字真言在西夏统治敦煌地区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流行了。 从书

写形式上看， 该窟后室东壁门上方六字真言与西夏刻本佛经的书写方式一致， 同为兰札

体， 不同于其他较晚的敦煌石窟多体六字真言。 因此， 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壁门上方的六字

真言与西夏刻本佛经、 西夏墓葬中的六字真言属于同一时期， 即西夏中晚期。
除此之外， 第 ４６４ 窟后室壁画内容中还有较多的西夏元素， 如南壁上师像， 与榆林

窟第 ２９ 窟的上师像较相似， 但不同于其他观音化现的场景。 该铺图像绘有四个人物，
中间是绘一上师， 戴莲花帽， 右袒袈裟， 跏趺坐， 无头光。 身后立三人， 其一为身着袈

裟的僧人， 另有男、 女侍从各一位。 男侍与僧人立于右侧， 交谈状， 男侍手持伞盖。 女

侍立于左侧， 手持一团扇， 面向上师。
在这一图像中， 除了上师像是西夏时期流行的形象以外， 还有其他西夏流行的形

象。 从发式上看， 男、 女侍的发式是典型的西夏辫发。 根据现有的史料， 西夏辫发男女

皆适用。 有繁简和对称、 非对称之别。 一般是面额两鬓有梳者， 脑后中间或左右均有留

者⑦。 该男、 女侍从后面是否有辫发并不明显， 但从前面看， 面额、 两鬓有梳下的头

发， 呈不对称状。 这一发式我们还可以在黑水城出土帛画中看到⑧， 属于西夏典型的男

女侍从发式。 从服饰上看， 男侍身着长袍， 系腰带， 齐领， 宽袖， 下着长裤， 赤脚； 女

侍亦着长袍， 齐领， 窄袖， 右肩有一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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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夏男子服饰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配饰， 即腰带。 西夏文本 《碎金》 记载， “头
戴云冠美， 身服腰带缠”①， 这足以说明腰带在西夏服饰中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 同样，
我们在榆林窟第 ２９ 窟中的男供养人像、 武威西夏墓出土木版画中的男仕都有相类似的

腰带。 西夏服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即窄袖， 与其本身的游牧民族特色息息相关。 该

女侍即为窄袖， 其右肩上装饰物与武威西夏墓出土的木版画中相似， 不过是在男仕左

肩上。
最近敦煌研究院与英国牛津大学联合进行莫高窟部分洞窟的 Ｃ１４ 年代测定， 其中

在第 ４６５ 窟前后室多处采样测年数据显示其为西夏时期②。 第 ４６５ 窟与第 ４６４ 窟关系密

切， 按谢继胜观点， 二者是同一时期的洞窟， 因此此科学测年数据同样对我们推断第

４６４ 窟为西夏时期洞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上可知，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壁门上方的梵文六字真言与洞窟内壁画浑然一

体， 南壁上师画像有很强烈的西夏色彩， 加之谢继胜对该窟后室其他壁画风格的分析，
足以说明该窟后室壁画创作于西夏时期。 其中东壁门上的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属于西夏

时期作品， 也可以得到有明确纪年的武威西夏墓葬木缘塔 （天庆元年， １１９４ 年； 天庆

八年， １２０２ 年）、 黑水城西夏刻本佛经 （乾祐十六年， １１８５ 年） 中出现的同类六字真

言的佐证。
（二） 莫高窟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莲花

第 ９５ 窟 （图 １０） 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元代窟③， 但最近有学者指出该窟为西夏窟，
并认为该窟 “中心龛柱内顶部的六字真言莲花为西夏绘画， 通道顶部团花图案是元代

重绘。”④ 然而， 六字真言及观音种子字本就在西夏时期相当流行， 该窟六字真言莲花

图案中央的种子字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经文献中较为常见， 如在俄 ＴＫ２７１ 《密咒

圆因往生集》 中有 “阿弥陀佛一字咒” 即 “ ”⑤， 该经被认为是西夏天庆七年

（１２００） 的作品⑥； 另， 俄 ＴＫ１６４ 十一面观音版画主尊下即有一种子字 “ ”⑦； 俄

ＴＫ１６４ 《御制后序发愿文》 背面有持经者所手写的种子字 “ ”⑧。 据沈卫荣研究，
ＴＫ１６４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可能直接译自梵文原典⑨。 此发愿文是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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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孝所制， 时间在天盛元年， 有西夏文本， 也有汉文本①。 在宁夏灵武横山乡石坝村的

发现的一件西夏银合上也有这样的种子字 。 所以杨富学把东千佛洞第 ２ 窟出现的二处

梵文种字字归为元代标志性因素②， 现在看来均无法成立。 西夏版画中的佛菩萨像下常

有相应的种子字出现， 以 ＴＫ１６４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胜相顶尊总持功

能依经录》 四幅版画为代表③， 属于仁宗仁孝时期作品， 每幅画面的主尊下面均有兰札

体梵字种子字。

图 １０　 莫高窟第 ９５ 窟中心龛柱

　 　 元代大力推崇藏传佛教， 也有六字真言与种子字同时出现的情况， 如在河南浚县大

伾山天宁寺大佛楼北石壁， 有至元六年 （１３４０） 横题朱书梵文六字真言， 上方有一观

音菩萨种子字 ； 浮丘山千佛寺石刻上方石壁亦有梵文六字真言题刻， 上方也有同样的

种子字④。 可见此类种子字在西夏元均有流行。
从佛教意义上看， 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团花中央的种子字既可以看作是现世的观世音

菩萨， 也可以看作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第 ９５ 窟主室中心龛柱东向面内塑六臂

观音， 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 左右第一手结印， 左右二、 三手中似持物， 现已不存，
无法辨认， 后有头光和身光。

关于六臂观音， 《大正藏》 图像册 《图像六·白宝口抄》 卷 ４９ 有所记载， 其中

“六字经法·名字事” 中记载了 “六字经法” 与观音的关系：
　 　 口云： 六字者……六观音名字也， 是以六观音为本尊故也。

六字经验记： 六字者， 观自在菩萨异名， 所谓六字者， 一大慈观自在菩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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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观自在菩萨， 三师子无畏观自在菩萨， 四师子丈夫观自在菩萨， 五大光布施观

自在菩萨， 六大梵观自在菩萨。 六观音种子之六字变成六观音。
由此可见， 第 ９５ 窟中心龛柱六臂观音造像也许正是观音 “六趣济度” 的宗教功能

的集中体现。 这也与最先流行的 “六字咒” 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六字观音是六个观

音， “六字咒” 是这六个观音的种子字， 并且也可以变现成一个六臂的独立造型， 被称

之为 “六字明王” 或 “六字天”。 无论如何， 六臂观音造型经过了一个演变、 发展的过

程， 并且其与六字真言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也恰好符合该窟佛教造像与六字真言莲花

之间的组合关系， 同时也与龛二侧的水月观音相搭配， 整窟观音主体信仰与思想是明

确的。
所以整体上而言第 ９５ 窟强烈的观音信仰， 龛内主尊六臂观音与龛两侧的水月观音，

加上龛顶与通道顶上的六字真言与观音种子字， 可以认为这是一处观音的道场， 对称的

水月观音也正是西夏的榆林窟第 ２ 窟、 东千佛洞第 ２ 窟、 东千佛洞第 ５ 窟的布局方式，
结合常红红对东千佛洞第 ２ 窟和第 ５ 窟的研究①， 西夏时期双水月观音在洞窟中的出

现， 和洞窟度亡功能密切相关， 而这正是六字真言的核心大用， 与辽墓、 西夏墓葬中书

写六字真言的意图完全一致。
因此， 总体观察， 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莲花的时代应为西夏时期。
这一断代也可得到有关该窟地仗层研究的佐证， 于宗仁在研究敦煌元代洞窟壁画地

仗层材料与工艺时， 按之前的传统观点， 把第 ９５ 窟也列入元代洞窟采样， 结果发现

“第 ９５ 窟地仗细泥层工艺一种细腻， 一种粗糙， 存在很大差别， 同时， 两种形式的地

仗材料在莫高窟都是非常少见的但同时出现在莫高窟第 ９５ 窟中， 这说明窟壁画的材料

和工艺是非常特殊的。”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区别， 显然是时代判断出了问题。 需要说

明的是， 如前王胜泽的研究， 第 ９５ 窟中心柱通道两壁所画罗汉像的时代应该晚到元或

更晚， 但顶上的六字真言莲花应该和龛顶相一致， 均为西夏时期。
同样据敦煌研究院和牛津大学合作的 Ｃ１４ 测年， 第 ９５ 窟第一期的时间即是西夏时

期段③， 与我们的研究不谋而合。
（三） 敦煌石窟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

敦煌石窟多种文字六字真言的题识与元代藏传佛教的兴盛和多民族群体共同生活有

直接的联系。 在元代， 随着藏传佛教的盛行， 信仰六字真言的方式与汉地有所不同， 更

加趋于简单， 即正如和藏地流行的方式一样， 随处可见的六字真言题记在各地开始流

行。 为了团结境内各个民族， 使多族人士更加能够迅速的接受藏传佛教， 多体文字六字

真言题识就由此产生了。 除了敦煌石窟， 在河南浚县大伾山、 杭州飞来峰等地也留存有

８９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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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例的多种文字题写的六字真言。 在书写形式上， 莫高窟北区石窟与河南浚县大伾山梵

文六字真言属于同一种字体， 应属于同一时期， 即元代晚期。
（四） 小结

综上可知，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最早产生于西夏时期， 主要以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

室东壁门上六字真言题识和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莲花为主。 有元一代， 随着藏传佛教的兴

盛， 多种文字六字真言广泛流传， 作为佛教圣地莫高窟， 以莫高窟北区诸多石窟为例，
皆为元代之遗墨。

结　 语

六字真言的信仰自 ９ 至 １０ 世纪藏、 汉译本 《宝王经》 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了。 六字

真言首先在藏族中间流传， 是藏区最受尊崇的咒语， 其神奇的法力早就被当地人们认

可。 随着宋代印度僧人天息灾来华， 译出汉文本 《宝王经》， 六字真言信仰与观世音菩

萨救渡六道轮回的思想在汉地逐渐受到信众的接受。 尤其是作为崇尚佛教的辽和西夏民

族政权多次向宋求取大藏经， 而 《宝王经》 作为一部宣扬观世音菩萨法力与神奇的六

字真言的密教经典更是深受欢迎。 因此， 六字真言作为密教咒语逐渐在辽、 西夏境内广

为流传， 尤其是在宋辽金夏墓葬中的流行， 让人耳目一新。 有元一代， 藏传佛教深受元

代统治者的尊崇， 在藏族中最受尊崇的六字真言自然继续广泛流传， 逐渐建立起深厚的

信仰基础。
敦煌石窟现存有较多六字真言题识， 最早产生于西夏时期， 以莫高窟第 ４６４、 ９５ 窟

为代表， 是梵文兰札体字， 到了元代多体字合璧六字真言流行。 将六字真言绘于洞窟

中， 与其宗教功能息息相关， 六字真言作为观世音菩萨咒语， 诵持可得离苦， 往生极

乐， 面见无量佛， 皆为现世人们摆脱苦难生活的一生夙愿， 正是西夏时期观音和净土往

生信仰流行的表现。 因此， 明确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产生的时代， 对我们认识西夏佛

教、 研究敦煌西夏石窟断代和洞窟营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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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 《励忠节钞》 性质浅议

———兼论其中 《刑法部》 的思想倾向

黄正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敦煌学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 本文不同意 《励忠节钞》 是百姓 “日常道德伦理教育读本” 的论断， 认为 《励忠节钞》

中包含了大量与帝王及治国相关的思想、 原则、 方法， 不仅不是百姓的道德伦理读本， 而且也并非只

服务于帝王大臣的个人道德修身。 “治国 （安国） ” “为政” “政教” 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 文章还

通过 《励忠节钞·刑法部》 与 《艺文类聚·刑法部》 的比较， 认为前者提倡 “以德为先” 后者主张

“以法为先”， 反映出唐太宗政治与唐高祖政治的区别。

关键词： 《励忠节钞》 　 治国修身　 《刑法部》 　 唐太宗政治　 唐高祖政治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６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励忠节钞》 是发现于敦煌遗书中的一篇珍贵文献， 为现存唐前期类书 《艺文类

聚》 《初学记》 之外的又一重要类书。 《励忠节钞》 自发现后就为学者所重视， 研究论

著甚多， 其中集大成者是屈直敏的 《敦煌写本类书 〈励忠节钞〉 研究》① （以下简称为

《研究》 ）。 依据此书， 敦煌本 《励忠节钞》 共 ３７ 部 １５９２ 行， 约 ４ 万余字。②其构成是：
　 　 序

忠臣部、 道德部、 恃德部、 德行部

贤行部、 言行部、 亲贤部、 任贤部、 简贤部、 荐贤部

将帅部、 安国部、 政教部、 善政部

字养部、 清贞部、 公正部

俊爽部、 恩义部、 智信部、 立身部

诫慎部、 谦卑部、 退让部、 家诫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文书学研究” （１４ＺＤＢ０２４）
作者简介： 黄正建 （１９５４－　 ）， 男， 江苏兴化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唐史和敦煌学研究。
　 ①　 屈直敏 《敦煌写本类书 〈励忠节钞〉 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②　 屈直敏 《敦煌写本类书 〈励忠节钞〉 研究》， 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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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谏诤部、 梗直部、 刑法部

品藻部、 交友部、 言志部、 嘲谑部、 阴德部

孝行部、 人物部、 志节部、 贞烈部①

作者经过研究后认为 《励忠节》 可能为魏徵所作， 成书年代大约在唐太宗中晚期，
最迟不晚于魏徵逝世的贞观十七年；② 《励忠节钞》 的编纂年代当在武周时期。③ 又认

为 《励忠节钞》 是在唐朝统治者要重振儒学的大背景下， 一些好事之臣或为了自励忠

节， 教诫子孙， 或为了进呈御览， 以表忠心， 遂采集经史， 杂取群书而编纂的以道德伦

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本。④ 作者总结说： 《励忠节钞》 与传统类书不同， “传统类

书构建了完整的宇宙自然秩序、 人间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理秩序， 而敦煌写本类书

《励忠节钞》 则凸显了人间秩序中君臣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以 ‘忠’ 为核心， 以儒家的

‘圣忠贤孝、 德让智信、 勤学修身、 诚意正心’ 等道德原则为重要内容， 对广大臣民进

行道德伦理教育， 从而达到教化世人， 维护 ‘立身行事、 齐家治国、 平天下’ 等人间

秩序的伦理规范， 稳定社会政治统治的目的”。⑤

作者还比较了 《帝范》 《臣轨》 和 《励忠节钞》， 认为 “这三部书是作为社会秩序

结构中的帝王、 大臣、 百姓三种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的日常道德伦理教育读本”，⑥ 强

调 “ 《励忠节钞》 是归义军时期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的道德伦理教育读本”， 并且 “极
有可能” 是归义军政权 “用来当作道德伦理教育的教学课本”。⑦ 总之， 《励忠节钞》
的性质， 第一是内容关系到道德伦理， 第二是教育百姓或百姓使用的， 第三是通俗读本

或教学课本。
作者的以上议论， 建立在对敦煌本 《励忠节钞》 文本的详尽研究基础之上， 应该

可以成立， 但我在极粗略地翻阅了 《励忠节钞》 之后， 也有一些疑问， 特不揣浅陋，
提出来请教各位方家。

一、 《励忠节钞》 是否百姓的 “日常道德伦理教育读本”

《研究》 强调 《励忠节钞》 具有 “伦理道德” 性质， 指出它基本是为了 “对广大

臣民进行道德伦理教育” 的， 与 《帝范》 （用于帝王）、 《臣轨》 （用于大臣） 不同， 是

百姓的 “道德伦理教育读本”， 主要用于 “勤学修身”。
但是我们看 《励忠节钞》 的类目， 其中有忠臣部、 亲贤部、 荐贤部、 将帅部、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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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部、 公正部、 谏诤部等， 显然与大臣相关， 恐怕不能说只是百姓的通俗读本。 其实

《研究》 也指出 《励忠节钞》 中有 １８ 条与 《臣轨》 中引文相同， 涉及忠臣部、 道德部、
言行部、 公正部、 智信部、 诫慎部。 仅此即可说它也与大臣有关了。

除了 《励忠节钞》 也涉及大臣这一点外， 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帝王， 包括大量帝

王或臣下建议帝王施行的治国思想、 方针、 政策。 这在类目中也能看出来， 例如任贤

部、 简贤部、 安国部、 政教部、 善政部、 字养部、 刑法部等， 都是如此。 这些安国、 政

教、 刑法， 与百姓的 “道德伦理教育” 似乎关系不大。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①

　 　 道德部

２００１： 夫以道德驭人， 故可大可久而福祚长远； 以刑法驭人， 故可浅可近而福

祚短促。 （第 ２１９ 页）
２０１３： 严刑重赏不可以制人也。 （第 ２２５ 页）
２０１４： 能行一德者， 可以驭人。 （第 ２２５ 页）

按： 这里讲的是如何 “驭人” “制人”， 显然不是百姓的道德伦理读本， 而是帝王

治国的道理。
　 　 恃德部

３００９： 邓析曰： 为人君有德于百姓者， 若冬日之阳， 夏日之阴。 （第 ２２９ 页）
３０１２： 语曰：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第 ２３０ 页）

按： 其中 ３００９ 条， 《太平御览》② 卷 ６２０ 《治道部·君》、 《北堂书钞》③ 卷 ２９ 《政
术部·君道》 有引， 都列为 “君” 或 “君道”， 可见与帝王相关； 又归入 “治道部”
或 “政术部”， 也与治国相关， 并非教育百姓的道德伦理。 ３０１２ 条也是讲君德的， 《太
平御览》 卷 ６２２ 《治道·治政》 有引。

　 　 德行部

４０２１： 徐陵云： 陛下惟神不测， 圣德无方， 应物等于衢樽， 虚心比于悬镜。
（第 ２３９ 页）

４０３４： 崔黄门云： 恩泽之被， 若时雨及苗； 政化之行， 如和风靡草。 （第 ２４１
页）

４０３８： 卢黄门云： 诘旦坐朝， 谘请填凑， 千端万绪， 决断如流。 （第 ２４２ 页）
按： 这里明确说 “陛下” “恩泽” “坐朝”， 是指帝王无疑。
　 　 亲贤部

７００４： 周文王问太公曰： 吾欲强于国， 如何？ 对曰： …… （第 ２５８ 页）
任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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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２： 昔齐桓公问管仲： 吾国之霸其若之何？ 仲曰： …… （第 ２６１ 页）
８００４： 夫任人者， 盖国之急务也。 （第 ２６２ 页）
８０１２： 晏子曰： 国有三不祥也……有贤臣而不知， 一不祥也； 知贤而不用， 二

不祥也； 用贤而不信， 三不祥也。 （第 ２６６ 页）
简贤部

９００１： 治国家者， 先择佐， 然后择人。 （第 ２６８ 页）
９００４： 夫与人共其乐者， 人必忧其忧……先王知独理之不能久， 故简贤而共理

之。 （第 ２６９－２７０ 页）
荐贤部

１０００５： 列子曰： 理国之道在于知贤， 而不在于自贤。 （第 ２７６ 页）
按： 这些议论都是讲如何治国， 显然是为帝王服务的。 其中 ９００４ 条在 《艺文类

聚》① 中被归入卷 ２１ 《帝王部·总载帝王》。
　 　 将帅部

１１０１６： 白起云： 臣闻明主忧其国， 忠臣忧其名……此古帝王御寇之术。 （第

２８７ 页）
按： 这里讲的是 “帝王” 的御寇术。
　 　 安国部

１２００１： 语曰：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 则据天下之安； 能除天下之忧者， 则受天

下之乐。 （第 ２８９ 页）
１２００３： 治国者若耨田， 去其害苗而已。 （第 ２９０ 页） （此条 《艺文类聚》 卷

５２ 归入 《治政部·论政》； 《太平御览》 卷 ６２４ 归入 《治道部·治

政》。）
１２００６： 盛国之道， 工无伪事， 农无遗力， 士无隐行…… （第 ２９２ 页） （ 《艺文

类聚》 归入卷 ５２ 《治政部·论政》 ）
１２００７： 孔子曰： 夫为国者， 省刑则人寿， 薄赋则人富。 （第 ２９３ 页） （ 《艺文

类聚》 归入卷 ５２ 《治政部·善政》 ）
１２０１４： 古贤臣圣主， 皆安国养人为本。 （第 ２９６ 页）

按： 以上各条， 都是讲帝王治国的道理或原则。
　 　 政教部

１３００１： 夫为政者， 必先择其左右， 左右正， 则人主自正矣。 （第 ２９７ 页）
１３００３： 古帝明王所以致官立政者……故立官以齐之， 立政以制之。 （第 ２９８

页） （ 《太平御览》 归入卷 ７７ 《皇王部·叙皇王》 ）
１３００５： 夫人之不善， 吏之罪也； 吏之不善， 君之罪也。 （第 ２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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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１０： 汉景帝云： ……饥寒并至， 而能为理者， 未之有也。 （第 ２９９－３００ 页）
１３０１５： 夫理人者， 先诱进以仁义， 束缚以刑宪， 所以总一海内， 而整齐万人。

（第 ３０１ 页）
１３０１９： 夫为政者， 目贵明， 耳贵聪……政之所行， 在顺人心； 政之所废， 在

逆人心。 （第 ３０２ 页） （ 《艺文类聚》 归入卷 ５２ 《治政部·善政》； 《太

平御览》 归入卷 ６２４ 《治道部·政治》 ）
１３０２１： 帝与 （张重） 语， 问为政之道， 答曰： …… （第 ３０３－３０４ 页）
１３０２２： 齐王能用田巴先生为相， 将问政焉。 巴对曰： …… （第 ３０４ 页）
１３０２５： 仁义者， 理之本也， 政教之基， 国以之存亡， 身以之生死。 （第 ３０６

页）
１３０２６： 愿大王选良吏， 平法度， 政无阿…… （第 ３０６ 页）
１３０２８： 为政者， 若拔乱抑强则先刑， 扶弱虽新则先德， 安平之则刑德并用。

（第 ３０７ 页）
１３０２９： 治人烦则乱。 （第 ３０８ 页）
１３０３０： 舟非水不行……君非人不治 （第 ３０８ 页）
１３０３２： 政者， 犹张琴瑟也。 （第 ３０８ 页） （ 《太平御览》 归入卷 ６２４ 《治道部

·治政》 ）
１３０３３： 夫政者， 静也。 （第 ３０８ 页）
１３０３４： 夫立政者有四焉…… （第 ３０９ 页）
１３０３５： 政有三品， 王者之政化之， 霸者之政威之， 强国之政胁之。 （第 ３０９

页） （ 《艺文类聚》 归入卷 ５２ 《治政部·论政》； 《北堂书钞》 归入卷

２７ 《政术部·论政》 ）
１３０３６： 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 审为政之术。 （第 ３１０ 页） （ 《艺文类聚》 归

入卷 ５２ 《治政部·政论》 ）
１３０３８： 哀公问政于孔子， 对曰： 政之急者， 莫大于使人富且寿也。 （第 ３１０

页）
按： 以上各条讲的都是帝王治国、 为政的思想、 原则等。
　 　 字养部

１５００１： 周文王问安人之道， 太公曰： 臣闻王国富人， 霸国富士。 （第 ３２２－３２３
页）

１５００２： 管子曰： 凡为国之道， 必先富人， 人富则易治， 贫则难理也。 （第 ３２３
页） （ 《艺文类聚》 归入卷 ５２ 《治政部·善政》 ）

１５００３： 臣闻天下太平者先仁义， 理扰攘者先权谋。 （第 ３２３ 页）
１５００４： 甘龙对秦孝公曰： 圣人不易人而教， 智者不变法而理。 （第 ３２３ 页）
１５００８： 臣闻昔者七十九代之君， 法制不一， 号令不同， 然而俱王天下， 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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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２５ 页） （ 《艺文类聚》 归入卷 ５２ 《治政部·善政》、 卷 ５４ 《刑法

部·刑法》； 《太平御览》 归入卷 ６３８ 《刑法部·律令》 ）
按： 这几条讲的也是帝王治国的方略。
　 　 立身部

２１０１３： 笞不废于家， 刑不损于国。 （第 ３６６ 页）
诫慎部

２２０３０： 易曰：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第 ３７８ 页）
２２０６５： 张武为侍中， 受赂金钱， 汉文帝发御府金钱以赐之， 以愧其心， 专以

德化人。 （第 ３８７ 页） （ 《艺文类聚》 归入卷 １２ 《帝王部·汉文帝》；
《太平御览》 归入卷 ８８ 《皇王部·孝文皇帝》 ）

谦卑部

２３０１５： 元帝云： 朕为人父母， 德不能覆， 而有其刑， 甚自悼焉。 （第 ３９４ 页）
按： 以上几条均与帝王和治国相关。
　 　 刑法部

２８０１０： 勾践决狱不当， 拔刀自割。 （第 ４３０ 页）
２８０１２： 韩子曰： 治大国而数变法， 则人苦之。 是以有道之君， 贵虚静而不重

变法也。 （第 ４３１ 页）
２８０１３： 明王之立法也， 赏足以劝善， 威足以胜残。 （第 ４３１ 页）
２８０１６： 君之为法也， 先礼而后刑。 （第 ４３２ 页）

按： 以上诸条也与帝王和治国相关。
通过以上举出的例子， 可知 《励忠节钞》 中包含了大量与帝王及治国相关的思想、

原则、 方法， 不仅不是百姓的道德伦理读本， 而且也并非只是服务于帝王大臣的个人道

德修身。 “治国 （安国） ” “为政” “政教”， 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通观 《励忠节钞》 残留下的类目， 可以看到它实际是由两大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

“治国” “为政”， 另部分是 “修身” “养性”。 从类目看， 前者主要来自 《北堂书钞》，
后者主要来自 《艺文类聚》。 下面我们将这三种类书中完全一样的类目排列如下 （其中

《励忠节钞》 简称 “励”； 《北堂书钞》 简称 “北”； 《艺文类聚》 简称 “艺” ）：
　 　 励： 德行部　 　 　 任贤部　 　 　 荐贤部　 　 　 将帅部　 　 　 善政部

北： 德行 （后妃） 任贤 （政术） 荐贤 （政术） 将帅 （武功）
艺： 　 　 　 将帅 （武） 善政 （治政）
励： 公正部 诫慎部① 　 　 谏诤部② 刑法部

北： 公正 （政术） 诫慎 （后妃） 戒慎 （政术） 谏诤 （艺文）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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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目为 《研究》 作者所拟， 看起来所拟不误， 但也可能是 “戒慎”。
此类目为 《研究》 作者所拟。



艺： 　 　 　 　 刑法

励： 品藻部 交友部 言志部

北：
艺： 品藻 （人） 交友 （人） 言志 （人）

从以上排列可知， 除去 “将帅” “刑法” 三书均有外， 其他则各不相同。 《励忠节

钞》 从 《北堂书钞》 中主要汲取了与治国、 为政相关的类目， 如任贤、 荐贤、 公正、
戒慎等。 这些类目在 《北堂书钞》 中都属于 “政术” 部。 与此相对， 《励忠节钞》 从

《艺文类聚》 中主要汲取的是与修身、 养性相关的类目， 如品藻、 交友、 言志①等。 这

些类目在 《艺文类聚》 中都属于 “人” 部。
因此似乎可以说， 《励忠节钞》 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与 “政术”， 即与治

国、 为政相关， 另一部分则与 “人”， 即与修身养性相关。 它即不是百姓的伦理道德读

本， 也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伦理道德读本， 而是一种专门辑录有关 “政术” 与 “修身”
的事迹言论， 服务于执政者的类书。②

二、 《励忠节钞·刑法部》 的思想倾向

无论 《北堂书钞》 还是 《艺文类聚》， 都有 《刑法部》， 《励忠节钞》 也不例外。
说明 “刑法” 在政治和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各种类书所重视。

同样是唐初类书， 但若细读 《励忠节钞》 中的 《刑法部》， 会发现它和 《艺文类

聚》 有一些不同。 这种不同不仅是体例编排上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思想倾向的不同。
我们先看 《励忠节钞》 中的 《刑法部》 （简称 《励刑》 ）， 共收有 ２１ 条， 其中只

有 ７ 条见于 《艺文类聚》 的 《刑法部》 （以下简称 《艺刑》 ）。 其余 １４ 条有的缺损过

多， 端赖 《研究》 作者查找引文出处， 才能大致明白。 以下是这 １４ 条的内容：
　 　 ２８００２： 　 　 ］ 人定， 定则人信， 畏严法则何众不齐， 信审令 ［ 　 　 ］ 独

安哉？
２８００３： 夫圣人之用刑者， 欲以警戒生人， 肃 ［ 　 　 ］ 寡而畏， 明刑止刑， 至

于无刑； 以煞止煞， 至于无煞 ［ 　 　

２８００４： 《汉书》 曰： 今法律贱商人， 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 农夫 已 贫 贱

矣。 故俗之所贵， 士之所贱， 吏之所卑， 陛 ［ 　 　

２８００５： 贾谊曰： 凡人 之智， 能见已然， 未能见将然。 夫礼志禁于 ［

２８００６： 《昌言》 曰： 故制不足则引之无所至， 礼无等则用之不可依， 法无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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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网罗当道， 教不明则人无所信， 网罗 ［ 　 　
２８００７： 张汤曰： 设必违之教， 不量人力之未能， 是 ［ 　 　 ］ 堪， 是陷人于

罪， 故谓之害人。
２８００８： 庄子曰： 举 ［ 　 　 ］ 不足给， 夫慕赏乃善， 非善也； 畏罚乃忠， 非

忠也。
２８００９： 禹见 ［ 　 　 ］ 陛下何泣也？ 禹曰： 昔尧之人， 以尧心为心， 今百姓各

以其 ［ 　 　
２８０１０： 　 　 ］ 之日， 不闻笑声， 勾践决狱不当， 拔刀自割。
２８０１１： 语曰： 人□□□□□□□□□□相情以理□□。
２８０１８： 臣闻为农圃， 伐一树之枝， 除一苗之根， 犹驻意商度， 然后始伐， 何

况绝人之体， 加人以刑而不商度哉？ 夫张仁义以开天下之门， 抑情欲

以塞天下之户， 明赏罚以随之， 使赏足荣而罚足畏也。
２８０１９： 臣闻自羲皇以来， 即君臣道著， 张礼以导人， 设法以禁暴。
２８０２０： 夫巨兽离山则受困于罟网， 游鱼失水则受制于蝼蚁， 人犯宪章则受拘

于刑网。
２８０２１： 管子曰： 地不辟者非吾地， 人不农者非吾人。 今地有余利， 人有余力，

生谷之土未尽垦， 山泽之利未尽出， 游食之人未归农， 是以仓廪常空，
囹圄恒实， 岂不痛哉！ （第 ４２８－４３３ 页）

从以上引文， 我们看到的是 《励忠节钞·刑法部》 编者对刑法的疑虑， 及对礼义

道德的倡导。 前者如说 “明刑止刑， 至于无刑； 以煞止煞， 至于无煞”； 说 “今法律贱

商人， 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 农夫已贫贱矣”； 说 “设必违之教， 不量人力之未能，
是 ［　 　 ］ 堪， 是陷人于罪， 故谓之害人”； 说 “勾践决狱不当， 拔刀自割”。 后者如

说 “夫慕赏乃善， 非善也； 畏罚乃忠， 非忠也”； 说 “昔尧之人， 以尧心为心”； 说

“张仁义以开天下之门， 抑情欲以塞天下之户”； 说 “张礼以导人， 设法以禁暴”。
这样一种提倡 “礼义道德” 在刑法之先， “张礼以导人” 的思想， 与 《励忠节钞·

刑法部》 作者魏徵①的思想是契合②的。 例如魏徵就曾经说过： “为国之基， 必资于德

礼”；③ “仁义， 理之本也， 刑罚， 理之末也……是以圣帝明王， 皆敦德化而薄威刑

也”。④ 《励忠节钞·刑法部》 的思想与此颇相一致。
下面我们看 《艺文类聚》 中 《刑法部》 的引文。 在 《艺文类聚·刑法部》 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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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励忠节》 的作者是否魏徵， 还有探讨的余地。
当然， 我们不知道 《励忠节》 中 《刑法部》 的真实情况， 不能排除 《励忠节钞》 的作者在节抄 《励忠

节》 时有选择地抄录引文的可能性。
［唐］ 吴兢 《贞观政要·诚信第十七》 引魏徵贞观十年 （６３６） 上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
第 １８０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 引魏徵贞观十一年 （６３７） 上疏， 第 １７１ 页。



大量引文不为 《励忠节钞·刑法部》 所引用， 而且有些引文与 《励忠节钞·刑法部》
在思想倾向上是有所不同的。

例如：
　 　 ［管子］ 又曰： 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 无度则事无仪， 有法不正， 有度不

直， 则治僻， 治僻则国乱。 故曰： 正法直度， 罪杀无赦， 杀戮必信， 民畏而惧， 武

威既明， 令不再行①。
又曰： 法者， 天地之象， 象四时之行， 以治天下②。
申子曰： 君必有明法正义， 若悬权衡以称轻重， 所以一群臣也③。
又曰： 尧之治也， 善明法察令而已。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 任数而不任说。 黄帝

之治天下， 置法而不变， 使民而安不安， 乐其法也④。
［韩子］ 又曰： 释法术而心治， 尧不能正一国。 使中主守法术， 拙匠执规矩尺

寸， 则万不失一⑤。
申子曰： 君子之所以尊者令， 令不行是无君也， 故明君慎令。⑥

慎子曰： 尧为匹夫， 不能邻家至， 西南面而王， 则令行禁止。 由此观之， 贤未

足以服不肖， 而势位足以屈贤也⑦。
又曰： 法之功， 莫大使私不行； 君之功， 莫大使民不争。 今立法而行私， 是与

法争， 其乱甚于无法； 立君而尊贤， 是贤与君争， 其乱甚于无君。 故有道之国， 法

立则私善不行， 君立则贤者不尊。 民一于君， 断于法， 国之大道也⑧。
《艺文类聚·刑法部》 所引 “诗” “赋” “赞” “令” “难” “议” “表” “书奏”

“启” “序” “论” 甚多， 这里只是从类似总论的部分中摘录了几条。
按 《艺文类聚·刑法部》 总论部分引经、 子共 ２０ 条左右 （与 《励忠节钞·刑法

部》 的 ２１ 条大致相当）， 其中 ４ 条见于 《励忠节钞·刑法部》， 余 １６ 条中我们引用了 ８
条。 这 ８ 条都是法家言论， 高度肯定刑法的作用： 说无法则国乱， 应该 “罪杀无赦”；
说如果不守法术， “尧不能正一国”； 说立法不能行私， 立君不能尊贤， 都完全是法家

的思想和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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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卷 ５４ 《刑法部·刑法》， 第 ９６７ 页。
［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第 ９６７ 页。
［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第 ９６７ 页。
［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第 ９６７ 页。
［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第 ９６８ 页。 四库本 《艺文类聚》 此段作 “释法术而思治， 尧不能正一国； 去

规矩而妄意度， 奚仲不能成一轮； 废尺寸而差长短， 王尔不能命中。 使中主守法术， 拙匠执规矩尺寸， 则

万不失一”， 与 《韩非子》 同。 （ ［清］ 王先谦撰 《韩非子集解》 卷 ８， 北京： 中华书局， 第 ２２０ 页）
［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第 ９６８ 页。 其中前面的 “君子” 疑当为 “君”， 衍 “子” 字。 《太平御览》 卷

６３８ 《刑法部·律令》 即写作 “君之 ［所］ 以尊者令”， 第 ２８５７ 页。
［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第 ９６８ 页。 四库本 《艺文类聚》 此段作 “尧为匹夫， 不能使家化， 至南面而

王， 则令行禁止。 由此观之， 贤未足以服不肖， 而势位足以屈贤也”。
［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第 ９６８ 页。



简言之，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 《艺文类聚·刑法部》 反映的思想多是法家思想，
是提倡以法治国， 提倡尊君， 提倡 “罪杀无赦”； 而 《励忠节钞·刑法部》 反映出来的

思想则多是儒家思想， 提倡 “张礼以导人”， 主张 “以煞止煞”， 并对法律的效用持怀

疑态度。
我们知道， 《艺文类聚》 完成于唐高祖武德年间， 而 《励忠节》 可能完成于唐太宗

年间， 那么， 以上两种类书中 《刑法部》 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的不同， 是否反映了唐

高祖与唐太宗治国理念的不同呢？
由于种种原因， 唐高祖留下的文字不多， 不能很好了解他的法律思想。 我们所能找

到的唯一文字， 是武德七年 （６２４） 将编定的法典颁布时下的诏书， 其中说到法律的作

用是 “所以禁暴惩奸， 弘风阐化， 安民立政， 莫此为先”，① 即把制定和施行法典放在

“安民立政” 的优先位置。 《艺文类聚》 也完成于武德七年， 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

想下完成的。
换言之， 唐高祖可能比较赞成法家的思想和作法， 在唐初大乱之时想用法家的办法

治理国家。
但是唐太宗即位后， 可能要改变高祖的既定政策， 于是有过如何治理国家的大讨

论， 估计涉及了是以法为先还是以德为先， 或者说是实行霸道还是实行王道的争论。 唐

高祖时的老臣封德彝等主张实行霸道， 认为应该待到社会秩序好了以后再教化民众， 而

魏徵坚持认为 “乱后易教， 犹饥人易食也”。 后来唐太宗听取了魏徵的建议， 结果 “数
年间， 海内康宁， 突厥破灭”， 因此后来面对群臣时回忆道： “贞观初， 人皆异论， 云

当今必不可行帝道、 王道， 惟魏徵劝我， 既从其言， 不过数载， 遂得华夏安宁， 远戎宾

服”。② 于是我们看唐太宗的法律思想， 基本来源于魏徵， 主张 “立人之道， 曰仁与义；
为国之基， 德归于厚”， 要 “化民以德”。③ 又说 “乐由内作， 礼自外成， 可以安上治

民， 可以移风易俗。 揖让而天下治者， 其惟礼乐乎！”④ 特别强调 “上天之道， 先德而

后刑”。⑤

这样一种提倡 “先德而后刑” 的思想为后来的唐朝皇帝所继承， 所以唐高宗永徽

四年 （６５３） 完成的 《唐律疏议》， 开篇就说 “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⑥

《励忠节钞·刑法部》 完成于贞观年间， 不能不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因此在选择引文

时就会多选 “张礼以导人” 一类的言论， 而与 《艺文类聚·刑法部》 中的 “释法术而

心治， 尧不能正一国” 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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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董诰等编 《全唐文》 卷 ４ 太宗 《谕崇笃实诏》， 北京： 中华书局， 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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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长孙无忌等 《唐律疏议》 卷 １ 《名例》，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３ 页。



以上我们从两种类书 《刑法部》 的比较， 看到了唐太宗政治与唐高祖政治的区别，
主要是 “以法为先” 还是 “以德为先”。 唐太宗经过询问臣下， 展开讨论， 最后否定了

高祖的作法， 从而造成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这实际是对高祖时期治国政策的否定。 我们

还可以提供一个旁证。
根据记载， 唐高祖从即位起就开始组织人员编纂法典， 武德元年 （６１８） 到六年

（６２３） 先后任命裴寂、 殷开山、 郎楚之、 沈叔安、 崔善为、 萧瑀、 李纲、 丁孝乌、 陈

叔达、 王敬业、 刘林甫、 颜师古、 王孝远、 靖延、 房轴、 李桐客、 徐上机等撰定律令，
至七年完成，①， 可谓参与人员众多， 规模宏大。 到唐太宗即位， 对武德律令进行了修

订， 但参与人员模糊不清， 明确记载的只有李百药， 其他还应有房玄龄、 长孙无忌、 裴

弘献。 于志宁可能也参加了， 其他可能参加的还有令狐德棻和戴胄。 我们看这个名单，
就会发现唐太宗时期编纂法典的人员班子， 没有一位是参加了高祖时编纂法典的人员。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太宗有意要改变或区别于高祖的执政方针呢？②

总之，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励忠节钞·刑法部》 与 《艺文类聚·
刑法部》 引文所反映的法律思想的不同， 并引申出唐高祖政治与唐太宗政治的区别。
由于这些不同和区别是我们间接分析出来的， 因此要想落实， 还需要今后再作进一步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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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黄正建 《有关唐武德年间修定律令史事的若干问题》， 载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 第 ３ 辑， 上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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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梵文文法看敦煌文献
同素逆序词形成的原因

敏春芳　 杜冰心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同素逆序” 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 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导致其出现有多种原

因。 对于敦煌文献中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 文章采用 “梵汉对勘” 的研究方法， 对来源语———

梵语中并列复合词的构成方式进行溯本求源， 探讨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产生的原因， 揭示汉文佛

典对汉语词汇构成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同素逆序词　 敦煌变文　 敦煌愿文　 并列复合词　 梵汉对勘

中图分类号： Ｈ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同素逆序词， 指的是双音节复合词中构词语素相同且语素语序相反的一组词。 同素

异序词作为复音词中的一种特殊结构， 在复音词大量产生的中古汉语、 近代汉语中出现

的尤其多， 敦煌文献中同素异序词不仅数量巨多， 而且形式多样。

一、 敦煌文献同素逆序词特点

敦煌变文中同素逆序词丰富多彩， 结构类型变化多样。 陈明娥 （２００３） 统计变文

同素逆序词共 １９４ 对；①韩茜 （２００９） 考查的结果是 ２５７ 对。②我们经过重新统计后， 共

发现同素逆序词 ２５４ 对。 其中既有结构、 意义相同或相近的 ＡＢ ／ ＢＡ 式， 如 “悲伤 ／伤
悲” “皆尽 ／尽皆”； 也有词义、 语法功能不同的 ＡＢ ／ ＢＡ 式， 如 “患疾 ／疾患”， 还有与

现代汉语词序相反的 ＢＡ 式， 如 “疗治” “勘校” “缠盘” 等。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 有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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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ＡＢ ／ ＢＡ 两式都不再使用， 有的其中一式被选中， 另一式淘汰。 在同素逆序词的取舍

上， 有的取决于两个单音词的语义特点， 如， “父” 在前， “子” 在后， 遂固定为 “父
子”， “国” 在前， “家” 在后， 遂固定为 “国家”； 有的取决于两个单音词是专指还是

通指， 如， “山丘”， “山” 通指， 故在前， “丘”， 专指， 故在后。
声调的平仄在并列结构中发挥很大作用。 汉语普通话声调多按照阴平、 阳平、 上

声、 去声、 轻声的次序， 如 “宗教 （阴平＋去声） ” 符合调序， 而 “教宗 （去声＋阴
平） ” 不符合调序。 因此， 将不符合调序的 ＢＡ 式 “教宗”， 调整为符合调序的 ＡＢ 式

“宗教”， 调序优化的并列式双音词优先进入汉语通用词汇。
万献初 （２００４） 对陈垣 （１９５９） 用元代刻本 《元典章》 与清代沈家本刻本进行对

校的结果进行分析， 发现清人把很多元人用的并列式进行了字序倒置， 其中绝大多数都

是调序问题， 元人使用 “去声＋阴平” 的词， 清人改为 “阴平＋去声”， 如， 寸分 ／分
寸、 秽污 ／污秽、 去失 ／失去； 清人改元人 “去声＋阳平” 为 “阳平＋去声” 的词， 如，
孝节 ／节孝、 位牌 ／牌位、 背违 ／违背等。① 由此可见， 在选择同素逆序词去留的过程中，
两个音节的调序起决定作用， 符合汉语调序规律的一式就会留存， 不合汉语调序规律的

则被淘汰。

二、 从梵文文法分析同素逆序词形成的原因

同素逆序是汉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 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导致其出现有多种原

因。 如汉语词汇自身的发展规律， 即构词之初语素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 特别是由两个

语义相同或相近的语素组合而成的并列式双音词， 语素的次序比较灵活， 容易发生逆序

现象； 为了适应文体和满足平仄押韵等的需要； 还有方言的影响等等。
除以上传统说法外， 敦煌文献中的同素逆序词， 我们认为还可能与佛经本身有

关。② 由于翻译梵文和描写佛教哲学的新思想、 新观念， 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 因

此， 佛经语言不仅要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 还要创造许多新词新义， 满足翻译的需要。
董琨 （２００２） 明确指出汉译佛经语言有三种成分，③ 其中第三种是汉语从未接触使用过

的语言， 译者将 “印度的摩揭陀语、 梵语以及古代中亚、 西域诸语言” 翻译成汉语的

时候， 外来的新思想、 新概念、 新事物进入中土， 需要一大批相应的汉语双音词来表

达。 一个外来的新词语， 被翻译成目标语时， 其意义和用法会受到各种干扰， 这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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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献初 《现代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的优化构成》， 《汉语学习》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９－４５ 页。
敦煌变文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篇目是讲解佛经或佛教故事， 敦煌愿文 ９５％以上是佛教文化的产物， 两者均与

佛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董琨 《 “同经异译” 与佛经语言特点管窥》， 《中国语文》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５５９－５６６ 页。 汉译佛经语言

有三种成分， 一是形成于先秦的中原雅言的书面语即文言； 二是汉魏以来初露端倪的体现当时口语的早期

白话； 三是从印度摩揭陀语、 梵语直至古代中亚、 西域诸语言中渗入的外来语言成分。



可能来自翻译策略， 也可能来自译者翻译风格和语用习惯， 还可能来自汉译佛典语法规

则本身。
梵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系。 梵语是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一种语言， 属于屈折

语， 屈折变化纷繁复杂， 如名词有三种性 （阳性、 阴性、 中性）、 三种数 （单数、 双

数、 复数） 和八个格； 动词有时、 体、 式范畴等。 汉语是孤立语， 没有复数、 词性、
词格和时态等曲折变化， 语法表达手段主要靠虚词和词序。 这种类型上的巨大差异在翻

译文献里也可以发现种种蛛丝马迹。 朱庆之、 朱冠明等的研究表明， 佛经翻译带来的梵

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有十余项， 如人称代词复数、 呼格、 “Ｎ１＋Ｎ２＋是” 判断句等。① 因

此， 对于敦煌文献中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 我们可以从语言接触的角度， 进行

“梵汉对勘”， 穷源溯流。
梵文中有大量复合词。 释惠敏 （２０１１） 将梵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归纳为 “六离合

释” （或称六合释）： 相违释 （并列复合语）、 依主释 （限定复合语）、 持业释 （同格限

定复合语）、 带数释 （数词限定复合语）、 邻近释 （不变化复合语）、 有财释 （所有复

合语）， 即六种梵文复合词的解释法。② 其中的 “相违释”， 印度梵文学家称此类复合词

为 “ｄｖａｎｄｖａ” （ｐａｉｒ ｏｒ ｃｏｕｐｌｅ 成双成对之意）。 汉传佛教称为 “相违释”， 如 《大乘法

苑义林章》 卷一 《总料简章》： “相违释者， 名既有二义， 所目自体各殊， 两体互乖，
而总立称， 体各别故， 是相违义。” 指的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反 （自体各殊， 两

体互乖） 的词连结在一起， 组成一个并列复合结构， 也就是由意义相反的词根语素组成

的并列式复合词。 梵语中这种联合式复合词的构成方式主要以音节为主， 结构规则如下：
以元音 ｉ 或 ｕ 结尾字置前； 以元音开头且以元音 ａ 结尾字置前。 例如：
汉梵同序例：
汉语： 手足　 　 　 　 梵语： 手足→ｐāｉ－ｐāｄａ （手与足）③

汉语： 水火 梵语： 水火→ｕｄａｋａ－ｇｎｉ （水与火）
汉语： 内外 梵语： 内外→ａｄｈｙāｔｍａ－ｂａｈｉｒｄｈā （内与外）
汉梵逆序例：
汉语： 戏乐 梵语： 乐戏→ｒａｔｉ－ｋｒīā （乐与戏）
汉语： 诵读 梵语： 读诵→ｐａｒｉ－ａｖａ－√āｐ （读与诵）
汉语： 禁戒 梵语： 戒禁→īｌａ－ｖｒａｔａ （戒与禁）
音节少者置前。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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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之 《汉译佛典语文中的原典影响初探》， 《中国语文》 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３７９－３８５ 页。 朱庆之， 朱冠

明 《佛典与汉语语法研究———２０ 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二》， 《汉语史研究集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９ 辑，
第 ４１４－４５９ 页。 朱冠明 《中古佛典与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兼谈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语法的模式》，
《中国语文》 ２０１１ 第 ２ 期， 第 １６９－１７８ 页。
释惠敏 《汉译佛典语法之 “相违释” 复合词考察──以玄奘所译 〈瑜伽师地论〉 为主》， 《法鼓佛学学

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 第 ２－３ 页。
本文的梵—汉对勘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姜南副研究员的帮助， 再次向她表示感谢！



汉梵同序例：
汉语： 日夜 梵语： 日夜→ｄｉｖａ－ｒāｔｒｉｍ （日与夜）
汉语： 持诵 梵语： 持诵→ｊａｐａ－ｄāｔｒī ／ ｊａｐａ－ｍａｎｔｒａ （持与诵）
汉语： 业道 梵语： 业道→ｋａｒｍａ－ｐａｔｈａ ／ ｋａｒｍａ－ｖａｒｔｍａｎ （业与道）
汉梵逆序例：
汉语： 男女 梵语： 女男→ｓｔｒī－ｐｕｒｕｓａ （女与男）
汉语： 肥瘦 梵语： 瘦肥→ｋａ－ｓｔｈūｌａｔā （瘦与肥）
汉语： 敬爱 梵语： 爱敬→ｐｒｅｍａ－ɡａｕｒａｖａ （爱与敬）
汉语： 往来 梵语： 往来→ɡａｍａｎａ－ｐｒａｔｙāｇａｍａｎａ （往与来）
汉语： 鸟兽 梵语： 鸟兽→ｍｒɡａ－ｖｉｈａｎɡａ （兽与鸟）
汉语： 上下 梵语： 下上→ｍｄｖ－ａｄｈｍāｔｒａ （下与上）
汉语： 治疗 梵语： 疗治→ｐｒａ－ｙｏｇａ ／ ｐｒａ－ｓａｍａ （疗与治）
汉语： 苦乐 梵语： 乐苦→ｓｕｋｈａ－ｄｕ？ ｋｈａ （乐与苦）
梵语两个亲属名称形成并列复合语时， 前字末以 ā 形式 （主格单数） 连结后字。

例如：
汉语： 父母 梵语： 母父→ｍāｔā－ｐｉｔａｒａｕ （母亲与父亲）
汉语： 父子 梵语： 父子→ｐｉｔā－ｐｕｔｒａｕ （儿子与父亲）
汉语： 妻子 梵语： 子妻→ｐｕｔｒā－ｄāｒａ （子与妻）
梵语两个亲属名称组成的并列复合词中， 既有汉语同序的 “父子”， 也有和汉语逆

序的 “母父” 和 “子妻”。
梵语与汉语并列结构语序规律各有特点。 汉语是单音节语言， 节奏明朗， 音节容易

对应； 梵语是多音节语言， 元音分单元音、 二合元音、 三合原因。 语音特点使梵语并列

结构的词序有其自身规律， 长度规律在梵语并列复合式的语序中占强势。 比如音节少者

置前， 如上所举， “女男” “瘦肥” “兽鸟” “下上” “爱敬” “疗治” “乐苦” 等， 梵语

与汉语之间的音节排序差异会造成同素逆序词的产生。
另一方面， 词序与形态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形态变化越多的语言， 其词序越灵活；

无形态变化的语言， 词序相对比较固定。 汉语是典型的分析型语言， 词序相对固定， 词

序改变， 意义也往往随之而变； 而梵语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 通过形态标记表达各种语

法意义， 词序比较灵活。 通过词的形态就可以辨别梵语的词类， 在句中的地位以及与其

他词的关系等， 即使词的位置发生变化， 也仍旧可以表达原来的意思， 所以语序比较灵

活。 曾昭聪 （２００５） 选择了 “顿止 ／止顿” “垢秽 ／秽垢” “欺侵 ／侵欺” “学计 ／计学”
四组同素逆序词， 检索了大正藏全文和相同时代的两部佛经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 每组

同素逆序词的使用频率大相径庭， 截然不同。① 我们仅摘录 《大正藏》 的使用情况，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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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表 １）：
表 １　 《大正藏》 同素逆序词使用频率统计

译经名 垢秽 秽垢 侵欺 欺侵 顿止 止顿 学计 计学

大正藏 ８４１ ５１ ９８ １３ １６７ ５０ ９ ５

　 　 此表一目了然： “垢秽 ／秽垢” “欺侵 ／侵欺” “顿止 ／止顿” “学计 ／计学” 四组同素

逆序词在使用频率上相差较大， 可以看出在梵语翻译成汉语时， 不同的语法习惯会导致

不同的语法结果。 当新语法格式产生初期， 人们面对功能相同、 相近， 但结构顺序相反

的新、 旧两种语法格式时， 无所适从， 就可能出现同序、 逆序或两者皆可的弹性现象。
当引进格式与原有格式相近时， 符合汉语语序的一式会在接受语———汉语中保存下来继

续使用， 另一式则可能被淘汰。 选择的原则往往是本土的战胜外来的， 旧的战胜新的；
但有时在不同方言中， 发展方向、 最终结果有所不同。

梵、 汉之间如此， 英、 汉之间亦如此。 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Ｒｏｓｓ （１９７５） 总结了七条英语并

列结构排序的语音规律。① 一般并列结构中， 音节少的词放在多的之前。 下面我们仅举

数例汉语和英语序相反的并列词组。 例如：
　 　 艺文： 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寡鳏： ｗｉｄｏｗ ａｎｄ ｗｉｄｏｗｅｒ

食饮： 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 欢悲： ｊｏｙ ａｎｄ ｓｏｒｒｏｗ
英语并列结构的语序亦遵循长度规律， 音节少的通常会放在音节多的之前。 这个规

律既是平衡语言节奏的需要， 也符合了人类对信息处理由简到繁的顺序： 较短成分出现

在较长成分之前的语序原则， 即 “贝哈格海尔” （Ｂｅｈａｇｈｅｌ） 定律之一。 在具有同等地

位的单位并列时， 最长的成分出现在序列最后。 此外， 英语还遵循元音前高后低规律，
即并列项的语序按元音舌位的高低， 做先高后低排列。 例如：

　 　 火水：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坏好： ｂｅｄ ａｎｄ ｂｏａｒｄ
后前：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ｈ 旧新：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热冷： ｈｏ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ｄ 铁钢：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大小：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酸甜： ｓｗｅ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ｒ

以上几组词遵循了英语元音舌位先高后低排列的规则。 如果直译为汉语就形成逆

序词。
汉藏语系语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戴庆厦 （１９９０） 在考察景颇语和彝语并列复合

词语素顺序时指出， 并列复合词的顺序与语义特点关系不大， 主要由语音特点决定， 与

元音舌位的高低和前后搭配有关， 舌位高的元音在前， 舌位低的元音在后。 据此得出的

结论： “并列复合词不同的词素孰先孰后， 存在什么制约条件， 不同语言的特点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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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语音条件， 有的是语义条件， 有的是二者兼而有之， 但不外乎都是语音、 语义两

个方面。”①

如上所举， 如果并列复合词的排序规则决定于语音条件， 那么， 译者在翻译的时

候， 会遵循原文风格直译， 尤其是汉译佛典， 语言风格主张 “信” “质”， 偏重于直译，
语句不得随意增减， 语序也力求照搬直译， 就会导致一批同素逆序词的产生， 如， 女男

（ｓｔｒī－ｐｕｒｕａ）、 母父 （ｍāｔā－ｐｉｔａｒａｕ）、 爱敬 （ｐｒｅｍａ－ɡａｕｒａｖａ）、 瘦肥 （ｋａ－ｓｔｈūｌａｔā）、 外

内 （ｂāｈｙａｄｈｙāｔｍａ） 等词， 皆是如此。

三、 语言接触影响下同素逆序词形成的机制

根据 Ｔｈｏｍｏｓｏｎ 的观点， 影响语言接触程度的因素有： 标记性成分状况、 不同语法

特征的等级状况、 源头语和接受语语序类型的相似状况。② 其中， 不同语法特征的等级

状况指的是由词汇、 句法、 派生形态以及曲折形态构成的等级链， 即 “非基本词汇→
句法→派生形态→曲折形态”。 排在最左边的成分是 “非基本词汇”， 结构疏松， 结合

不够紧密， 位置也不稳定， 还没有凝固在一起； 位置越靠右的句法、 派生形态和曲折形

态， 其结构越来越紧密， 结构化程度也越高。 跨语言的接触中， 即便在语言接触程度不

深的情况下， 非基本词汇是最容易被借用和复制的， 汉译佛典即是如此。
汉译佛典将来源语———梵语翻译成接受语的最初阶段， 一般是直译， 即采用来源语

的结构模式， 梵语中的新名词、 新概念比较轻易地复制和移植到汉译佛典中。 从东晋开

始， 译师们提倡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翻译， 同素、 逆序词不断涌现。 既有符合梵

语语法结构的兽鸟、 下上、 乐苦等逆序词， 也有符合汉语和梵语的饮食 ／食饮、 虚空 ／空
虚、 神通 ／通神、 ／皆尽 ／尽皆、 常时 ／时常等词。 另外， 汉译佛典中因语言接触而引发的

语法变化， 既涉及语法特征的产生， 也涉及语法特征的消失。 汉梵语言相互接触过程

中， 源头语———梵文存在比较典型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模式， 必然会导致接受语———汉语

中一些特征的产生、 语法功能或语法模式的增加。 如敦煌愿文和变文中有 “男女” 和

“女男” 两种逆序词的用法。 例如：
Ｓ ３９１４ 《结坛发愿文》 记载：
　 　 贤者以 （与） 优婆夷、 清信女男表□□□： □ （唯） 愿心恒佛日， 福竭嵩山，
意切宗乘， 财盈满堂。③

Ｓ ４６２４ 《发愿文范本等》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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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庆厦 《景颇语并列结构复合词的元音和谐》， 《民族语文》 １９８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２３－２９ 页。 戴庆厦， 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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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２３６－２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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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征、 吴伟校注 《敦煌愿文集》， 长沙： 岳麓书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５９５ 页。



营逆修十供清斋， 今则某七为道。 生不作福， 没后难知未尽。 少无男女， 老复

孤遗， 莫保百年。①

Ｐ ３２７０、 Дｘ １０４９ 《儿郎伟》 记载：
兄供 （恭） 弟顺， 姑嫂相爱相连 （怜）。 男女敬重， 世代父子团缘 （圆）。 家

长持钥开锁， 火急出帛缠盘。②

以上三例是敦煌愿文的用例， “男女” 一词习见， 但也有逆序词 “女男” 的用法。
再看敦煌变文的用例：

　 　 经道男女有病， 父母亦病； 子若病除， 父母方差。 人家男女， 父母憍怜， ……
男女稍若病差， 父母顿解愁心。 人家父母恩偏煞， 于女男边倍怜爱； 忽然男女病缠

身， 父母忧煎心欲碎； 女男得病阿娘忧， 未教终须血泪流。 ……直待女男安健了，
阿娘方始不忧愁。 才见女男身病患， 早忧性命掩泉台。③

在这段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一） ” 中， “男女” 和 “女男” 前后变换使用。 我们前

面分析了梵文中 “ｓｔｒī－ｐｕｒｕｓａ （女男） ” 一词的来源， 属于音节少者前置例， 译师将其

直译为 “女男”； 汉语由于两个单音词的语义特征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男” 在前，
“女” 在后。 不同类型的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异可见一斑。 当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互

相接触影响时，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 在表达同一种语义时， 有两种不同的选择， 最简单

的方法就是选择既有的结构模式， 这些都在翻译的文献中流露出从原文中带来的一些特

征。 这些特征在汉语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有的很快消失， 有的产生一定影响， 在汉语中

留下了 “底层”。
因此， 在敦煌愿文和变文与佛经有关的文献中， 同时出现 “男女 ／女男” 两种用法

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 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一种形式， 而不可能是两种形式长期

并存使用。 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并存共用形式， 基本上都在接触条件消失以后， 归并为

一种格式。 语言接触中的归一， 汉语语法史上， 基本都是本土的战胜外来的， 汉语固有

的格式在发生语言接触的社会历史条件消失之后， 淘汰掉新的格式， 重新成为主要或唯

一的形式。
综上所述， 由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和汉译佛经的影响， 即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 导

致了敦煌变文和愿文中同素逆序词的大量产生和发展。 对于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
我们应采用 “梵汉对勘” 的研究方法， 从来源语———梵语出发， 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

溯本求源，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结构以

及不同类型的语言给汉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而帮助我们揭示汉文佛典对汉语词汇

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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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征、 吴伟校注 《敦煌愿文集》， 第 １２４ 页。
黄征、 吴伟校注 《敦煌愿文集》， 第 ９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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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山寺 《庄子》 钞本的价值

谢　 明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要： 学界对高山寺 《庄子》 钞本的价值认识不够充分， 目前仅停留在校勘层面上。 文章认为

钞本在判定敦煌 《庄子》 写卷真伪、 釐清敦煌 《庄子》 写卷版本系统、 考求 《庄子》 在唐代的流传、

纠正 《经典释文》 讹误、 推求成疏本 《庄子》 原貌和重新认识今本成疏中经疏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

的价值。

关键词： 高山寺钞本　 敦煌写卷　 《庄子》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６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日本京都高尾高山寺藏有旧钞卷子本 《庄子》 （以下简称 “钞本” ）， 乃郭象注

本， 现存 “杂篇” 中的 ７ 卷 ／篇： 《庚桑楚》 卷 ２３、 《外物》 卷 ２６、 《寓言》 卷 ２７、 《让
王》 卷 ２８、 《说剑》 卷 ３０、 《渔父》 卷 ３１、 《天下》 卷 ３３。 狩野直喜 《旧钞卷子本庄子

残卷校勘记序》 对此钞本作了简单介绍和抄写年代的推论， 并校以诸宋刻本和明世德

堂本， 纠正了各自的一些讹误。①王叔岷 《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 《日本高

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 二文从钞本原貌、 钞本与宋元嘉本、 钞本与

唐写本、 钞本与成疏本、 郭象后语、 《庄子》 逸文等多个方面对此卷作了较为细致的研

究， 并纠正了狩野氏的一些疏误。②其 《庄子校诠》、 曹础基等人点校的 《南华真经注

疏》 也都用到了此钞本来校正 《庄子》。 由此可见， 学界对钞本价值的认识只停留在其

校勘价值的层面上， 这是远远不够的， 并且这些校勘在利用钞本时也存在着一些错误。
本文从判定敦煌 《庄子》 写卷真伪、 釐清 《庄子》 版本系统、 考求 《庄子》 在唐代的

流传、 纠正 《经典释文》 讹误、 推求成疏本原貌和重新认识今本成疏经疏关系等几个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５－２３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敦煌子部文献汇辑集校” （０７ＪＪＤ７４００６４）； 宁波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谢明 （１９８８－　 ）， 男， 山东新泰人。 文学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训诂学研究。
　 ①　 ［日］ 狩野直喜 《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 东京： 东方文化学院， １９３２ 年， 第 １－１２２ 页。
　 ②　 王叔岷 《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１９５５ 年第 ２２ 本， 第 １６２－１６６ 页；

《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 载氏著 《庄子斠证》，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 第
５５９－５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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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对钞本的价值作系统、 全面的论述。

一、 对敦煌 《庄子》 写卷的研究价值

（一） 有助于敦煌 《庄子》 写卷真伪的判定

自敦煌写卷被发现以后， 一些古董商人为牟取暴利而仿造敦煌卷子， 因此敦煌写卷

的辨伪也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不论是斯坦因、 伯希和成批量地获得的写

卷， 还是后来其他人小规模或零星获得的写卷， 从理论上讲， 任何一个写卷都存在作伪

的可能。 尤其是近些年来， 关于李盛铎有没有伪造写卷、 其藏品是不是赝品的问题， 一

直存在争论。
关于如何判定一个写卷的真伪， 学者总结了多种手段， 比如着眼于纸张、 墨色、 字

体书法、 题记、 印章等， 这些似乎可以统称为外部证据。 但笔者因专业、 学识所限， 无

法从这些方面作出判断， 那有没有可能从内容这个内部证据着手去判定一个写卷的

真伪？
王叔岷曾以该钞本与法国巴黎图书馆藏 Ｐ ２６８８ 号 《外物》 篇相对勘， 认为此钞本

与唐写本接近， 相同之处甚多，① 意在说明二者之关系。 其实不仅如此， 此钞本还与法

藏其它卷子及其它馆藏某些卷子十分相近， 而与传世刻本差别较大。
１ 钞本与 Ｐ ４９８８ 相同相近， 而与传世刻本异者 （表 １）：

表 １

篇名 钞本 Ｐ ４９８８ 传世刻本

让王

书言曰 书 书之

然而攫之 攫之 攫之者

天下远矣 远矣 亦远矣

以忧之戚不得也 忧戚之 忧戚

善教寡人 善 善哉

恐听谬 听 听者

９１１论高山寺 《庄子》 钞本的价值

① 王叔岷 《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 第 １６４ 页。



　 　 ２ 钞本与羽 ０１９Ｒ 相同相近， 而与传世刻本异者 （表 ２）：
表 ２

篇名 钞本 羽 ０１９Ｒ 传世刻本

让王

道之真以持身 持身 治身

今之君子 今之 今世俗之

岂不命也哉 也哉 邪

作难杀子阳 作难 作难而

而从于王 王 昭王

非臣之罪也 之罪也 之罪

不伏其诛 不 不敢

此非臣所以 所以 之所以

闻于天下者也 者也 也

　 　 ３ 钞本与 дｘ００１７８Ｒ 相同相近， 而与传世刻本异者 （表 ３）：
表 ３

篇名 钞本 Дｘ ００１７８Ｒ 传世刻本

渔父

饮酒成乐不选其具 成乐 以乐

敢问舍所存 存 在

夫子曲 夫子 而夫子

　 　 由钞本与 Ｐ ２６８８ 对勘的结果 （见表 ４） 及以上三表来看， 敦煌写卷和钞本当均非

伪卷。 若敦煌写卷尤其是李盛铎藏品 （羽 ０１９Ｒ） 要造假， 必须有钞本作为依据才能造

假， 因为传世刻本几无相应异文可参考。 若凭空臆造， 是很难有这么多 “偶同” 的异

文的。 而不论是李盛铎， 还是其他人， 当时是不太可能见到藏於高山寺而尚未公布于众

的 《庄子》 钞本的。

同样， 若钞本为伪卷， 则必须参考法藏、 李盛铎旧藏 （羽 ０１９Ｒ） 和俄藏数家写卷

才能造假。 或赴敦煌， 在三家未盗运、 解送之前抄写、 造作； 或赴伦敦、 巴黎、 北京数

地分别参考。 前者固无可能， 后者亦不可能。 若无相应底本， 钞本与敦煌诸写卷也不可

能有这么多 “偶同” 的异文的。
（二） 有助于釐清敦煌 《庄子》 诸写卷的版本系统

２０ 多号敦煌写卷遍及 《庄子》 各篇， 两个以上的写卷同属一篇的情况又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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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没有可能对其版本系统做出一个大致的分类？
若仅从敦煌写卷来看， 似乎不太容易办到； 但若结合钞本来看， 则会有一些线索。

上文已将钞本与 Ｐ ４９８８、 羽 ０１９Ｒ、 Дｘ ００１７８Ｒ 三个写卷对勘， 它们绝大多数异文相

合①， 而与传世刻本不同。 而钞本与 Ｓ ７７＋Ｐ ２６８８ 异文更是高度重合， 与传世刻本不同

（表 ４）②。 这说明钞本底本与写卷底本一样， 应该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剩下的写卷

中， 有一些写卷与传世刻本相差不大， 可能属于另外一个版本系统。 还有一些写卷， 虽

然与传世刻本差别也比较大， 但因钞本只有 ７ 篇， 无法与之对勘， 未知这些写卷是同属

于钞本底本的版本系统， 还是另有来源。
表 ４

篇名 钞本 Ｓ ７７＋Ｐ ２６８８ 传世刻本

外物

心若悬于天地之间 悬 县、 悬

［亻遺］③ 然而道尽 ［亻遺］ 僓

君岂有升斗之水 升半 斗升

蹲会稽 蹲 蹲乎

投东海 投 投竿

骛扬而奋鬐 骛扬 惊扬、 骛扬

制河以东 制河以东 自制河以东

仓梧以北 仓梧 苍梧

莫不餍若鱼 餍 厌

趍灌渎 趍 趣、 趋

守鲵蒲 鲋 鲋

其于大达远矣 远 亦远

死何含珠为 何用 何

儒以金椎控其颐 濡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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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也有一些不相合的例子， 但基本属于通假音变、 虚词、 通用等情形， 如乘与承、 一与壹等。
需要说明的是： １ 除了明显的讹误字外， 表中也未将个别常见形近字 （如末未）、 古今字 （如知智）、 通

假字 （如修脩） 等计入在内， 因这几种情况受抄手个人因素影响很大。 ２ 表中 “濡” 应该是 “儒” 的通

假字， “与” 与 “誉” “仄” 与 “厕” 亦有通用之例， “石” “硕” 形近， 这些都很难完全反映底本的真实

情形。 所以从整体上看， 钞本与敦煌本高度一致， 而与传世刻本相差很大。
“ ［亻遺］ ”， 可能是 “僓” 的讹俗字。



篇名 钞本 Ｓ ７７＋Ｐ ２６８８ 传世刻本

外物

不如两忘而闭其所与 誉 誉

其载焉矜尔 矜 终矜

得白龟 得白龟 得白龟焉

员五尺 员 其圆、 箕圆

七十钻而无遗筴 七十 七十二

神能①见梦于元君 神 神龟

鱼不畏网而畏鹈胡② 鹈胡 鹈鹕

去小知， 大智明 大智明 而大知明

婴儿生无石师 硕 石

然则仄足而垫之 厕 厕、 侧

意其非至知 意 噫

虽相为君臣 相为 相与

故至人不留行 故 故曰、 曰

为且以狶韦 为且以狶韦 且以狶韦氏

唯至人能游于世 能 乃能

跈则众生 众 众害

天之穿之也 穿之也 穿之

室无空 空 空虚

神者不胜也 不胜也 不胜

不知其然也 其然也 其然

眥 揃搣 眥 ③

可以已沐老 已沐老 休老

可以已遽 已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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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能”， 被涂改为 “龟”。
“鹈胡”， 原作 “鹈鹕胡”， 依钞本体例改。 关于钞本体例， 本文不再展开， 拟另文探讨。
“眥”， 双鉴楼藏南宋蜀刻本作 “ ”， 当为形近讹字。



二、 对 《庄子》 文本在唐五代演变情况的研究价值

唐前 《庄子》 文本的流变情况有 《经典释文》 （以下简称 《释文》 ） 可以参照，
五代宋初则有陈景元 《庄子阙误》 可以依据， 那么在唐至五代这段时间里， 《庄子》 文

本是如何演变的？ 除了 《庄子阙误》 中提到的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和文如海 《庄子正

义》 本①外， 一般可依据的材料即 ２０ 多号的敦煌写卷。 写卷数量虽然不少， 但有些卷

子较短， 所存文本信息不多， 多个卷子同属一篇的情况又较少， 这都会制约对 《庄子》
文本的研究， 尤其是对版本系统的判断。 而钞本共存 《庄子》 ３３ 篇中的 ７ 篇， 除前两

篇天头地脚稍有残损外， 其它各篇都十分完整， 是研究 《庄子》 文本及其演变的绝佳

材料。 狩野直喜初步判断， 钞本的抄写年代在日本镰仓 （１１８５－１３３３ 年） 时代。② 若此

判断不错， 则钞本底本至少是宋本。 而根据其它证据来看， 此钞本底本应该是在唐五代

形成，③ 时间上与敦煌写卷正好有不少重合， 数号敦煌写卷存有钞本 ７ 篇的内容， 二者

正好可以相互发明， 上文已做了一些对比。 由对比的结果， 我们可以获知一些 《庄子》
文本流变的情况：

（一） 《释文》 之后 《庄子》 又产生了不少异文， 文本更趋多样化

尽管我们推测 《释文》 在唐代有较大影响， 并在上文作了一些论证， 那是不是几

乎囊括所有当时所见异文的 《释文》 成书、 流布以后， 人人皆以之为准， 《庄子》 不再

有新的异文产生？ 与钞本对勘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异文不但有， 而且数量巨大。 除了

不少讹文、 虚词、 十分常见的通假、 通用字等情况的异文外， 还有不少与文意十分相关

的异文。 兹每篇中各举一例 （表 ５）：
表 ５

篇名 钞本 传世刻本

庚桑楚 越雉④不能伏鹄卵； 雉之与鸡 鸡、 鸡

让王 不事于势 世

说剑 臣之所奉皆可 士

渔父 人处其事 忧

天下 老弱孤寡， 皆有以养 老弱孤寡为意

　 　 （二） 产生了一个很可能带有定本性质的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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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二本虽然属于唐代， 但异文很少。
［日］ 狩野直喜 《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 第 １ 页。
关于这一点， 拟另文探讨， 本文不再展开。
钞本原作 “ ”， 乃 “雉” 之异体； 下文原作 “鸡 ”， “鸡” 乃抄手误抄， 改为 “ ”， 这是钞本体例。



上文已指出， Ｐ ４９８８、 羽 ０１９Ｒ、 Дｘ ００１７８Ｒ、 Ｓ ７７＋Ｐ ２６８８ 数个写卷的底本一样，
应该都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一个地处西域的敦煌， 一个远在大海

之东的日本， 怎么会抄写了同一版本系统的 《庄子》？ 考虑到二本 （或其底本） 无论以

何种方式传入， 它们底本的共同版本来源， 都应该是一个通行且很可能具有权威性质的

本子。 否则， 这种巧合似乎不好解释。
唐朝皇帝以老子李耳为始祖， 以道教为国教， 自然就会重视道家经典。 为统一文本

内容、 经义思想， 儒家经典既已形成定本——— 《五经正义》， 那么包括 《庄子》 在内的道

家经典是不是也要统一？ 唐玄宗比前代皇帝更加重视道家经典， 并专门设立了 “道举”
一科， 鼓励、 选拔精通老、 庄、 文、 列四子真经的人出仕。 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想像会没

有一个官方定本。 《新唐书·艺文志》： “甘晖、 魏包注 《庄子》。” 注曰： “卷亡， 开元末

奉诏注。”① 这个 “奉诏” 注本应该就是一个官方定本。 此定本一旦形成， 流布必然较广，
影响自然也较大。 按照道理， 无论何人要抄写、 传布 《庄子》 都应该首选此本。 那么，
钞本和敦煌写卷底本的共同来源或许就是此本， 或者是跟此本有密切关系的某本？

三、 对 《释文》 的研究价值

（一） 纠正今本 《释文》 讹误， 揭示后人所作的改动

自从清代以来， 就有学者不断对 《释文》 进行校勘， 至黄焯 《经典释文汇校》 可

谓总其成。 黄氏参前人之说， 按以己意， 发明之处不少。 然校书如扫落叶， 旋扫旋生，
任何著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钞本底本是一个唐代写卷， 有一部分异文来源于

《释文》 的底本和或本②； 以钞本与 《释文》 对勘， 则可校正 《释文》 流传过程中的一

些讹误， 亦可补前人校释之不及。
１ 《庚桑楚》： “趎勉闻道达耳矣。”

“勉”， 钞本作 “晚”。 《释文》： “勉闻道， 崔、 向云： 勉， 强也。 本或作 。”

按： “ ” 字书所不载， 未知何字。 《释文》 或本是钞本底本的来源之一， 钞本之

“晚” 当即是 《释文》 或本之 “ ”， 二者形近而讹。 “晚闻道” 文意可通， 成疏本、
《南华真经章句音义》③ 皆作 “晚”， 可证。

２ 《外物》： “鱼不畏网而畏鹈鹕。”
“鹈鹕”， 钞本、 Ｐ ２６８８ 作“鹈胡”。 《释文》：“鹈， 徒兮反； 鹕， 鹈鹕， 水鸟也。”
按： 此条 《释文》 各版本皆无异文， 包括 《经典释文汇校》 在内的各家亦皆无校

勘， 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 《释文》 要为难字、 多音字注音， “鹕” 字属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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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５９ 《艺文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１５１８ 页。
本文所谓 “或本” 是指 《释文》 中标明 “本亦作” “本或作” “又作” 等字样的异本。
此书以 《释文》 为主， 参以己意而成， 故多有可与 《释文》 相照应之处。



例， 当如 《尔雅·释鸟》 “鹕” 字条一样， 音注为： “鹕， 音胡。” 为何此处 “鹕” 字

无音注？ 由钞本和敦煌写卷提供的线索， 则可知 “鹕” 本当作 “胡”。 《释文》 之所以

无音注， 正是因为 “胡” 字不需要注音。 今本作 “鹕” 者， 乃涉 “鹈” 字类化而讹，
或依通行本所改， 当非 《释文》 原本之貌也。

（二） 有助于认识 《释文》 在唐代的影响和地位

自清代以来， 《释文》 备受学者重视， 但关于它在唐代的影响， 经籍似无直接记

载。 稍有一点信息的是 《旧唐书·儒学传上》： “太宗后尝阅德明 《经典释文》， 甚嘉

之， 赐其家束帛二百段。”① 从钞本与 《释文》 底本、 《释文》 或本 （表 ６）、 《释文》
所载元嘉本的密切关系来看，② 《释文》 是这个新版本异文的主要来源， 也是 《庄子》
校勘时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释文》 在唐代的影响和地位。

表 ６

篇名 钞本 《释文》 或本 传世刻本

庚桑楚

晚闻道 晚③ 勉

终日号 号 嗥

嗌不嚘 嚘 嗄

虽虫能虫 虽 唯

介者移画④ 或本、 崔本： 移画 拸画

外物 守鲵蒲 鲵蒲 鲵鲋

说剑 以弊从车 从军 从 ［者］

渔父 还向而立 嚮 乡

天下
巍然而有余 魏 岿

连抃无伤 抃 犿

四、 对 《庄子阙误》 所载异文的研究价值

《庄子阙误》 以景德四年 （１００７） 监本为底本， 对勘当时所见八种版本， 汇聚所有

异文而成。 这八种版本是： 江南古藏本， 徐铉、 葛湍校； 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 徐灵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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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８９ 《儒学传》， 第 ４９４５ 页。
关于钞本与元嘉本的关系， 可参王叔岷 《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 第 １６２ 页。
《释文》 原作 “ ”， 实为讹字， 参上文。
“画”， 原作 “书”， 当为讹误字。



校； 成元英解疏， 中太一宫本， 张君房校； 文如海正义， 中太一宫本， 张君房校； 郭象

注， 中太一宫本， 张君房校； 散人刘得一注， 大中祥符时人； 江南李氏书库本； 张潜夫

补注。①

八种版本中以徐灵府所校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和文如海正义本为早， 其余皆为五代

宋时版本。 对于这八种版本异文的来源， 蒋门马认为： “ ‘旧阙’、 ‘旧作’ 皆为 《庄
子》 原文， 其余异文皆为讹误， 未分析者无一例外。 探究 《阙误》 所载众本之有种种

异文， 不外乎据郭象注、 成玄英疏篡改正文， 或据句法文法增补正文， ‘或未能通， 意

有所疑， 辄就增损’。”②

《庄子阙误》 中标明 “旧阙” “旧作” 的， 实际上是景德监本与八种版本相一致的

异文， 它真正反映的景德监本 《庄子》 之貌。 而景德监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是 “ 《庄
子》 原文”， 其它版本与景德监本不一致的地方也未必不是 《庄子》 原文。 武断认定 “其
余异文皆为讹误”， 皆为 “篡改正文” 而成， 从逻辑上就难以讲得通。 而钞本则可印证八种

版本的部分异文， 实际上是有来源的， 并不是该本的抄手篡改正文而来 （表 ７）。
表 ７

景德监本 钞本 江南古藏本 江南李氏书库本 张校郭注本

休老 已沐老 休老 休老 沐老

恐听者谬 恐听谬 恐听者谬 恐听者谬 恐听□谬

不以利 不以羡 不以羡 不以羡 不以利

娱于颍阳 虞于颍阳 虞于颍阳 娱于颖阳 娱于颖阳

可谓至极 虽未至于极 可谓至极 虽未至极 可谓至极

　 　 由上表可以看出， 八种版本中江南古藏本、 江南李氏书库本、 张君房校郭象注本各

有 １－２ 条与钞本相应。 钞本底本是唐代 《庄子》 写本， 这三种版本是五代宋初版本，③

这就说明这三种版本有一部分异文来源于钞本底本的版本系统， 并不是蒋氏所说皆为抄

手通过郭注成疏、 句法文法篡改、 增补而来。 “已沐老” 条和 “恐听谬” 条还可以分别

在 Ｐ ２６８８、 Ｐ ４９８８ 中得到印证， 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个例可以说是偶合， 但这里

显然不是个例； 而且有些异文通过蒋氏所说的方法， 是没法 “篡改”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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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宋］ 陈景无 《庄子阙误》， 《道藏》， 第 １５ 册，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９５９ 页。
蒋门马 《陈景元 〈南华真经阙误〉 疑谬辩正》， 《诸子学刊》 第 １１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８９ 页。
江南李氏书库本年代不详， 估且算作宋初版本。



五、 对成疏本 《庄子》 研究的价值

王叔岷在 《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 一文中， 列举了不少

钞本与成疏相合的例子， 以证明钞本即成疏本。 无论同不同意王氏之观点①， 都不能否

认同属郭注本 《庄子》 的钞本和成疏本关系密切。 王氏所举例子虽然意在证明钞本即

成疏本， 但同时也揭示出了成疏的部分面貌， 这一点王氏似不曾注意。 了解了成疏本的

部分面貌， 有助于重新思考今本成疏中经与疏的关系。 具体说来：
（一） 能够为成疏本原貌的推求提供可靠证据 （表 ８）

表 ８

篇名 钞本 成疏 诸宋刻本②

庚桑楚

胡不相与尸而祝之 何不相与尊而为君 子胡不

不厌眇深 眇， 远也……远迹尘俗， 深就山泉 深眇

儿子终日号 终日嗁号 嗥

人见其仚 ［企］ 企， 危也 跂

解心之缪 缪， 系缚也 谬

外物

升斗之水 升斗之水 斗升

故至人 是故达人 故曰、 曰

可以已沐老 以此而沐浴 休

寓言 故曰言无言 故曰言无言也 无言

让王
三世煞其君 频杀君王 弑

以持身 以持身者 治身

说剑
以弊从车 以充从车之币帛 从者

晋卫为脊 晋卫二国近赵地③ 晋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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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于这一点， 本文不再展开， 拟将另文探讨。
《庄子》 经注疏合刻本起于宋， 故本文以诸宋刻本与之对照。 所谓 “诸宋刻本” 是指： １ 海源阁旧藏南宋

高宗鄂州本 （现藏国家图书馆）； ２ 涵芬楼旧藏南北宋合璧本 （现藏国家图书馆）； ３ 双鉴楼藏南宋蜀刻

本 （现藏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 ４ 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刻本 《南华真经注疏》。
此据陈景元 《南华真经章句音义》 所引成疏。



篇名 钞本 成疏 诸宋刻本

渔父

长幼无序 长幼曾无次序 长少

鄙朴之心 嗟其鄙拙 朴鄙

见贵不尊 见可贵而不尊 贤

天下

时有所不用 时有所废 用

至是而已 而已矣 而止

无厚不可积也 只为无厚， 故不可积也 无

轮行不蹍于地 是以轮虽运行， 竟不蹍于地也 轮不辗地

无 无 孤驹未尝有母

　 　 由上表可以看出， 若无钞本作为参照， 是很难确定成疏正文原貌的。 正是有了钞本

的参照， 我们才能得知成疏本部份真实面貌。
（二） 有助于重新认识今本成疏经文与疏文的合刻关系

今存早期的 《南华真经注疏》 共三种， 本文以第一种和第二种为例进行说明： 第

一种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刻本， 第二种是 《道藏》 本， 王重民谓此本 “渊源之

古， 在其他诸刻之上”①， 第三种是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室町时代古写本。 尽

管有个别学者在校勘 《庄子》 文本时， 已经注意到通过成疏逆推出来的文字与正文有

不同， 但似乎尚未见到有学者系统探讨今本 《南华真经注疏》 经文与疏文的对应关系。
由上表可知， 今本 《南华真经注疏》 正文的底本不是成玄英当时作疏时所用底本，

二者存在重大差异， 它反而与其它宋刻本十分接近。 《道藏》 本的确有个别文字， 比其

它成疏本更接近于底本原貌②， 但数量很有限， 整体上仍然十分接近诸宋刻本。 也就是

说， 今本 《南华真经注疏》 这个经注疏合刻本不是当时成玄英所作的经注疏合抄本，
这个合抄本亡佚了。 或者也可能是成疏成书时， 疏文单行， 没有所谓的经注疏合抄本。
笔者赞同第二种可能， 关于这一点， 另文探讨， 兹不再展开。 但无论哪种可能， 都不能

否认今本 《南华真经注疏》 是由后人以成疏和另一版本的郭注本相配而成。 如果没有

钞本参照， 这一点是不容易得到确凿证据的。
另外， 钞本还有助于认识唐代郭注本、 成疏本的某些情况。 钞本和敦煌 ２０ 多号写

卷皆是白文本或郭注本， 并没有一件成疏本； 这除了可以说明郭注本在唐代占据绝对的

优势外， 还可以看出成疏本似乎在唐代并不那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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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 《校 〈道藏〉 本 〈南华真经注疏〉 跋》，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第 ４ 卷第 ６ 期，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
这一点王叔岷在将 《道藏》 本成疏与钞本对勘时已举例， 可参。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载
陇西李氏 “姑臧大房” 李元俭一支

家族世系考订

吴炯炯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唐人墓志， 详述家族世系。 若出身中古世家大族者， 尤为注重。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收陇西李氏 “姑臧大房” 李元俭一支家族世系， 相较传世文献中之记载， 已颇为详细。 现已经搜

集到该家族成员碑志 ２３ 种， 利用墓志中有关家族世系的记载， 补出 《宰相世系表》 原本阙载的李元

俭之子李勖 （字玄成）、 孙李义琳， 复原了李元俭孙六人的排行与官履， 同时补入该家族后代多人，

将 《宰相世系表》 中所录李元俭以下 （含本人） ２５ 人的谱系增加 ４８ 人， 对这一支世系有了更加清楚

的认识。

关键词： 陇西李氏　 家族世系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墓志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李元俭， 出自陇西李氏 “姑臧大房”， 其五世祖为北魏名将李宝， 自称出身于陇西

贵胄凉武昭王李暠家族， “李宝， 字怀素， 小字衍孙， 陇西狄道人， 私署凉王暠之孙

也”。①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以下简称 《表》 ） 阙载李元俭之子， 载孙五人： 义

璹、 义珙、 义璋、 义瑛、 义琛。 仅义琛一人有传附于从祖兄义琰传之后， 《旧唐书·李

义琛传》 云： “义琰从祖弟义琛， 永淳初， 为雍州长史。 时关辅大饥， 高宗令贫人散于

商、 邓逐食。 义琛恐黎人流转， 因此不还， 固争之。 由是忤旨， 出为梁州都督， 转岐州

刺史， 称为良吏。 卒官。”② 《新唐书》 本传所载稍详： “义琛擢进士第， 历监察御史。
贞观中， 文成公主贡金， 遇盗于岐州， 主名不立。 太宗召群御史至， 目义琛曰： ‘是人

神情爽拔， 可使推捕。’ 义琛往， 数日获贼。 帝喜， 为加七阶。 初， 义琰使高丽， 其王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０－２４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敦煌通史” （１６ＪＪＤ７７００２４）
作者简介： 吴炯炯 （１９８３－　 ）， 男， 浙江德清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碑刻文献学与敦煌学研究。
　 ①　 ［北齐］ 魏收撰 《魏书》 卷 ３９ 《李宝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 第 ８８５ 页。
　 ②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８１ 《李义琛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２７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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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榻召见， 义琰不拜， 曰： ‘吾， 天子使， 可当小国之君， 奈何倨见我？’ 王词屈， 为

加礼。 及义琛再使， 亦坐召之， 义琛匍匐拜伏。 时人由是见兄弟优劣。 累迁刑部侍郎。

为雍州长史， 时关辅大饥， 诏贫人就食商、 邓， 义琛恐流徙不还， 上疏固争。 左迁黎州

都督， 终岐州刺史。 子绾， 为柏人令， 有仁政， 县为立祠。”① 如果单从传世文献的角

度出发， 《表》② 虽然弥补了正史记载中有关该支世系的阙失， 十分可贵。 赵超在 《新
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③ 一书中， 汇集清人沈炳震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譌》、 今人周绍

良 《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校异》④ 二书有关李元俭家族世系的考订， 主要利用了

《全唐文》 中相关记载， 对 《表》 中的记载进行了校补， 但所得不多。 所以， 当我们仍

旧遗憾该支谱系记载不甚完整时， 随着近年来该家族成员的碑志的出土， 我们可以从中

辑录有关李元俭一族世系的记载， 对该支世系进行进一步的补正， 先依照 《表》 之格

式， 迻录该支世系如下⑤：

瑾。

蒨之。

元俭。

义琛。 义瑛。 义璋。 义珙。 义璹。

准。 焘。 辿。 亘一。 绾。 巢。 咸。 颖。 弼。 整。 绍。

宾喜。 琼。 惟。 先。

长。 晋。 震。

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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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１０５ 《李义琛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４０３４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７２ 上 《宰相世系表二上》， 第 ２４４４ 页。
赵超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４３－２４４ 页。 此外， 张琛利用该家族墓志

１４ 方对该支家族世系亦有校补， 可惜对读之下， 所用墓志录文讹误不少， 详见张琛 《唐宗室姑臧房世系

校补》，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２６－１３０、 １３５ 页。 笔者关于该支家族世

系的考订是博士学位论文 （详见吴炯炯 《新刊唐代墓志所见家族世系考订及相关专题研究》， 兰州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２ 年， 第 ４１－４７ 页） 一部分， 并将这一部分考证文字以 《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李元俭一支

家族世系考订》 为题， 提交第一届 “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２４
日。 随着唐代墓志不断出现， 内容陆续有所增补， 在此仅述本文之缘起， 意为不掠人之美。
周绍良 《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校异》， 收入氏著 《绍良文集》，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中

册， 第 ９４２－９４３ 页。 主要揭出及利用梁肃 《明州刺史李公墓志铭》 （ ［清］ 董诰编 《全唐文》 卷 ５２０， 北

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５２９１－５２９２ 页）， 与赵超先生所引略有文字差异， 盖赵超所引系周绍良先生未

刊初稿， 而收入文集时则是最后修订稿。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７２ 上 《宰相世系表二上》， 第 ２４４４－２４４６ 页。 《表》 中人物官职从略，
但考订之时， 将官职亦纳入考订范围。



　 　 显庆三年 （６５８） 正月二十六日 《大唐故谭州总管府长史李府君 （勖） 墓志铭并

序》： “君讳勖， 字玄成， 陇西狄道人。 ……曾祖瑾， 魏黄门侍郎、 齐州刺史。 ……祖

蒨之， 齐吏部侍郎、 光州刺史。 ……父元俭， 周太原郡守。 ……有子义璹、 义琛等。”①

据此志所载可补入 《表》 所阙载李元俭子李勖， 字玄成。 入唐后为谭州总管府长

史， 时间约在武德初。 下文所引其后人墓志多讹谭州为潭州， 称其为李玄成， 可能其以

字行。
１ 李义璹一支

开元二十四年 （７３６） 十一月十五日 《大唐故潞州屯留县令李府君 （璹） 墓志铭并

序》： “府君讳璹， 字义璹， 陇西成纪人也。 五代祖魏吏部尚书、 司空、 文恭公韶。 曾

祖光州刺史倩之。 祖吏部郎、 太原郡守元俭。 父济北郡守玄成。 ……一子允望， ……孙

昙等。”②

义璹之父， 此志作济北郡守玄成。 又 《表》 亦不载义璹之官职及以下世系， 是志

作： 义璹， 屯留县令； 子允望， 孙昙。

玄成， 潭州都督府長史。

义璹， 屯留令。

允望。

昙。

　 　 ２ 李义珙一支

调露元年 （６７９） 十月二日 《唐李慈同墓志》 （无首题）： “夫人讳慈同， 陇西狄道

人也。 曾祖元俭， 隋太原郡守。 祖玄成， 潭州总管府长史。 ……父义珙， 洛州司兵参

军。 ……夫人同生者八人， 己为伯姉。”③

依此志所叙， 义珙有子女八人， 据下引墓志所载仅得三人， 余皆失载。
开元二十四年 （７３６） 十二月十五日 《大唐故雍州明堂尉陇西李府君 （惠） 墓志铭

并序》 （朝请大夫行青州司马上柱国吴兴沈宇撰）： “公讳惠， 字惠， 陇西成纪人也。 凉

武昭王十一代之孙。 ……曾祖讳元俭， 隋朝司农丞。 祖玄成， 隋潭府长史。 考义珙，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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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此志拓片图版系友人王庆卫先生惠示， 谨致谢忱！
拓片图版及录文见杨作龙、 赵水森等编著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２４８－２５０ 页。 录文收入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 第九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４４６－４４７ 页。
拓片图版见赵君平、 赵文成编 《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 一八四，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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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洛州司法。 ……嗣子守延， 兖府士曹。”①

《表》 不载义珙官职及以下世系， 据此志， 义珙， 洛州司法； 义珙生惠， 明堂县

尉； 惠生守延， 开元二十四年时任兖府士曹。
贞元十五年 （７９９） 正月十六日 《唐故扶风郡司法参军李公 （澄） 墓志铭并序》

（承奉郎守秘书省著作郎赐绯鱼袋郑士林撰）： “公讳澄， 陇西狄道人。 ……高祖玄成，
皇潭州长史。 ……曾祖义珙， 皇洛州司法参军。 ……父泰， 皇河南府福昌县主簿。 ……
孺人荥阳郑氏， 云阳县令谌之女。 其子祐， 皇邢州参军。 哲人早亡， 积庆良胤。 继室清

河崔氏， 万泉县令恕之女。 一子宪， 前舒州司兵参军。 二女： 长适范阳卢子珣， 幼适范

阳卢少华。 ……后室弓高县主簿范阳卢濬之女。 一子噩， 早夭， 一女适博陵崔儋。 ……
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正月景午朔十六日辛酉， 嗣孙邢州之子、 前扬州江阳县丞仲将， 承

舒州叔父宪及长兄前金华县尉廉之命克奉先远。”②

又， 贞元七年 （７９１） 七月二十三日 《唐故宣义郎行钜鹿郡参军李公 （祐） 墓志铭

并序》： “公讳祐， 字镜微， 陇西狄道人， 兴圣皇帝之十二代孙也。 曾祖义珙， 皇洛州

司法参军。 祖泰， 皇洛州福昌县主簿。 父澄， 皇岐州司法参军。 ……公即岐州府君之长

子也。 ……长子金华县尉廉， 次子乡贡明经仲昌， 季子扬州江阳县丞仲将。 ……八弟舒

州司兵参军宪撰。”③

据上述二志所载可知， 义珙另有一子泰， 福昌主簿。 泰生澄， 扶风郡法曹。 澄生

祐、 宪、 噩 （早卒）。 祐， 钜鹿郡参军， 生廉、 仲昌、 仲将。
元和八年 （８１３） 二月二十八日 《唐故摄相州刺史兼监察御史里行陇西李公 （仲

昌） 墓志铭并叙》 （前试大理评事王建撰）： “公讳仲昌， 字令绪， 其先陇西人。 ……曾

祖泰， 皇河南府福昌县尉， 夫人范阳卢氏。 祖澄， 皇岐州司法参军， 夫人荥阳郑氏。 皇

考祐， 皇邢州参军， 夫人范阳卢氏。 公参军弟二子也。 ……有子四人： 孟曰贽、 仲曰

卞、 叔曰元、 季曰宗文。”④

又， 开成三年 （８３７） 十月八日 《唐故魏博节度判官监察御史里行赐绯鱼袋李府君

（仲昌） 夫人荥阳郑氏合祔墓志铭并序》： “适李氏， 产二子： 长曰丕， 前任澧州慈利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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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次曰芣， 而行义有闻。 庶子二人： 长曰贽， 次曰□。”①

据上述二志， 仲昌四子中郑夫人所出二子， 庶子二人， 但四子名字两志所记不同，
今据 《李仲昌墓志》 所载补入。

义珙， 洛州司法。

泰， 福昌尉。 惠， 明堂县尉。

澄， 岐州司法参军。 守延， 见任兖府士曹。

噩。 宪， 舒州司兵。 祐， 钜鹿郡参军。

仲将。 仲昌， 相州刺史。 廉， 金华尉。

宗文。 元。 卞。 贽。

　 　 ３ 李义璋一支

景龙二年 （７０８） 五月二十八日 《唐故泗州录事参军李君 （义璋） 墓志铭并序》：
“公讳义璋， 字琬， 陇西成纪人也。 ……祖元俭， 齐太子洗马、 吏部侍郎。 ……父玄

成， 皇朝谭州都督府长史。 ……嗣子绍， 朝请大夫行郑州阳武县令。”②

此志追述前代世系时， 与诸志略同。 《表》 阙载义璋官职， 此志作泗州录事参军。
葬年不详 《唐故汝州司兵参军新授幽州大都督府士曹参军李府君 （潜） 墓志》：

“潭州长史玄成， 君之曾。 泗州录事参军义璋， 君之祖。 太常博士□， 君之考。 君讳

潜， 字晏， 陇西成纪人也。 ……嗣子怦， 性邻毁灭， 感彻幽冥。”③

因潜父之名残泐， 暂列其后俟考。

义璋， 泗州录事参军。

某， 太常博士。 整。 绍。

潜字晏， 幽州士曹

怦。 晋。 震。

晊

　 　 ４ 李义瑛一支

神龙二年 （７０８） 七月二十日 《大唐故卫州共城县令李府君 （义瑛） 墓志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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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君讳义瑛， 字叔琬， 陇西成纪人。 凉武昭王暠之九世孙也。 七代祖宝， 仕魏，
代居邺下， 今为魏州魏县人也。 五代祖瑾， 字道瑜， 齐通直散骑侍郎、 尚书三公郎、 使

持节齐州诸军事齐州刺史。 曾蒨之， 字曼容， 司空府主簿、 尚书考功郎、 太子洗马、 吏

部侍郎、 光胶二州刺史。 ……祖元俭， 并州田曹参军、 邢州龙岗县令、 东平郡守。 父

勖， 字玄成， 隋徐州参军、 济北郡主簿、 齐州章丘县令、 皇朝谭州总管府长史。 ……君

即长史公之第六子也。 ……以调露二年四月十七日， 薨于东都河南县崇业里之私第， 春

秋七十有四。 ……有子曰巢、 乔、 绮、 规、 颎、 咸、 沼。 巢， 殿中侍御史。 乔， 润州江

宁县主簿。 规， 绛州龙门县丞。 颎， 太子率更令。 咸， 中大夫、 行安国相王府掾。 沼，
宣州绥安县主簿。”①

此志详叙李瑾以下世系， 义瑛父勖， 字玄成， 历仕隋唐两朝， 入唐后官至谭州总管

府长史， 与前引 《李勖志》 所载相合。 义瑛为玄成第六子， 可知其昆季至少六人，
《表》 仅载其五。 义瑛七子： 巢、 乔、 绮、 规、 颎、 咸、 沼。 巢， 殿中侍御史。 乔， 润

州江宁县主簿。 规， 绛州龙门县丞。 颎， 太子率更令。 咸， 中大夫、 行安国相王府掾。
沼， 宣州绥安县主簿。 《表》 只列颖、 咸、 巢， 无乔、 绮、 规、 沼， 又多弼， 又颎作

颖， 不知孰是？ 《新唐书·李义琰传》 载李巢为义瑛从祖兄弟李义琰之子， 今可知 《新
书》 误， 而 《表》 不误， 但混淆其兄弟排行， 当据志纠正。②

开元七年 （７１９） 五月十四日 《大唐故饶州司仓参军事李府君 （皛） 墓志并序》：
“君讳皛， 陇西成纪人也。 ……曾祖玄成， 潭州长史。 祖义瑛， 卫州共城县令。 父巢，
解褐监察御史， 再迁殿中侍御史。 ……君始鲜兄弟， 终寡胤嗣。”③

是志亦证巢为义瑛子， 又可补入巢子皛， 饶州司仓参军。 据墓志： “君始鲜兄弟，
终寡胤嗣。” 的记载， 皛无兄弟子嗣。

天宝元年 （７４２） 十一月八日 《大唐故钜鹿郡平乡县主簿李公 （湛） 墓志铭并

序》： “公讳湛， 字万顷， 其先陇西人也。 ……七代祖韶， 大魏兵吏尚书、 兼侍中、 姑

臧公， 赠司空。 ……曾祖讳玄成， 隋潭府长史、 济北郡太守。 祖义瑛， 皇朝散大夫、 卫

州共城豫州上蔡二县令。 ……考讳颎， 兵部郎中、 宣州刺史、 左领军卫将军、 东都留

守、 上柱国、 姑臧县开国侯。 ……嗣子偘”④

此志可证义瑛子颎， 《表》 作颖有误， 当据志正之， 又可补入颎官职及以下

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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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瑛， 共城令。

沼。 咸。 颎， 东都留守。 规。 绮。 乔。 巢， 殿中侍御史。

湛， 平乡主簿。 皛， 饶州司仓参军。

偘。

　 　 ５ 李义琛一支

长寿三年 （６９４） 五月十三日 《大周故成均监明经李君 （准） 墓志铭并序》 （仲兄

亘撰）： “君名准， 字幼均， 陇西城纪人也。 十代祖暠， 晋凉武昭王。 五代祖韶， 魏吏

部尚书、 雍州刺史， 赠司空， 谥文恭。 ……曾祖元俭， 齐吏部郎、 太原郡守。 祖玄成，

唐谭州长史。 ……父义琛， 唐雍州长史、 岐州刺史。 ……君即岐州府君第六之幼子也。
……一子昌奴， 年登小学。”①

天宝七载 （７５１） 十一月三十日 《唐故宣州参军郑府君 （季远） 墓志铭并序》：

“夫人陇西李氏， 雍州长史义琛之孙， 著作佐郎亘之女。”②

玄成诸子， 惟义琛 《新书》 有传， 附列从祖兄琰之后， 但后嗣无闻。 《表》 载义琛

五子： 绾、 亘一、 辿、 焘、 准。 而此志称准为义琛第六之幼子， 可知 《表》 失书一人。

《表》 失书准官职及子嗣， 可据此志补入。 志称仲兄亘， 《表》 作亘一， 《郑季远志》
亦作义琛子亘， 著作佐郎， 可证 《表》 有误。

开元十四年 （７２６） 十一月八日 《唐故通议大夫宗正少卿上柱国陇西李府君 （辿）

墓志铭并序》 （从弟大理少卿昇期撰。 长男前京兆府美原县丞睿书）： “公讳辿， 字季

珍， 陇西成纪人也。 十代祖凉武昭王。 ……六代祖韶， 魏吏部尚书， 谥曰文恭。 曾祖元

俭， 周太原郡守、 吏部郎。 祖玄成， 济北太守。 考义琛， 工部侍郎、 雍州长史。 ……长

子睿、 次子裕等。”③

大中二年 （８４８） 三月二十二日 《唐故监察御史陇西李公 （俊素） 墓志铭并序》：

“公讳俊素， 字明中， 其先陇西人， 后魏姑臧公之裔也。 梁武昭王十三代孙。 曾祖辿，
考功郎中。 祖知古， 鄂州武昌县令、 太子文学。 父修， 太子右庶子， 赠吏部尚书。 先夫

人裴氏， 赠河东郡太君。 ……二男： 长曰荆玉， 守右内率府录事参军。 次曰何， 未仕。

三女： 长适前进士郑迈。 次许嫁外甥前进士窦戎。 次一人， 尚幼。”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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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述二志可补入辿以下世系， 辿三子： 睿、 裕、 知古。 其中一子知古， 武昌令。
生修， 太子右庶子。 生俊素， 监察御史。 生荆玉、 何。

开元十六年 （７２８） 十月二十八日 《大唐故黄州刺史高府君妻陇郡夫人李氏墓志铭

并序》： “夫人字端淑， 陇州成纪人也。 ……曾祖玄成， 济北郡太守。 ……祖□ （义）
琛， 雍州长史。 ……考绾， 长安县令。 ……夫人即府君之第三女也。”①

天宝元年 （７４２）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唐故朝议大夫行豫州司马上柱国李府君

（惟） 墓志铭并序》 （崇文馆校书郎太原王利器撰）： “公讳惟， 字成务， 陇西狄道人

也。 ……十代祖晋凉武昭王暠， 洎魏吏部尚书、 司空、 文恭公韶。 韶生冠军将军、 齐州

刺史瑾。 瑾生光州刺史倩之。 之生吏部员外郎、 太原郡守元俭。 俭生济北郡守玄成。 成

生工部侍郎、 雍州长史、 岐州刺史义琛。 琛生吏部郎中、 长安县令绾， 至公凡七代矣。
……公即长安府君之元子。 ……嗣子洪、 汎、 长等。”②

大历三年 （７６８） 十一月二十日 《唐故朝议大夫赠宋州刺史上柱国李府君 （惟） 墓

志铭并序》 （朝散郎守河阴县令安定胡诵撰）： “唐故蔡□司马， 一赠太仆卿， 再赠宋州

刺史， 陇西李公讳惟， 字成务， 百代世家， 百氏鼎胄， 有晋凉武昭王十代孙也。 曾祖讳

玄成， 济北郡守。 大父义琛， 工部侍郎、 岐州刺史。 哲考绾， 吏部郎中、 长安令。 ……
公即长安之元子也。 ……是有嗣子曰长， 见任明州刺史。”③

天宝三载 （７４４） 六月四日 《唐故通义大夫使持节东阳郡诸军事守东阳郡太守上柱

国李府君 （先） 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先， 字开物， 成纪人也。 ……曾祖玄成， 隋济

北郡守。 祖义琛， 皇工部侍郎， 兼牧梁秦岐雍。 父绾， 殿中侍御史、 户部员外郎中、 吏

部郎中、 长安县令。 ……时， 公自兵曹参军为泾阳令， 元昆他日亦如之。 元昆佐理蕲

春， 公亦无何典郡。 ……子顷曾、 乡柱、 佥峻等”④

据上引四志可知， 绾子： 惟 （字成务）、 先 （字开物）， 《表》 阙载惟官职， 据上

引两方 《李惟志》 可知， 终官豫州司马。 《表》 载惟有子长， 有梁肃所撰墓志， 收入

《全唐文》， 据天宝元年 《李惟志》 可知， 李惟尚有子洪、 汎。 《表》 失载先以下世系，
据 《李先志》 可补入三子： 顷曾、 乡柱、 佥峻。

天宝四载 （７４５） 七月十七日 《大唐故中散大夫襄阳郡别驾上柱国李府君 （庭芝）
墓志铭并序》： “君讳庭芝， 字邻几， 陇西狄道人也。 ……曾祖隋济北郡守讳玄成。 祖

义琛， 皇工部侍郎、 雍州长史。 ……列考皇扬州江阳县令讳坚， ……公即江阳府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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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盖 “大唐故李夫人墓志铭”， 拓片图版及录文见毛阳光、 余扶危主编 《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 一一

五，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２３０－２３１ 页。
此志拓片图版系友人王庆卫先生惠示， 特致谢忱！
拓片图版及录文见 《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 二〇四， 第 ４０８－４０９ 页。
录文首见 《全唐文补遗》 第八辑， 第 ４６－４７ 页。 拓片图版及录文见赵文成、 赵君平选编 《新出唐墓志百

种》，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７８ 页。



子也。 ……有三子， 曰劲、 曰颖、 曰稷。”①

《表》 不载义琛之子坚， 江阳令。 前引 《李准志》 称李准乃李义琛 “第六之幼

子”， 可推知坚乃准之兄无疑， 但不知兄弟间具体排行， 据此志可补入， 义琛生坚， 江

阳令。 坚生庭芝， 襄阳别驾。 生劲、 颖、 稷三子。

义
琛
︒

六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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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
江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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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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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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绾
︒

昌
奴
︒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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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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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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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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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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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昌
令
︒

裕
︒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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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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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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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
字
成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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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

稷
︒

颖
︒

劲
︒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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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庶
子
︒

佥
峻
︒

乡
柱
︒

顷
曾

长
︒

汎
︒

洪
︒

俊
素
︐
监
察
御
史
︒

何
︒

荆
玉
︒

　 　 ６ 李义琳一支

长安二年 （７０２） 五月六日 《周故宋州砀山县令李府君神道碑铭并序》： “君讳义

琳， 字□□， 陇西成纪人也。 ……曾祖蒨之， 齐太子洗马、 考功郎中、 赠光胶二州刺

史。 ……祖为仁 （元俭）， 太原太守、 吏部侍郎。 ……父玄成， 隋北平郡主簿、 潭州都

督府长史。 ……君享年八十有二， 以垂拱二年十月三日遘疾终于怀州河内县之私第。
……复以长安二年岁次壬寅五月丁卯朔六日任申， 合葬于洛州合宫县伊汭乡旧茔。 嗣子

７３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载陇西李氏 “姑臧大房” 李元俭一支家族世系考订

① 录文首见 《全唐文补遗》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第 ２００－２０１ 页。 拓片图版及录文见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

南 ［叁］ ·千唐志斋 ［壹］ 》 一五二， 第 １５２、 页。



庄虞， 并早年即世。 少子诚， 克奉丧典， 六十不毁。”①

《表》 阙载义琳， 今据此碑补入玄成另一子义琳。 由碑可知义琳垂拱二年 （６８６）
十月三日卒， 享年八十二， 可推知其生当隋仁寿四年 （６０４）。 据前引 《李义璋志》 与

《李义瑛志》， 义璋调露元年四月卒， 春秋八十四， 可推知其生年在隋开皇十六年

（５９６）， 义瑛卒于调露二年②， 春秋七十有四， 可推知生于大业三年 （６０７）， 义璋长义

琳八岁， 义琳长义瑛三岁。 故当列义琳于义璋之后， 义瑛之前。

玄成。

义琳， 砀山令。

诚。 庄虞。

　 　 综上所考， 利用搜集到的该家族成员碑志 ２３ 种， 就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叙

世系， 主要补入元俭之子勖， 字玄成， 入唐后为谭州总管府长史， 勖又一子义琳， 官砀

山县令等。 同时， 又补入该家族的部分世系， 将 《表》 中元俭以下 ２５ 人的谱系扩展至

４８ 人， 为我们认识该家族提供了谱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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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图版见陈长安主编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 第 ７ 册，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２０５
页。 录文见周绍良、 赵超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长安〇〇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３８９－３９０ 页。 拓片图版及录文见 《洛阳新获墓志》 四〇， 第 ４０、 ２２７－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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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

彭建英　 王静宜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要： 阿史德氏是构成漠北突厥汗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氏族之一。 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起伏变

化， 与突厥汗国的盛衰兴亡及突厥和唐朝之间的互动， 关系密切。 突厥第一汗国时期， 阿史德氏虽贵

为可汗姻族， 但在政治上却处于汗族阿史那氏之附属地位。 第一汗国瓦解和突厥属唐时期， 内部摆脱

汗族之限制， 外部得益于唐之羁縻府州政策及扶持、 宠遇， 阿史德氏的实力因之壮大， 遂成为突厥复

国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中坚力量， 并为其在第二汗国时期的尊崇地位奠定基础。 第二汗国时期， 藉其

在内属于唐和复国运动中累积的声望和大幅提升的部落实力， 兼以其本部落灵魂人物暾欲谷个人智勇

和号召力， 最终得与阿史那氏共掌突厥国政。 不过终突厥时代， 阿史德氏始终未能突破其与汗族阿史

那氏基本关系框架中之辅弼地位， 此当与北族 （突厥） 传统的汗权正统观念有关。

关键词： 阿史德氏　 唐、 突互动　 阿史那氏　 暾欲谷　 汗权正统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阿史德氏， 是 ６－８ 世纪漠北突厥贵种之一， 与突厥汗族阿史那氏共同构成突厥汗

国统治核心集团。
与直接掌握汗权的阿史那氏相比， 可能是最早掌控突厥汗国神权且为可汗姻族的阿

史德氏， 在已知文献中不是特别引人注目， 但这并未妨碍学界对其为突厥汗国史上两个

最显赫种姓之一的认知①。 细审史料， 从中可隐约感受到阿史德氏在 ６－８ 世纪突厥势力

兴衰过程中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同时其自身在突厥汗国内政及外交 （与唐） 格局变动

中亦经历了波折起伏和辗转流移。 因文献记载有限且零散乃至隐晦不明， 迄今学界对中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 （１７ＺＤＡ１７７） 子课

题 “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互动交融研究”
作者简介： 彭建英 （１９７１－　 ）， 女， 甘肃民勤人。 民族学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中古时期北方民族 （关系）

史研究； 王静宜 （１９９４－　 ）， 女， 陕西西安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①　 ［日］ 护雅夫著、 辛德勇译 《突厥的国家构造》， 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 ９ 卷

《民族交通》，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 第 ９３－９５ 页； 薛宗正 《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结构》， 《新疆社会
科学》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２－１１２ 页； 蔡鸿生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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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期突厥阿史德氏的系统研究几乎阙如①。
本文通过对相关传世汉文文献的爬梳， 结合古突厥文碑铭及相关汉文石刻材料， 以

时间为序， 尝试揭示突厥第一汗国时期 （５５２－６３０）、 羁縻于唐 （６３０－６８２） 及突厥第

二汗国时期 （６８２－７４４） 近两百年中， 阿史德氏对内与汗族阿史那氏、 对外与唐朝互动

关系背景下， 其政治地位和部落势力的变化， 及其与突厥汗国兴亡之关联性， 借以得窥

突厥时代 （５５２－７４４） 北方游牧帝国内部核心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背后的动因。

一、 受到抑制的核心氏族

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 第一突厥汗国时期阿史德氏的首次现身， 是在代表汗国衔命

出使唐朝的外交场合。 《旧唐书·突厥上》 载， “高祖嘉之， 放其使者特勤热寒、 阿史

德等还蕃， 赐以金帛”②。 此事件发生于高祖武德四年 （６２１）， 是唐初以外交与军事双

重手段反制颉利可汗 （６２０－６３０） 凌厉攻势奏效前提下， 回应突厥汗国放还唐使、 更请

和好的外交举措。 此次被唐朝放还蕃的突厥之使为 “特勤热寒、 阿史德等”。
岑仲勉先生主张上述史料中的特勤热寒阿史德为一人， 并进一步推断 “热寒” 之

音近于俟斤 （ｅｒｋｉｎ）， 武德九年 （６２６） 为唐朝俘获的突厥俟斤阿史德乌没啜 （详后）
或即为上述被高祖放还的特勤热寒阿史德③。 但笔者认为上述史料中出现的特勤热寒与

阿史德应为两人④。 按， 突厥特勤身份一般为汗族阿史那氏独具， 特殊时期虽亦有异姓

获此名号之例⑤， 但一般而言非可汗宗室子弟及伯叔子侄则很难获此身份⑥， 故上引史

料中的 “特勤热寒” 应为 “特勤阿史那热寒”。 陈恳主张 “热寒” 又作 “热汗”， 并给

出古突厥文碑铭中的对应词 ｙａｒγａｎ⑦。 果如是， 则此亦为突厥官号⑧， 其职 “掌监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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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近年陈恳对漠北阿史德氏相关问题的研究颇引人注目， 重点考察了阿史德氏与早期回纥首领易统、 阿史德

氏与舍利、 薛延陀等北蕃诸部的关系、 阿史德氏与回纥汗统以及暾欲谷的家世等问题， 多所创见。 主张突

厥时代的漠北阿史德氏分为回纥与突厥两支， 推测早期回纥首领时健俟斤 （６０５？ －？） 与菩萨即出自回纥

系阿史德氏， 后受到药罗葛氏首领吐迷度 （？ －６４８） 的排挤降唐， 遂与亡国后的薛延陀余部汇合， 形成

回纥 （阿史德系） ———薛延陀势力， 并成为 ７ 世纪后期突厥复国和兴盛的主导力量。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

推抢后突厥汗国 （即第二突厥汗国） 复兴时期的开国元勋阿史德元珍 ／ 暾欲谷可能出自回纥系阿史德氏，
而非突厥系阿史德氏。 陈恳的相关研究极具想象力， 尤其在分析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 令人耳目一新， 可

备一说。 详见氏著 《突厥铁勒史探微》， 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２４、 ４３－４８、 ５９－８０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４ 上 《突厥传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第 ５１５５ 页。
岑仲勉 《突厥集史》 （下），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 年， 第 ９９３ 页。
陈恳亦持类似意见， 认为二者非一人。 他还考证提出此 “特勤热寒” 即 《大唐创业起居注》 所载出使唐

朝的 “级失热寒特勤” 或是； 但他进而推测此处 “级失” 为 “执失” 之讹， 主张其出自执失部， 恐误。
详见氏著 《突厥十二姓考 （二） 》 《突厥十二姓考 （三） 》， 第 １２０、 １３９ 页。
隋末五原通守张长逊因中原极荡附于突厥， 获封哥利特勤， 详见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５７ 《张
长逊传》， 第 ２３０１ 页。 此例当为隋末唐初突厥笼络中原北方势力的一种常见手段； 韩儒林 《突厥官号考

释》， 收于氏著 《穹庐集》，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３５９、 ３７１－３７２ 页。
彭建英 《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１５ 页。
陈恳 《突厥十二姓考 （三） 》， 第 １３７ 页。
韩儒林 《突厥官号考释》， 第 ３６２－３６３ 页。



违， 厘整班次”①， 与俟斤职能有别。 如此则岑说视为一人显误。 而中古漠北诸蕃以官

职入名讳者极为常见， 故 “特勤热寒” 当出自汗族阿史那氏无疑。
与之共同出使唐朝的即是阿史德氏， 具体名号未载。 日本治突厥史名家护雅夫先生

可能认为此来自阿史德氏的突厥使者衔号特勤， 故将此视为突厥阿史德氏亦得获特勤身

份之例， 显然也是将 “热寒特勤阿史德” 误读为一人②。 但揆诸史文， 阿史德氏虽贵为

可汗姻族， 且位列突厥望族， 却始终未曾获得特勤及其它为阿史那氏独占的突厥要职如

可汗、 设等。 此当亦为其在突厥汗国中与掌握政权的汗族阿史那氏之政治地位不对等的

反映。
耐人寻味的是， 在此次外交事件中， 特勤热寒与阿史德某同为代表突厥汗国出使唐

朝的使者， 一出自于汗族阿史那氏， 一出自姻族阿史德氏， 在唐朝的遭际亦同， 既先被

拘执扣留， 继而同时放还蕃。 唐朝对二者施以相同的处置措施，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朝

对二者政治关系的定位， 亦大致上是二者在其本国内部核心统治地位在邻邦 （族） （唐
朝） 认知体系中的体现。 只是作为突厥汗国 “黄金氏族” 的阿史那氏③， 位居至尊， 而

姻族阿史德氏的地位则次之。 这从二者所衔官号在突厥官职体系中的尊卑贵贱和位阶高

下即可判知。
第一汗国时期见载于汉文史籍的另一位阿史德氏成员， 出现于突厥大军与唐朝军队

的对决战阵中。 《旧唐书·突厥传》 载：
　 　 ［武德］ 九年七月， 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 京师戒严。 （中略） 行军总

管左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与之战于泾阳， 大破之， 获俟斤阿史德乌没啜， 斩首千

余级。④

据上述记载可知， 武德九年七月颉利可汗在获知唐朝发生宫廷政变后， 遂亲率大军南

下， 图谋大肆劫掠中原， 终以惨败而终， 随行出征的阿史德乌没啜则被唐军活捉。 值得

注意的是， 文献中明确记载阿史德乌没啜衔号俟斤， 这为我们了解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

在突厥汗国中的政治地位及相互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即作为可汗姻族的阿史德

氏， 其部酋身份不过与突厥所属势力相对弱小的其他异姓突厥首领一样， 仅为俟斤而

已。 按， 俟斤之号， 初似并未被纳入突厥大官之列， 文献记载称突厥 “大官有叶护，
次设， 次特勤， 次俟利发， 次吐屯发， 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 皆世为之”⑤。 另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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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９７ 《边防十三·突厥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 第 ５４０３ 页。
［日］ 护雅夫著、 辛德勇译 《突厥的国家构造》， 第 ９４ 页。
陈恳 《阿史德、 舍利、 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 第 １５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４ 上 《突厥传上》， 第 ５１５７ 页。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周书》 卷 ５０ 《突厥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１ 年， 第 ９０９ 页； ［唐］ 李延寿撰

《北史》 卷 ９９ 《突厥传》 所载略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 第 ３２８７－３２８８ 页。 另， 《通典》 载： “其
大官屈律啜， 次阿波， 次颉利发， 次吐屯， 次俟斤”， 将俟斤亦纳入突厥大官序列， 其因无载。 考虑到二

书与 《通典》 成书时间相距百余年， 或因此间突厥部分官职位阶变迁所致。 但即便如此， 俟斤一职仍位

列大官之末。 可见在突厥职官体系中， 俟斤位阶一直不高。 详见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９７ 《边防十三·突厥上》， 第 ５４０２ 页。



研究， 冠俟斤之衔者， 所部多为势力较小的异姓突厥部落①， 且与汗族阿史那氏在政治

上存在松紧不同的隶属关系。
由此看来， 第一突厥汗国时期， 阿史德氏所任官职与阿史那氏以外的其它突厥属部

相比， 似并无明显区别。 纵使自始即与阿史那氏互为姻族， 保有互相通婚的稳固关

系②， 但依然爵位不显。 究其原因， 当为阿史那氏出于确保其一姓独尊的政治考量， 将

其他突厥种姓或部族排挤于各种显爵要职之外， 即便与之一起构成突厥汗国 “贵族氏

族群” 的显赫种姓阿史德氏③， 亦概莫能外。 前引 《旧唐书·突厥传》 的记载， 将使者

特勤热寒的名字置于阿史德氏之前， 说明唐人非常清楚， 出身于阿史那氏的特勤热寒政

治地位高于阿史德氏某。 如此， 则汉文文献记载中的这种先后排序当是有意为之， 是两

姓现实政治地位尊卑高下有别的反映， 亦与姻族阿史德氏附属于汗族阿史那氏的关系模

式相符。

二、 走向强大和反叛唐朝

贞观四年 （６３０）， 突厥第一汗国亡， 其部众大批南下， 开启了突厥部众长达半个

多世纪的羁縻属唐时期， 但种种迹象表明突厥余威仍存④。 其时对于唐朝而言， 对突厥

降众的善后安置， 实关乎其北疆安全。 最终以羁縻府州 （县） 统辖北蕃降众， 将其初

步纳入唐朝州县化管理体系。 为进一步分化内属突厥各部， 又通过扶此抑彼的手法， 实

行以夷制夷。 正是在此背景下， 内属于唐的阿史德氏遂得乘良机， 获唐朝支持， 势力渐

盛。 而作为汗族的阿史那氏， 则因被唐廷重点监控和压制， 实力大弱。 故突厥内属唐朝

时期成为阿史德氏积蓄力量的重要时期。 唐廷的具体做法是， 任阿史德氏为相关突厥府

州长官， 官职上阿史德氏明显高于阿史那氏， 借以压制后者。 唐朝的这一处置措施， 文

献记载并不少见⑤。 因诸史记载大同小异， 为行文简洁起见， 兹择两种迻录如下， 略加

申述。
《旧唐书·突厥传》 记载：
　 　 太宗遂用其 （温彦博） 计， 于朔方之地， 自幽州至灵州置顺、 祐、 化、 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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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护雅夫 《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 Ι， 东京： 山川出版社， １９６７ 年， 第 ４２７ 页； 薛宗正 《突厥初世

史探幽 （下） 》， 《新疆社会科学》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３－１０４ 页； 彭建英 《试论 ６－８ 世纪突厥与铁勒的

族际互动与民族认同》，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２－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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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６１ 页。
［日］ 护雅夫著、 辛德勇译 《突厥的国家构造》， 第 ９３ 页。
彭建英 《试论 ６－８ 世纪突厥与铁勒的族际互动与民族认同》， 第 ４２－５１ 页。
吴玉贵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此据 ２００７ 年重印本， 第

１９０－１９１ 页。



州都督府， 又分颉利之地六州， 左置定襄都督府， 右置云中都督府， 以统其

部众。①

《资治通鉴》 记载：
［贞观四年四月］ 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 左置定襄都督府， 右置云中都督府，

以统其众。②

有学者指出此乃唐朝第一次正式设置羁縻府州的记录， 但唐朝如何管理这些突厥州县，
却无从得知。③ 但若参照其他相关记载， 则大体可了解唐朝设置突厥州县过程中对内属

突厥核心部落的分化与制衡。
《旧唐书·地理志一》 记载：
　 　 云中都督府　 党项部落， 寄在朔方县界， 管小州五： 舍利 ［州］、 思壁州、 阿

史那州、 绰部州、 白登州。
定襄都督府　 寄治宁朔县界， 管小州四： 阿德州、 执失州、 苏农州、 拔延州。④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记载：
定襄都督府， 贞观四年析颉利部为二， 以左部置， 侨治宁朔。 领州四。 贞观二

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 阿德州以阿史德部置。 执失州以执失部置。 苏农州以苏农部

置。 拔延州

右隶夏州都督府

云中都督府， 贞观四年析颉利右部置， 侨治朔方境。 领州五。 贞观二十三年分

诸部置州三。 舍利州以舍利吐利部置。 阿史那州以阿史那部置。 绰州以绰部置。 思

壁州　 白登州贞观末隶燕然都护， 后复来属⑤。
《旧唐书·地理志一》 载云中都督府下辖党项部落， 误。 唐云中、 定襄二府所辖均为突

厥降众。 综合以上诸书记载可知， 贞观四年唐朝对突厥降部的安置原则， 名为 “全其

部落”， 实则分而治之。 不过， 唐廷所析显非颉利可汗故地， 而是其旧部， 此文献记载

所谓 “侨治” 之本意， 其在漠北的故地与突利可汗故地一样， 在汗国瓦解后， 已尽由

薛延陀掌控。⑥ 唐朝对颉利可汗旧部左 （东） 设定襄府， 下辖阿史德、 执失、 苏农、 拔

延四州。 在府州设置上， 不仅将以阿史德部而设的阿德州置于定襄府所辖四州之首， 且

以阿史德氏任定襄府首， 总理突厥降众。 《新唐书·高宗本纪》 载， “［永徽五年］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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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 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为沙砖道行军总管， 以伐契丹”①。 由此可知， 擢阿史

德氏任定襄都督， 显然是唐廷有意为之， 以示对阿史德氏的宠重。 个中缘由， 显为抑制

汗族阿史那氏及其他与阿史那氏关系至为密切的突厥贵种， 从而使突厥 “国分则弱而

易制， 势敌则难相吞灭， 各自保全， 必不能抗衡中国”②， 以此为唐廷安边长策。
云中都督府则统辖颉利右 （西） 部， 所领五州依次为舍利、 阿史那、 绰、 思壁、

白登诸州。③ 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云中府都督出自舍利部， 该府所辖五州之首， 亦为舍

利州 （辖舍利吐利部）， 阿史那州 （辖汗族阿史那部） 屈居第二， 则唐廷压制阿史那氏

之意甚明④。
另， 《资治通鉴》 又载：
　 　 ［麟德元年］ 春， 正月， 甲子， 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 以殷王旭轮

为单于大都护。
初， 李靖破突厥， 迁三百帐于云中城， 阿史德氏为之长。 至是， 部落渐众，

阿史德氏诣阙， 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 上召见， 谓曰： “今之可汗， 古之

单于也。” 故更为单于都护府， 而使殷王遥领之。⑤

如此， 则阿史德氏自内属之初， 不仅被授予定襄府都督， 且定襄府下辖阿史德州之刺

史、 州治所所在云中城城首亦以阿史德氏任之⑥。 而阿史那氏则仅得任与定襄府并置之

云中府下辖阿史那州之刺史， 且受制于云中府都督舍利氏。 对阿史德氏与阿史那氏的这

种区别对待， 显然与唐朝封授羁縻府州诸蕃酋首的授官标准， 即所谓 “据诸姓降者，
准其部落大小， 位望高下”⑦ 的任官原则， 并非完全一致。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唐朝往

往会根据现实需要， 授予突厥蕃酋不同官阶的勋号， 以区分其重视程度⑧。 从而使唐朝

治下突厥各部互相牵制。 对颉利旧部中阿史那氏和阿史德氏的安置和授官差别， 当是唐

廷此种思路的具体表现。
随着贞观年间突厥第一汗国、 薛延陀汗国 （６２８－６４６） 及车鼻金山汗国 （６３０？ －

６５０？） 相继败亡， 唐朝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大漠南北的管理， 对统辖北蕃诸部的最高军

政机构曾进行过系列调整， 其重组和改设的信息， 除了前引 《通鉴》 记载之外， 成书

更早的文献中亦有记录。 《通典·州郡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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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于大都护府， （中略）。 大唐龙朔三年， 置云中都护府， 又移瀚海都护府于

碛北， 二府以碛为界。 麟德元年， 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①

《唐会要·安北都护府》：
龙朔三年二月十五日， 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 仍改名瀚海都护府。 其旧瀚

海都督府， 移置云中古城， 改名云中都护府。 仍以碛为界， 磧北诸藩州悉隶瀚海，
碛南并隶云中。

总章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②

由上可知， 高宗龙朔三年 （６６３） 始设云中都护府， 统管漠南以原颉利旧部为基础所置

定襄、 云中、 桑乾等诸都督府及下属各州的突厥部落③。 次年即麟德元年 （６６４） 又改

称单于大都护府， 与统管漠北以回纥部为首的铁勒诸蕃州之安北都护府并置， 其意实为

南北制衡， 强化管控。 贞观初管辖云中城突厥降众之城首， 初既任以阿史德氏， 《资治

通鉴》 前引史文称 “至是， 部落渐众”， 则意指殆至麟德元年云中都护府升格为单于大

都护府之时， 受唐朝宠重护佑三十余年的阿史德氏， 势力已盛。 阿史德氏于此时诣阙请

高宗立亲王为可汗， 此举表面上看似为表其忠心于唐， 更深层的原因或是随着其势力转

盛， 野心膨胀、 寻求自治之举。 阿史德氏诣阙请立可汗之事， 《唐会要·单于都护府》
载之甚详：

　 　 麟德元年正月十六日， 敕改单于大都护府官秩， 同五大都督。 初， 阿史德奏，
望册亲王为可汗。 ［阿史］ 德曰： “单于者， 天上之天。” 上曰： “朕儿与卿 （阿史

德氏———引者） 为天上之天， 可乎？” 德曰： “死生足矣。” 遂立单于大都护府， 以

殷王为都护， 令与王造宅。④

据上， 阿史德氏与高宗围绕立可汗一事的对话颇耐人寻味。 时人既知 “古之单于” 乃

“今之可汗” 之谓， 阿史德氏又称单于为 “天上之天”， 显有冒犯贵为天至尊的高宗之

嫌， 故高宗 “朕儿与卿为天上之天， 可乎” 之反问， 则似带有诘责阿史德氏之意。 阿

史德氏立汗之请未遂， 谋求自治之心却尽显。 故引起高宗警惕， 为进一步强化对漠南突

厥降众之管理， 云中都护府随后升级为单于大都护府， 并以亲王遥领， 其因或正在于

此。 十五年后由单于府管下阿史德氏首发、 一波复接一波之突厥复国运动， 或于此已露

端倪。
按， 唐制， 都护、 副都护均由唐朝官员担任⑤， 此与羁縻府州长官皆任之以降蕃部

酋大为不同。 “大都督府之政， 以长史主之； 大都护府之政， 以副大都护主之， 副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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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则兼王府长史”①。 单于府都护人选更为特殊， 第一任由殷王旭轮担任， 此恰与唐代

“京兆、 河南牧， 大都督， 大都护， 皆亲王遥领”② 的原则相符③； 副大都护总知府

事④， 且兼长史。 曾先后任单于府长史的王本立、 萧嗣业当为副大都护兼任⑤， 均为唐

朝官员， 总知单于府事， 前者曾拘执和起用过在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的阿史德元珍⑥，
后者则领兵讨伐调露元年 （６７９） 单于府管下反叛突厥部众⑦。 以此观之， 则都护府建

制在一定程度上已带有直辖色彩。 唐宗室亲王遥领单于大都护， 虽不赴任， 但却显示出

唐廷对其非同寻常的重视和对其监控之严， 此亦或为单于都护府管下突厥部落屡举叛旗

的原因之一。⑧

调露元年 （６７９） 冬十月， 单于府管下突厥部众叛唐， 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
欲重建突厥汗国， “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⑨。 主事者正是单于府下辖阿史德温傅、 奉

职二部。 唐廷发兵三十余万， “唐世出师之盛， 未之有也”。 出自阿史德氏之二部酋，
竟能在短时间内发起声势浩大之复国运动， 主要能量显然来自于其属唐近半个世纪内，
凭借唐朝的支持， 而得以转盛的部落势力， 以及担任羁縻府州之长的身份， 实现对其

治下其他突厥降众的直接管控， 从而逐渐树立起对降蕃的政治权威和号召力。 克利亚什

托尔内认为， 调露元年的突厥降众起事， 从二十四州协调行动来看， 并非自发而是密谋

的结果。 表明阿史德氏在单于府下辖二十四州中的号召力几呈一呼百应之效。
而同一时期即属唐五十余年中， 第一汗国王族阿史那氏的近属们， 际遇却大为不

同， 或被唐朝迁居京城， 以便近距离控制。 或置于漠南羁縻府州管下， 受制于突厥他

部， 已失昔日王族独尊地位。 甚至连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 亦于单于府管下突厥

反叛当年九月被唐廷俘获。 阿史那氏势力在此一时期受挫之深， 于此可见。 皆因其为

６４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４９ 《百官志四下》， 第 １３１０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４９ 《百官志四下》， 第 １３１０ 页。
何天明 《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探讨》， 《北方文物》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３－８７ 页。
［宋］ 王溥撰 《唐会要》 卷 ７３ 《安北都护府》， 第 １５５９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５ 《高宗本纪下》， 第 １０５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８４ 《裴行

俭传》， 第 ２８０３ 页。 《旧唐书》 两处所载萧嗣业任 “单于大都护” 或 “单于都护” 当均为单于府副大都护

省称。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４ 上 《突厥传上》， 第 ５１６７ 页。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０２ 高宗调露元年冬十月条， 第 ６５０７ 页。
关于 ７ 世纪后期属唐突厥部众反叛并成功复国的原因， 学界讨论颇多， 详见朱振宏 《突厥第二汗国建国

考》， 第 ８３－１２９ 页。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０２ 高宗调露元年冬十月条， 第 ６５０７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８４ 《裴行俭传》， 第 ２８０３ 页。
按， 唐廷一般以降蕃部酋任羁縻府州都督刺史之职， 温傅、 奉职二人反叛前， 或亦任类似官职。
［俄］ 克利亚什托尔内著、 李佩娟译 《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 第 ２１ 页。
朱振宏 《东突厥处罗可汗与颉利可汗家族入唐后的处境及其汉化》， 《唐史论丛》 第 １２ 辑， 西安： 三秦出

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９０－２１４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５ 《高宗本纪下》， 第 １０５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３ 《高
宗本纪》， 第 ７５ 页。



突厥可汗之正统所在， 唐廷恐北蕃诸部他日拥戴之而崛起①。 故其时漠北地区， 几无突

厥汗族阿史那氏嫡系的身影。 反叛之初被阿史德氏拥立为汗的阿史那泥熟匐世系不明，
但从其经历及官方文献对他的记载来看， 其本身并无太大权威， 温傅与奉职立其为汗，
当为迎合彼时降蕃诸部观念中仍根深蒂固的草原民族的正统观， 即突厥汗国的最高统治

者大可汗须出自原汗族阿史那氏一门， 但此时复国运动的军政大权显然完全掌握在阿史

德氏手中。 调露二年 （永隆元年， ６８０）， 奉职被擒， 阿史那泥熟匐被其下所杀， 第一

次复国运动失败。 温傅部随即迎颉利族子阿史那伏念为可汗， 尝试第二次复国， “诸部

响应”②。 这一阶段， 大权虽转由阿史德氏与阿史那氏分掌，③ 但发其事者依然是阿史德

氏， 故唐廷讨伐的主要矛头和必欲翦除的对象均直指温傅部。 史载： “ ［永隆二年春正

月］ 癸巳， 遣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 率师讨突厥温傅部落”④。 又， 唐廷对

第二次反叛的突厥上层加以离间， 极欲借阿史那伏念之手， 除掉核心叛首阿史德温傅。
反间既行， 伏念终执温傅降唐⑤， 第二次复国尝试亦败⑥。 不过从中仍可见在唐扶持护

佑数十年间， 阿史德氏已然成长为对抗唐朝、 复兴突厥的中坚力量。 而在前两次复国运

动中被拥立为可汗的阿史那氏， 更多只是阿史德部借其曾经的汗族身份， 以扩大号召力

和凝聚其他属唐诸蕃的政治旗号。
由阿史德氏发起和主导的两次复国运动均未能成功， 尤其是起事的核心人物阿史德

部大酋奉职与温傅， 先后为唐朝所杀， 似使该部的领导力和锋芒遭到重创。 但由其掀起

的突厥复国浪潮却并未平息， 再次举起叛旗的是颉利可汗疏属阿史那骨咄禄， 其起事前

的身份为云中都督舍利氏管下之部酋， 任吐屯 （啜）， 应袭自其祖上。 可见其出自于云

中府下辖之阿史那州， 吐屯一职本是突厥可汗派往属国 （部） 的监察之官， 其职掌相

当于中原王朝的御史。⑦ 则骨咄禄一族虽以汗族身份司监察之职， 但毕竟受双重 （唐
朝、 云中都督舍利氏） 辖制数十年， 势力和声威有限。 伏念与温傅败亡后， 骨咄禄纠

集亡散， 踵温傅、 奉职之后再起。 不过第三次复国运动起初在规模与声势上， 与之前阿

史德氏主导的反叛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
但随后在阿史德元珍投归骨咄禄后， 形势大变。 骨咄禄初获元珍， 甚喜， 即 “立

７４１唐、 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 护雅夫 《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 Ⅰ， 第 ２３１－１３３ 页； 朱振宏 《突厥第二汗国建国考》， 第 ８３－１２９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５ 上 《突厥传上》， 第 ６０４３ 页。
［俄］ 克利亚什托尔内著、 李佩娟译 《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 第 ２４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５ 《高宗本纪下》， 第 １０７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８４ 《裴行俭传》， 第 ２８０４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５ 上

《突厥传上》， 第 ６０４３ 页；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０２ 高宗开耀元年闰七月

条， 第 ６５１９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８４ 《裴行俭传》， 第 ２８０４ 页；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
治通鉴》 卷 ２０２ 高宗开耀元年闰七月条， 第 ６５１９－６５２０ 页。
蒋莉 《突厥官号研究———以正史所见突厥官号为中心》，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９－１５
页。



为阿波达干， 令专统兵马事”①， 此后二人在军事行动上珠联璧合， 胜多败少， 而唐朝

则疲于应付， 说明元珍精于兵事， 善于智胜， 突厥因此兵威日盛； 另一方面， 骨咄禄起

兵之初可能仅号设②， 后则称汗颉跌利施 （６８２－６９１）， 不仅使其兵力陡增③， 且声威益

著， 此与元珍的推戴亦不无关系④。 故第三次复国运动成功， 出自阿史德部的元珍是举

足轻重的人物。 元珍本蕃名暾欲谷⑤， 其人其事， 诸史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载⑥， 且有其

自撰古突厥文碑铭存世， 纪其不世之功。 其在突厥属唐后， 一度为质于京师长安⑦。 后

在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 故谙熟唐事及边疆虚实。 骨咄禄反， 脱唐转投之， 得重用。 不

仅助力重建突厥汗国， 且在汗国复兴后， 依然殚精竭虑， 扶持后突厥诸汗治国理政

（详后）。
传统北方游牧社会中， 游牧帝国所属各部不仅各有分地， 且拥有代袭其职的首领。

换句话说， 各部落首领不仅拥有自己的部落专属牧场， 同时拥有对本部落兵的军事支配

权。 元珍 ／暾欲谷作为阿史德部的核心成员， 在其投靠骨咄禄之时， 当非只身一人， 极

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和部落支撑⑧。 起兵之初势孤众寡的骨咄禄， 在得到元珍

后， 声威即壮， 或亦与此有关。 在暾欲谷自撰的纪功碑中有以下内容：
　 　 ……率领这七百人的首领 （骨咄禄） 是设。 他说： “请集合 （我们的队伍）
吧。” 集合的是我———谋臣暾欲谷。 ……谋臣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 同颉跌利施

可汗一起， 南边把唐人， 东边把契丹人， 北边把乌古斯人杀死了很多。
默啜可汗二十七岁时， 我辅佐他继位。 （中略） 我 （为国） 贡献了力量， 我也

派出了远征 （军）。⑨

由此来看， 第二汗国重建之时， 元珍可能亦有自己的部众与兵力， 他率部加入骨咄禄集

团， 同时凭借对唐廷的了解及其自身的才能受到重用， 助骨咄禄成功复国， 也因此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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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４ 上 《突厥传上》， 第 ５１６７ 页； 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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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是否为同一人， 学界历来存在争议， 但倾向性的意见赞成其为同一人。 最新研究

进展参见陈恳 《暾欲谷家世钩沉》， 此文在批判继承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 从二人所处时代、 早年经

历中的唐朝背景、 在突厥复兴与建国过程中的功勋、 第二汗国中的尊崇地位乃至两者汉、 蕃名取义大致相

合及其在汉文史籍中出现先后原因分析等方面， 进一步论证两者实为一人， 此从。 详见第 ５９－８０ 页。 但其

着意将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暾欲谷 ／ 阿史德元珍划入回纥系阿史德氏， 并无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 兹不取。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９８ 《边防十四·突厥中》， 第 ５４３４－５４３５ 页、 ５４３９－５４４１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４ 上 《突厥传上》， 第 ５１６７－５１６８ 页、 ５１７３－５１７５ 页； ［宋］ 欧阳修、 宋

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５ 上 《突厥传上》， 第 ６０４４ 页、 ６０５１－６０５３ 页； ［宋］ 王溥撰 《唐会要》 卷 ９４ 《北突

厥》， 第 ２００４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１１２ 《薛登传》， 第 ４１７０－４１７１ 页。
护雅夫先生指出， 元珍 ／ 暾欲谷之所以在突厥复兴、 建国过程中和汗国重建后， 相继获得三代可汗重用，
除了其个人才干之外， 还要看到其背后可汗姻族、 “贵族氏族” 阿史德氏的势力依托， 详见氏著、 辛德勇

译 《突厥的国家构造》， 第 ９３ 页。
《暾碑》 西面 ４－７ 行、 东面 ５１－５２ 行， 参见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第 ９５－９６、 １０５ 页。



己及其所属阿史德部获得了在第二汗国中几乎不逊于阿史那氏的尊崇地位。

三、 徘徊于权力中心

第二突厥汗国时期， 阿史德氏借着内属于唐和重建汗国过程中累积的声望和影响

力， 在突厥内部取得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对第二汗国的兴衰影响至巨。 若细审之，
汉文文献记载的有关第二汗国的每一件大事中， 几乎都能看到阿史德氏的身影。 复兴后

的突厥汗国， 似已由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并掌军政大权。 表面上看， 汗族阿史那氏仍以

传统声名和王族身份端坐台前， 阿史德氏则以实际影响力屈居幕后。 但实际上， 阿史德

氏对汗国的内政外交乃至文化建设均有相当决策权。
第二汗国第一代可汗骨咄禄时代， 突厥诸部处于谋求自治和重建汗国的关键时期。

作为颉利可汗疏属的骨咄禄， 在前两次由阿史德氏发起和主导的复国运动失败后， 高举

汗族阿史那氏的大旗， 以此相号召， 尝试重建汗国。 但据 《阙特勤碑》 《毗伽可汗碑》
记载， 骨咄禄初起之时， 追随者仅有十七人。 后经东征西讨， 方得七百人。 至此遂按突

厥祖制， 立汗、 置叶护和设， 而这一切的顺利实现， 与出身阿史德部的暾欲谷的支持直

接相关。 《暾碑》 称：
　 　 留在荒原中的， 聚合起来为七百人……率领这七百人的首领是设。 他 （骨咄

禄） 说： “请集合 （我们的队伍） 吧！” 集合的是我—谋臣暾欲谷。 ……由于上天

赐给 （我） 智慧， 我自己敦促 （他） 为可汗。 谋臣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 同颉

跌利施可汗一起， 南边把唐人、 东边把契丹人、 北边把乌古斯人杀死了许多。 是我

成了他的谋臣和侍从官。①

汉文史籍记其事称：
骨咄禄鸠集亡散， 入总材山， 聚为群盗， 有众五千余人。 又抄略九姓， 得羊马

甚多， 渐至强盛， 乃自立为可汗， 以其弟默啜为杀， 咄悉匐为叶护。 时有阿史德元

珍， 在单于 ［府］ 检校降户部落， ……因而便投骨咄禄。 骨咄禄得之， 甚喜， 立

为阿波达干， 令专统兵马事②。
对同一段早期复国历程， 继 《暾碑》 之后建立的 《阙碑》 《毗碑》 记之曰：
　 　 东西征战， （结果） 集结起来的共是七百人。 当有了七百人之后， （我父可汗

〈骨咄禄〉 ） 就按照我祖先的法制， 组织和教导了曾丧失国家、 丧失可汗的人民，
……并在那里 （赐） 给了叶护及设 （的称号）。 ……我父可汗 （作战） 这样多

（次） ……他出征了四十七次， 参加了二十次战斗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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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暾碑》 西面第 ４－７ 行， 参见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第 ９５－９６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４ 上 《突厥传上》， 第 ５１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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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则汉文典籍记其事虽相对简略， 但除了一些细节上有出入之外， 核心内容与突厥

三大碑所记大致无差。 《阙碑》 《毗碑》 对此事的记载与 《暾碑》 和汉文史料的主要内

容基本一致， 可互相印证， 但前二碑未言及暾欲谷 ／元珍在突厥早期复国过程中的贡献。
其因当缘于此二碑为汗族阿史那氏所写， 其时阿史那氏在汗国中的统治地位已岌岌可

危。 故二碑的书写者显然旨在通过宣扬本部在突厥复国中的卓越贡献， 冀保阿史那氏传

统王族声望不坠及延续其在汗国中的独尊地位， 进而提升其对北蕃的号召力。 此与汗国

重建之初骨咄禄将设及叶护等要职， 依然仅授予其弟 （阿史那氏） 的具体措施， 在政

治方面的考量是一致的。 此或恰可反证， 彼时以暾欲谷为代表的阿史德部势力不可小

觑， 从而使汗族阿史那氏有所忌惮和防备， 故在其纪功碑中有意隐去暾欲谷的功绩。 以

此观之， 设若 《暾碑》 有可能夸大暾欲谷自己的贡献， 而以第三方视角叙写的汉文典

籍则相对客观， 其与 《暾碑》 内容基本一致， 显然并非巧合。
由是而言， 则暾欲谷不仅是骨咄禄称汗建国的最重要助力者， 更是其建国后进一步

扫除周边敌对势力、 扩大汗国版图的首席谋士和一线指挥官①， 这在 《暾碑》 中有最为

集中的呈现。 汉文史料所载骨咄禄时期对唐朝发起的多次寇抄行动和对突骑施的西讨行

动中， 多见二人或并肩作战， 或由暾欲谷亲率大军出征②， 与 《暾碑》 记载大致相同或

可互证。 当然，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暾欲谷对骨咄禄的坚定支持， 最终能收到实效， 应

如护雅夫先生所言， 除了个人智慧之外， 亦不可忽视其背后依托的阿史德部势力③。
第二汗国第二代可汗默啜时代 （６９１－７１６）， 是汗国势力的巅峰时期④。 汗族阿史那

氏亦复因默啜的强势崛起， 重获对汗国军政的专断权。 默啜对内专横， 篡夺汗位⑤， 故

继位之初即排抑其兄骨咄禄之子及其亲信， 对外则穷兵黩武。 作为前可汗骨咄禄得力助

手的暾欲谷， 势必在压制和贬斥之列⑥， 仅得任衙官， 具体职掌和位阶不明⑦。 但即便

如此， 有迹象表明， 暾欲谷及其所出之阿史德部， 默啜时期并未被完全排除出第二汗国

的核心统治圈即默啜集团之外。
首先， 默啜的多次对外征讨活动， 暾欲谷虽非复如骨咄禄时代一样任前线总司令，

但依然是军队指挥层中的关键人物。 如默啜时期对山东地区的入侵 （６９３－７０６）， 《暾
碑》 称：

　 　 突厥人民从有史以来， （中略） 未曾到过山东诸城和海洋。 我向可汗 （默啜）
请求带军出征。 我使 （军队） 到达山东诸城和海边，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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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黠戛斯的征讨， 同碑记曰：
　 　 那时我想： 先出兵攻打黠戛斯较好。 （中略） 我寻找向导。 ……我考虑后说

道： “可以走这条道。” 于是我对我的可汗 （默啜） 说了。 我让军队上马出发， 我

命令骑马过河。 渡过 Ａｑ Ｔａｒｍａｎ， 我令军队停下 （休息）。 我并令在马上从雪中开

路。 我令牵着马， 抓住树木 （或木棍） 步行登 （山）。 ……我令下马用饭。 ……黠

戛斯人民内属并归顺于我们①。
由此可见， 暾欲谷这一时期不仅拥有第二汗国对外系列重要军事战役的具体指挥权， 而

且似乎还延续了其在前任可汗时期的谋臣角色。 汉文典籍的记载于此亦可印证。 武则天

神功元年 （６９７）， 司宾丞田归道使突厥， 默啜因其长揖不拜而欲囚杀之， 终被阿史德

元珍即暾欲谷以 “大国和亲使， 若杀之不祥” 谏止②。 可见元珍在默啜时期仍得保持其

自突厥复国以来的谋臣身份。 只是默啜对他似怀有戒心， 在前线明允其领军， 暗中却密

令西征突骑施的阿波达干不要听从暾欲谷的命令③。 即便如此， ７１０ ／ ７１１ 年征伐突骑施

及更西边的铁门关之役， 第二汗国的军队能够凯旋， 暾欲谷依旧是极为关键的人物。 故

其极为得意地宣称：
　 　 以前， 突厥人民未曾到达过铁门 （关） 和称作 “天子” 的山。 由于我谋臣使

其到达那些地方， 他们运回了无数的黄金、 白银、 姑娘妇女、 单峰驼、 珠宝。④

不仅如此， 默啜即汗位， 似亦曾借其力。 《暾碑》 载： “默啜可汗二十七岁时， 我辅佐

他即位”⑤。 而 《阙碑》 《毗碑》 对此却只字未提， 恐因默啜为二碑主政敌之故。
其次， 默啜时期， 除了暾欲谷这一出自阿史德部的前朝重臣之外， 另一个阿史德部

的重要人物是阿史德胡禄， 中原史籍明确记其身份为 “默啜女婿”。 可见其时开国重臣

暾欲谷虽受到排抑， 但其所属之阿史德部仍保持了贵为可汗姻族的显赫地位， 理应属于

默啜集团核心势力圈。 开元三年 （７１５） 即默啜被杀前一年阿史德胡禄 “归朝， 授以特

进，”⑥ 受唐廷礼遇， 亦或与其出身漠北显贵有关。 不过， 传世文献言仅及此。
值得注意的是， 《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并

序》 中亦提到默啜女婿名阿史德觅觅者， 兹仅录志文中相关信息如下：
　 　 驸马都尉故特进兼左卫大将军云中郡开国公踏没施达干阿史德觅觅。

漠北大国有三十姓可汗爱女建册贤力毗伽公主， 比汉公主焉。 自入汉， 封云中

郡夫人。 父、 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默啜大可汗， （中略）。 贵主斯诞，

１５１唐、 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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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垂织女之星， 雄渠作配， 日在牵牛之野。 须属家国丧乱， 蕃落分崩， 委命南奔，
归诚北阙。 家婿犯法， 身入官闱。 圣渥曲流， 齿妃嫔之幸女。 往天恩载被， 礼秦晋

于家兄， 家兄即三十姓天上得毗伽煞可汗也。①

据上可知， 阿史德觅觅为志主毗伽公主之婿， 公主乃默啜可汗之女， 则觅觅与前述传世

文献中的胡禄一样， 亦为默啜女婿。 其所衔突厥官号为踏没施达干， 志文载其所冠唐之

封号为驸马都尉故特进兼左卫大将军云中郡开国公。 则其所冠系列唐之官号中， 亦有特

进一职， 与胡禄入唐后获封之号同。 志主卒于开元十一年 （７２３）， 年仅二十五岁。 其

归唐或是在其父默啜死后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②， 抑或是在默啜末年构成其核心统治势

力的诸多首领率部降唐的大趋势下的自主选择③。 胡禄与觅觅入唐时间亦复大致相同。
据此， 则二者或为同一人④。 有意思的是， 志文中以 “贵主 （毗伽公主） ” 与 “雄渠

（觅觅） ” 二词对举， 此种用法除了一般墓志中习见的修辞所需之外， 或亦可视为其夫

妇所出之漠北最显赫二部地位在汉文语境下之具体写照。
志文中毗伽煞可汗即小杀毗伽可汗 （７１６－７３４），⑤ 既立， 起用之前被废归部落的暾

欲谷， 前时降唐蕃户多谋叛归碛北， 觅觅殆或受此影响， 抑或复因漠北阿史德部以暾欲

谷受宠而重新得势， 遂有翻投碛北之举⑥， 却终以此获罪伏诛， 并连累其妻被没入

掖庭。
另， 默啜时期尚有多名阿史德部成员， 见载于汉文史籍， 包括右武卫中郎将阿史德

奉职、 右武威卫郎将·东河察使·左豹韬卫·高城府长上果毅阿史德伏麾支、 左金吾卫

长上阿史德伏麾支等。⑦ 从其衔号可知， 均为唐之武职。 他们隶属于万岁通天中至神功

元年 （６９６－６９７） 助武周平定契丹叛乱的默啜军中， 当因平叛成功来朝领赏获封。
可见默啜在位二十余年间， 出自阿史德部的核心人物暾欲谷， 就其个人际遇而言，

显然不及骨咄禄和毗伽可汗之时风光， 但阿史德部对内依然保有可汗姻族之地位， 对外

则因其漠北贵种之身份和参与中原武事而获宠遇。
及默啜逝， 第二汗国之汗权为骨咄禄二子小杀即毗伽可汗与其弟阙特勤夺回。 二人

同心协力， 尽除默啜衙官。 暾欲谷虽因其女娑匐为小杀可敦得以免死， 但因其旧为默啜

衙官， 被废归部落。 但从汉文文献记载来看， 毗伽可汗初立之时， 内外形势皆窘。 为安

抚众心， 毗伽可汗重新召回暾欲谷为谋主， 暾欲谷虽已届高龄， 但仍获蕃人敬伏。 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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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似将毗伽可汗即位初所面临困局之改观， 归功于暾欲谷一人之力①， 或有失实之

嫌。 暾欲谷此前被废归部落， 也就意味着被逐离了新的核心权力集团， 其背后的阿史德

部极有可能因之失去在该权力集团中的代言人， 此或亦为导致毗伽可汗继位之初 “部
落携二” 的重要因素。 暾欲谷复出， 回归新的权力中心， 其所出阿史德部敬伏之， 自

在情理之中。 新可汗亦得以借其昔日威名， 重新凝聚部落。 由此观之， 其时阿史那氏似

已不能单凭自身力量掌控突厥部落， 而须依靠出身阿史德氏的暾欲谷之威信， 来共同面

对危局。
复出后的暾欲谷， “老而益智”， 功勋卓著， 对此相关文献具载②。 简言之， 内政方

面， 其贡献重在替毗伽可汗出谋划策， 以保持突厥传统游牧优势。 （１） 谏止小杀南寇

唐朝之谋， 休养生息， 而后观变而举； （２） 反对小杀修筑城壁， 造立寺观， 以保其迁

徙流动、 尚武争胜之风。 对外方面， 军事上以少胜多， 先是于开元八年 （７２０） 完胜唐

之西部友军拔悉密， 后回兵抄略凉州， 大败唐军③； 开元九年 （７２１） 冬及次年春， 又

相继征讨唐之东部盟友契丹及奚， “小杀由是大振， 尽有默啜之众”④。 藉军事之胜利，
解政治之危局， 暾欲谷助小杀重振第二汗国， 进而改变了之前突厥与唐交往中的被动地

位， 向唐请和亦获应允。
同年， 唐遣鸿胪卿袁振为使， 征召突厥大臣入朝扈从天子封禅。 接待唐使的突厥高

层人物构成及场景等细节， 见载于汉文史籍： “默棘连置酒与可敦、 阙特勤、 暾欲谷坐

帐中， 谓振曰” 云云， 可见出身于汗族阿史那氏的默棘连、 阙特勤与出身于后族阿史

德氏的小杀可敦、 暾欲谷共同出现于接见唐使的重大外交场合， 突厥一侧的人员安排不

应是巧合或偶然。 收拾默啜残局、 重振汗国声威者， 皆为突厥此二部之核心人物； 掌握

政局者亦是。 如此， 则毗伽可汗时期明显延续了第二汗国复兴之初的权力结构模式即由

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分掌政局。 唐人的观察对此亦有所印证： “三虏 （小杀、 阙特勤、
暾欲谷—引者注） 协心， 动无遗策， 知我举国东巡， 万一窥边， 何以御之？”⑤ 两姓对

内共掌政权， 对外协调一致， “三虏 （二部） 协心” 当是其时他者视角中二者关系的真

实体现。
暾欲谷复归毗伽可汗集团后的十年 （７１６－７２６？） 中， 其个人光芒几乎掩盖了其他

阿史德氏成员乃至其背后整个阿史德部的影响力。 不过在开元十年 （７２２） 及之后的二

三年中， 汉文史籍中仍然出现了其他阿史德氏成员的身影， 其形象主要是第二汗国的遣

唐使。 兹以出场时间为序， 将文献所见这一时期有关阿史德氏使唐材料胪列如下：

３５１唐、 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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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二》 载：
　 　 ［开元十年］ 五月戊午突厥遣大首领阿史德暾泥熟来求和， 授右骁卫大将军

员外置， 放还蕃①。
［开元十二年十二月］ 戊午突厥遣其大臣阿史德暾泥熟来朝， 授将军， （中略）

放还蕃②。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

［开元十二年］ 闰十二月， 突厥遣其大臣阿史德暾泥孰来朝③。
《旧唐书·突厥上》：

［开元十三年］ 小杀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朝贡献， 因扈从东巡。④

从上述诸书所载信息可见， 自开元九年毗伽可汗内政趋稳后， 出自阿史德部的突厥遣唐

使， 肩负缓和、 改善、 维系突、 唐关系的重大使命， 向唐请和、 朝贡、 求婚⑤， 为汗国

利益衔命奔走于漠北和唐廷之间。 需要指出的是， 上引 《元龟》 所载于开元十年、 十

二年先后三次入唐之阿史德暾泥熟 （孰）， 当为一人。 文献中并未明言其具体官号， 仅

以突厥大首领 ／大臣等汉文笼统称谓名之。 而 《旧书·突厥上》 载开元十三年 （７２５）
同为突厥遣唐使的大臣阿史德颉利发， 其具体名讳不明， 与前述阿史德暾泥熟是否为一

人， 难以遽断。 但颉利发当为其在突厥内部的官号， 如此则二人无论是否为同一人， 其

在突厥内部衔号当一， 即皆为颉利发。 前述第一汗国时期以唐朝战俘形象示人的阿史德

乌没啜， 其衔号仅为俟斤。 护雅夫先生指出， 铁勒—突厥时代俟 （颉） 利发和俟斤是

统治部族以外部族首领的称号， 且二者用法有别。 相较于俟利发， 俟斤用于势力较弱部

酋之称号， 先前以俟斤为部酋称号的部落， 随着实力上升， 其首领会改称俟利发， 表明

俟利发用于势力较大之部族。⑥ 由是而言， 阿史德部酋之衔号从第一汗国时期称俟斤，
于第二汗国时期则升级为颉利发， 终得进入突厥大官行列， 此或可为该部势力在第二汗

国时期增强的又一标志。
暾欲谷卒后数年间 （７２６－７３４）， 文献中再未见阿史德氏成员的踪影。 毗伽可汗政

权则因暾欲谷、 阙特勤 （７３２ 年卒） 两位重臣相继离世而危机再起。 三人协心的治世不

再， 毗伽可汗也于不久后身死国危。
小杀逝后， 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 无几， 伊然病卒， 立其弟为登利可汗。 登利年

幼， 第二汗国之核心权力遂落入其母暾欲谷之女即娑匐手中。 史载： “与其小臣饫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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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奸通， 干预国政， 不为蕃人所伏”①。 此后汗国上层内部分为两派， 一方为把持突厥

汗廷之登利可汗母可敦 （阿史德氏）， 一方为登利从叔父即汗国左杀判阙特勤 （阿史那

氏）， 争夺汗权， 引致异姓部落势力介入， 国内大乱。 在将汗国拖入崩溃边缘的内斗

中， 我们再次看到了阿史德部 （以登利母可敦即暾欲谷之女为代表） 对汗国命运走向

的影响， 此时亦是阿史德氏再次无限接近突厥汗权的时刻。 只是鹬蚌相争， 最终得利的

却是一直欲取而代之的回纥部②。 内斗失败的阿史德部遂分两支， 一支与原默啜系及毗

伽可汗系余众南下入唐③， 一支则留居漠北， 成为回纥汗国的臣民， 几百年后， 虽仍追

宗暾欲谷④， 但却早已将其族属认同由突厥易为回纥。 以此观之， 第二汗国之兴亡均与

阿史德部休戚相关。

四、 结语

阿史德氏作为漠北突厥的核心氏族之一， 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随着突厥汗国之兴

亡， 及其与唐之间的互动， 亦因之发生变化。
首先， 第一汗国时期， 阿史德氏虽贵为可汗氏族之姻族， 但因阿史那氏在汗国政权

体系中居于垄断地位， 掌握突厥汗权及其他要职 （叶护、 设、 特勤等）， 而将阿史德氏

及其他突厥属部上层均排除于汗国中枢权力之外。 故虽 “北蕃夷俗， 可贺敦知兵马

事”⑤， 乃是北族久已有之的传统， 但就这一时期阿史德氏整体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而言，
显然远逊于阿史那氏。 这一方面表现在阿史德氏部酋衔号， 仅为突厥官职序列中低级别

之俟斤； 另一方面， 在与汗族的关系框架中， 阿史德氏只居于可汗氏族的附属地位。
其次， 随着第一汗国衰亡和突厥诸部内属， 唐朝对突厥诸部施之以羁縻府州统治体

系， 兼行扶此抑彼之策， 以加深对突厥诸部的离间和分化。 在此背景之下， 汗族阿史那

氏因受唐压制而势力受损， 原本实力有限的阿史德氏则在唐廷扶持之下， 得任定襄都督

及其下辖阿史德州刺史等突厥州府之长， 实力得以大幅提升。 从这个角度而言， 第一汗

国崩溃和唐朝的宠遇， 从内、 外两方面造成了阿史德氏在突厥政治史上的异军突起。 随

着唐朝内政动荡与外患迭兴， 恢复势力的突厥降众民族意识随之增强， 阿史德氏趁势而

起， 先后统率降唐突厥部众两度尝试复国。 虽以败而终， 但却成为突厥复国运动的最初

５５１唐、 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

①
②
③

④

⑤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４ 上 《突厥传上》， 第 ５１７５ 页。
彭建英 《试论 ６－８ 世纪突厥与铁勒的族际互动和民族认同》， 第 ４２－５１ 页。
［唐］ 颜真卿 《康阿义屈达干碑》， ［清］ 董诰等编 《全唐文》 卷 ３４２，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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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 卷 ２１５ 下 《突厥传下》， 第 ６０５５ 页；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１５
玄宗天宝四载春正月条， 第 ６９８２ 页； 岑仲勉 《突厥集史》 （下）， 第 ８５０－８５４ 页。
［元］ 欧阳玄 《高昌偰氏家传》， 《圭斋文集》 卷 １１， 四部丛刊本， 第 １０５－１０６ 页； 陈恳 《阿史德与回纥

汗统》， 第 ４３－４８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６３ 《萧瑀传》， 第 ２３９９ 页。



发起者和中坚力量， 随后又成为突厥第三次复国运动成功的关键支持力量。
第三， 在受唐羁縻和复国运动过程中， 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进一步获得提升的阿史

德氏， 在第二汗国时期， 最终得与阿史那氏一起共掌突厥国政。 无论是骨咄禄时代的复

国成功， 还是毗伽可汗时期的重振危局， 在相当程度上显然是借重暾欲谷 ／阿史德元珍

及其部众的支持而实现； 期间虽有默啜排抑暾欲谷的情形发生， 但默啜此举抑或有限制

自突厥属唐以来阿史德氏不断增长的势力， 以重立阿史那氏独尊地位之考量。 即便如

此， 暾欲谷及其所属之阿史德氏并未被排除于默啜集团之外。 足证复兴之后的第二汗

国， 在权力分配上， 已由第一汗国时期的一姓 （阿史那氏） 独尊， 实质上演变为二姓

（氏） 共掌政局， 殆至汗国末期， 阿史德氏一度竟有凌驾于汗族之上之势。 惜汗国内

讧， 回纥取而代之， 突厥遂国亡族灭。 阿史德氏或南下避难于唐， 或留寓漠北， 成为新

起回纥之重要组成部分。 元时畏兀儿偰氏以暾欲谷后裔自居， 追宗其为中国人， 国破族

亡之后的阿史德氏已然更换门庭， 改变族群认同。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第二汗国时代阿史德氏虽有实力和机会问鼎汗权， 几度无限

接近突厥汗国权力中心， 但却始终未能突破其与汗族传统的关系框架， 更未曾易旗称

汗。 至少从形式上而言， 终突厥时代其在汗国政治上止步于阿史那氏辅弼之地位。 若联

系阿史德氏在突厥复国之初， 势力正盛之际， 亦非抛弃阿史那氏， 树旗自立， 而是借其

名号复兴突厥， 此当与北族社会根深蒂固的汗权正统观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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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僧人请谥流程考

赵青山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僧人谥号是僧人圆寂后国家赐予的荣典之一， 获谥者多为高僧大德。 唐代僧人请谥制度晦

暗不明， 很有可能是比对 “蕴德丘园， 声实名著” 条进行的。 朝廷通过赐谥达到了 “示夫将来” 引

导社会价值的目的， 而僧人借此得到了一定的政治资源， 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 僧人　 谥号　 唐代

中图分类号： Ｂ９４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６５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僧人谥号学界已有先行研究。 牧田谛亮研究五代佛教史的过程中， 依据僧传、 石

刻、 正史、 敦煌文献编撰成 《五代宗教史年表》， 其中收集了五代至宋初僧人请谥和朝

廷赐谥的相关资料。①黄敏枝考察了宋代赐紫衣师号的对象、 紫衣师号的制造和举卖等

问题， 文中对唐代亦有一定涉猎。②翟兴龙讨论了唐代僧人赐师号、 谥号及塔号的历史

特点和形式。③篠原启方主要利用石刻资料对新罗僧人谥号特点做了探讨。④本文将在前

人研究基础上， 对唐代僧人谥号获取的流程做一探讨， 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一、 僧人谥号源流及其意义

西周时贵族出于敬祖敬宗目的创造了谥法， 之后周王室开始效仿。 战国时期， 谥号

发展出明确的 “明善恶、 寓褒贬” 的功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打破非爵不谥的传统， 文

臣武将亦可得谥。 此一时期谥法上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一些特殊人士如圣贤、 硕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３－０７
基金项目： 甘肃省社科基金项目 “敦煌藏经洞所出绘画品整理与研究” （ＹＢ０２９）；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敦煌写本疑伪经整理与研究” （１７ＹＪＡ７７００２４）
作者简介： 赵青山 （１９８２－　 ）， 男， 山西忻州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敦煌学与佛教史研究。
　 ①　 ［日］ 牧田谛亮编著 《五代宗教史研究》， 京都： 平乐寺书店， １９７１ 年， 第 ３－１５０ 页。
　 ②　 黄敏枝 《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 台北： 学生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４３３－５１０ 页。
　 ③　 翟兴龙 《唐代沙门赐号考》， 《法音》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３－３７ 页。
　 ④　 ［日］ 篠原启方 《新罗禅僧の谥号 （师号） について》， ［日］ 玄幸子编著 《 （续） 中国周边地域におけ

る非典籍出土资料の研究》， 关西大学， ２０２０ 年， 第 １９－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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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也拥有了获谥的权利。① 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中土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拥有了

大批追随者， 特别是得到了国王帝主和权臣豪贵的推崇， 谥号作为荣典也开始授予僧

人。 宋释赞宁在 《大宋僧史略·赐谥号》 中有过简要论述：
　 　 僧循万行， 故有迹焉。 善行则谥以嘉名， 恶行则人皆不齿。 是以六群比丘终非

杜多之号， 六和胜士方旌所易之名。 自汉魏晋宋， 无闻斯礼。 后魏重高僧法果， 生

署之以官， 死幸之而临， 乃追赠胡灵公。 此僧谥之始也 （果为沙门统， 封公爵，
追赠胡灵， 谥也）， 原此出于太常寺矣。②

法果是现有材料中第一位获谥的僧人， 道武帝时任道人统， “绾摄僧徒”， 明元帝

时先后授予 “辅国” “宜城子” “忠信侯” “安城公” 之号， 皆不就。 卒于泰常年间，
“未殡， 帝 （明元帝） 三临其丧， 追赠老寿将军、 赵胡灵公”③。 他的谥号与后世僧人

的谥号有明显的不同， 带有浓厚的世俗意味。 或许此时赐谥于僧人尚属新生事物， 朝廷

还未形成一套特有的、 成熟的体制， 故借用世俗谥号用字为僧人定谥。
在 “赐谥号” 篇中， 赞宁又言： “ （僧人谥法） 后周隋世唐初皆不行。 至天后朝，

有北宗神秀居荆州， 神龙二年 （７０６）， 诏赐谥大通禅师矣……此后诸道奏举名僧逸士，
朝廷加谥， 累代有之。”④ 正如赞宁所言，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法果之后至唐神秀之

前， 确未见僧人获谥的记载， 神秀之后朝廷赐谥的记载不绝于史， 这为研究唐代僧人谥

号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撑。⑤

僧人为何要向朝廷请谥， 朝廷为何又要向僧人赐谥？ 体现了他们各自对谥号的认

识。 如在普寂的赐谥诏令中说： “稽其净行， 赐以嘉名， 示夫将来， 使高山仰止， 可号

大照禅师。”⑥ 赐谥首先体现的是朝廷对亡者道德行迹的认同和嘉奖， 更重要的是以此

来 “示夫将来”， 通过树立标杆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 正所谓 “谥非但以荣死者， 亦所

以激生者焉”， 这正是朝廷赐谥的内在用意。 对于佛教而言， 可凭得谥的契机实现中

兴。 如禅宗三祖僧璨去世后一直没有谥号， 亦无塔号， 门人弟子 “日相与叹， 塔之不

命， 号之不崇， 惧像法之本根坠于地也”。 大历七年 （７７２） 四月二十二日 “册谥禅师

曰镜智， 塔曰觉寂” “众庶踊跃， 谓大乘中兴”⑦。 僧璨法嗣在未得谥前 “日相与叹”，
得谥后 “众庶踊跃”， 前后心境截然不同。 之所以如此， 是认为谥号得之与否与佛法兴

衰有一定联系。 然而， 谥号的颁赐权利由朝廷垄断， “号之不崇” 便有像法之本坠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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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 得之便 “谓大乘中兴”。 在僧团观念中， 佛教欲发展、 世俗政权的认同至关重要，
被赐予谥号便是国王帝主支持佛法的信号之一。

但也有个别僧人认为谥号虚无不实。 如唐天台紫凝山慧恭 “阐圆顿之宗居道德之

最”， 但 “殁无易名， 塔无题榜， 足见浮名为桎梏耳”。 此外， 帝王官僚的谥号有上、
中、 下谥之别， 纵观诸史， 无有僧人得中、 下谥者。 可见谥号是作为一种荣典存在于僧

团内部的， 与世俗谥法大有不同。
以上是以谥号显扬德行的事例， 此外， 部分僧人的墓志塔铭的书写方式和用语表现

了谥号敬祖的原始用意。 如李吉甫所撰 《大学禅师碑》： “大师讳法钦， 俗姓朱氏， 吴

都昆山人也……赐谥大觉禅师。” 碑题 “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 在该传中， 身前

法号以讳称之， 碑题则以谥号命名， 进言之， 后世忌讳称呼亡者生前之名， 故立谥号以

相称， 体现了谥号的原有之意。 又荷恩寺大德常一禅师谥号法津， 其从孙前太常博士姚

骥撰写的墓志云： “大德讳常一， 俗姓姚氏， 其先冯翊莲芍人也。” 志盖 “大唐故法津

禅师墓志”， 志文首题 “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敕谥号法津禅师墓志铭并序”。 由其门人锐

璨撰写的塔铭： “荷恩寺大德讳常一， 谥曰法津禅师。” 塔铭首题 “大唐荷恩寺故大德

法津禅师塔铭并序”①。 以上均是谥号原始功用在僧人墓志塔铭中沿用的显例。

二、 僧人请谥流程

谥号作为逝者德行和功绩的评价， 一旦议定， 逝者或将光耀于万世， 抑或扬恶于永

远。 对于朝廷， 通过谥号来实现 “善必见称， 恶无幸免”， 最终的目的是以此来引导社

会的价值取向， 规划国家的道德标准。 因此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朝廷， 谥号均体现着无比

重要的意义， 这就要求朝廷赐谥和个人请谥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 以保证谥号的权威性

和神圣性。 本文将依据世俗谥法并结合僧人获谥的史料， 窥探唐代僧人请谥政策。
（一） 僧人请谥的条件

据 《唐六典·考功员外郎》 和复原的唐令载：
　 　 诸谥， 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 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 其佐史录行状申考功，
考功责历任勘校， 下太常寺拟谥讫， 覆申考功， 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 然后闻奏。
赠官同职事。 无爵者称 “子”， 若蕴德丘园， 声实名著， 虽无官爵， 亦奏赐谥曰

“先生”。②

按唐制，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者逝后可向朝廷请谥： ①爵位在王公一级； ②职事三品

以上； ③散官二品以上； ④赠官同职事， 即可比照职事官赠谥； ⑤蕴德丘园、 声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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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以上规定基本贯彻唐代始终。 那么僧人请谥应比照哪一条呢？
唐代有中央、 地方、 寺院三级僧官体系。 中央一级有僧录， 地方有僧正、 僧统， 寺

院有三纲。 但是僧官不属于朝廷给谥的职事官和散官范围内。
根据唐谥法， 如若不满足②③条， 可通过第④条赠官来满足。 此外， 据吴丽娱先生

研究： “在 《大唐开元礼》 的凶礼部分， 不仅亲贵和三品以上官有 ‘策 （册） 赠’ 或

者 ‘赠谥’ 的仪目， 而且四五品官竟也有 ‘赠谥’ 一栏。 在方式上， 两者都是 ‘告赠

谥于柩’， 并没有太多区别， 也没有说明原因， 《通典》 卷一三八 《开元礼纂类》 ‘赠
谥’ 下注明 ‘六品以下无’， 更表明四品、 五品可以有赠谥。 那么何故礼的规定与令不

同呢？ 笔者以为， 从史料中的实例来看， 唐代官员赠谥一般都在三品以上， 之所以四品

五品中保有此栏， 乃是因一些大德高僧或者特殊人士也可能只有四、 五品官而获谥， 如

道士王远知就是赠官太中大夫 （散官从四品上）， 谥曰什真先生。”①

检视佛教文献， 唐代僧人在身前或身后多有获得世俗官职、 爵位的事例。 著名者如

不空， 他先后被授予 “特进” “鸿胪” “开府仪同三司” “肃国公”。 其中， 特进为正二

品散官、 鸿胪卿为从三品、 开府仪同三司为一品散官、 肃国公为一等爵。 大历九年

（７７４） 不空灭度后， “代宗为之废朝三日， 赠司空， 追谥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②。 不

空所获的官职和爵位均满足获谥条件。 又如菩提流志于开元十五年 （７２７） 十一月五日

奄然而卒， “追赠鸿胪大卿” 并赠谥 “开元一切遍知三藏”③。 那么， 以上二例是否意

味着僧人获谥是因所获封官或赠官满足获谥资格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 《唐沙门赐谥、
塔号表》④ 所列 ８０ 例获谥僧人中， 绝大多数并无封官或赠官的记载。

可见， 僧人获谥的途径或原因主要是因其生前的学识民望， 即第⑤条。 此外朝廷赠

与不空等人官职并非是为了满足赠谥条件而给予的， 而是通过赠谥表达皇帝的恩泽。 如

善无畏 “开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胁累足， 涅槃于禅室。 享龄九十九， 僧夏八十。
法界凄凉， 天心震悼， 赠鸿胪卿。”⑤ 所赠之官鸿胪卿虽然已经满足赠谥条件， 但善无

畏并无谥号， 可见赠官与给谥并无直接的关系。
（二） 僧人谥号申请者

弟子　 唐洪州开元寺马祖道一于贞元四年 （７８８） 归寂， “弟子智藏、 镐英、 崇泰

等奉其丧纪， 宪宗追谥曰大寂禅师”⑥。 又唐明州栖心寺藏奂， 于咸通七年 （８６６） 秋八

月三日现疾告终， 咸通十年 （８６９） 荼毗， 获舍利数千粒， 其色红翠。 十三年 （８７２）
弟子戒休 “赍舍利述行状， 诣阙请谥， 奉敕褒诔易名曰心鉴， 塔曰寿相”⑦。 据松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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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研究， 唐代士庶可以通过诣阙的方式向皇帝直诉， 诣阙的目的有诉冤、 谏言、 褒扬地

方官、 谢恩， 等等。 受理直诉的场所有朝堂、 三司受事、 肺石、 登闻鼓、 诸门、 匦函等

多项机构。 如玄奘 ６５６ 年通过朝堂上 《谢御制三藏圣教序表》， 宋之问 ７０５ 年陈 《为洛

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 王维 ７５８ 通过右银台门陈 《为僧等请上佛殿梁表》， 等

等。① 正是存在这种诣阙直诉的通道， 所以由弟子直接向朝廷请谥成为可能。
地方官吏　 较为完整记录地方官吏为僧人请谥的史料是 《镜智 （僧璨） 禅师碑》，

兹将相关部分录文如下：
　 　 右淮南节度观察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张延赏状， 得舒州刺史独孤及

状， 得僧湛等状， 称大师迁灭将二百年， 心法次第， 天下宗仰。 秀和尚、 寂和尚传

其遗言， 先朝犹特建灵塔， 且加塔册谥。 大师为圣贤衣钵， 为法门津梁， 至今分骨

之地， 未沾易名之礼， 伏恐遵道敬教， 盛典犹阙。 今因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

帝斋忌 （祭）， 伏乞准开元中追褒大照等禅师例， 特加谥号， 兼赐塔额， 诸寺抽大

德僧一七人洒扫供养， 冀以功德， 追福圣灵。②

禅宗三祖僧璨终于舒州皖公山之阳的山谷寺， 时值隋唐交际， “不遑起塔”。 天宝

五载 （７４６）， 同安郡别驾李常 “启坟开棺， 积薪发火”， 得五色舍利， 坚润玉色， 为其

起塔。③ 但从僧璨去世至唐大历年间， 未能享受 “易名之礼”。 大历年间， 山谷寺长老

湛然并禅众寺大律师澄俊、 叶恭等为僧璨请谥。 《镜智禅师碑》 记载， 张延赏共收到独

孤及和湛然两份请谥行状。 据此可知僧璨行状上达的流程： 僧璨的法嗣湛然将行状上递

所在地长官舒州刺史独孤及。 独孤及曾于代宗朝任太常博士， 熟稔谥法制度， 独孤及据

湛然行状又草拟了一份行状上呈上司淮南节度观察使、 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张延赏。 此

后， 张延赏据二人所递行状上奏朝廷为僧璨请谥。 四十多年后的元和十四年， 朝廷规

定： 如 “毓德邱园、 节行特异、 无官及位卑者” 请谥， 由 “任所在长吏奏请”， 由僧璨

请谥的经历来看， 宪宗朝这一规定沿袭了前朝请谥政策。 或许地方僧人请谥需由 “所
在长吏” 上奏， 是唐代的惯例。

所司　 唐东京大敬爱寺昙真于宝应二年 （７６３） 正月十四日圆寂， 大历二年 （７６７）
“有司奏谥， 上闻恻然乃赐号曰大证禅师”。 其中 “有司” 具体是指哪个部门呢？ 据

《昙真碑》 载： “天宝八载， 淄侣领袖举以上闻， 乃蒙正度， 初隶东都卫国寺， 旋为敬

爱寺， 请充大德。”④ 《唐六典·鸿胪寺》 载： “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 皆取其道

德高妙、 为众所推者补充， 上尚书祠部。”⑤ 因此， 为昙真奏请谥号的有司应该是鸿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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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又如道宣律师于乾封二年 （６６７） 圆寂， 至懿宗咸通十年 （８６９）， “左右街僧令霄、
玄畅等上表乞追赠。 其年十月敕谥曰澄照， 塔曰净光”①。 僧录 “统领天下诸寺， 整理

佛法”②。 《大宋僧史略》 卷 ２ 载： “至文宗开成中 （８３６－８４０）， 始立左右街僧录。” 但

据徐文明先生研究， “至少元和二年 （８０７） 时就已经有了僧录了， 或者更大胆一点说，
贞元八年 （７９２） 前就有了僧录， 而圆敬就是有史为证的第一位僧录”， 并认为左右街

僧录 “延续到唐末， 并为后世所沿用”③。 咸通十年， 由左右街僧令霄等奏表道宣谥号，
很有可能与当时左右街僧录 “统领天下诸寺” 的职能有关。

（三） 僧人行状

来裕恂 《汉文典》： “状者， 详叙死者生平、 言行、 氏族等， 令人阅之， 如见死者

之状貌， 故谓之状。 或牒考功太常， 使之议谥； 或牒史馆， 请为编录。 或上作者， 乞墓

志碑表之类， 皆上以状， 详具事实， 以有所请求。 故曰状。”④ 撰写行状的目的一是为

请谥， 二为史馆作传参考， 三为撰写墓志。 但无论目的为何， 状的内容是一致的， 即

“详叙死者生平， 言行， 氏族等”。 从现有的唐代僧人行状看， 基本不出来裕恂概念中

的范围， 如 《玄奘行状》 《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 等。
世俗行状的内容表述的是亡者身前的德行和功绩， 但部分僧人的行状则重在描写亡

者圆寂后的种种灵验事迹， 这与不言怪力乱神的官员行状有很大不同。 如大历七年

（７７２）， 郭子仪在为达摩请谥行状中， 叙述了达摩 “所著履， 化为神泉， 所持杖变生一

树。 空中钟梵， 往往得闻” 等灵验事件， 以及达摩助佑郭在平叛安史之乱时的可感事

迹。 又如中和四年 （８８４） 泗州刺史刘让的父亲夜梦紫衣僧人僧伽， 僧伽曰： “吾有弟

子木叉葬寺之西， 为日久矣， 君能出之。” 中丞始不介意， 再梦如初， 后 “开穴可三尺

许， 乃获坐函。 遂启之， 于骨上有舍利放光。 命焚之， 收舍利八百余颗”。 中丞将此事

上表僖宗， “敕以其焚之灰塑像， 仍赐谥曰真相大师”⑤。 又唐温州陶山道晤圆寂后没有

荼毗， “后五年， 忽举右手， 状若传香。 州官民庶异之， 以事奏”， 得谥 “实相大

师”⑥。 可以说， 僧人在身前或身后与某一灵瑞故事有关， 那么他在道德和戒律方面可

堪称僧众修行的典范， 毫无疑问， 这类僧人正是朝廷所谓的 “蕴德丘园”。
（四） 僧人请谥时限

家眷、 弟子或有司当在何时为逝者奏请谥号？ 《大唐开元礼》 记载赠谥仪式中提

到： “告赠谥于柩。 其日主人升立馔东， 西面， 祝持赠谥文， 升自东阶， 东进于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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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北向。 内外皆止哭。 祝少进， 跪读文讫， 兴。 主人哭拜稽颡， 内外应拜者皆再拜。
祝进， 跪奠赠谥文于柩东， 兴， 退复位。 内外皆就位坐哭。”① 按照 《大唐开元礼》， 谥

号会于出殡前下达至丧家。 能够如此迅速地得到谥号， 说明请谥活动在亡者去世后便立

即启动， 同时这与他们生活于京城有很大关系， 其家属可及时向朝廷请谥， 或者其死讯

能及时反映到任所并由任所官吏奏请。
那么僧人在请谥时间上有何特征呢？ 神秀神龙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圆寂于洛阳天宫

寺， 则天皇帝此时定都洛阳， 神秀的圆寂的消息很快传达天庭， 则天诏使吊慰， 不过五

日， 即三月二日便赐神秀谥号 “大通”， 丧葬之日 “天子出龙门， 泫金衬， 登高停跸，
目尽回舆”②。 又如不空 “大历九年夏六月癸未灭度于京师大兴善寺， 代宗为之废朝三

日赠司空。 追谥大辨正广智三藏和尚”③。 据 《不空行状》 载， 赐谥时间为是年七月六

日。 神秀、 不空等人生前与皇帝交往密切， 并居于帝都， 因此他们圆寂的消息也会第一

时间传入朝廷， 故请谥和赐谥时间应该在其逝后第一时间便开始启动。
以上两位僧人能够在入藏荼毗前获得谥号， 除了他们高远的德行， 还与以下几点有

直接关系： ①他们和帝主密切的私人关系； ②居于帝都这种便利的地缘优势； ③所在宗

派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④法嗣强有力的作为。 然而更多的僧人远离庙堂， 没有可供利

用的政治资源， 其行状也无法第一时间上达朝廷， 因此请谥的时间一般会很晚。 如义琬

于开元十九年 （７３１） 圆寂， 直到三十多年后， 法孙明演才上书郭子仪请朝廷表彰， 大

历三年 （７６８） 经郭子仪上表获谧号大演禅师。 又唐南岳观音台怀让天宝三载 （７４４）
终于衡岳， 八十多年后才有人请谥， 宝历中 （８２５－８２７） 敕谥大慧禅师，④ 诸如此类不

胜枚举。
以上所举诸例表明， 僧人请谥时间没有严格规定。 但在宪宗朝时， 太常博士李虞仲

鉴于人殁 “远乃数十年然后请谥”， 此时家属或子弟所奏行状 “不可考信， 诔状虽在，
言与事浮”。 认为朝廷据此种行状所赐谥号必不能与逝者实际情况相符， 谥号也就失去

了 “表德惩恶” 的意义。 因此李虞仲建议朝廷设立请谥节限： “臣请凡得谥者， 前葬一

月， 请考功刺史太常定议， 其不请与请而过时者， 听御史劾举。 居京师不得过半期， 居

外一期。 若善恶著而不请， 许考功察行谥之。 节行卓异， 虽无官及官卑者， 在所以

闻。’ 诏可。”⑤ 奏议根据逝者所在地不同， 设置了不同的请谥节限， 并得到朝廷认可。
其中特别提及 “节行卓异， 虽无官及官卑者”， 但语言不详。 《唐会要》 卷 ８０ 对此有详

细记载： “ ［元和］ 十四年都省奏……毓德邱园、 节行特异、 无官及位卑者， 任所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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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奏请， 仍许不拘年限。”① 可见朝廷虽然对请谥时间做了限制， 但是对于 “毓德邱园，
节行特异， 无官及位卑者， 任所在长吏奏请， 仍许不拘年限”。 以此夺之， 高僧大德的

请谥时间也不会有时间节限， 而且从笔者所搜集到的事例看， 现实中僧人请谥似乎从未

在时间上有过限制。
（五） 朝廷收到请谥后的处理程序

那么朝廷在收到请谥之后的流程如何？ 据 《唐会要·謚法》 程序大致如下： 考功

勘验→太常寺拟谥→考功覆申→尚书省定谥→上奏天子。②

世俗官吏的行状要经过吏部考功郎勘验， 是因为考功负责考课百官， 百官生前功绩

善恶均记录在案， 据此可勘上奏行状之真实性。 但僧尼不隶属于礼部。 因此， 僧人请谥

的行状很有可能不经过考功校验。 那么是否要经过祠部或者两街的勘验， 是否由太常博

士拟定谥号， 是否也要经过议谥环节呢， 朝廷赐谥过程中是否有诸如 《谥例》 《谥法》
可供参考？ 因材料有限， 这些问题均难以判断。 或许能够称之为 “毓德邱园” 者， 就

代表了德行之高尚。 此外， 朝廷在赐谥定名时应该有一定考量， 在部分僧人塔铭中保留

了一些谥议内容。 禅宗三祖僧璨谥号镜智， 《镜智禅师碑》 碑阴对此解释曰： “觉者，
知其本也； 寂者， 根其性也； 镜者， 无不照也； 智者， 无不识也， 四者备矣， 吾师之道

存焉。”③ 京兆慈恩寺义福谥号大智， 《大智禅师碑铭并序》 载： “大智本行， 皆悉成

就， 以禅师能备此本行也。”④ 法钦谥号大觉： “以大师元慈默照， 负荷众生， 赐谥曰大

觉禅师。”⑤

（六） 赐谥

僧人谥号草拟之后， 由皇帝定夺， 并赐谥。 赐谥也需要一定程序。 兹以 《汾阳王

置寺表》 《赠金刚三藏开府及号制》 加以说明。
２００４ 年在今河南省陕县李村乡熊耳山空相寺 （原名定林寺） 出土一通唐代石碑。⑥

碑首双行篆书 “汾阳王置寺表”， 碑中完整记录了郭子仪为达摩祖师请谥的过程和朝廷

批复的程序。 碑文由郭子仪曾孙郭珙依据空相寺空观塔内所藏的郭子仪奏章和代宗批答

撰写而成， 并于大中十二年 （８５８） 立碑。 兹将部分内容录文如下 （数字为段落序号，
下同）：

　 　 １ 右臣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 为禅门第一祖师……特望天恩， 加达

摩禅师谥号， 并赠寺额、 塔额， 度柒僧庶， 上资景福， 下遂愚衷。 谨录奏闻， 伏听

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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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历七年 （ ７７２） 十一月廿五日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

□ （王） 臣郭子仪奏。
３ 中书门下　 牒关内河东副元帅

４ 牒。 奉　 敕： 达摩禅师宜赐谥号圆觉， 寺额为空相之寺， 塔额为空观之塔。
余依。 牒至准　 敕。 故牒。

５　 　 　 　 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牒

６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

７　 　 门下侍郎平章事□ （王） 缙

８　 　 兵部侍郎平章事李使

９　 　 司徒兼中书令在使院

上引内容实际上是一分完整的敕牒， 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中王言下达的主要公文格

式。① 其中 １－２ 段是敕牒节录郭子仪请谥行状的内容， 但并非行状的全部。 据中村裕一

研究， 敕牒中的 “右。 某奏， 云云”， 并非奏状原貌， 而是颁发敕牒时节录的奏状中的

关键内容。 朝廷接到奏状， 经过拟谥、 议谥、 定谥环节， 上报皇帝， 皇帝批准后下达中

书门下， 由中书、 门下、 尚书三省长官集体签字 （其中 “司徒兼中书令” 即郭子仪，
时在关内河东副元帅任上， 未在中书门下任职， 故称 “在使院” 而空阙签名）， 之后以

中书门下的名义承旨执行， 将旨意直接下达给郭子仪。
前揭 《镜智 （僧璨） 禅师碑》 记载， 大历七年四月朝廷追谥僧璨的敕令也是采用

敕牒的形式下达的， 程序与达摩赐谥程序完全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 在张延赏的奏状中

特别提到 “伏乞准开元中追褒大照等禅师例” 赐谥。 据现有资料， 开元中先后赐菩提

流志 （开元一切遍知三藏）、 一行 （大慧禅师）、 义福 （大智禅师）、 行思 （洪济）、 谱

寂 （大照禅师） 五位僧人谥号。 其中普寂于开元二十七年 （７３９） 八月在洛阳兴唐寺灭

世， 所在地长官河南尹裴宽 “飞表上闻”， 诏曰： “可号大照禅师。” 如果赐谥僧璨是遵

照开元中追褒大照等禅师例实行的话， 那么由中书门下采用敕牒形式赐谥的方式最迟在

开元时期已经形成。 此外， 贞元十三年 （７９７） 两帝国师、 千福寺多宝塔院楚金禅师的

谥号， 也是由 “中书门下准敕施行”② 的。 可见中书门下体制中， 对于请谥的答复， 朝

廷一般用敕牒的形式。
以上是唐代中后期， 皇帝批答官员请谥的流程， 而 《赠金刚三藏开府及号制》 则

反映了皇帝直接赐谥的流程。
　 　 １ 敕不空三藏和尚， 故金刚三藏……可赠开府仪同三司， 仍赠号大弘教三藏

２　 　 　 永泰元年 （７６５） 十一月一日

３　 　 　 　 中书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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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平章事上柱国颕川郡开国公元载宣

５　 　 　 　 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上柱国臣潘炎奉行

６　 　 　 　 奉　 敕如右， 牒到奉行

７　 　 　 　 　 　 　 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８ 侍中使

９ 特进行中书侍郎平章事知门下省事上柱国鸿渐

１０ 银青光禄大夫行给事中上柱国臣卢允

１１　 　 　 　 　 　 月日时都事

１２　 　 　 　 　 　 右司郎中

１３ 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博陵县开国伯寓

１４ 正议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国陇西县开国子季卿

１５ 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上柱国扶风县男延昌

１６ 朝议大夫守尚书左丞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兼修国史绾

１７ 告赠开府仪同三司， 仍赠号大弘教三藏

１８ 奉　 敕如右， 符到奉行

１９　 　 　 　 　 　 　 主事凤

２０　 　 　 　 　 　 　 令史王涓

２１　 　 　 　 　 　 　 书令史

２２　 　 　 　 　 　 　 郎中元曾

２３　 　 　 　 　 　 　 　 　 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下①

这是朝廷下达给不空追赠其师金刚智的告身， 不空为此上呈 《谢赠故金刚三藏官

号等表》 陈谢， 其中提到： “三藏沙门不空言： 奉今月一日制， 赐故大和上金刚三藏，
可赠开府仪同三司， 仍赠号大弘教三藏。” 可见， 十一月一日不空已收到敕书， 并于

“永泰元年十一月五日” 陈表谢恩。② 但告身上吏部落款的时间是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

日 （第 ２３ 段）， 比不空见到敕书的时间晚半个月。 不空何以提前得知消息， 并为此非

常正式地陈表谢恩呢？ 我们推测， 告身之外可能还有一份敕书存在， 即敕牒。 如黄京指

出， 在敦煌文书中就同时保留有洪？ 的告身和授官敕牒同一内容的两种王言。③

敕牒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中七种王言之一， “敕牒可单独行下， 亦可与其他王言共

同行下。 可用于批答奏状， 亦可直接发布皇命”④。 金刚智的谥号和赠官事先并无人向

朝廷请奏， 是代宗主动给与的， 这在 《谢赠故金刚三藏官号等表》 中有清楚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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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刚智获谥之事， 圆照如是说： “夫俗典有母以子贵， 今释氏乃师因弟荣。”① 揭示

了金刚智能够获谥是基于其弟子不空与代宗间的私谊往来。 “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
（第 ２ 段） 代宗的旨意形成后， 分别发送中书门下和中书省。 中书门下接到代宗旨意

后， 经群相具官署名后， 直接下达给不空。 不空首次见到的追赠金刚智谥号和赠官的朝

廷文书便是这件由中书门下发下的敕牒， 即陈谢表中所说的 “奉今月一日制”。
中书省在 “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 接到旨意后， 同时启动告身颁布程序。 告身是

颁发至受官者个人的终端文书， 包括授予职事官、 爵位、 内外命妇、 赠官等政治身份，
“其授任都需要颁发告身”②。 圆照编撰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
时将金刚智的告身定性为制， 但在告身文书第 １ 段开头为 “敕……”， 因此其实际为敕

而非制， 是唐代五种授官文书中的敕授告身。 刘后滨进一步将敕授告身分为发日敕和敕

旨两种类型， 其中发日敕所任命的是出自皇帝旨意的， 在格式上结句为 “可某官”，③

据此可知 《赠金刚三藏开府及号制》 是敕授告身中的发日敕类型 （其第 １ 段格式为

“故金刚三藏……可赠开府仪同三司， 仍赠号大弘教三藏” ）。
告身的形成程序较为复杂。 首先中书省接到旨意后宣奉行 （第 ３－６ 段）， 之后转门

下省覆核， 无误后具官署名 （第 ８－１２ 段） 交付尚书省， 尚书省以符的形式 （１８ 段

“奉敕如右， 符到奉行” ） 发出，④ 时间为 “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由上可见， 敕牒在发布程序上比授官文书快捷， 并先于授官文书传达给不空， 因此

不空在正式拿到授官文书前便呈表谢恩。
为何金刚智的追谥赠官敕牒要与级别更为高级的敕授告身共同发布呢， 这 “与中

书门下宰相机构地位的确立密不可分”⑤。 同一内容的皇命以敕牒和其他王言两种形式

行下的事例， 除王孙盈政简括出的 《不空表制集》 所收的 《请搜检天下梵夹修葺翻译

制书一首》 和 《制许搜访梵夹祠部牒告一首》 外， 代宗追赠金刚智谥号和赠官时， 也

是敕牒与其他王言共同行下的。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与前文所举由下而上的请谥不同， 金刚智谥号更多地表达的

是皇帝个人的情意， 赐谥的意愿直接来自天子， 此外还因涉及授官， 因此金刚智谥号下

达的程序也表现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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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文献的胡旋舞考证

朱晓峰１ ２

（１ 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 甘肃　 敦煌　 ７３６２００；
２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长久以来， 胡旋舞在音乐史和舞蹈史研究中备受关注， 因为胡旋舞及其周边问题的解释对

于今人研究唐代乐舞形式、 传播和使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但由于文字和图像史料的匮乏， 学界

对于胡旋舞的认识依旧模糊。 本文通过详细查阅和比对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 分析了不同文献对胡旋

舞记载存在出入的原因， 对记载中关于胡旋舞演出服饰的不同引申出胡旋舞使用的场合问题， 另外，

以康国及康国乐的用乐信息推测了为胡旋舞伴奏的乐器及编制。

关键词： 胡旋舞　 历史文献　 服饰　 乐器

中图分类号： Ｊ７０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胡旋舞研究自 １９４１ 年石田干之助先生 《 “胡旋舞” 小考》 发轫至今， 历时数十年，
此文可谓胡旋舞研究最重要成果， 其中一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其后的研究， 如胡旋舞属粟

特乐舞， 主要特征为旋转起舞， 伴奏乐器包含弦乐器等。①之后， 学界主要依据显见的

文献与图像史料对其来源、 族属、 特征等加以考证。 分析现有成果，②文献研究除反复

咀嚼 “舞者立毯上， 旋转如风” 等几条主要记载外， 无甚新意。 图像研究最大的困惑

在于很多类似旋转起舞的古代图像是否可以确定为胡旋舞， 难以定论。 笔者目前对敦煌

壁画中出现疑似胡旋舞图像进行了调查统计，③但单凭图像依然无法给予其全面、 真实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３－２４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 “ ‘一带一路’ 视野下的敦煌石窟乐舞文化研究” （１８ＣＤ１７６）
作者简介： 朱晓峰 （１９８３－　 ）， 男， 甘肃和政人。 博士后， 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敦煌乐舞与中国音乐史研究。
　 ①　 本文撰写参照了欧阳予倩和钱婉约先生分别于 １９５４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翻译的 《“胡旋舞” 小考》 一文， 相较二

者， 除部分词、 句使用以及语法有区别外， 文章主旨一致， 本文将以钱先生翻译版本作为参考引文。 参
见 ［日］ 石田干之助撰， 欧阳予倩译 《 “胡旋舞” 小考》， 《欧阳予倩全集》 第 ５ 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
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２５８－２６５ 页； ［日］ 石田干之助著， 钱婉约译 《 “胡旋舞” 小考》， 《长安之春》， 北
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３－２３ 页。

　 ②　 关于胡旋舞研究综述， 已有胡同庆先生等撰文进行全面、 细致的梳理， 本文不再赘述。 参见胡同庆、 王
义芝 《敦煌壁画 “胡旋舞” 是非研究之评述》， 敦煌石窟公共网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ｈａ ａｃ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ｐｘ？
ｉｄ ＝ ４７２７０７２２８７０４， ２０１０ 年。

　 ③　 根据笔者初步调查， 仅莫高窟唐代洞窟中有舞伎脚下踩圆毯， 舞姿呈旋转动态的疑似胡旋舞图像的洞窟
就有十余个， 如第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２６、 １２９、 １６４、 １８０、 １９４、 １９７、 ２０８、 ２１５、 ２１７、 ２２０、 ３２１、 ３３１、 ３３４、
３３５、 ３４１、 ４４６ 窟等。 目前该结果仍不完善， 需要做进一步调查和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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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众所周知， 图像研究的基础是文本。 针对先前研究对史料援引铺陈较多， 对比分

析较少， 加之未发现新的史料， 故笔者对唐以降涉及胡旋舞记载的史籍、 典章、 类书以

及诗歌等文献进行重新梳理与分析， 在胡旋舞记录、 进献、 使用、 伴奏乐器等方面得出

了一些新的结论， 以期为后续图像研究夯实文献基础， 以达到胡旋舞研究的正本清源。

一、 文献对胡旋舞详情之解说

（一） 《通典》
《通典》 卷第一百四十六， “胡旋舞” 列于 “四方乐” 之 “西戎五国” 之 “康国

乐” 条：
　 　 康国乐， 工人皁丝布头巾， 绯丝布袍， 锦衿。 舞二人， 绯袄， 锦袖， 绿绫浑裆

袴， 赤皮靴， 白袴帑。 舞急转如风， 俗谓之胡旋。 乐用笛二， 正鼓一， 和鼓一， 铜

钹二。①

按记载， 此时 “胡旋舞” 已位列 “四方乐”， 并与 “清乐” “坐立部伎” 在同卷条

陈， 标志该舞业已正式编入宫廷燕乐体系。 事实上， 无论 “胡旋舞” 最初源自何处，
在唐政府用乐系统中是被编入 “康国乐 （伎） ” 中的， 所以 “康国乐 （伎） ” 的出演

毫无疑问会包含 “胡旋舞”， 而 “康国乐 （伎） ” 的具体使用场合在 《通典》 卷一百

四十四 “乐悬” 中有详细记载：
　 　 凡大燕会， 设十部之伎于庭， 以备华夷： 一曰燕乐伎……十曰康国伎。 （其十

部所用工人、 乐器， 在清乐及四方乐篇中。） 每先奏乐三日， 太乐令宿设悬于庭。
其日， 率工人入居次。 协律郎举麾， 乐作； 仆麾， 乐止。 文舞退， 武舞进。②

既然 “胡旋舞” 被编入 “康国乐 （伎） ”， 说明二者之间密切之关联， 康国之乐

进入中原的时间现有据可查是在北周武帝时期， 而且 《通典》 有两处记载， 第一处为

卷一百四十二 “乐二” 之 “历代沿革下”：
　 　 初， 太祖辅魏之时， 高昌款附， 及得其伎， 教习以备飨宴之礼。 天和六年， 罢

掖庭四夷之乐。 其后， 帝聘皇后于突厥， 得其所获康国、 龟兹等乐， 更杂以高昌之

旧， 并于大司乐习焉。 采用其声， 被于钟石， 取周官制以陈之。③

第二处来自卷第一百四十六 “四方乐”：
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 西域诸国来媵， 于是有龟兹 （至隋， 有西龟兹、 齐龟

兹、 土龟兹凡三部， 开皇中大盛于闾阎）、 疏勒、 安国、 康国之乐。 帝大聚长安胡

儿， 羯人白智通教习， 颇杂以新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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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帝聘突厥阿史那皇后的具体时间在 《周书》 卷九 “列传第一” 中有记载， 即

天和三年 （５６８）：
　 　 武帝阿史那皇后， 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天和三年三月， 后至， 高祖行亲

迎之礼。①

康国在隋之前称为 “康居国”， 《通典》 卷一百九十三 “边防九西戎诸国” 中有详

细介绍， 以下摘引部分：
　 　 康居国， 汉时通焉……至隋时， 谓之康国。 大业中， 遣使朝贡……有大小鼓、
琵琶、 五弦箜篌、 笛……

韦节 《西蕃记》 云： 康国人并善贾……其人好音声……②

尽管记载未提康国遣使朝贡时是否包括乐舞或胡旋舞工， 但其中有一关键因素与胡

旋舞相关， 即 《通典》 转引 《西蕃记》 言康国人 “好音声”， 而且列出康国的流行乐

器。 另外康国与唐朝民间交往频仍， 来唐者中亦有康迺、 康昆仑等乐工。③ 这些都证明

康国人善乐舞的史实以及康国进献胡旋的可能。
（二） 《旧唐书》
关于康国乐和胡旋舞， 《旧唐书》 仅见一处记载且与 《通典》 几乎如出一辙， 其卷

二十九 “志第九” “音乐二” 曰：
　 　 康国乐， 工人皂丝布头巾， 绯丝布袍， 锦领。 舞二人， 绯袄， 锦领袖， 绿绫浑

裆袴， 赤皮靴， 白袴帑。 舞急转如风， 俗谓之胡旋。 乐用笛二， 正鼓一， 和鼓一，
铜拔 （钹） 一。④

二者细微差别在于： 《通典》 所言舞工服饰中的 “锦袖” 到了 《旧唐书》 变为

“锦领袖”； 伴奏乐器铜钹的数量也从 “二” 减至 “一”。
通常， 学界以这条记载作为胡旋舞伴奏乐器之依据， 但按 《隋书》 记载， 此处所

列乐器为康国乐所用乐器应该更准确， 因为 《隋书》 卷十五 “志第十” “音乐下” 有

明确记载：
　 　 康国， 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 得其所获西戎伎， 因其声。 歌曲有戢殿农和

正， 舞曲有贺兰钵鼻始、 末奚波地、 农惠钵鼻始、 前拔地惠地等四曲。 乐器有笛、
正鼓、 加 （和） 鼓、 铜拔 （钹） 等四种， 为一部。 工七人。⑤

两处记载的乐器基本相合， 以 《隋书》 对应 《旧唐书》 行文， 可以看到 “舞急转

如风， 俗谓之胡旋” 这句话应该是 《通典》 为解释康国乐舞蹈之特征而加入的，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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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 又沿用这一说法。 至于康国乐进入中原的时间、 起因和经过， 两处记载基本

一致， 此处不赘。 对于康国的介绍， 《旧唐书》 与 《通典》 亦略微有区别， 如卷一百九

十八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西戎” 记载：
　 　 人多嗜酒， 好歌舞于道路……

以十二月为岁首……至十一月， 鼓舞乞寒， 以水相泼， 盛为戏乐。①

“好歌舞于道路” “鼓舞乞寒” 同样说明其国人喜好乐舞。
（三） 《新唐书》
《新唐书》 对康国乐、 胡旋舞的记载与 《通典》 《旧唐书》 皆有差异， 这是造成目

前胡旋舞研究结论不一的直接原因， 以下进行详细举证：
《新唐书》 在介绍燕乐各乐部时， 将 “胡旋舞” 与 “康国伎” 分开解说， 而且行

文顺序是 “胡旋舞” 紧接 “高丽伎” 之后， “康国伎” 则列于最后， 这种编排很容易

让人误以为 “胡旋舞” 是 “高丽伎” 所属， 此载于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礼乐十

一”：
　 　 燕乐， 高祖即位， 仍隋制设九部乐……高丽伎， 有弹筝、 搊筝、 凤首箜篌、 卧

箜篌、 竖箜篌……胡旋舞， 舞者立毬上， 旋转如风……康国伎， 有正鼓、 和鼓， 皆

一； 笛、 铜钹， 皆二。 舞者二人。 工人之服皆从其国。②

那么， 为什么能确定 《新唐书》 此段记载是行文顺序的问题， 而不是胡旋舞属

“高丽伎 （乐） ” 呢？ 通常， 学界将 《通典》 中 “乐” 的记载被称为唐代音乐史料之

权舆， 加之其在唐本朝成书， 故出现史料矛盾时， 我们通常取信 《通典》 的记载，③ 因

此 《通典》 关于胡旋舞属 “康国乐” 的说法应该是唐代的原始记载。
其次， 从 “胡旋舞” 一词的构成分析， 其中的 “胡” 应指此一类舞种最初的来源

地或是最早将其发展成舞种的族群， 也就是本文之前分析的康国或康国人。 按学界观

点， “胡” 原指北方民族， 到六朝以后专指西域诸国。 唐代， “胡” 依然指西域各少数

民族国家。④ 当然， 也不排除历史上将高丽一带称为 “东胡” 的先例， 但这一时期通常

是战国至魏晋，⑤ 而且在唐代史料中， 未发现将 “高丽” 称为 “胡” 的记载。 另外，
假设高丽与胡旋当真存在某种联系， 那么唐代文献中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反映。 以前述康

国为例， 《通典》 《旧唐书》 记载均有与胡旋关联的因素， 如康国人善舞、 好音声等，
但查阅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中记载的高丽， 却无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⑥

当然， 以上仅是普遍层面之推论， 直接证据在 《新唐书》 早已存在， 其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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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二十五” “五行二” 之 “讹言条” 有如下记载：
　 　 天宝后， 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 及寄兴于江湖僧寺。 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

……又有胡旋舞， 本出康居， 以旋转便捷为巧， 时又尚之。①

此记载与 《旧唐书》 《通典》 的记载吻合， 说明胡旋舞来自康国， 之后被编入康国

乐是无疑的。 如此， 我们需要考索 《新唐书》 所谓 “胡旋舞， 舞者立毬上， 旋转如风”
的记载从何而来？ 因为 《新唐书》 成书时间已至北宋， 晚于唐代成书的 《通典》 和五

代成书的 《旧唐书》， 既然早于它的正史不见记载， 宋人又不大可能自创此等说法， 所

以 《新唐书》 的依据极有可能来自其成书前正史之外的其他史料。
（四） 《乐府杂录》
成书于唐末的 《乐府杂录》， 关于 “胡旋” 的记载分别出现在 “舞工” 条和 “俳

优” 条中， 其曰：
　 　 舞工

舞者， 乐之容也。 有大垂手、 小垂手……即有健舞、 软舞、 字舞、 花舞、 马

舞。 健舞曲有稜大、 阿连、 柘枝、 剑器、 胡旋、 胡腾……
俳优

大别有夷部乐， 既有扶南、 高丽、 高昌、 骠国、 龟兹、 康国、 疏勒、 西凉、 安

国， 乐既有单龟头鼓及筝， 蛇皮琵琶……凤头箜篌， 卧箜篌， 其工颇奇巧。 三头

鼓， 铁拍板， 葫芦笙。 舞有骨鹿舞、 胡旋舞， 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 纵横腾踏， 两

足终不离于毬子上， 其妙如此也。②

“舞工” 条中 “胡旋” 是以健舞曲曲名形式出现， 意即胡旋舞在唐代属宫廷健舞，
而且胡旋舞表演有专用乐曲， 其名同为 《胡旋》。

“俳优” 条按文意， 是将唐代 “夷部乐” 加以大略介绍， 其基本等同 《通典》 所

谓 “四方乐”，③ 但相较 《通典》 《旧唐书》 《新唐书》， 此段文字不够详实且缺乏条理，
如未说明文中所列乐器如单龟头鼓、 筝、 蛇皮琵琶、 凤头箜篌、 卧箜篌、 三头鼓、 铁拍

板、 葫芦笙以及骨鹿舞、 胡旋舞所属的具体乐部。 而且根据叙述所用 “俱” 字看， 骨

鹿舞作为唐代 “夷部” 之舞， 似乎与胡旋舞相类。 当然， 仅根据胡旋舞解说文字， 很

难确定 《新唐书》 依据材料就出自 《乐府杂录》， 但其中包含的信息却是我们无法忽

略的。
第一， 《乐府杂录》 中是 “小圆毬子” 而非 “小圆毯子”， 关于 “毬” “毯”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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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３５ 《五行志》， 第 ９２１ 页。
［唐］ 段成式撰， 吴企明点校 《乐府杂录》， 《唐代史料笔记丛刊——— 〈教坊记〉 》 （外三种）， 北京： 中

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２７－１２９ 页。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４６， 第 ３７２２－３７２６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７ 《骠
国传》， 第 ５２８５－５２８６ 页。



正误问题， 已有彭松、① 柴剑虹②先生分别撰文予以澄清， 即 “毬” 为 “毯” 之讹误，
当是。 但 《新唐书》 记载依然采用 “毬” 而非 “毯” 字， 似乎说明 《新唐书》 的编著

参照了 《乐府杂录》， 所以才将此讹误保留， 而且之后的文献也多采信这一说法， 如

《乐书》 《文献通考》 等。 另外， 与 《乐府杂录》 一样， 《乐书》 也是将 “骨鹿舞” 与

“胡旋舞” 并置叙述的。③

第二， 《乐府杂录》 此段文字中 “胡旋舞” 之前还详细记载了关于 “蛇皮琵琶”
的制作： “蛇皮琵琶， 盖以蛇皮为槽， 厚一寸余， 鳞介具 （焉）， 亦以楸木为面， 其捍

拨以象牙为之， 画其国王骑象， 极精妙也。”④ 这段文字同样出现在 《新唐书》 中且位

于 “胡旋舞” 之前。⑤ 查阅 《通典》 《旧唐书》， 却无关于 “蛇皮琵琶” 的记载， 但

《乐书》 《文献通考》 中均出现 “蛇皮琵琶” 且行文一致，⑥ 此处不再赘引。
第三， 《新唐书》 在记载燕乐各乐部时， 唯独 “高丽乐” 是没有列出所用乐器数量

和舞工人数的，⑦ 这与 《乐府杂录》 记载一致。 反观 《通典》 《旧唐书》， “高丽乐” 却

有明确的乐器数量和舞工人数， 如 《通典》 《旧唐书》 的记载。⑧

据此， 我们认为 《旧唐书》 依据的是 《通典》 说法， 而 《新唐书》 《乐书》 《文献

通考》 关于此段文字的原始记载出自 《乐府杂录》。 以此类推， 胡旋舞所谓 “立毯上

舞” 的最早说法也同样来自 《乐府杂录》。 换句话说， 在 《乐府杂录》 成书之前， 记载

中的胡旋舞仅有 “急转如风” 和 “俗谓胡旋” 两个特征， 而在 《乐府杂录》 中， 段安

节又加入 “立毯上舞” 这一重要特征。
《乐府杂录》 序言曰：
　 　 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 故得粗晓宫商， 亦以闻见数多， 稍能记忆。 尝见 《教

坊记》， 亦未周详， 以耳目所接， 编成 《乐府杂录》 一卷， 自念浅拙， 聊且直书，
以俟博闻之者， 补兹漏焉。 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段安节撰。⑨

段安节应该在宫廷中目睹过胡旋舞的演出， 因此上述说法是可信的， 而 《新唐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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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彭松 《 〈胡旋舞〉 辩误》， 董锡玖编 《敦煌舞蹈》，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９１－
９２ 页。
参见柴剑虹 《胡旋舞散论》， 《西域文史论稿》， 台北： 国文天地杂志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２１１－２１２ 页。
参见 ［宋］ 陈旸 《乐书》 卷 １７３ “乐图论” 之 “骨鹿舞 （胡旋舞） ” 条，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２１１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７９８ 页；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１４６ “乐十九·俗乐部 （女
乐） ” 条，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２８１ 页。
［唐］ 段成式撰， 吴企明点校 《乐府杂录》， 《唐代史料笔记丛刊——— 〈教坊记〉 》 （外三种）， 北京： 中

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２７－１２９ 页。
参见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１ 《礼乐志》， 第 ４７０ 页。
《乐书》 原文中 “掉” “皮” 以及重复的 “象” 字应为誊抄时的错误。 ［宋］ 陈旸 《乐书》， 《文渊阁四库

全书》 第 ２１１ 册， 第 ５７１ 页；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１３７ “乐十·丝之属 （胡部） ”， 第 １２１５ 页。
见前引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２０ 《礼乐志》 之记载。
参见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４６， 第 ３７２２－３７２３ 页；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２９
《音乐志》， 第 １０６９－１０７０ 页。
［唐］ 段成式撰， 吴企明点校 《乐府杂录》， 第 １１３ 页。



编纂燕乐乐部时， 采用 《乐府杂录》 “俳优” 条目说法， 因而导致 《新唐书》 燕乐行

文中 “胡旋舞” 置于 “高丽伎” 之后， 使人误以为胡旋舞属 “高丽伎”。 其实， 细读

《乐府杂录》 时就会发现， 其言说 “夷部乐” 采用的是举例的方式， 即有选择性地针对

个别乐器、 舞蹈， 但 《新唐书》 作为正史记载， 按理应全面地记载燕乐所涉各乐部、
乐器、 舞工、 舞种。 如果 《新唐书》 对所用史料不加分析甄别， 就很容易将史料表现

出的特殊性改换为普遍性以示人， 本文所言胡旋舞的乐部归属问题便是一例。

二、 文献对胡旋舞进献之记载

（一） 《通典》 《旧唐书》 及 《新唐书》
通过前文对 《通典》 和 《旧唐书》 的梳理， 我们发现两种史料仅仅是将 “胡旋

舞” 列入 “康国乐” 条目加以言说， 至于 “康国进献胡旋” 一事， 并未提及。 而这种

说法恰恰来自 《新唐书》， 其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之 “西域下”
有云：

　 　 康者， 一曰萨末鞬， 亦曰飒秣建， 元魏所谓悉万斤者……人嗜酒， 好歌舞于

道……
开元初， 贡锁子铠、 水精杯、 码碯瓶、 驼鸟卵及越诺、 侏儒、 胡旋女子。①

《通典》 无与之相关记载， 仅言贞观二十一年康国进献黄桃一事。②

《旧唐书》 有与之相似记载， 却唯独不见 “胡旋” 二字， 其卷一百九十八 “列传第

一百四十八” “西戎” 言：
　 　 开元六年， 遣使贡献锁子甲、 水精杯、 马脑瓶、 驼鸟卵及越诺之类。③

另外， 米国、 俱蜜国进献胡旋的说法同样来自 《新唐书》， 如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
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西域下” 记载：

　 　 米， 或曰弥末， 曰弭秣贺……开元时， 献璧、 舞筵、 师子、 胡旋女。
俱蜜者， 治山中……贞观十六年， 遣使者入朝。 开元中， 献胡旋舞女……④

（二） 《册府元龟》 与 《文献通考》
上述关于康国、 米国、 俱蜜国进献胡旋的记载被保留在了后世文献中， 如 《册府

元龟》 《文献通考》 等， 并且进献胡旋的国家又增加了史国。
《册府元龟》 卷九百七十一 “外臣部” “朝贡第四” 载：
　 　 ［开元七年］ 五月， 俱密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及方物。
　 　 ［开元十五年］ 五月， 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 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蒲萄酒，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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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１９８ 《西戎传》， 第 ５３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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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献马。 七月， 突厥骨吐禄遣使献马及波斯锦， 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

及豹。
［开元］ 十七年正月， 米国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 狮子各一。①

《文献通考》 卷三百三十七 “四裔十四” 载：
俱蜜者， 治山中……贞观十六年， 遣使者入朝。 开元中， 献胡旋舞女， 其王那

罗延颇言为大食暴赋， 天子但慰遣而已。
同书卷三百三十八 “四裔十五” 载：

［史国］ 开元十五年来献舞女。②

此处 “舞女” 意指胡旋舞女当无疑。
综上， 我们认为胡旋最早应该是随康国乐进入中原的， 时间是天和三年 （５６８），

其性质按 《通典》 记载应该是通过突厥所获。 至于民间传入是否如 《 “胡旋舞” 小考》
所推测的早已有之，③ 不明。 至开元初， 胡旋舞工逐渐通过外交不断入贡唐政府， 包括

康国、 米国、 俱蜜国以及史国， 而且根据 “昭武为姓， 不忘本也” 的说法， 以康国为

首的这些邻国先后向唐朝进献胡旋舞工， 很可能是在当时达成了某种默契， 也从侧面反

映出唐代胡旋舞的流行以及社会的需求， 否则开元年间就进献六次之多的史实是不符合

投其所好这一外交逻辑的。

三、 文献中与胡旋舞相关之事迹

纵览数十年胡旋舞研究， 大部分均将胡旋舞与唐代两位历史人物———武延秀与安禄

山联系起来， 当然， 这与记载的匮乏不无关系， 因为正史中与胡旋相关的仅此二人。 或

许是受白居易 《胡旋女》 先入为主的影响， 胡旋舞在历史中除本身作为舞种的涵义外，
往往兼有 “媚上” “惑主” 的属性。

在唐本朝成书的文献中， 均不见相关记载， 如 《通典》 《唐六典》 等。 《旧唐书》
共出现两条记载， 按先后分别为卷一百八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之 “武延

秀” 条、 卷二百上 “列传第一百五十上” “安禄山” 条， 其曰：
　 　 延秀， 承嗣第二子也……时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 即延秀从父兄， 数引至主

第。 延秀久在蕃中， 解突厥语， 常于主第， 延秀唱突厥歌， 作胡旋舞， 有姿媚， 主

甚喜之。 及崇训死， 延秀得幸， 遂尚公主。
安禄山， 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 本无姓氏， 名轧荦山。 母阿史德氏， 亦突厥巫

师， 以卜为业……少孤， 随母在突厥中……晚年益肥壮， 腹垂过膝， 重三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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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王钦若等编纂， 周勋初等校订 《册府元龟》 卷 ９７１， 南京：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１２３８、
１１２３９、 １１２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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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 方能移步。 至玄宗前， 作胡旋舞， 疾如风焉。①

《新唐书》 同样有两处记载， 分别出自卷二百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 之

“武承嗣” 条、 卷二百二十五上 “列传第一百五十上” “逆臣上” 之 “安禄山” 条， 所

述内容基本同于 《旧唐书》， 不再赘引。 通过研读， 可以发现与胡旋舞相关的两位人物

在正史中均为反面形象， 胡旋舞则是其谄媚的政治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讲， 史料反映的

信息很可能对胡旋舞的考证起不到显著作用， 以下试分析之。
首先， 两条史料均指向 “突厥”： 武延秀先是被困突厥， 返回， 之后再以突厥歌、

胡旋舞献媚安乐公主； 安禄山少时随母亲于突厥军中， 其母又是突厥巫师， 后以胡旋舞

逢迎玄宗皇帝。 这些似乎说明突厥与胡旋是有某种关系的， 而事实可能也是如此， 根据

前引 《周书》 《通典》 的记载， 胡旋是随康国乐在周武帝娶突厥皇后时进入中原的， 确

切时间是天和三年 （５６８）， 这个时间远远早于武延秀困于突厥的圣历元年 （６９８）② 和

安禄山出生的长安三年 （７０３）。③ 换句话讲， 不论武延秀与安禄山是在何时、 何地掌握

胡旋这一技巧， 均无涉胡旋最早的传播， 胡旋舞于 ５６８ 年就传入中原， 在此之前， 胡旋

已被突厥人所获， 那么胡旋完全有可能在唐或是突厥所控制的地域内流行， 对于身为贵

族的武延秀和少居突厥的安禄山来说， 善舞胡旋属平常故事。 只是， 与前述西戎诸国向

唐帝国进献胡旋的动机如出一辙， “媚上” 的第一要义亦是投其所好， 若非以安乐公主

和玄宗皇帝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对胡旋的喜好， 即便武、 安二人舞姿再出神入化， 也难以

捞取相应的政治资本。
第二条史料云： “ ［安禄山］ 晚年益肥壮， 腹垂过膝， 重三百三十斤， 每行以肩膊

左右抬挽其身， 方能移步。” 以唐代单位量值， １ 斤约合现在的 ６６２ 至 ６７２ 克，④ 照此推

算， 安禄山体重至少约为 ２１８ 公斤。 按原文所述， 其移步尚需左右抬挽， 那么， 腹垂过

膝且超过 ４００ 斤的安氏依然能在玄宗面前旋舞疾如风， 这怎么说也是不可想象之事。 看

来， 此处的记载多少带有演绎的成分， 其目的无非就是突出安禄山的阳奉阴违和反衬李

隆基晚年的昏聩怠政。 因此， 上述史料给予我们的信息仅是当时皇室及上层社会中是喜

好和流行胡旋舞的， 其大略时间范围为周武帝聘突厥皇后至唐玄宗时期， 将近二百年

时间。

四、 诗歌对胡旋舞的反映

目前所见直接描写胡旋舞的唐代诗歌有两首， 分别为唐元稹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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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首》 之 《胡旋女》① 和白居易的 《胡旋女》。② 两诗题注均言及胡旋进献之事， 元

诗称： “天宝中， 西国来献”； 白诗则言： “天宝末， 康居国献之”。 根据前文对胡旋进

献记载之梳理， 史籍中并未发现天宝时期 （７４２－７５６） 有西戎进献胡旋的记载， 此大多

集中在开元年间 （７１３－７４１）， 加之元白二人所处时代大约从大历 （７６６－７７９） 至会昌

（８４２－８４６）， 与开元时期相距较远， 因此史籍中开元年间胡旋舞进献的记载应该更

可信。
两诗均以 “安史之乱” 作为创作背景， 这在诗文中十分明显， 如 “天宝欲末胡欲

乱” “天宝季年时欲变”。 两诗基调同为借胡旋对时局进行批判， 即 “盖其旨固在讽刺

习俗， 初无意于纪事也”。③ 因此才有 “胡旋之义世莫知” “中原自有胡旋者， 斗妙争

能尔不如” 的论断。 当然， 两诗最终是要传达 “有国有家当共谴” 和 “数唱此歌悟明

主” 的政治愿景。 综合来看， 诗中反映的历史信息与前文所述文献中与胡旋舞相关事

迹一致， 即玄宗时期宫中及贵戚多喜好胡旋舞， 这在陈寅恪先生 《元白诗笺证稿》 早

有结论， 而且寅恪先生还据此推论杨玉环亦长于此舞。④

在梳理完基本信息后， 来看两诗对于胡旋舞的具体描写。 元诗描述胡旋起舞动态

时， 使用多种意象来突出胡旋舞旋转之快， 如断根蓬草、 羊角疾风、 竿头朱盘、 炫目日

光、 宝珠光晕等， “笡”⑤ “回” 字的使用说明舞姿中应该包括反身旋转的动作， “柔软

依身” “巧随清影” “裴回绕指”⑥ 不仅表现出舞态具柔和轻盈之貌， 同时也意指胡旋

舞女应着质地轻薄的长衣， “轻巾” “佩带” “环钏” 则说明舞女所着饰物包括长巾、
飘带、 环、 钏等。

白诗首先点出为胡旋舞伴奏的乐器———弦与鼓， 结合文献记载、 诗句描述以及唐代

流行乐器， 此处 “弦鼓” 应是一种泛指， 即当时为胡旋舞承担伴奏的乐器主要包括弹

拨类弦乐器和鼓类打击乐器。 白诗使用蓬草来比喻胡旋舞旋转的状态， 这与元诗是一致

的。 另外， 借 “奔车轮缓旋风迟” 来反衬旋转之疾， 而 “左旋右转” 同样说明胡旋包

含反身旋转的姿态。 至于胡旋女服饰， 白诗鲜有着墨， 仅有 “弦鼓一声双袖举” 一语，
如果按元诗说法胡旋女上身着长衣， 那么该长衣款式应该为长袖， 因为飘逸的长衣长袖

更能展现 “回雪飘飖转蓬舞” 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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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胡旋舞所用服饰

至此， 我们发现诗歌对胡旋舞的描述与史籍的记载是有一定出入的， 主要体现在舞

工服饰和伴奏乐器两个方面。 此问题同样暴露在先前的胡旋舞研究中， 大部分文章只是

一笔带过， 并未深究。 按之前文献梳理， 舞工按燕乐仪轨应着绯袄， 锦领袖， 绿绫浑裆

袴， 赤皮靴， 白袴帑。
“绯” 者， 帛赤色也。①

“袄” 在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中的解释是： “较腰襦为长， 较袄子为短； 大襟、
窄袖。 通常以厚实织物为之， 内缀衬里。”②

“锦” 是 “以真丝为原料的多彩提花织物”。③

“浑裆袴” 乃 “合裆之裤”， 裤管宽松且裤腿较短， 大约在膝部位置。④

“绫” 为 “斜纹丝织物， 质地轻薄柔软， 外表光滑平整。”⑤

“赤”， 南方色也。 郑注 《易》 曰： “朱深于赤”。⑥

“靴” 则 “起自西域， 其制短勒。”⑦

“袴帑” 属唐代军服， 最早源自西北军中， 主要出现于开元、 天宝年间。 是直接贯

穿或紧缚于膝下足上， 以麻布制成的便于跳腾远行之物， 通常与靴、 袴等配合使用。⑧

综合以上信息， 可以得出 “康国乐 （伎） ” 中胡旋舞工具体服饰， 即上身着较为

紧致、 厚实的红色大襟窄袖上衣， 领口和袖口皆以锦装饰。 下身穿绿色绫质半长裤与白

色袴帑。 足登红色皮质短靴， 靴筒与袴帑下沿相接。 可见， 这种胡旋舞服是难以与诗歌

所谓 “柔软依身著佩带， 裴回绕指同环钏”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飖转蓬舞” 相对

应的。 那么， 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是文献记载与诗歌描写的矛盾呢？ 笔者认为两种说法

并不矛盾， 之所以出现该问题是因为通常的研究忽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胡旋舞

的使用场合， 这也是本文强调燕乐仪轨的原因， 让我们再来回顾 《通典》 卷一百四十

四 “乐悬” 的记载：
　 　 凡大燕会， 设十部之伎于庭， 以备华夷： 一曰燕乐伎……十曰康国伎……⑨

“四方乐” 之 “西戎五国” 之 “康国乐” 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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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国乐， 工人皁丝布头巾， 绯丝布袍， 锦衿。 舞二人， 绯袄， 锦袖， 绿绫浑裆

袴， 赤皮靴， 白袴帑。 舞急转如风， 俗谓之胡旋。①

所以， 文献记载的胡旋服饰是在大燕会时所用， 其目的很明确——— “以备华夷”。
这尽管是文献同类记载中出现最为频繁的， 但就胡旋舞的实际使用而言， 它绝不常见，
因为即便唐帝国实力再雄厚， 此类 “设十部之伎于庭” 的燕会也不可能频繁举行， 我

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胡旋舞表演的正式场合。 前文已谈到， 唐中期的皇室及上层社会是喜

好和流行胡旋舞的， 那么此时胡旋舞的表演相对而言可以视作非正式场合， 其功能完全

以娱乐为主， 当然也包括后世引申出的诸如武、 安二人以及元、 白诗作中反映的通过惑

主、 媚上以满足个人政治欲望的情形。 在此类非正式场合中， 应该有即兴表演的可能，
加之不存在燕乐规制方面的要求， 所以如质地轻薄的长衣， 甚至普通常服都有可能出

现。 试想， 大腹便便的安禄山进宫以胡旋博玄宗一笑， 宫内不应该有适合其穿戴的胡旋

装束， 即便安氏早有准备， 这种即时发生的情势也不允许有临时换装准备的时间， 所以

安氏舞胡旋也只能是常服示人。

六、 胡旋舞伴奏乐器

前文梳理文献记载时， 就已提及为胡旋舞伴奏所用乐器的问题。 根据白诗描述， 所

用乐器至少包括弦乐器与鼓类乐器， 但文献中却无任何弦乐器使用的记载， 如 《通典》
《旧唐书》 《新唐书》 所说乐器包括笛、 正鼓、 和鼓、 铜钹等四种。 对此问题， 石田先

生在 《 “胡旋舞” 小考》 一文中就已发觉， 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任何情形下， 乐队是否都以这个数目的乐器组成， 实是一个疑问。 在白氏乐

府内有 “心应弦， 手应鼓” 的句子， 而上引乐器表中， （石田文所引乐器与本文所

引基本一致， 笔者注。） 却完全没有一件类似的弦乐器。 当时所用的 “弦”， 虽未

知其是为琵琶？ 为阮咸？ 为箜篌？ 可是不能不承认当时是奏着某种弦乐器的。②

遗憾的是， 石田先生的推论仅仅至此且未再深入， 但第一句话就再次点出问题的关

键———胡旋舞的使用场合。 我们暂且搁置有无弦乐器的问题， 继续分析关于胡旋舞的场

合。 前文将胡旋舞的表演分为了正式与非正式两个类别， 可以看到两类中出现的服饰是

不相同的： 正式场合符合燕乐规制； 非正式场合则突出即时即兴。 照此推理， 伴奏乐器

也应该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 这与服饰在本质上是类同的。 因为在即时即兴的情况下，
不可能迅速匹配一支符合规制的乐队， 只能随机应变， 前述史籍所载武、 安二人舞胡旋

事迹即为明证。 所以非正式场合下表演胡旋舞应包含哪些伴奏乐器已难以定论， 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 无论正式与非正式场合， 胡旋舞应该有固定使用的乐曲， 如 《乐府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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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 《胡旋》。
那么， 我们来讨论燕乐中胡旋舞所用乐器。 从严格意义上讲， 笛、 正鼓、 和鼓和铜

钹四种乐器是为 “康国乐” 伴奏的， 这在 《隋书》 中早有明确记载。 当然， 胡旋舞在

唐代被列入 “康国乐” 中， 也就意味着这四种乐器同样可以在胡旋舞表演中使用。 前

文已经说明， 仅仅四种乐器不足以支撑起燕乐某一乐部的展演， 甚至其中还不包括弦乐

器。 那可能只有一种， 文献记载只是略写， 未列出 “康国乐” 真实使用的全部乐器。
我们以 《通典》 为例进行分析， 《通典》 是将燕乐各乐部所使用乐器和编制， 乐、

舞工服饰和人数列入 “四方乐” 中进行叙述的， “四方乐” 之下又分 “东夷二国” “南
蛮二国” “西戎五国” “北狄三国” 等条目， “康国乐” 属 “西戎五国”。 相对而言， 其

他乐部信息应该是完整的， 如 “高昌乐” 所用乐器十二种， “龟兹乐” 有十四种之多，
“疏勒乐” “安国乐” 同为十种， 唯独 “康国乐” 为四种。① 从各乐部规模而言， “康国

乐” 乐器种类偏少意味着所用乐工人数较少， 这样就无法在正式燕乐场合与同为 “西
戎” 的其他乐部形成均衡之势， 随之而来的音响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这似乎难以表现

唐代 “凡大燕会， 设十部之伎于庭， 以备华夷” 的气势。 而且 “西戎” 其他四个乐部

均使用琵琶 （四弦）、 五弦琵琶、 竖箜篌这三种弦乐器， 既然将 “康国乐” 也列入其

中， 说明五个乐部在地域风俗、 音乐文化方面是相似或有联系的， 所以 “康国乐” 中

理应存在弦乐器， 加之前引 《通典》 中就出现康国流行 “大小鼓、 琵琶、 五弦箜篌、
笛” 的记载， 所以我们认为 “康国乐” 通过突厥进入中原继而被编入燕乐的过程中是

有弦乐器存在的， 那么为 “康国乐” 中胡旋舞伴奏的乐器当然也包括如琵琶 （四弦）、
五弦琵琶、 竖箜篌之类。 至于唐代及其后世文献为何仅列出四种乐器， 目前囿于史料无

法做进一步推论， 但自 《通典》 之后， 凡记载胡旋舞的文献如 《旧唐书》 《新唐书》
《文献通考》 等均言所用乐器为笛、 正鼓、 和鼓、 铜钹四种。②

正鼓与和鼓， 在 《通典》 卷第一百四十四同样有明确记载：
　 　 正鼓、 和鼓者， 一以正， 一以和， 皆腰鼓也。③

《旧唐书》 记载与此同， 不再重复。 《文献通考》 卷一百三十六 “乐九” 将二鼓列

于 “魏鼓” 条中：
　 　 魏鼓 （杖鼓　 相鼓　 细腰鼓　 正鼓　 和鼓） ……唐有正鼓、 和鼓之别， 后周

有三等之制。 右击以杖， 左拍以手， 后世谓之杖鼓、 拍鼓， 亦谓之魏鼓。④

其卷一百三十五 “乐八” 又云：
　 　 腰鼓　 腰鼓之制， 大者瓦， 小者木， 皆广首纤腹。 沈约 《宋书》： “萧思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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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４６， 第 ３７２３－３７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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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４４， 第 ３６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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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细腰鼓。” 岂谓此欤。①

“正”， 《说文解字》 称 “是也”；② 《广韵》 解释为 “正朔” 或 “正当也， 长也，
定也， 平也， 是也， 君也”。③ “和” 在 《说文解字》 中为 “相应” 之意；④ 《广韵》 谓

之 “和顺也， 谐也， 不坚不柔也”。⑤

正鼓与和鼓作为腰鼓类乐器， 外形同为广首纤腹， 说明二鼓音色相近， 区别在于鼓

体体量的大小， 鼓体较大者音高较低， 鼓体较小则音高较高。 所以， 《通典》 卷一百九

十三所言康国流行的 “大小鼓” 极有可能就是正鼓与和鼓。 依字面意思， 正鼓应为主

音鼓， 和鼓则是辅音鼓。 二鼓在演奏中配合使用， 在统一音色下以达到高低错落， 遥相

呼应的音响效果。 巧合的是， 这种正、 和之分同样体现在为胡旋舞伴奏的另一打击乐器

———铜钹之上。
《文献通考》 卷一百三十四 “乐七” 记载：
　 　 正铜钹　 铜钹亦谓之铜盘， 本南齐穆士素所造。 其圆数寸， 中间隆起如浮沤，
出西戎、 南蛮、 扶南、 高昌、 疏勒之国。 大者圆数尺， 以韦贯之， 相击以和乐。 唐

之燕乐清曲有铜钹相和之乐……然有正与和， 其大小清浊之辨欤。⑥

可见， 铜钹是唐代燕乐、 清乐以及胡部诸乐中重要的一种打击乐器。 按 《文献通

考》 的说法， 铜钹同样有正、 和之分， 区分标准就是铜钹的体量与音高。
照此推断， 前文引 《通典》 《新唐书》 所言为康国乐胡旋舞伴奏的乐器编制包含

“笛二， 正鼓一， 和鼓一， 铜钹二” 应该是确实的， 腰鼓与铜钹同为一正一和， 不仅符

合记文献记载， 而且体现出乐器声部间的均衡。 因此， 《旧唐书》 所谓 “铜钹一” 的说

法需要修正， 当然也不排除此 “一” 是文献辑录出现讹误的可能。 综合以上文献考证

并结合唐代对康国等其他乐部用乐记载， 可以得出康国乐中胡旋舞表演即胡旋舞正式演

出时的伴奏乐器及编制为： 琶琶一， 五弦琶琵一， 竖箜篌一， 笛二， 正鼓一， 和鼓一，
正铜钹一， 和铜钹一。

至此， 通过对各类文献的梳理， 我们在胡旋舞记录、 传播、 使用场合、 服饰和伴奏

乐器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但诚如本文开篇提及， 只有文本与图像的相互支撑与印

证， 才有可能揭开其在历史中的真实面目。 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笔者将结合文献研

究结论对以敦煌石窟壁画为主的各类疑似胡旋舞图像进行全面收集、 归纳和考证， 以最

大限度地勾勒胡旋舞旋转千年的轮廓与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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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１３５ “乐八·土之属 （俗部） ”， 第 １２０３ 页。
［汉］ 许慎 《说文解字》， 第 ３９ 页。
宋本 《广韵》， 第 １７２、 ４１０ 页。
［汉］ 许慎 《说文解字》， 第 ３２ 页。
宋本 《广韵》， 第 １４３ 页。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１３４ “乐七·金之属 （胡部） ”， 第 １１９５ 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建置沿革

杜　 海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曹魏时期敦煌郡应有敦煌、 龙勒、 效谷、 广至、 宜禾、 冥安、 渊泉、 伊吾八县； 西晋元康

五年以前， 敦煌郡有昌蒲、 敦煌、 龙勒、 效谷、 广至、 宜禾、 冥安、 深泉、 伊吾九县； 元康五年后，

敦煌郡或仅保留昌蒲、 敦煌、 龙勒、 效谷四县； 前凉时期敦煌下辖有敦煌、 龙勒、 效谷、 凉兴、 乌泽

诸县； 西凉时期的敦煌郡管辖范围是敦煌、 龙勒、 效谷诸县； 北魏时期敦煌郡下辖县调整为敦煌县、

鸣沙县、 平康县； 北周时期敦煌郡统鸣沙县。

关键词： 敦煌　 沙州　 河西　 魏晋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一

汉武帝时期， 始立敦煌郡。 《汉书·西域传》 记载： “汉兴至于孝武， 事征四夷，
广威德， 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 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 降浑邪、 休屠王， 遂空其

地， 始筑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 后稍发徙民充实之， 分置武威、 张掖、 敦煌， 列四

郡， 据两关焉。”①史书记载反映了汉朝开发河西的过程，②汉朝开发河西的方式大致有筑

城、 徙民屯田等， 待开发地达到一定规模后方设置郡县。 据史书记载， 元鼎年间 （前
１１６－前 １１１）， 汉朝已经在敦煌一带徙民屯田， 元鼎四年 （前 １１３） 敦煌的屯田百姓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３－０２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敦煌通史” （１６ＪＪＤ７７００２４）
作者简介： 杜海 （１９８６－　 ）， 男， 山东枣庄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①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９６ 《西域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 第 ３８７３ 页。
　 ②　 学者对河西四郡的设置过程做了细致的研究， 如 ［日］ 日比野丈夫著、 辛德勇译 《论河西四郡的设置年

代》， 刘俊文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 ９ 卷 《民族交通》，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 第
６４１－６６４ 页； 张维华 《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 氏著 《汉史论集》， 济南： 齐鲁书社， １９８０ 年， 第
３０９－３２８ 页； 陈梦家 《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 及附录二 《河西开地的经过》， 《汉简缀述》， 北京： 中华
书局， １９８０ 年， 第 １７９－１９４ 页； 马雍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 《中国史研究》 １９８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４－１６７ 页； 刘光华 《秦汉西北史地丛稿》，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１５－１２４ 页；
李炳泉 《西汉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及疆域变迁》， 《东岳论丛》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７６－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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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天马。① 汉代修筑敦煌县城的时间， 学者认为是在赵破奴进军匈奴时， 过敦煌并在

此筑城。② 敦煌文书 Ｐ ２６９１Ｖ 记载： “沙州城， 案录， 前汉第六武帝元鼎六年 （前 １１１）
甲子 （庚午） 岁， 将军赵破奴奉命领甘、 肃、 瓜三州人士筑造。”③ Ｐ ３７２１、 Ｓ ５６９３
《瓜沙史事编年》 亦记载元鼎六年筑沙州城之事。 可知元鼎年间汉朝已经在敦煌屯田，
元鼎六年时沙州城已经修筑。 《汉书·武帝纪》 载， （元鼎六年） “秋……， 乃分武威、
酒泉地置张掖、 敦煌郡， 徙民以实之。”④ 《史记·大宛列传》 记载： “其明年， 击姑

师， 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 ……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⑤ 酒泉列亭障于玉门的

时间在赵破奴击楼兰时， 也就是元封三、 四年 （前 １０８、 前 １０７） 之间， 酒泉郡在玉门

设置亭障， 说明酒泉郡西面边界已经设置在玉门。⑥ 太初二年 （前 １０３） 李广利征大宛

失利， 武帝怒， “使使遮玉门， 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 贰师恐， 因留敦煌。” 李广利第

二次征大宛时， 敦煌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史载： “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初， 贰师

起敦煌西， 以为人多， 道上国不能食， 乃分为数军， 从南北道。”⑦ 史料中记载 “贰师

起敦煌西”， 这里的 “敦煌西” 应该指的就是敦煌郡龙勒县下辖的玉门关、 阳关。 《汉
书·西域传》 记载： “自玉门、 阳关出西域有两道。”⑧ 可知在李广利出征大宛时， 敦煌

为其军队的出发地。 敦煌西界龙勒县的玉门关、 阳关在汉军西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汉书·刘屈氂传》 记载征和二年 （前 ９１） 戾太子作乱时， “吏士劫略者， 皆徙敦

煌郡”⑨。 可知征和年间， 西汉政府徙民敦煌， 作为充实敦煌郡的重要手段。 又 《汉书

·地理志》 载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 可知敦煌郡正式设立的时间， 最迟不晚于

后元元年 （前 ８８）。 通过梳理史书的记载， 可以大致勾勒出汉王朝在敦煌屯田、 筑城建

设的过程。 汉代敦煌郡下辖六县， 《汉书·地理志》 记载：
　 　 敦煌郡……县六： 敦煌， 冥安， 效谷， 渊泉， 广至， 龙勒。

西汉时期， 敦煌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开发， 有户 １ 万 １ 千 ２ 百， 口 ３ 万 ８ 千余。 东汉时期

河西动荡， 敦煌人口数量下降， 只有 ７４８ 户， 不到 ３ 万人， 除了因为动乱的局势， 可能

与敦煌地区豪族的隐匿户口、 土地兼并也有一定的关系。 《后汉书·郡国志》 中记载：
　 　 敦煌郡， 六城……敦煌　 冥安　 效谷　 拼泉　 广至　 龙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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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６ 《武帝纪》， 第 １８４ 页。
李并成 《河西走廊历史地理》，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１０６－１０７ 页。
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３９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６ 《武帝纪》， 第 １８９ 页。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１２３ 《大宛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 第 ３１７１－３１７２ 页。
此 “玉门” 若指酒泉郡下辖之玉门县， 那么于玉门县设置亭障或表示酒泉西部边界的划定。
［汉］ 司马迁撰 《史记》 卷 １２３ 《大宛列传》， 第 ３１７５－３１７７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９６ 《西域传》， 第 ３８７２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６６ 《刘屈氂传》， 第 ２８８２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２８ 《地理志》， 第 １６１４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２８ 《地理志》， 第 １６１４ 页。
［晋］ 司马彪撰， ［南朝梁］ 刘昭注补 《后汉书》 志第 ２３ 《郡国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 第 ３５２２
页。



可知东汉时期， 敦煌郡下辖诸县与西汉时期变化不大。

二

据 《后汉书·郡国志》 记载， 时凉州下辖陇西、 汉阳、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张掖、 酒泉、 敦煌， 以及张掖属国、 张掖居延属国。① 至汉献帝时期， 敦煌归属

雍州， 史载汉献帝兴平元年 （１９４）， “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②。 至建安十八年

（２１３）， 雍州范围更广， “诏书并十四州， 复为九州”，③ 雍州下辖弘农、 京兆、 左冯

翊、 右扶风、 上郡、 安定、 陇西、 汉阳、 北地、 武都、 武威、 金城、 西平、 西郡、 张

掖、 张掖属国、 酒泉、 敦煌、 西海、 汉兴、 永阳、 东安南。④ 魏文帝即位后 （２２０）， 敦

煌复归属凉州。 史载 “文帝即王位， 初置凉州……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 治元多等反，
河西大扰”，⑤ 可知魏文帝时期， 凉州统河西诸郡。

汉末三国时期， 中原朝廷已经无力掌控河西局面， 这一地区的行政建置也经常调

整⑥。 《晋书·地理志》 载： “汉置张掖、 酒泉、 敦煌、 武威郡， 其后又置金城郡， 谓之

河西五郡。 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献帝时， 凉州数有乱， 河西五郡去州隔远， 于是乃

别以为雍州……魏时复分以为凉州。”⑦ 《晋书·地理志》 关于汉晋之际河西地理的梳

理， 虽然整体上符合史实， 但是 《晋志》 所载献帝时期雍州所包括的河西五郡， 实际

上应是河西四郡。⑧ 《后汉书·献帝纪》 记载献帝时雍州为河西四郡，⑨ 又 《三国志·
庞淯传》 裴松之注引 《典略》 曰： “诏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 别典四郡。” 可

知献帝时雍州只有河西四郡， 《晋书·地理志》 之所以记载为河西五郡， 应该是受到魏

文帝改置凉州的影响， 魏文帝时期的凉州不只包括河西四郡， 还包括金城等郡，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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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 范晔撰， ［唐］ 李贤等注 《后汉书》 卷 ９ 《孝献帝纪》， 第 ３７６ 页。
［晋］ 陈寿撰， ［南朝宋］ 裴松之注 《三国志》 卷 １ 《魏书·武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 第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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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陈寿撰， ［南朝宋］ 裴松之注 《三国志》 卷 １５ 《张既传》， 第 ４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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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属国； 建安十八年后， 雍州统郡增至二十三； 魏文帝时期， 凉州统郡金城、 武威、 张掖、 酒泉、 敦

煌、 西海、 西平、 （西郡）。 吴增仅撰、 杨守敬补正 《三国郡县表附考证》，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 《二十

五史补编》 第 ３ 册， 上海： 开明书店， １９３７ 年， 第 ２８９７－２８９８ 页。
［唐］ 房玄龄等撰 《晋书》 卷 １４ 《地理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 第 ４３２－４３３ 页。
吴增仅撰、 杨守敬补正 《三国郡县表附考证》， 第 ２８９７－２８９８ 页。
［南朝宋］ 范晔撰， ［唐］ 李贤等注 《后汉书》 卷 ８ 《孝献帝纪》， 第 ３７６ 页。
［晋］ 陈寿撰， ［南朝宋］ 裴松之注 《三国志》 卷 １８ 《庞淯传》， 第 ５４７ 页。
据 《资治通鉴》 卷 ７１ “明帝太和二年” 注， 凉州包括 “金城、 西平、 武威、 张掖、 西郡、 酒泉、 敦煌、
西海等郡”， ［宋］ 司马光编撰，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７１ “明帝太和二年”， 北京： 中华书

局， １９５６ 年， 第 ２２４４ 页。



汉书·献帝纪》 注或许亦受魏文帝改转置凉州影响， 误以雍州四郡中有 “金城郡”。 通

过以上梳理， 我们知道， 汉代敦煌郡一度归属于凉州， 至汉献帝兴平元年归属雍州， 魏

文帝即位后敦煌郡归属凉州。
清人对三国时期敦煌下辖诸县进行了考证， 洪亮吉、 谢钟英 《补三国疆域志补注》

考三国时期敦煌郡有九个县： 敦煌、 龙勒、 效谷、 冥安、 渊泉、 广至、 宜禾、 拼泉、 伊

吾。① 其中的 “渊泉” 出现在 《汉书·地理志》， “拼泉” 出现在 《后汉书·郡国志》，
应为同一地。② 谢钟英在 《三国疆域表》 中把敦煌八县 （敦煌、 龙勒、 效谷、 广至、 宜

禾、 拼泉、 渊泉、 冥安） 的位置情况与清代敦煌诸县的相对位置作了说明。③ 姜博对诸

说法进行了辨析后认为， 与汉代相比， 曹魏时期敦煌郡控制范围基本上没有变化， 此时

敦煌郡有敦煌、 龙勒、 效谷、 广至、 宜禾、 冥安、 渊泉七县。④ 据 《元和郡县图志》，
曹魏时期还设立伊吾县，⑤ 那么曹魏时期敦煌郡应有敦煌、 龙勒、 效谷、 广至、 宜禾、
冥安、 渊泉、 伊吾八县。

西晋敦煌郡仍属凉州， 晋初敦煌郡下辖诸县应当与曹魏时期有所变化。 据 《晋书

·地理志》 记载， 敦煌郡统县十二：
　 　 昌蒲　 敦煌　 龙勒　 阳关　 效谷　 广至　 宜禾　 冥安　 深泉　 伊吾　 新乡　 乾齐。

……
元康五年 （２９５）， 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 伊吾、 冥安、 深泉、 广至等五县，

分酒泉之沙头县， 又别立会稽、 新乡， 凡八县为晋昌郡。⑥

《晋书·地理志》 中记载的敦煌属县比曹魏时期多出四个， 即昌蒲、 阳关、 新乡、
乾齐。 其中昌蒲县不可考， 《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 “蒲昌县， 贞观十四年置。 本名金蒲

城， 车师后王庭也”⑦。 据敦煌 Ｐ ２００５ 《沙州都督府图经》， 唐代西州有蒲昌府⑧， 又汉

代敦煌西有蒲昌海。⑨ 《敦煌实录》 记载： “蒲海， 绕蒲海肥美良田， 水草沃衍。 有高昌

壁， 故属敦煌。” 金蒲昌城、 蒲海均在敦煌西， 《晋书·地理志》 中的昌蒲县， 或在敦

煌以西。 阳关县非西晋时所有， 据 《元和郡县图志》， 北魏时期设置阳关县。 新乡县

为元康五年设置， 属晋昌郡。 乾齐县， 《汉书·地理志》 中属酒泉郡， 晋元康年间在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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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酒泉之间设置晋昌郡， 并未提到敦煌有乾齐县。 又 《晋书·地理志》 所载酒泉郡下

辖九县， 比汉代减少了乾齐， 但新增骍马， 骍马或是故乾齐改名而来。 那么西晋元康五年

以前， 敦煌郡应当有昌蒲、 敦煌、 龙勒、 效谷、 广至、 宜禾、 冥安、 深泉、 伊吾九县， 昌

蒲县或为西晋新设。 元康五年后， 敦煌郡东部诸县划归晋昌郡， 晋昌郡包括宜禾、 伊吾、
冥安、 深泉、 广至、 沙头、 会稽、 新乡八县。 敦煌郡仅保留昌蒲、 敦煌、 龙勒、 效谷四县。

三

西晋永宁元年 （３０１） 张轨任凉州刺史， 统凉州诸郡， 史称前凉， 敦煌在前凉政权

的控制范围之内。 前凉张骏即位后进行改革， 于前凉建兴三十三年 （３４５）， 分凉州置

河州、 沙州。① 白须净真认为张骏分置三州是从 ３３５ 年开始， 至 ３４５ 年完成。② 但据

《前凉建兴廿四年 （３３６） 三月廿三日周掾妻孙阿惠墓券》 记载： “建兴廿四年三月癸亥

朔廿三日乙酉， 直执。 凉州建康表是县显玉亭部、 前玉门主领妻孙阿惠得用。”③ 可知

３３６ 年时玉门归属于凉州， 此时沙州应尚未设置。 张骏统治时期， 前凉在西域地区统治

逐渐稳固。 咸和二年 （３２７）， 前凉置高昌郡。④ 《晋书·张骏传》 记载： “初， 戊己校

尉赵贞不附于骏， 至是， 骏击擒之， 以其地为高昌郡。”⑤ 前凉建兴二十三年 （３３５），
张骏遣将杨宣讨伐龟兹、 鄯善， 西域诸国皆至姑臧朝贡， 张骏大约于此年设立西域都

护。⑥ 张骏时期， 还分酒泉置建康郡和玉门大护军， 其中玉门大护军划归沙州， 玉门大

护军所在地应即旧酒泉郡玉门县。 前凉建兴三十三年置沙州时， 沙州的疆域包括敦煌、
晋昌、 高昌、 西域都护、 戊己校尉、 玉门大护军， 沙州刺史为西胡校尉杨宣。⑦ 可知沙

州的设置， 是随着前凉对西部疆域统治的逐步稳固而设置的。 又 《元和郡县图志》 记

载： “前凉张骏于此置沙州……后三年宣让州， 复改为敦煌郡。”⑧ 那么前凉设置沙州的

时间在 ３４５ 年， 废置沙州的时间在 ３４８ 年前后。 前凉和平元年 （３５４）， 置商州。 《晋书

·地理志》 载： “张祚又以敦煌郡为商州”，⑨ 前凉建兴四十三年 （３５５） 张祚被杀， 商

州当被废除， 敦煌郡应复归属凉州。
前凉时期新设凉兴县， 据 《资治通鉴》 胡三省注， “凉兴郡， 河西张氏置， 在唐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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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常乐县界。”① 此处凉兴郡， 应为凉兴县。 Ｓ １８９９ 文书记载： “至后凉主即位， （氾）
曼以佐命之功， 封安乐亭侯， 拜凉兴令”②， 可知凉兴至后凉时期仍为县。 此外， 西凉

时期有乌泽县， 可能也是设置于前凉时期。③ 前凉张骏时期还设置了高昌郡、 西域都

护、 戊己校尉等机构以加强对西域的管理， 而昌蒲县不见记载。 那么前凉时期敦煌郡下

辖有敦煌、 龙勒、 效谷、 凉兴、 乌泽诸县。
咸安六年 （３７６） 前秦灭前凉， 《晋书·吕光载记》 曰： “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

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 伊吾二关”④， 可知高昌郡是归属于凉州的。 又吕光军 “至玉门，
熙移檄责光擅命还师， 以子胤为鹰扬将军， 与振威将军南安姚皓、 别驾卫翰帅众五万拒

光于酒泉。 敦煌太守姚静、 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⑤ 那么前秦时期敦煌郡也应当归

属凉州。 吕光进入姑臧后， 并未完全控制河西诸郡。 太元十一年 （３８６）， 王穆袭据酒

泉， 自称大将军、 凉州牧， 同时以索嘏为敦煌太守。⑥ 敦煌郡暂时归属王穆管辖。 太元

十二年 （３８７）， 吕光克酒泉， 进屯凉兴，⑦ 敦煌郡归属后凉。
隆安元年 （３９７）， 段业据建康郡、 酒泉郡自立， 吕氏后凉政权此时已经很难控制

酒泉以西的地区。 隆安二年 （３９８）， 晋昌太守王德、 敦煌太守孟敏皆以郡降段业。 段

业以孟敏为沙州刺史。⑧ 敦煌文书 Ｐ ２００５ 记载： “孟庙　 右在州西五里。 按 《西凉录》
神 ［玺］ 二年， 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 卒官。 葬于此”⑨。 可知孟敏以敦煌太

守兼任沙州刺史。 北凉段业在敦煌设沙州， 是因为敦煌西邻西域， 沙州应兼有经营西域

的功能。 孟敏去世以后， “业以玄盛为安西将军、 敦煌太守， 领护西胡校尉。” 段业以

李暠为敦煌郡守， 同时兼领护西胡校尉， 但实际上此时西域诸国并不受北凉管辖， 至隆

安四年 （４００）， 李暠称凉公后， 才派遣宋繇 “击玉门已西诸城”， 并 “屯玉门、 阳

关”。 西凉初期， 治敦煌， 后迁酒泉。 李暠上表曰 “又敦煌郡大众殷， 制御西域， 管

辖万里， 为军国之本， 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 西夷校尉、 敦煌太守， 统摄崐裔， 辑宁

殊方”。 可知， 李暠可能未在西域置郡， 西凉迁治酒泉后， 敦煌郡遥领西域， 敦煌太

守有管理西域的职责。
段业时期， 敦煌郡统县有所变化。 隆安四年 （４００）， 段业 “分敦煌之凉兴、 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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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昌之宜禾三县为凉兴郡”，① 可知隆安四年以前， 敦煌郡有凉兴县、 乌泽县， 乌泽县设

立的时间在前凉至北凉时期， 具体时间暂不可考。 段业设立凉兴郡， 是为了限制敦煌李暠

势力的发展， 那么隆安四年以后， 李暠实际控制敦煌郡之敦煌、 龙勒、 效谷诸县。 但是很

快李暠被推为 “都督、 大将军、 凉公、 领秦凉二州牧、 护羌校尉”， 并且 “东伐凉兴”。
西凉时期， 其境内县制变动频繁， 但敦煌管辖范围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史载西凉灭亡后，
李恂曾返回敦煌， 此时的敦煌太守索元绪东奔 “凉兴”，② 说明沮渠北凉时期， 敦煌东面

的凉兴郡依然存在， 因此西凉时期敦煌郡的管辖范围应当是敦煌、 龙勒、 效谷诸县。
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后， 约玄始九年 （４２０） 设置沙州③， 敦煌郡归属沙州， 敦煌

郡管辖的郡县变化不大。 ４４２ 年沮渠无讳放弃敦煌西逃， 李宝势力入据敦煌， 并遣使内

附北魏。④ 北魏时期置敦煌镇， 《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 “后魏太武帝于郡置敦煌镇， 明

帝罢镇立瓜州， 以地为名也， 寻又改为义州， 庄帝又改为瓜州”。⑤ 敦煌镇治敦煌， 下

设酒泉军以及乐涫戍， 乐涫戍在孝文帝时期又改为乐涫县，⑥ 此外敦煌镇还设置有晋昌

戍。⑦ 据前引 《元和郡县图志》， 北魏孝明帝时期， 敦煌郡属瓜州。 敦煌文书 Ｓ ０７８８ 等

记载， 敦煌郡龙勒县在正光六年 （５２５） 改为寿昌郡； 寿昌郡领龙勒、 阳关二县； 效谷

县亦在北魏时期改县为郡， 效谷郡下辖效谷县、 东乡县⑧东乡原为效谷县下辖乡， 北魏

时期升格为东乡县。⑨ 学者考证， 北魏时期敦煌郡县改革以后， 敦煌郡下辖县有： 敦煌

县、 鸣沙县、 平康县。 西魏时期应当亦是如此。 《隋书·地理志》 记载： “敦煌， 旧置

敦煌郡， 后周并效谷、 寿昌二郡入焉， 又并敦煌、 鸣沙、 平康、 效谷、 东乡、 龙勒六县为

鸣沙县。” 北周时期， 敦煌郡、 效谷郡、 寿昌郡合并， 三郡所辖县合并为鸣沙县。 《北周

地理志》 载： “敦煌郡治鸣沙， 领县一。” 北周时期， 敦煌郡属瓜州， 领鸣沙县。
汉武帝时期设立敦煌郡，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发挥着经营西域的功能； 魏晋

南北朝时期， 敦煌郡县的划分不断细化， 增设的郡县有伊吾、 凉兴、 乌泽等， 随着敦煌

地区的开发， 还有乡升级为县的情况， 说明敦煌地区社会经济总体上是持续发展的； 汉

晋时期大量中原人口迁徙至敦煌， 敦煌大族势力得到发展， 西凉政权就是在敦煌大族的

支持下建立的。 魏晋南北朝之际， 敦煌既是中原王朝经营西部疆域的战略要地， 也是承

载中原文明的文化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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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第一次
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照片的史料价值

王冀青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作者于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５ 年在英国搜寻斯坦因历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 但只发现其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的原件， 未找到其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的原

件。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２ 年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发现的一幅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照片，

对这份护照的历次还原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 并提供一份比较准确的录文文本。

关键词： 斯坦因　 第一次中亚考察　 中国护照　 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９ ４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１８６２－１９４３） 先后于 １９００－１９０１ 年、
１９０６－１９０８ 年、 １９１３－１９１５ 年、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过四次中亚考察， 每

次考察均持有中国政府颁发或加印许可的中文旅行许可证或通行证， 简称 “中国护

照”。 笔者于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５ 年在英国整理、 研究斯坦因档案的过程中， 刻意寻找斯坦

因使用过的中国护照， 但只发现其第二次中亚考察 （简称 “二考” ）、 第三次中亚考察

（简称 “三考” ）、 第四次中亚考察 （简称 “四考” ） 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的原件， 而未

能找到其第一次中亚考察 （简称 “一考” ） 所持中国护照的原件， 可判定此一考中国

护照原件已经丢失。 １９９８ 年， 笔者先后发表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

照简析》①、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析评》②两文， 分别对斯坦因二考中

国护照、 三考中国护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２００２ 年， 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的一幅照片

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藏斯坦因档案中

被发现， 为我们研究一考中国护照相关问题提供了图像依据。 在此， 笔者不揣浅陋， 先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３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 （１２＆ＺＤ１４０）
作者简介： 王冀青 （１９６１－　 ）， 男， 陕西渭南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敦煌学史研究。
　 ①　 王冀青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９－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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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的来历略加说明， 并依据一考中国护照的英译本和照片， 对一考

中国护照的文本加以释录和分析， 以彰显其史料价值。

一

斯坦因于 １８９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向英属印度政府提交第一次中亚考察申请书， 拟赴中国

新疆省和阗直隶州进行考察， 该申请书于 １８９９ 年春获印度总督兼副王乔治·纳萨尼尔

·寇松勋爵 （Ｌｏｒ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Ｃｕｒｚｏｎ， １８５９－１９２５） 的批准。 １８９９ 年 ２ 月 ４ 日， 印

度政府外交部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 （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 ［Ｓｉｒ Ｃｌａｕｄｅ Ｍａｃ⁃
ｄｏｎａｌｄ］， １８５２－１９１５） 写了一封公函， 请他代表斯坦因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简称

“总理衙门” ） 申请用于考察的中国护照。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窦纳乐给总理衙门写照

会， 请为斯坦因发放中国护照。 总理衙门收到窦纳乐的照会后， 于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向

斯坦因发放了中国护照， 交由窦纳乐转寄。
　 　 窦纳乐收到总理衙门转来的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后， 于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将该护照

原件寄给印度政府外交部， 请转交斯坦因。 窦纳乐同时还附寄了一封说明信， 提供了一

考中国护照英译本， 并附寄了一些斯坦因汉名 “司代诺” 的名片。 窦纳乐提供一考中

国护照英译本的目的， 是供印度政府和斯坦因了解护照的内容。 这份由窦纳乐提供的斯

坦因一考中国护照英译本， 原由斯坦因保存的一份抄件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图 １）。 笔者在此试将该英译本内容直译为中文， 全文如下：
　 　 总理衙门 （Ｔｓｕｎｇｌｉ Ｙａｍｅｎ） 向英国学者斯坦因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ｔｅｉｎ） 发放一

份护照：
衙门 （Ｙａｍｅｎ） 已收到来自大英女王陛下公使 （Ｈ Ｂ Ｍ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克劳德·

麦克唐纳爵士 （Ｓｉｒ Ｃｌａｕｄｅ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窦纳乐爵士） 的一封信， 信中说斯坦因博士

（Ｄｒ Ｓｔｅｉｎ） 打算带领几名仆人， 从印度旅行到新疆与和阗附近 （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ｈｏｔ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请求发放一份护照。

衙门因此缮写了一份护照， 已由主管京师的知府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 加印

并发放。
衙门提请道路沿线的各地方官府， 每当斯坦因博士出示护照供检查的时候， 应

立即检验他的护照， 并遵照 《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为他提供适当的保护， 不得在他的

前行道路上设置任何困难和障碍。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九日 （公元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当结束旅行返回之后， 应立即交回这份护照， 以供销毁。 如这份护照丢失，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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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废纸。①

英译本中， “新疆与和阗附近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ｈｏｔ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 一句

的英译肯定有误， 因为和阗是新疆省的组成部分， 两者不可能并列。 又 “主管京师的

知府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 ” 这一官职， 应指清朝主管首都北京的顺天府知府。 所谓

“ 《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 指 １８５８ 年订立的 《中英天津条约》， 其第 ９ 款规定： “英国民

人， 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 通商。 执照由领事官发给， 由地方官盖印。 经过地

方， 如饬交出执照， 应可随时呈验， 无讹放行。 雇人装运行李货物， 不得拦阻。 如其无

照， 其中或有讹误， 以及有不法情事， 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 沿途止可拘禁， 不可

凌虐。”②

二

窦纳乐寄给印度政府外交部的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英译本， 其原件或另一份抄件肯

定收藏于原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的档案中， 现应移藏于新德里的印度国家档案馆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中。 美国学者珍妮特·米尔斯基 （Ｊｅａｎｎｅｔｔｅ Ｍｉｒｓｋｙ） 于 １９７７ 年

出版的 《考古学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 一书中， 根据印度国家档案馆藏本， 刊

布了这份护照英译本的另一个版本， 笔者中译如下：
　 　 总理衙门 （外交部） 向英国学者斯坦因发放一份护照。

衙门已收到来自大英女王陛下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 （窦纳乐爵士） 的

一封信， 信中说斯坦因博士打算带领几名仆人， 从印度旅行到新疆与和阗附近， 请

求发放一份护照。
衙门因此缮写了一份护照， 已由主管京师的知府加印并发放。
衙门提请道路沿线的各地方官府， 每当斯坦因博士出示护照供检查的时候， 应

立即检验他的护照， 并遵照 《条约》 为他提供适当的保护， 不得在他的前行道路

上设置任何困难和障碍。
当结束旅行返回之后， 应立即交回这份护照， 以供销毁。 如这份护照丢失， 应

被视为废纸。③

可以看出， 米尔斯基刊布的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英译本新德里藏本， 与牛津藏本大同小

异。 两者的主要差异是， 新德里藏本上没有护照发放日期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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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英译本， 手写抄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斯坦因手稿第 ２８９ 号，
第 １２８ 张。
《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款附照会》 （订立于 １８５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８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互换）， 黄月波、 于能模、
鲍厘人编 《中外条约汇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第 ６ 页。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英译本， 抄件藏印度国家档案局， 外交部档案边界 Ｂ 类卷宗 （Ｎ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Ｂ）， １８９９ 年 ５ 月， 第 ２０２－２０９ 页。 转引自 Ｊｅａｎｎｅｔｔｅ Ｍｉｒｓｋｙ， Ｓｉｒ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Ａｒ⁃
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 １０５



（公元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应该是米尔斯基漏抄所致。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内容的了解， 主要依据米尔斯基刊布的英

译本新德里藏本。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米尔斯基 《考古学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 中译

本中， 译者在将该护照英译本翻译成中文时， 试图复原文言文风格， 全文如下：
　 　 总理衙门发此照予英国学者斯坦因。

兹据 Ｈ Ｂ Ｍ 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奏报， 称斯坦因博士拟携仆从若干

自印度前往新疆之和阗一带， 请发护照云云。
因备此照， 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盖印发出。
仰沿途各地官吏随时验核斯坦因博士之护照， 并据约予以保护， 不得稍有

留难。
本护照事毕交回， 遗失无效。①

这一中译本总体准确， 但遗漏了一些细节。 译文的明显错误， 是将 “主管京师的知府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 顺天府知府） ” 一词翻译成了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显然不妥。
笔者于 １９９８ 年刊布斯坦因二考中国护照、 三考中国护照时， 曾以米尔斯基刊布斯

坦因一考中国护照英译本新德里藏本为依据， 将其还原成文言文格式， 全文如下：
　 　 护照。

总理衙门为英国学者司代诺发给护照事。
总理衙门准英国驻京大臣窦纳乐爵士函称： “司代诺博士拟由印度携带随从数

人前往新疆及和阗周围游历， 请缮发护照” 等因， 本衙门为此缮就护照一纸， 并

由顺天府盖印发放。 本衙门令所有经过地方官， 于司代诺持照到境时， 如饬交出护

照， 立即查验放行， 照约妥为保护， 毋得留难阻滞。 此照游历回日即行缴销， 如有

遗失， 作为废纸。②

笔者还原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文本时， 参考了斯坦因二考中国护照的文本格式。 但因英

译本不可能精确地翻译护照原文， 而笔者又看不到护照的原件， 所以当时还原的斯坦因

一考中国护照文本与原文之间肯定还存有较大的差异。

三

２００２ 年， 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出版了匈牙利学者埃娃·阿波尔 （ｖａ Ａｐｏｒ） 与英

国学者汪海岚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ｎｇ） 联合主编的 《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奥莱尔·斯坦因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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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珍妮特·米斯基著， 田卫疆、 黄建华、 胡锦洲、 朱一凡、 朱新、 米娜娃译， 胡锦洲、 许建英校 《斯坦因：
考古与探险》，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第 １０９ 页。
笔者根据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英译本还原的护照文本， 见王冀青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

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０－７１ 页； 王冀青 《斯坦因第三次中

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析评》， 《西域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２ 页。



士收藏品目录》 一书， 其中收录了约翰·法尔考内 （Ｊｏｈｎ Ｆａｌｃｏｎｅｒ） 与里拉·罗素－史
密斯 （Ｌｉｌｌａ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ｍｉｔｈ） 合撰的 《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拍摄或搜集的照片目录》。 根

据这份目录， “斯坦因照片第 ３ 卷宗第 ９ 号” （Ｓｔｅｉｎ Ｐｈｏｔｏ ３ ／ ９） 的内容是 “２０ 世纪最初

１０ 年， 来自第一次中亚考察和其他考古学遗址的各种杂照片与经纬仪景观照片”， 其中

第 ３－８ 包中包括 “斯坦因中国护照的一幅照片抄件 （ａ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ｐｙ ｏｆ Ｓｔｅｉｎ’ ｓ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 在第 ８ 包中”。 ①

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照片第 ３ 卷宗第 ９ 号第 ８ 包中包含的这幅斯坦因中国

护照照片， 是我们迄今唯一能见到的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图像。 根据图像判断， 这幅照

片是斯坦因结束第一次中亚考察后， 在上缴一考中国护照前， 为了存档或留念的目的，
为护照拍摄的一幅照片， 照相时用 ６ 根大头针将护照固定在墙壁上 （图 ２）。
　 　 这幅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照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为后人呈现了护照的真实面

目， 可弥补因护照原件丢失而造成的缺憾， 也为笔者准确还原护照文本提供了可靠依

据。 现在根据斯坦因一考中国护照照片， 将护照文本释读录文如下：
　 　 护照。

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给发护照事。
准英国窦大臣函称： “现有本国士人司代诺， 携带从人数名， 拟由印度前往新

疆和阗一带游历， 请转发护照” 等因， 兹本衙门缮就护照一纸， 由顺天府盖印发

交收执。 除咨行该省查照外， 仰沿途地方官， 于英人司代诺游历经过呈验护照时，
立即放行， 照约认真妥为保护， 毋得留难阻滞。 切切， 须至护照者。

右给英国士人司代诺收执。
光绪贰拾伍年贰月初玖日。②

护照引窦纳乐函文中的 “拟由印度前往新疆和阗一带游历” 一句话， 可证明窦纳乐提

供的英译本中， “从印度旅行到新疆与和阗附近” 一句话翻译得不太准确， “与 （ａｎｄ） ”
系衍词， 因 “和阗” 之 “和” 而生。 护照上署明的发照日期为 “光绪贰拾伍年贰月初

玖日”， 相当于公元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与英译本相符。 在发照日期的年、 月部位， 钤

有一方正方形的汉、 满双语印文 “顺天府印”， 符合护照上 “本衙门缮就护照一纸， 由

顺天府盖印发文收执” 之说。 在护照的左下角， 钤有一方长方形的木质公章， 印文

“此照游历回日， 即行缴销， 如有遗失， 作为废纸”， 是晚清护照上的通用印文， 而英

译本中将这句话当成了护照正文的一部分。 在护照的右上角， 钤有一方椭圆形的英文印

章， 印文中译为 “大英女王陛下驻北京公使馆”。 在英文印章的下方， 有某人用铅笔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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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ｈｎ Ｆａｌｃ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ｌｌａ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ｍｉｔｈ，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Ｔａｋｅｎ 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ｉｒ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ｉｎ ｖａ
Ａｐｏｒ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ｎｇ （ｅｄ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ｒ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２， ｐ １７４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 照片影印件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 斯坦因照片第 ３ 卷宗第 ９ 号

（Ｓｔｅｉｎ Ｐｈｏｔｏ ３ ／ ９）， 第 ８ 包。



成的两行英文， 中译为 “斯坦因博士的护照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Ｄｒ Ｓｔｅｉｎ） ”， 应该是英国驻

华公使馆给印度政府外交部转寄护照时书写的标记。
斯坦因拿到这份护照后， 于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０１ 年间在中国新疆省和阗直隶州境内进行

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 斯坦因于 １９００ 年进入中国境、 １９０１ 年离开中国境时， 中国边

防关卡都须验看护照， 并在护照背面留下核验记录。 可惜的是， 斯坦因没有为一考中国

护照背面拍摄照片， 我们尚无从知晓验照记录的内容。

　 　 　 　 　 　 　 图 １　 　 　 　 　 　 　 　 　 　 　 　 　 　 　 　 　 图 ２
　 　 图 １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英译本， 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图 ２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照片， 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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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绸之路” 东段胡汉语碑刻考察简记

白玉冬　 吐送江·依明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组织 “胡汉语碑刻考察团”， 于 ２０１８ 年在蒙古国境内进行了科研考

察。 考察对象主要是隋唐时期历史文化遗迹， 包括暾欲谷碑、 阙特勤碑、 毗伽可汗碑、 希内乌苏碑、

毗伽啜莫贺达干碑、 乌兰楚鲁特铭文、 太哈尔石铭文、 筒瓦鲁尼文铭文等。 此次考察活动， 为揭示历

史上漠北草原和中原、 新疆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 草原丝绸之路　 突厥鲁尼文碑铭　 蒙古国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８３ 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１９ 日，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胡汉语碑刻考察团” 在蒙古国

进行了科研考察。 考察团由敦煌学研究所所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郑炳林任团长， 团员

包括白玉冬、 吐送江·依明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裕勒麦孜 （Ｍ Öｌｍｅｚ）。 此次科研

考察获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敦煌写本碑铭赞与敦煌金石

碑铭整理研究”、 “北方草原唐代胡汉语碑刻的解读整理与历史学研究”， 兰州大学 “一
带一路” 专项重点项目 “敦煌吐鲁番出土婆罗米文回鹘语文献整理与研究” 资助， 并

获蒙古国际游牧文明研究所敖其尔教授大力协助。
８ 月 ６ 日， 乘坐 ＣＡ９６６ 航班，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 抵达乌兰巴托， 入住雪绒花

酒店。
８ 月 ７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参观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正门前， 立有也松格

碑复制品。 博物馆展厅依据历史年代按序号排列， 陈列路线清晰。 一层中央是 ２ 方高达

３ 米的青铜器时代鹿石。 西侧和北侧墙壁， 从左至右， 分别绘有匈奴、 鲜卑和柔然的疆

域和民族变迁图。 东北角有一处复制的远古洞藏墓穴， 墓壁上有赭红色野牛图案。 墓穴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

（１８ＺＤＡ１７７）；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 “胡语与境外汉语碑刻与唐代西北地区历

史” （２０１９ｊｂｋｙｔｄ００１）
作者简介： 白玉冬 （１９６９－　 ）， 男， 蒙古族， 辽宁阜新人。 历史学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中古时期敦煌西域

历史语言与出土文献、 碑刻研究。 吐送江·依明 （１９８０－　 ）， 男， 维吾尔族， 新疆和田人。 文学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回鹘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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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旁墙壁上悬挂着 ４ 幅高约 ９０ｃｍ， 宽约 ５０ｃｍ 的岩画， 图案包括野牛、 山羊和狩猎图

等。 展品中包括史前期打磨器具， 青铜期装饰品、 刀具、 头盔， 匈奴的皮衣、 箭囊、 人

偶、 羊拐等， 鲜卑的木棺椁、 陶钵、 灯具、 生火器、 筷勺等。 突厥时期展品主要有毗伽

可汗碑遗址出土金银器具， 阙特勤头像， 汉白玉盘腿石人像 （头部缺失）， 阙特勤碑复

制品、 布谷特碑图片和木制马鞍等物品。 引人注目的是出自东戈壁省的雀林 （Ｃｈｏｉｒ）
碑， 石人胴体上刻有 ６ 行鲁尼文和后突厥汗国皇族阿史那氏公山羊印记。① 回鹘时期展

品主要有希内乌苏碑复制品和不明墓葬出土的箭簇、 瓦片、 翁罐等。 契丹展厅中， 有契

丹大字碑文，② 出土瓦当、 盘钵、 颈部装饰品、 皮靴、 皮衣等。 二楼的夹层， 有蒙古国

内各族的民族服装展和鼻烟壶展。 缓步台位置， 有一尊元代蒙古贵族石人像。 二楼是蒙

古帝国时期的文物展厅。 展品有皮质铠甲和战靴， 骑马武士像， 汉字印章和蒙古文圣旨

牌的复制品， 投石机的模拟品， 蒙古文汉文双语合璧释迦院碑记和汉文宣威军石碑，③

以及蒙古帝国贵由汗和蒙哥汗给欧洲教皇公文的复印件等等。 蒙古经济文化展厅中， 有

原尺寸大小的蒙古包， 贵族人物、 喇嘛和萨满的服饰， 碾子刀斧等劳动工具， 蒙古象

棋、 牌九等游戏用具， 摔跤服， 马印烙铁， 以及皮革加工用具等。 满清时期的展厅中，
展品不多， 包括清朝龙旗， 木柜形状的刑具， 铜钱和元宝， 卢布纸钞， 以及其他关于蒙

古独立时期的照片等。 最后一部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建设成就展厅， 有很多照

片。 １１ ∶ ０５－１２ ∶ ２０ 参观扎纳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１ 层外厅有鹿石一尊和突厥石人像一

尊 （头部欠缺）， 中厅有后杭爱省出土石山羊一尊和面目清晰的突厥石人像一尊， 另一

尊突厥石人像无头。 柜台内展品主要有中央省突厥墓葬出土天王像、 人偶、 鸟鱼骆驼等

动物偶。 内侧展厅靠墙处有唐朝羁糜统治时期金微州都督仆固乙突墓志铭。 中厅和内厅

墙壁悬挂吐鲁番出土回鹘壁画和契丹人形象壁画的复制品。 ２ 层展品主要是蒙古族金银

器物， 蒙古象棋、 马头琴等娱乐用品， 金银装饰品， 马鞍， 工艺品刀剑， 金银佛像和唐

卡等。 １５ ∶ ４０－１６ ∶ ２０ 参观昭莫多市内的中央省博物馆 （北纬 ４７°４２′， 东经 １０６°５９′）。
展品有断臂无头的突厥石人像， 宗教法器， 藏文经书， 石猴抱子石刻。 博物馆正门外摆

放一尊刻有阿史那氏公山羊印记的龟趺， 背部中央有竖立碑文用的凹槽。 据大泽孝介

绍， 该龟趺出土地点是巴彦温朱勒苏木 Ｍｕｋｈａｒ 遗址坟丘东侧。④ 龟趺全长约 １７６ｃｍ， 高

５８ｃｍ， 中央凹槽部分高 ５２ ５ｃｍ。 １６ ∶ ５０－１７ ∶ ５０ 参观昭莫多市北部的文殊寺遗址。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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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最新成果， 参见 ［日］ 鈴木宏節 《突厥チョイル碑文再考》， 《内陸アジア史研究》 第 ２４ 辑，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２４ 页。
彩色图版见孟和图勒嘎 （Ｐ Мөнｘтулга） 《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契丹碑文之释读》 （Ｐ Мөнｘтулга， Ｍонгол
улсын нутгаас илэрсэн Ｘятан бичээсниг тайлан уншиｘ нь）， 载蒙古科学院考古所编 《契丹文化遗产》
（Ｘятаныөв соё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２０１４， ｐ １１８
关于释迦院碑记的解读研究， 详见 ［日］ 宇野伸浩、 松川節、 中村淳 《釈迦院碑記》， 载森安孝夫、 敖其

尔编 《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告》， 丰中， 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５４－
２６０ 页； 关于宣威军石碑的解读研究， 见 ［日］ 村岡倫 《宣威軍碑》， 载同书第 ２６３－２６５ 页。
［日］ 大澤孝 《ムハル遺跡の亀趺》， 载森安孝夫、 敖其尔编 《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

告》， 第 １４６ 页。 素描见 Ｐｌａｔｅ ７ａ， ７ｂ， ７ｃ， ７ｄ。



址三面环山， 有三尊突厥石人， 惜没有文字。 听馆员介绍说， 上述石人是原馆长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外地运来， 出土地点不详。 小型博物馆展有很多野生动物标本。 博物

馆北侧有文殊寺， 因时间已晚， 未能前往。
８ 月 ８ 日， １０ ∶ ００－１７ ∶ １０ 考察暾欲谷碑文 （北纬 ４７°４１′４１″， 东经 １０７°２８′４２″）。

遗址位于乌兰巴托东 ６０ 公里， 中央省巴彦楚克图地区。 途中驶入土耳其政府出资兴建

的 “毗伽暾欲谷公路”。 碑文被铁围栏圈住。 围栏北门西侧， 竖有土耳其语、 蒙古语、
英语三种文字的介绍看板。 周围草原开阔， 北面约 ２０ 公里外可见到山峦， 东西远方山

丘略矮。 碑文北侧有杀人石， 一直向北方延伸。 碑文西约 ２０ 米处， 有 ４ 片刻有经纬线

和棱形花纹的大型石板。 此种花纹多见于哈萨克、 吉尔吉斯和蒙古的毡房装饰中。 石板

和碑文之间有四方 ３０－６０ 厘米不等高的石柱， 内侧凹陷。 可能上述 ４ 片石板和这些石

柱， 共同构成石板房之类的房屋结构。 石柱和碑文之间， 有青砖铺地。 暾欲谷碑文共有

两方， 东面的即暾欲谷第一碑文， 西面的即第二碑文。 考察组成员各自从不同角度拍摄

后， 我们拿出文本核对文字。 期间有韩国、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游客来此观光。 １２ 点

左右， 郑炳林、 吐送江·依明、 裕勒麦孜三人步行去北边查看杀人石， 约 １ 小时后返

回。 之后， 遇见中央民族大学蒙文系那木吉拉教授、 赛季拉夫教授一行四人。 大家一同

合影留念。 夕阳西斜时， 我们再次拍照， 并核对文字。 １７ ∶ １０ 返回乌兰巴托。
８ 月 ９ 日， １２： １５－１５： ２０ 考察温格图 （Ｕｎｇｕｔ） 突厥祭祀遗址 （北纬 ４７°３３′１２″，

东经 １０５°５０′５８″）。 遗址位于图拉河北岸的中央省阿拉坦布拉格苏木， 比地图标注往南

偏出约 ３ 公里。 中蒙合作考古队曾对此进行调查并做简单介绍。① 遗址外侧围栏东西长

约 ５０ 米， 南北长约 ３０ 米。 内存遗物众多， 西南部分是主墓葬， 四张大石板围成长方体

状空间， 没有顶盖。 南北面石板长约 ２６０ｃｍ， 东西面石板长约 ２４０ｃｍ， 厚度约 １１ｃｍ。
石板内侧距地表 ９８－１２０ｃｍ， 外侧 ７２－９３ｃｍ。 石板菱形图案与暾欲谷碑遗址石板图案相

同。 石板构建东侧约 ４１０ｃｍ 处， 有高达 ２０２ｃｍ 的石人面向石板。 虽然头部破损严重，
体表不太清晰， 但仍然能够见到右手持杯。 石人往东延续有南北两排杀人石， 共 ５ 排 ９
尊并立， 南北排杀人石的间距约 １７０ｃｍ。 石板构建北侧约 ６ 米处， 有雌性石狮像， 面向

东方。 石狮的东北方约 ８ 米处， 有雄性石山羊像， 头朝西方。 石狮、 山羊均无印记和纹

样。 石山羊东侧 ５ 米处起有一排杀人石， 共 ９ 块。 最后一块的东南方约 １３ 米处， 有二

尊石人像并排面向西方， 间距约 １９０ｃｍ。 石人毁损严重， 持杯状可见。 杀人石自主墓葬

石人处开始， 一直向东方绵延。 我们四人沿着杀人石向东方步行， 花费 ４９ 分钟， ２ 千

步， １ ６ 公里， 确认到 ５４９ 块杀人石。
８ 月 １０ 日， １６ ∶ １０－１７ ∶ １０。 早上从乌兰巴托前往哈拉和林， 途中考察乌兰楚鲁特

铭文 （北纬 ４７°４９′２５″， 东经 １０４°５７′０″）。 关于该铭文， 蒙古学者在蒙古科学院考古所

７９１“草原丝绸之路” 东段胡汉语碑刻考察简记

① 塔拉、 恩和图布信主编 《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 》， 北京： 文物出

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６８－１６９ 页。



编 《考古研究》 上做过介绍， 但未有正式解读。① 岩石位于牧民羊圈上方， 共 ４ 行鲁尼

文。 第 ３ 行左 （西） 端有印记， 第 ４ 行右下角有麋鹿岩画。 我们各自拍摄后释读。 吐送江·
依明释读成果正投稿之中。 铭文西侧约 ２０ 米处有一青色巨石， 上有鲁尼文刻写， 文字漫漶。

８ 月 １１ 日， ８ ∶ ００ 从隆苏木出发前往哈拉哈林 （北纬 ４７°１１－１２′， 东经 １０２°５０－

５１′）。 两侧绿草茵茵， 右侧偶见夜宿帐篷， 家畜以牛、 羊居多。 ９ ∶ ３０－９ ∶ ３５ 右侧出现

大片油菜地。 黄色的油菜花， 浅绿色的草原， 灰白色天空， 虽然称不上绝配， 但也令人

惊艳。 ９： ４２－９： ４４ 左右两侧出现围起来的深绿色麦田， 右侧麦田内侧是油菜花。 ９ ∶
５７ 左侧出现水泊， 旁有马匹， 右侧蒙古包、 人字房、 旅游景点等， 在举办那达慕大会。
１０ ∶ ００ 车辆右转， 有路牌， 地名叫 Ｅｌｓｅｎ ｔａｓａｒｋｈａｉ （截断沙漠之地）， 据说北边不远有

沙漠， 故而名之。 １０ ∶ ５０ 右侧耕地， 未种植农作物。 １０ ∶ ５４ 不知名河流， 标示距离哈

拉和林 １３ 公里。 此后车辆行驶在鄂尔浑大草原中， 两侧草原豁然开阔。 １１ ∶ ０５ 到达木

华黎宾馆。 哈拉和林城市不大， 北部是居民区， 南部是商业区和景点。 景点有哈拉和林

博物馆、 额尔德尼召佛教寺院和哈拉和林遗址。 额尔德尼召的西侧是一排平房小饭店和

卖场， 路边有摊贩、 带着猎鹰的哈萨克族人。 土耳其牌照的车辆和穿着马可·波罗字样

上衣的意大利摩托车客， 仿佛在告诉我们这里和欧亚大陆西方连接在一起。 总体上， 哈

拉和林的城市印象是———近似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的国内北方小镇， 历史与现代并存，
杂乱中显露一丝生机。 相比蒙元时期帝都哈拉和林的繁盛， 令人感叹历史的无情。 １３ ∶
４０ 出发前往哈喇巴喇噶逊遗址。 右侧是鄂尔浑大草原， 一望无际， 左侧是低缓的山丘，
连绵不断。 这就是 《新唐书·地理志》 介绍的嗢昆河与乌德犍 （于都斤） 山。 １４ ∶ ３５
抵达哈喇巴喇噶逊遗址 （北纬 ４７°２４－２６′， 东经 １０２°３８－３９′）， 位于后杭爱省浩屯图苏

木鄂尔浑河西岸， 哈拉和林市北约 ２０ 公里处。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先后有

Ｂ Ｂ 拉德洛夫、 Д Ａ 克列缅茨、 Ｈ 雅德林采夫、 Ｂ Л 科特维奇、 С Ｂ 吉谢列夫等

人对哈喇巴喇噶逊遗址进行过实地考察。② 近年有林俊雄和森安孝夫的调查，③ 以及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的考察。④ 古城静卧在鄂尔浑河与朱尔马台 （济尔

玛台， Ｚｈｕｒｍａｔａｉ ／ ｉｒｍａｔａｉ） 河之间， 呈不规则南北走向。 据林俊雄与森安孝夫的调查报

告， 皇城北壁长 ４２４ｍ， 西壁长 ３３５ｍ， 南壁长 ４１３ 米， 东壁长 ３３７ｍ， 四壁残存高度约 ７
米。 遗址南壁外约 ２００ 处， 散落着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片。 顶部残片浮雕龙纹， 高

１１０ｃｍ， 宽 １３０ｃｍ。 其右侧有一小残片， 上有鲁尼文。 拉德洛夫 （Ｗ Ｒａｄｌｏｆｆ） 和森安孝

夫已经解读。 １６ ∶ ３０ 登上南壁。 距南壁 ２０ 米左右， 城内有高近 ２０ 米的塔状物。 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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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先生说早年学者多认为是战争用烽火台， 但现在认为是回鹘时期佛塔。 遗址东南角有

德国和蒙古合作考古队挖掘现场。 后来有报道说是回鹘汗国深井， 出土有 ２ 个莲花状花

纹石座。 据敖其尔先生说， 哈喇巴喇噶逊遗址以往出土文物中也有莲花状物， 蒙古国内

其他回鹘墓葬中也曾有过莲花状物。 郑炳林据上述深井认为上述塔状物应该是回鹘可汗

宫殿。 ９ 世纪 ２０ 年代， 前来回鹘的 Ｔａｍīｍ ｉｂｎ Ｂａ ｒ 曾介绍说回鹘可汗坐在最高处， 数

公里外就可见到。① 这佐证郑炳林意见正确。 遗址南壁护城河外约 ２０ 米处， 南北排列

有 ８ 座塔状物， 具体不详。 １６ ∶ ５５ 向西度过朱尔马台河， 考察 Ｈｏｔｏｎ 山脚下回鹘人墓

葬， 总数达 ２００ 多个。 墓葬群位于缓坡阳面， 前方是鄂尔浑河谷草原。 据介绍， 墓葬方

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土丘状坟冢， 第二种是位于地表无门的墓葬， 第三种是方形墓。 墓

主埋葬姿势有两种， 一种是仰面朝上， 另一种是侧卧面向西北， 以贵族墓为主。 出土瓦

当和回鹘牙帐城遗址出土的相同， 出土人骨有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
８ 月 １２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参观哈拉和林博物馆。 博物馆名称以回鹘式蒙古文与基

里尔蒙古文书写， 一层建筑。 博物馆正前方立有元代汉文蒙古文双语岭北省右丞郎中总

管收粮记碑文。② 先调查摆放在博物馆正门前方的碑刻与残石， 共 ２２ 方 （块）。 自博物

馆由近及远， 第 １ 个是出现 “吉尔马泰” 字样的清代汉文碑文， 第 ２－７、 ９、 １０ 为回鹘

牙帐城遗址出土残石， 第 ８、 １１－２２ 是蒙元哈拉和林遗址出土碑刻。 据敖其尔先生之

言， 第 １ 碑出自 Ｈｏｔｏｎ 苏木， 白石典之做过录文。 第 ２ 个与第 ７ 个是九姓回鹘可汗碑残

片， 刻有鲁尼文。 其中， 第 ２ 个已由森安孝夫解读， 第 ７ 个字迹漫漶， 不易识别。 第

１０ 个残石北面顶端有鲁尼文， 镌刻浅淡， 尚未被解读。 第 １０ 个和第 １１ 个残石在森安

孝夫 １９９９ 年调查报告书中未被收录， 当时尚未被搬运至哈拉和林博物馆。 蒙元时期碑

文有汉文、 阿拉伯文等， 大部分图版收入拉德洛夫 《蒙古古代文物图录》。③ １０ ∶ ００ 进

入博物馆内部， 展厅按突厥、 回鹘、 契丹和蒙元布置。 突厥的有毗伽可汗墓出土金银

器、 拜占庭金币、 明器， 突厥石人， 回鹘的有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石， 契丹的有复原墓

葬， 蒙元的有圣旨牌、 印章等。 １２ ∶ ００ 出发前往和硕柴达木博物馆。 途中经由土耳其

政府资助修建的 “毗伽可汗公路”。 １２ ∶ ４５ 抵达博物馆。 该博物馆约 １０ 年前由土耳其

政府出资兴建， 主要展出品是后突厥汗国阙特勤碑、 毗伽可汗碑及其相关出土文物。 考

察队员分工确认碑文并拍照。 关于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 国际上研究成果众多， 国内

内蒙古考古队进行了考察介绍。④ １５ ∶ ００ 查看博物馆收藏的回鹘墓葬出土筒瓦， 上有 ２

９９１“草原丝绸之路” 东段胡汉语碑刻考察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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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鲁尼文。 该筒瓦是奥其尔先生 ２０１１ 年率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际游牧文

明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时所发现， 出土于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赫列克斯浩莱山谷 ６ 号回鹘

墓园。 考察队员 ４ 人分别各自调换角度拍照， 并进行测量。 筒瓦长 ３１ｃｍ， 宽 １２ｃｍ， 高

６ｃｍ。 白玉冬、 裕勒麦孜、 吐送江·依明各自进行了释读。 结论相同。
换写： １ Ｙ Ｗ ｎｔ Ｙ Ｌ Ｑ ａ ｙ ｉ ｔ ｉ ｎ Ｙ ２ ｂ ｉ ｚ ｙ ｉ ｇ ｒ ｍ ｉ ｋ ａ ｂ ｉ ｔ ｄ ｍ
转写： １ ｙｕｎｔ ｙïｌｑａ ｙｉｔｉｎ ａｙ ２ ｂｉｚ ｙｅｇｉｒｍｉｋä ｂｉｔｉｄｉｍ
译文： 马年 ７ 月 ２０ 日， 我们写了。
包文胜教授对此筒瓦鲁尼文进行释读， 认为工匠切割筒瓦时刻写文字， 之后烧制而

成，① 并依据筒瓦文字形状， 推定蒙古国境内 “四方形遗址” 年代属于回鹘汗国时

期。② 我们的第 ２ 行读法与包教授不同。 第一， 第 １３ 字并非包教授所读的前舌音文字

ｒ， 而是 ｉ （该字左上方竖线是筒瓦裂痕）， 第 １２－１６ 字应读为 ｂ ｉ ｔ ｄ ｍ＞ｂｉｔｉｄｉｍ （我写

了）， 第二， 第 １－３ 字 ｂ ｉ ｚ＞ｂｉｚ （我们） 是否应按包先生意见解释做 “５” （ｂｉš）， 我们

持怀疑态度。 １６ ∶ ４０ 前往西侧的阙特勤碑遗址。 砖墙内有大型石构建筑和碑文复制品。
１６ ∶ ５５ 前往博物馆西南侧的毗伽可汗碑遗址。 砖墙内中部有一个大型祭祀台。 祭祀台

被四块大石板围起， 石板纹样和暾欲谷碑石板相同。 祭祀台北侧 ３ 米处， 有土耳其国际

合作署和蒙古合作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考古挖掘坑， 曾出土祭祀用庙遗址和金币。
８ 月 １３ 日， １０ ∶ ４０－１２ ∶ ００ 参观后杭爱省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车车尔勒格市内， 是

个寺庙建筑。 院子中央有东突厥汗国布谷特碑。 该碑原立于后杭爱省也可塔米尔苏木草

原 （北纬 ４７°４９′， 东经 １０１°１６′）。 碑文正面朝南， 上方是著名的狼哺幼儿浮雕，③ 左上

方四分之一缺损， 下有龟趺。 南面正面有粟特文 １９ 行， 东面粟特文 ５ 行， 西面粟特文

５ 行， 北面婆罗米文面破损严重， 肉眼无法识别。 据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ｖｉｎ 的释读， 布谷特碑

婆罗米文面以古代蒙古语亲属语言写成， 内容是出现木杆可汗、 他钵可汗、 始波罗等称

号的突厥建国初期的历史记录。④ 近期， 吉田丰根据茅埃 （Ｄｉｅｔｅｒ Ｍａｕｅ） 提供的 ３Ｄ 图

像和上述关于婆罗米文面的释读， 以英文发表了关于粟特文部分的最新研究， 并否定了

自己之前关于 “梵文佛典” 的推定。⑤ 院内另有一鹿石， 图像鲜明。 展品中， 有近似鲁

尼文字样的岩画。 １４ ∶ ２５－１６ ∶ ５０ 考察太哈尔石铭文题记 （东经 １０１°１５′１１″， 北纬 ４７°３６′
００″）。 太哈尔石是一块单体突兀耸立的石山， 距离车车尔勒格市西北方约 １５ 公里，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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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米尔河谷。 巨石上有大量古代和当代游人题记， 大多为基里尔蒙古文， 其次为藏文。 百

年前的拉德洛夫曾发现近 ２０ 条鲁尼文题记， 惜现在大都为其他文字题记所覆盖， 只有少许

隐蔽处的题记和高处题记还能见到。 此次我们共发现 ７ 处题记， 吐送江解读成果等待刊出。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２ ∶ ００－１４ ∶ ４０ 考察回鹘希内乌苏碑 （北纬 ４８°３２′２８″， 东经 １０２°１２′

４６″）。 １０ ∶ ００ 从布尔干省乌勒吉特镇出发， 沿鄂尔浑西岸北上， 途中可见星星点点的

蒙古包。 １１ ∶ ３５ 右侧出现黄色油菜花地。 １１ ∶ ５０ 抵达希内乌苏碑遗址。 遗址位于布尔

干省赛汗苏木毛高银希内乌苏的盆地状草原内。 碑文东面 ５００ 米处， 有蒙古包、 羊群。
龟趺头部缺失， 碑文断成 ２ 截。 中下部三分之二立于龟趺上， 上部三分之一平放在龟趺

北侧。 上部朝上的正面顶端有回鹘汗国可汗家族药罗葛氏印章。① 我们按文本确认核

实， 对相关疑难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１５ ∶ １５ 雨中吃饭， 之后出发前往哈拉和林。 １６ ∶
１０ 左右两侧出现大片油菜地。 １８ ∶ ００－１８ ∶ １５ 翻过山岭， 望见乌归湖。 该湖是长春真

人丘处机西行经由的湖泊。 湖面很宽， 湖滨近似海滩， 有马儿在悠闲吃草。 ２０ ∶ ３０ 抵

达哈拉和林， 入住 Ｚａｙａ Ｈｏｔｅｌ。
８ 月 １５ 日， ８ ∶ ００－２１ ∶ ００， 追日之旅———从哈拉和林到博木博格尔。 ８ ∶ ３０ 一楼早

餐， 遇见吉林大学边境考古研究中心师生一行。 据带队的潘玲、 王立新二位教授介绍，
他们是在我们今天前往的巴彦洪格尔省进行四方墓的挖掘。 ９ ∶ ３５ 出发， 前往西南方向

的巴彦洪格尔省博木博格尔 （Ｂｏｍｂｏｇｏｒ） 苏木。 哈拉和林到巴彦洪格尔为止是柏油路，
沿着杭爱山的东南麓—南麓行驶。 １０ ∶ ２５ 地势渐高。 １０ ∶ ４７ 在山丘之间行驶。 １１ ∶ １０
海拔 １８７０ 米。 １２ ∶ ００ 海拔 １９８０ 米。 １２ ∶ ３５ 翁金河。 １２ ∶ ５０ 抵达前杭爱省首府阿尔拜

赫雷 （Ａｒｖａｉｋｈｅｅｒ）。 １３ ∶ ２０－１４ ∶ ００ 中方考察团四人， 利用午餐时间， 去前杭爱省博物

馆考察翁金碑和突厥石人。 １４ ∶ ５０ 整装出发。 １５ ∶ １４ 开阔的草原， 右侧出现大型藏传

佛教寺院， 远处杭爱山脉东西绵延。 １６ ∶ ００ 经由 Ｍｕｒｉｎ 河。 １６ ∶ ３５ 两侧植被逐渐稀疏，
草色呈浅黄色， 山丘之间可见羊群和 １０ 匹左右马群。 １６ ∶ ３８ 可见骑马放牧者。 １６ ∶ ３９
右侧出现 ４０－５０ 头牛群。 １６ ∶ ５３ 渡过 Ｔａａｔｓ 河。 １７ ∶ ００ 岩山渐少， 草地变得开阔， 稍有

绿意， 一路奔着夕阳行驶。 １８ ∶ ２０ 大片羊群， 遇见国内来的工人在修路架桥。 ２０ ∶ ００遇见

从乌兰巴托前往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大巴在路上抛锚。 ２０ ∶ ４５ 抵达博木博格尔镇， 海拔 １９８９
米。 自下午 ３ 点以后， 我们的旅程称得上是追日之旅， 一路向西， 道路无阻。 傍晚夕阳西

照， 霞光璀璨。 天色渐暗， 前方天际南北向出现一条黄红色 “火海”。 随着海拔的升高， “火
海” 的上下幅度渐宽。 上方深灰色的云团密密地连成一片， 仿佛要压住下面的 “火海”。
２１ ∶ ００雨中卸行李。 风雨交加之中， 蒙古高原西部小镇的夜晚很清冷。 半夜 ３ 点钟起夜， 抬

头望见满天星斗， 久违的感觉。 雨后空气清新，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芳香。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０ ∶ ４５－１４ ∶ ００ 考察毗伽啜莫贺达干碑文 （北纬 ４６°０３＇３５＂ ， 东经 ９９°

１０２“草原丝绸之路” 东段胡汉语碑刻考察简记

① 相关碑文附近的景观描述， 另参见 ［日］ 森安孝夫 《シネウス遺跡·碑文》， 森安孝夫、 敖其尔编 《モン
ゴル国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告》， 第 １７７ 页。



１６＇５９＂ ）。 ８ ∶ ００ 准时出发， 晴空万里。 车辆一直在深浅不一的河谷和草原台地中行

驶。 碑文由蒙古国立大学考古系师生 ２０１６ 年考古实习时发现， 位于巴彦洪格尔省巴查

干 （Ｂａａｔｓａｇａａｎ） 苏木， 立于敖包之上。 ５ 人合作搬下碑石， 测量解读。 碑石一面刻有

突厥阿史那氏公山羊印记， 下方另有一小型印记， 模糊不清。 石碑北面约 １０ 米处有 ２
方石板， 大概是祭祀台。 １１ ∶ ４０－１３ ∶ ４０ 释读录文，① 放回原处。

１７ 日， 早 ９ ∶ ００ 出发返程， ２０ ∶ ００ 抵达乌兰巴托郊外。 堵车严重， 空气中弥漫着

汽油味， 入住宾馆已经 ２２ ∶ ４０。 １８ 日修整， １３ ∶ ００ 敖其尔先生邀请中方考察团 ４ 人和

翻译特古斯在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ｏｍａｄｃ 饭店用餐， 确定明年的考察计划。 郑炳林邀请敖其尔先生

和蒙古国际游牧文明研究所相关人员在 １１－１２ 月访问兰州大学， 并就今后的考察事宜

与奥其尔先生达成合作意向。 １９ 日， 乘坐 ＣＡ９０２ 航班回国， ２１ ∶ ００ 回到兰州。
此次考察， 途中车辆爆胎两次， 夜晚在茫茫大草原上迷路。 不过， 包括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在科布多的翻车事故在内， 我们都很幸运。 通过此次胡汉语碑刻考察活动， 我们加深

了对熟悉而又陌生的北方近邻的了解， 切身体验到漠北草原和中原、 新疆地区在历史上

的密切联系。

图 １　 鲁尼文筒瓦 （作者拍摄）

图 ２　 鄂尔浑河与于都斤山 （作者拍摄）

２０２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解读成果， 见白玉冬、 吐送江？ 依明 《蒙古国新发现毗伽啜莫贺达干碑文释读》，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８ 年

第 ４ 期， 第 ６－１６ 页。


